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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31 日 

發文字號：交航字第 0970058381 號 

 

 

 

 

 

 

 

 

 

 

 

 

主旨：採用「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之「2000

年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船舶法第 32 條及第 87-1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國際海事組織(IMO)之海事安全委員會(MSC)於 2000

年第 73 次會議通過 MSC.97(73)及 MSC.99(73)決議

案，採納「2000 年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Interna

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High-Speed Craft,

2000 HSC Code)，並將其納入 1974 年海上人命安

全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1974，SOLAS 公約)「第

十章高速船安全評估」規範，於 2002 年 7 月 1 日

起生效，MSC 於 2004 年及 2006 年分別採納 MSC.17

5(79)、MSC.222(82)等 2 項有關修正該章程之決議

案，為因應航運需求及符合國際公約規範，爰採用

上開 MSC 決議案通過之 SOLAS 公約「2000 年高速船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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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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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國際章程」。 

二、高速船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一般要求 

１、高速船公司之經營應以一套品質管理系統對高

速船之營運及維修施行嚴格管制。 

２、該營運須確保其雇用人員具有在指定航線上操

作特定高速船之資格。 

３、允許營運之航行距離及最壞預期情況應予以嚴

格限制。 

４、船舶能在任何時候依規定合理接近避難地。 

５、船舶在其營運區域內備有適當之通信、氣象預

報及維修設備。 

６、在船舶所擬營運區域內隨時有合適之救難設備

可供使用。 

７、高火災危險之區域，如機艙艙間及特種艙間，

應由耐火材及滅火系統保謢，以確保儘可能遏

阻火焰蔓延，並迅速滅火。 

８、提供將所有人員迅速並安全撤離至救生艇筏內

之設施。 

９、所有旅客及船員都有座位。 

１０、不設置旅客用之封密式臥舖。 

(二)適用條件 

１、適用於 2002 年 7 月 1 日以後建造之高速船。 

２、客船於經營航線上滿載，並以 90%之最大航速

航行至避難地時，不得超過 4 小時；總噸位

500 以上之貨船於經營航線上滿載，並以 90%

之最大航速航行至避難地時，不得超過 8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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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持有合格的「高速船安全證書」(High-Speed 

Craft Safety Certificate)及「高速船航行許

可 證 書 」 (Permit to Operate High-Speed 

Craft)。 

三、檢附「2000 年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中文版、「高

速船安全證書」格式、「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格

式及 MSC.97(73)、MSC.99(73)、MSC.175(79)及 MS

C.222(82)等相關決議案。本案另載於本部網站，

請自行上網參閱，網址為：http：//www.motc.gov.

tw，點選該網站項下之航政司/公告事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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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1. 已批准之國際公約中，有關傳統船

舶及其所使用之規定，係依據傳統船

舶之建造及營運方式為考量而研發。

傳統上，船舶皆為鋼造並具備最基本

之操作控制。故行駛遠洋國際船舶之

要求設定為，船舶須經檢驗並取得船

舶安全證書，船舶得航行全球而不須

受任何營運限制。同時於船舶安全證

書到期日之前，船舶並無涉及傷亡事

件，能讓主管機關隨時得以再檢驗滿

意而再發給證書。

2. 傳統方式之船舶安全規定不應被

認為是唯一能提供適當安全之可行標

準。也不應認為不可引用另類標準之

其它方式。長期以來，無數新設計之

海上交通工具被研發及使用。而其中

許多並未完全符合國際公約對傳統鋼

造船舶要求之條款，已證明出當船舶

行駛於特殊營運氣候狀況下之特定航

線時，能夠以相等之安全程度操作並

符合認可的維修與監督時程。

3. 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 1994（1994

HSC Code）源自前 1977 年 IMO 所採

納之動力支撐艇安全章程（DSC

Code），承認將基本設施與特定航線之

固定航班聯合得以大幅強化安全程

度，而傳統船舶之安全理論仰賴於船

上得以將必須之緊急設備自給自足。

4. 本章程之安全理論係以風險管理

及降低為基礎，同時若發生意外事件

時，也包括消極保護式之傳統理論。

風險管理包含起居安排、積極安全系

統、營運設限、品質管理及人為因素

工程（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等皆

應列入安全評估之考量，以等同於目

前公約。同時，應鼓勵以精準性之分

析作風險評估，並確定有效之安全措

施。

5. 本章程亦考量高速船相較於傳統

船舶，係輕排水量船艇。由於此重要

輕排水特性，得以獲取快速且具競爭

性之海洋運輸，故本章程容許使用非

傳統性之造船物料，唯其至少須具備

相等於傳統船舶之安全標準。

6. 本章程適用之船艇，係已使用速度

及 volumetric Froude number 做分類，

以

明確分辨此類與其他較傳統性之船

艇。

7. 相較於傳統之船舶運輸，本章程之

規定亦反映高速可能造成更多的危

險。因此,除了提供針對一旦意外發生

時之一般規定(包括救生設備、撤離設

備等)外, 更強調減低危險情況發生之

風險。某些有利條件源自高速船觀

念，例如，輕排水量在排水方面提供

極大的儲備浮力，減低 1966 年國際載

重線公約所提及之危險。其他危險如

高速下之碰撞後果，被更嚴格的航行

及操作要求及特別制訂之搭載規定而

抵減了。

8. 上述安全觀念原出自 DSC Code 及

1994 HSC Code。 新奇型態及船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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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之發展導致海運業對非動力支撐、

載運大量乗客，或依那些觀念到比章

程許可更遠地方作業的貨船或客船之

開發壓力。此外，自 1994 起，對於海

事安全標準之改善已規定須列入 1994

HSC Code 中俾與傳統船舶維持相等

之安全。

9. 因此保護和救援兩個不同原則在

1994 HSC Code 中已具體化了。

10. 上述第一個觀念承認那些在制訂

DSC Code 之時已預見之船。對易於獲

得救難援助以及乘客人數有設限者，

准予減少被動與主動的保護。此謂 ”

受助船”，為本章程中所述”A 類客

船 ”之基礎。

11. 第二個觀念承認高速船進一步開

發成為更大的船。對於救難援助不易

獲得或乘客人數不予設限者，在安全

方面須採取更多被動及主動之預防措

施。這些額外規定係為提供船上一個

安全避難區，多餘的重要系統，增加

的水密及結構完整性以及全備的滅火

能力預作準備。此謂 ”非受助船”，

為本章程所述“ 貨船 ”及B頪客船”

之基礎。

12. 此二觀念業已進展為統一文件，

並以達成與咸認將符合 1974 年國際海

上人命安全公約之船舶相等之安全標

準為基礎。當新技術或設計之運用顯

示與對本章程嚴謹的運用是相等的安

全標準時，主管官署即可正式承認前

述之相同。

13. 依據本章程，在考慮高速船之穩

度時，主管官署應運用本章程之全部

章節，因不符合本章程之任一章節可

能造成失衡狀態，將會負面影響船

舶，乘客及船員之安全，這事極為重

要。同理，對現有船舶之改善，而此

改善對安全可能有影響，應由主管官

署核准。

14. 在制訂本章程時，曾考慮過，確

保高速船不施加不合理的要求於現有

環境使用者或確保不因現有使用者缺

乏適應而無謂遭受不利之事。不管有

那方面協調性之負擔，總不該全部加

諸於高速船。

15. 1994 高速船安全國際章程（1994

HSC Code）第 1.15.1 段說明，章程應

由 IMO 做審查，期間最好勿超過四

年，為因應新設計及技術而考量修改

現有之要求。自 1996 年將高速船安全

國際章程（1994 HSC Code）實施生效

以來之經驗得知，承認該章程確需修

改及更正。IMO 之後續任務已完成目

前章程之發展，以確認安全不會由於

新及普遍更大、更迅速之高速船持續

採用最新技術及革新之發展而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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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則

本章程應作為一套綜合性之規定使用之。本章程對從
事國際航程高速船之設計與建造、應備有之設備以及
營運與維修條件予以規定。本章程之基本目標為在結
構及設備基準要求配合嚴格營運管制上，所訂定之各
種安全等級均同等於經修正之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
國際公約及 1966 年國際載重線公約對傳統船舶所規
定者。

1.2 一般要求

1.2.1 本章程之適用應符合下列一般要求：

.1 本章程應全部適用；

.2 高速船公司之經營應以一套品質管理系統對
高速船之營運及維修施行嚴格管制；

.3 該營運須確保其雇用人員具有在指定航線上
操作特定高速船之資格；

.4 允許營運之航行距離及最壞預期情況應予以
嚴格限制；

.5 船舶能在任何時候依 1.3.4 之規定，合理接近避
難地；

.6 船舶在其營運區域內備有適當之通信、氣象預
報及維修設備；

.7 在船舶所擬營運區域內隨時有合適之救難設
備可供使用；

.8 高火災危險之區域，如機艙艙間及特種艙間，
應由耐火材及滅火系統保謢，以確保儘可能遏
阻火焰蔓延，並迅速滅火；

.9 提供將所有人員迅速並安全撤離至救生艇筏
內之設施；

.10 所有旅客及船員都有座位；

.11 不設置旅客用之封密式臥舖；

1.2.2 適用本章程之所有高速船，除下述外，禁止使
用含有石綿之新裝材料於船體結構、機器、電
機安裝與設備：

.1 旋轉式壓縮機與真空泵之旋轉葉片；

.2 使用於循環流體之水密接頭與墊片，在高溫(超
過 350℃)或高壓(超過 7 x 10

6
Pa)該琉體具有火

災、腐蝕或毒性之危險性；及

.3 使用於溫度高於 1000℃之柔軟有彈性之熱絕緣
裝置。

 參詳 MSC/Circ.652 號通報〝1966 年載重線公約應用於高速船〞。
參詳 IMO A.741(18)號決議案〝國際安全管理章程〞。

1.3 適用

1.3.1 本章程適用於西元 2008 年 7 月 1 日以後安放龍
骨或建造至類似階段從事國際航線之高速船。

1.3.2 本章程所指之「建造至一類似階段」，該階段之
意義：

.1 所建造之高速船以至讓人明顯辨認已開始建
造之程度；及

.2 組合該高速船之結構材重量至少 50 噸或估算
高速船結構包括船艛、甲板室等總重量之 3%
以上，取其小者。

1.3.3 本章程所指之

.1 建造之高速船意指該高速船安放龍骨或建造
至一類似階段；及

.2 無論在何時建造之高速貨船改裝成載客高速
客船，其改裝之開始日即為該高速客船之建造
日期。

1.3.4 本章程適用於：

.1 在其經營之航線上滿載，並以其 90﹪最大船速
航行至避難地不超過 4 小時之客船；及

.2 在其經營之航線上滿載，並以其 90﹪最大船速
航行至避難地不超過 8 小時，總噸位 500 及以
上之貨船。

1.3.5 除另有明文規定外，本章程不適用於下列船舶：

.1 軍艦及運兵船；

.2 非以機械方法推進之船；

.3 簡易以原始方式建造之木船；

.4 非營業用之遊艇；及

.5 漁船。

1.3.6 本章程不適用於僅航行於北美洲五大湖及航行
經勞倫斯河往東不超過羅歇爾角與安提科斯提島西
點間所繪之直線，以及在安提科斯提島北面水域東至
西經 63線之船舶。

1.3.7 本章程之適用應經主管機關之確認，另應取得船
舶所擬營運之國家當局認可。

1.4 定義

就適用本章程而言，除另有明文規定外，其所使用之
術語定義如下列各目，追加之定義在各章之通則另定
之。

1.4.1〝主管機關〞係指船舶有權懸旗，該船旗國之政
府。

第一章

總則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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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氣墊船〞（ACV）係指船舶不論在靜止或運轉

時，其重量之全部或絕大部份能為連續產生之氣墊予

以支撐之船舶，該等船氣墊之有效性取決於該船航行

時，船底與水面接近之程度。

1.4.3〝週年日〞係指符合相關證書到期日之年、月、

日。

1.4.4〝集合站〞係指船在應急時，能使旅客集中接受
指示，以及必要時準備棄船之區域。若旅客艙間能容
納所有旅客接受指示，並準備好棄船，則該艙間得作
為集合站。

1.4.5〝輔機艙間〞係指設有用以驅動發電機、噴水器、
消防泵、水泵等輸出功率不超過 110 kW 之內燃機
艙間、加油機房、總功率超過 800 kW 之配電室或類
似艙間及通往此等艙間之圍壁通道。

1.4.6〝無火災危險或火災危險極小之輔機艙間〞係指
設置冷藏、穩定裝置、通風及空調機械、總功率 800kW
以下配電室或類似艙間，以及通往此等艙間之箱道。

1.4.7〝基地港〞係指例行操作手冊所規定之特定港

口，並備有：

.1 任何時候都能與在港口或在海上之該等高速
船保持連續無線電通信之適當設施；

.2 能取得與航行區域一致之可靠天氣預報，並及
時發送至所有營運中船舶之措施；

.3 通至為〝A 類船〞提供適當救助設備及救生設
備等庫房之管道；

.4 為該船維修服務提供適當設備之管道。

1.4.8〝基地港國〞係指基地港所在之國家。

1.4.9〝船寬 B〞係指無上升及推進機器不運轉之排水
狀態剛性水密船体在設計水線及以下之最大型寬，但
不包括附屬物。

1.4.10〝貨船〞係指除客船外之其他高速船，該類船
任一艙間破損後，其他未受影響艙間仍能維持其主要
功能及安全系統。

1.4.11〝貨艙〞係指除特種艙間及滾裝艙間外用以裝
貨之所有艙間及通往該等艙間之箱道，但第 7 章 D篇
之貨艙則包括滾裝艙間、特種艙間及開敞甲板艙間。

1.4.12〝A類船〞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任一高速客船：

.1 營運航線業經證明符合船旗國及港口國之規
定，一旦船舶在該航線任何地點發生撤離事件
時，能在下列三者中之最短時間內將所有旅客
及船員安全救出：

.1.1 在最壞預期情況下為保謢救生艇筏內之人員
免予曝露造成体溫過低之時間；

.1.2 與該航線所處之環境情況及地理特徵均適合
之時間；或

.1.3 4 小時；及

.2 載客不超過 450 人。

1.4.13〝B 類船〞係指非 A 類船之任何高速客船。該
等船之機器及安全系統，其佈置應使一旦任一艙區內
之任何重要機器及安全系統發生失效時，該船仍能保
持安全航行之能力。

1.4.14〝公司〞係指於本公約第九章所定義之公司。

1.4.15〝連續人員當值之控制站〞係指船舶正常服務
期間由一名負責船員連續當值之控制站。

1.4.16〝控制站〞係指設有無線電設備或航海設備(13.2
至 13.7 所述設備之主顯示與控制)，或應急電源及應
急配電盤之艙間，或防火紀錄或防火控制設備集中之
艙間，或設置對船舶安全營運所需之其他重要功能，
如推進控制、廣播系統及穩定系統之艙間。

1.4.17〝本公約〞係指經修正之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
國際公約。

1.4.18〝船員起居艙〞係指供船員使用之艙間，包括
房艙、醫務室、辦公室、盥洗室、娛樂室及類似艙間。

1.4.19〝臨界設計條件〞係指為設計目的而選取之限
制特定條件，此時船舶應保持排水模式。該條件應比
最壞預期狀況更惡劣，藉適當之餘裕，使船舶在殘存
情況下，提供足夠之安全性。

1.4.20〝基準面〞係指一水密甲板或由一具有適當強
度風雨密關閉裝置維持完整風雨密之風雨密結構覆
蓋之同等結構之非水密甲板。

1.4.21〝設計水線〞係指在無升力或推進器不運轉下，
船舶最大營運重量所對應之水線，且受第二章及第三
章規定之限制。

1.4.22〝排水模式〞係指船舶不論在靜止或運轉，其
全部或大部份重量由靜水力支撐之一種狀態。

1.4.23〝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FMEA）〞係指附錄 4
對船舶之系統及設備所為之一項檢查，其目的在確定
是否任何合理而可能發生之故障或不適當之操作可
能導致一場危險性或災難性之影響。

1.4.24〝防火測試程序章程（FTP Code）〞係指在本公
約第 II-2 章所定義適用防火測試程序之國際章程。

1.4.25〝襟翼〞係指組成整体水翼或氣翼之一組件或
其延伸之一組件，該組件係用以調整該翼之水力升力
或氣力升力。

1.4.26〝閃點〞係指使用國際海上危險品章程（IMDG
Code）所規定以閉杯式裝置測得之閃點。

1.4.27〝水翼〞係指船舶航行時會產生流体升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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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翼狀板或三維結構物。

1.4.28〝全浸式水翼〞係指翼航時，產生升力之組件
不穿過水面之水翼。

1.4.29〝廚房〞係指那些具有產生熱之炊事器具或有
一大於 5kw 之炊事或食物加熱設備之封閉空間。

1.4.30〝高速船〞係指最大船速以 m/s 計，等於或大於
下式之船舶：

3.70.1667 （m/s）

式中：= 對應於設計水線之排水体積(m3)。

不包括艇身由地面效應產生之空氣動力所支撐完全
離開水面之非排水模式高速艇。

1.4.31〝水翼船〞係指在非排水模式時，由水翼上產
生之水力升力，將船身撐至完全離開水面之船舶。

1.4.32〝IMDG Code〞為公約第 VII 章所定義之國際海
上危險品章程。

1.4.33〝船長〞係指在無上升及推進機器不運轉之排
水模式下，剛性水密船在設計水線以下之全長，但不
包括附屬物。

1.4.34〝輕載（重量）〞係指無貨物，液艙（櫃）無燃
油、滑油、壓艙水、淡水及鍋爐用水，以及無消耗備
品、無旅客、船員及其所攜物品時之船舶排水量，以
公噸計。

1.4.35〝救生設備章程（LSA Code）〞係指在本公約第
III 章所定義之國際救生設備章程。

1.4.36〝機器艙間〞係指空間內設有內燃機，作為主
推進或總輸出功率大於 110 kW 之發電機、燃油裝置、
主要電機及類似之艙間，以及通往該等艙間之箱道。

1.4.37〝最大營運重量〞係指經主管機關所允許預定
模式營運時所達到之總重量。

1.4.38〝最大船速〞係指船舶在最大營運重量狀態，
以最大連續推進馬力，在靜水中航行所能達到之船
速。

1.4.39〝非排水模式〞係指船舶處於正常航行時，其
重量實質上或主要由非靜水力支撐之狀態。

1.4.40〝燃油裝置〞係指燃油之預先處理設備或以大
於0.18N/mm2之油壓輸送已加熱或未加熱燃油至鍋爐
內燃機(包括燃氣渦輪機)之設備。

1.4.41〝敞露滾裝艙間〞係指下列滾裝艙間：

.1 任一承載旅客都能到達之艙間。

.2 以下兩者之一：

.2.1 該艙間兩端敞開；或

.2.2 一端敞開，且分佈於其側壁上或艙頂板或從上

方來之永久性開口面積，至少佔有該艙間側壁

總面積 10 %。

1.4.42〝操作限制〞係指該高速船在管理、控制與運
作，及該高速船指定操作程序之限制。

1.4.43〝操作室〞係指執行船舶航行及控制之封閉區
域。

1.4.44〝操作站〞係指操作室內設有航行、操縱及通
信所需措施之有限區域。在該區域執行航行、操縱、
通信、指揮、下達舵令及瞭望觀察等功能。

1.4.45〝本組織〞係指國際海事組織。

1.4.46〝旅客〞係指非下列人員之人員：

.1 船長及船員或在船上以任何職務參加或從事

該船業務之其他人員；及

.2 未滿一周歲兒童。

1.4.47〝客船〞係指載客超過 12 人之船舶。

1.4.48〝避難地〞係指船舶之情況對其安全構成危險
時，提供庇謢之任何天然或人工之遮蔽區域。

1.4.49〝公共艙間〞係指供旅客使用之艙間，包括酒
吧、點心吧、吸煙室、主要座位區、娛樂室、餐廳、
休息室、走廊、盥洗室及其他類似艙間，並可包含販
賣部。

1.4.50〝點心吧〞係指一提供點心與備有總功率 5kw
或以下且其熱表面溫度不超過 150℃食物加熱設備服
務之開敞場所。

1.4.51〝駛上駛下高速船〞係指備有一或多個滾裝艙
間之高速船。

1.4.52〝滾裝艙間〞非一般分隔艙間且彼此延伸至一
較大長度或整艘高速船之船長，以供有油箱自行推進
之汽車、捆裝或散裝貨物、軌道車輛或公路卡車(包
括公路或軌道槽櫃)、拖車，貨櫃、拖架、可拆式槽
櫃，或類似之儲存體或其他容器等一般可水平方向裝
卸之艙間。

1.4.53〝服務艙間〞係指有食品加溫設備，但無曝露
熱表面烹調設備之配膳室、貯存艙櫃、販賣部、貯藏
室、封閉行李間之封閉艙間。此空間無烹調設備得設
置：

.1 咖啡機、土司烤箱、洗碗機、微波盧、開水機及
類似設備，其個別最大功率 5kW；及

.2 供食物保溫之電加熱烹調板及熱板，其個別最大
功率 2Kw且表面溫度不高於 150℃。

1.4.54〝有義波高〞係指在一定時間內所觀察到之三
分之一最高峰的波，其波峰至波谷之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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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特種艙間〞係指作為具有通道供旅客出入之
封閉滾裝艙間。該等艙間可容納多層甲板，但其裝車
輛之總高度不超過 10m。

1.4.56〝水面效應船〞（SES）係指一種藉永久浸在水
中之硬体結構可全部或部份保持氣墊之氣墊船。

1.4.57〝過渡模式〞係指介於排水模式與非排水模式
之間之狀態。

1.4.58〝水密〞係指有關結構能防止水在規定水頭以
下自任何方向穿過該結構。該規定水頭為於完整密封
狀態或於損傷狀態可能遭遇之水頭。

1.4.59〝露天甲板〞係為一上方完全暴露於大氣及至
少兩側暴露於大氣之甲板。

1.4.60〝風雨密〞係指水在大至指定設計極限條件任
何風浪下不會貫穿。

1.4.61〝最壞預期情況〞係指船舶證書所規定之擬從
事營運之該船環境情況。其所應考慮之參數、如最壞
情況之允准風力、有義波高（包括波長及浪向之不利
組合）、最低氣溫、能見度及安全航行之水深、以及
主管機關認為在該區域營運之此種類型船舶所需之
其他參數。

1.5 檢驗

1.5.1 每艘船舶應施行下列檢驗：

.1 每艘船營運之前或首次取得證書之前應施行
之初次檢驗。

.2 除適用 1.8.5 或 1.8.10 規定外，在主管機關規定
之期間內，但不超過五年，船舶應施行換證檢
驗。

.3 船舶證書週年日前後三個月內應施行定期檢
驗；及

.4 有特別情況發生時之追加檢驗。

1.5.2 上述 1.5.1 中涉及之檢驗應按下列規定執行：

.1 初次檢驗包括：

.1.1 評估對裝載、環境條件、船速及操縱所作之假
定及限制；

.1.2 評估從計算、試驗及試航等資料驗證設計之安
全；

.1.3 施行本章程所規定之〝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

.1.4 調查提供至船舶之各種手冊是否恰當；及

.1.5 對船舶之結構、安全設備、無線電裝置及其他
設備、屬具、佈置及材料作全面檢驗，以確保
其符合本章程之規定，確信其處於滿意之狀
況，並適合該船預定之航務；

.2 換證檢驗及定期檢驗應對船体結構（包括船底
外部及相關項目）、安全設備、無線電裝置及
1.5.2.1 所述之其他設備作全面檢驗，以確保其
符合本章程之規定，確信其處於滿意之狀況，
並適合該船預定之航務。應在船舶處於離開水
面之合適狀態下施行船底接近檢驗；詳細檢查
任何損壞或有問題之部位；及

.3 按 1.7.3 規定予以檢查而進行之修理，或作了任
何重大修理或更新之後，應根據實際情況施行
一般性或部份之追加檢驗。該檢驗應確保所作
之必要修理及更新係屬有效，該修理及更新所
用之材料及工藝各方面均令人滿意，且該船在
各方面均符合本章程之規定。

1.5.3 按上述 1.5.1.3 規定之定期檢驗應在高速船安全
證書上簽署。

1.5.4 為了強化本章程之規定，應由主管機關之官員
執行船舶檢查及檢驗。但主管機關得由指定驗船師或
其認可之機構執行檢查及檢驗。

1.5.5 主管機關對執行 1.5.4 檢驗與檢查之驗船師或其
認可之機構至少應授予以下權限：

.1 要求修理船舶；及

.2 如港口國當局提出要求時，實施檢查與檢驗。

主管機關應通知本組織其所授權之驗船師或其認可
機構之特定職責與情況。

1.5.6 當指定之驗船師或認可機構判定該船或其設備
之狀況與其證書事項實質上不相符，或該船出海航行
將危及船舶或船上人員之安全時，該驗船師或機構應
確保立即採取改正措施，並及時通知主管機關。如該
改正措施並未予執行，則應撤消其證書，並立即通知
主管機關，又如該船舶在別國政府之管轄區域內，亦
應立即通知該港口國之有關當局。港口國有關當局接
到主管機關官員、指定驗船師或認可機構之通知後，
則該港口國政府應給予該官員、指定驗船師及認可機
構必需之協助，以依本節規定執行其職責。如屬可
行，該港口國政府應確保該船不得發航，直至不致危
及船舶或船上人員時，始准該船出海。

1.5.7 主管機關在任何情況下應充分保證檢查及檢驗
之完整性及有效性，並應承允達成此職責而確保作必
要之安排。

1.6 認可

船舶所有人有責任向主管機關提供充分之資料，使其
能對船舶之設計特徵予以充分評估。此外另特別建議
船舶所有人及主管機關，如屬可行，連同港口國在儘
可能最早之階段就開始進行接觸並討論，俾主管機關
充分評估該船之設計，並決定所適用之追加要求及變
通替代要求，以使該船達到規定之安全等級。

1.7 檢驗後狀況之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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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船舶及其設備狀況應保持符合本章程之規定，
以確保該船在各方面仍能開航，並不危及船舶或船上
人員。

1.7.2 船舶依照 1.5 規定完成任何檢驗後，業經檢驗之
結構、設備、屬具、佈置及材料，未經主管機關之核
准，不得變更。

1.7.3 無論何時船舶發生事故或發現缺失，影響船舶之
安全或結構、設備、屬具及材料之有效性或完整性
者，負責人或船舶所有人應儘早向負責之主管機關、
指定驗船師或認可機構提出報告，接受報告者應據以
調查，並作出決定是否有必要進行 1.5 規定之檢驗。
如該船在別國政府管轄之區域，負責人或船舶所有人
應立即向港口國有關當局提出報告，而指定驗船師或
認可機構應確認業已作出報告。

1.8 高速船安全證書

1.8.1 一項稱為〝高速船安全證書〞之證書應在完成
船舶之初次檢驗或換證檢驗，並確認該船符合本章程
之規定後簽發。該證書應由主管機關或經主管機關授
權之任何人或機構簽發或簽署之。在任何情況下，主
管機關對所簽發之證書應負完全責任。所有高速船，
依據本章程簽發之所有證書，或其副本，應攜帶於船
上，除船旗國為 1988 SOLAS 議定書之簽約國外，證
書之影本應張貼於船上明顯及易接近處所。

1.8.2 一公約締約國政府得應主管機關之請求促請某
一船舶接受檢驗。經檢驗如認為符合本章程之要求，
應依照本章程之規定簽發或授權簽發證書予該船。且
在適當時，應按本章程簽署或授權簽署該船證書。依
此所簽發之證書應載明係應有權懸掛其國旗之船旗
國政府之請求而簽發。其與按 1.8.1 所簽發之證書具
同等效力，並受同樣之認可。

1.8.3 證書之格式參照本章程附錄 1。如所用之文字既
非英文亦非法文，則證書內文應附有英文或法文之譯
文。

1.8.4 高速船安全證書簽發期限由主管機關訂之，但
不應超過五年。

1.8.5 縱有 1.8.4 之規定，但如在現有證書期滿日前三
個月內完成換證檢驗，則新證書應從該換證檢驗完成
日起生效，其有效期限自現有證書屆滿日起算不超過
五年。

1.8.6 如在現有證書屆滿日後完成換證檢驗，則新證
書應在換證檢查完成日起生效，有效期限自現有證書
屆滿日起算不超過五年。

1.8.7 如在現有證書屆滿日前超過三個月完成換證檢
驗，則新證書應在換證檢驗完成日起生效，有效期限
自換證檢驗完成日起算不超過五年。

1.8.8 如簽發證書之期限不超過五年，且所為之檢驗
係按五年期限證書所要求進行，則主管機關得對該證
書之有效期限予以展延超過證書屆滿日至 1.8.4 所規

定之最大期限。

1.8.9 如換證檢驗已完成，但新證書尚無法在現有證
書屆滿日前換發或送交船上，則主管機關所授權之人
員或機構得對現有證書予以加簽。現有證書仍視為有
效，其有效期限自原證書屆滿日起算不得超過五個
月。

1.8.10 如證書屆滿時，船舶不在預定檢驗國之港口，
則主管機關得展延該證書，但該展延僅以能使該船完
成駛抵預定檢查地點為限，且僅在如此處理視為適當
且合理之情況下為之。證書延期不得超過一個月。取
得該展延期之船舶，在抵達預定檢驗地點後，不得因
取得上述展延期在未領到新證書之前駛離該地。完成
換證檢驗時，新證書有效期限自取得展延之前之現有
證書屆滿日起算不超過五年。

1.8.11 在特殊情況下，依主管機關之決定，新證書無
須按 1.8.6 或 1.8.10 自現有證書屆滿日起算之規定。在
此情況下，新證書之有效期限自其換證檢驗完成日起
算不超過五年。

1.8.12 如定期檢驗在 1.5 規定期限之前完成，則

.1 應對證書上的週年日以簽署方式修正之，該日
期不得超過該檢驗完成日以後三個月；

.2 依 1.5 規定之下次定期檢驗應以新的週年日計
算在 1.5 所述之間隔期限內完成；及

.3 如在 1.5.1.3所述之最大檢驗間隔期限內實行一
次或多次定期檢驗，則屆滿日得維持不變。

1.8.13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依 1.8.1 或 1.8.2 簽發之證
書應中止生效；

.1 如在 1.5.1 規定之期限內未完成相關之檢驗；

.2 如證書未依 1.5.3 規定予以簽署；

.3 船舶改旗時，只有當換發新證書之國家政府確
認該船已符合 1.7.1 及 1.7.2 之要求時，才換發
新證書。如改旗發生在本公約締約國政府之
間，則從改旗後三個月內，前一船旗國政府如
接到申請，應儘速將改旗前該船所攜證書之副
本及有關檢驗報告（備有時），送交該船之新
主管機關。

1.8.14 任何船舶除持有有效證書外，不得要求本章程
所賦予之各項特權。

1.9 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

1.9.1 高速船除具有高速船安全證書外，另應取得有
效之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方得從事商業性營運。

1.9.1.1 所有高速船，如非從事商業營運不承載旅客或
貨物，雖無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亦得予轉運航行。此
項規定之目的，轉運航行包括造船廠至基地港之交船
行，基地港及/或航路改變之營運地變更航行。此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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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超出本章程之限制得予航行但應符合以下規定：

.1 該高速船在開航前取得有效高速船安全證書
或類似文件；

.2 營運人為此航程已擬定一份安全計畫包括臨
時住艙及 18.1.3 所列各項措施以確保該高速
船能安全原成該轉運航行；

.3 該高速船船長已獲得該轉運航行安全操作該
高速船所需的資料與資訊；及

.4 主管機關批准為該轉運航行所採取的安全措
施。

1.9.2 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應由主管機關簽發以證明
該高速船符合 1.2.2 至 1.2.7 之要求，並規定該高速船
之營運條件，並且應以本章程第 18 章規定之航線操
作手冊之內容為基礎予以擬定。

1.9.3 主管機關在簽發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之前應諮
詢各港口政府，俾取得該船涉及在該國營運之各種營
運條件細節。主管機關應將該等強制性條件記入營運
證書上，並且記入該船航線操作手冊中。

1.9.4 港口政府為了查明該船之狀況與被證明事項是
否與其航行許可證書相符，得對該船進行檢查並稽查
其文件資料。如在此稽查中發現缺失，除非該等缺失
已矯正或採取其他方法解決，否則該航行許可證書將
中止生效。

1.9.5 第1.8節之規定應適用於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之
簽發及有效期限。

1.9.6 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之樣式參照本章程附錄
2。如所用文字既非英文亦非法文，則本文應包括此
兩種文字之一譯文。

1.9.7 在決定最壞情況及操作限制附加於高速船航行
許可證書時，主管機關應考慮附錄 12 所列之所有參
數。所設定之限制應能符合該規定所有因素。

1.10 管制

本公約附錄第 I章規則 19規定適用於除依 1.8 規定簽
發之高速船安全證書外，另應包括高速船航行許可證
書。

1.11 同等措施

1.11.1 凡本章程要求船舶應裝設或配備之特定裝
置、材料、設備或器具，或型式，或應實施之任何特
別措施，主管機關得准許該船裝設或配備任何其他之
裝置、材料、設備或器具，或其型式，或應實施之任
何其他措施，但須通過試驗或其他方法，經主管機關
認定該等替代之裝置、材料、設備或器具或其型式，
或措施與本章程所要求者同等有效。

1.11.2 對於特殊設計之高速船，如符合本章程任一規
定認為不切實際時，主管機關准許採用替代要求，以
達到同等之安全程度。該主管機關應將此替代明細表
及其理由通知本組織，本組織再將此事通告各成員國
政府。

1.12 可用資訊

1.12.1 主管機關應確保經營該船之船公司管理已為
該船提供以手冊型式之充分資料及指引文件，俾使該
船能進行安全營運及維護。該等手冊應包括航線操作
手冊、船舶操作手冊、維修手冊與保養計劃。該等資
料必要時應予更新。

1.12.2 該等手冊之內容至少應包括第 18 章所規定之
資料，且應以該船船員能看懂之文字繕寫。如所用文
字非英文，則至少應提供一份航線操作手冊及船舶操
作手冊之英文本。

1.13 今後之發展

1.13.1 應承認當今高速船設計方面之研究及發展日
新月異，新型高速船之不斷出現，與本章程所規定之
面貌截然不同。本章程不限制新型設計及開發，此觀
點十分重要。

1.13.2 某設計或許不能符合本章程之規定，在此種情
況下，主管機關應確定本章程之規定對該設計能應用
之範圍。並且必要時，開發追加要求或替代要求，俾
提供該船一同等安全等級。

1.13.3 在評估同意按本章程之同等條件時，主管機關
應考慮上述要求。

1.14 安全資料之通報

1.14.1 當主管機關對涉及適用本章程船舶海損事故
作調查時，主管機關應將其官方報告之副本提交本組
織。本組織將請各成員國注意該報告之存在，並取得
副本。

1.14.2 經由船舶營運經驗中察覺出有結構或設備方
面之故障，足以影響其設計之安全性時，船舶所有人
應通知主管機關。

1.15 本章程之審查

1.15.1 本章程應由本組織最好不超過 6 年之間隔予以
審查，並考慮設計上及技術上之新發展，對現有規定
予以修正。

1.15.2 當主管機關認定新設計或新技術之發展可接受
時，該主管機關得將該發展之要目提交本組織，俾本
組織在定期審查時，考慮將其納入本章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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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則

2.1.1 船舶應具備：

.1 在非排水模式及過渡模式操作時，有足以保證
安全之穩度特性與穩定系統；

.2 在排水模式操作時，無論是完整或破損情況
下，均有足以保證安全之浮力與穩度特性；及

.3 在任何系統故障時，有足以保證船舶可由非排
水與過渡模式安全地轉至排水模式之穩度。

2.1.2 計算穩度時應考慮結冰之影響，附錄 5 中列－
結冰允許量之實際經驗例，供主管機關作為準則之
用。

2.1.3 除另有明文規定外，下列定義適用於本章及其
他各章：

.1 「泛水點」指任一開口，不論大小，允許水穿
過水密 / 風雨密結構(例如打開的窗)，但不包
括除了應急須要通過或操作輕便潛水式水
泵以外任何時間保持關閉達到適當標準水密 /
風雨密之開口(例如非開啟式窗具有與所安裝
處結構類似強度與風雨密完整性)。

.2 其他處所在基準面之上或之下所有風雨密與水
密關閉裝置，採用 2.2.7 與 2.2.8 規定之門檻與
緣圍高度。

.3 「全浸水式水翼」指翼航時，產生升力之組件
不穿過水面之水翼。

.4 「單體船」指非多體船之任何船舶。

.5 「多體船」指一種船舶在任何正常可達到俯仰
或橫傾角時，一個穿入海面之分散區域之剛性
船體結構。

.6 艙間「浸水率」指艙間可被水所占之部份體積
之百分比。

.7 「氣裙」指用於貯存或劃分氣墊之向下延伸軟
性結構。

2.1.4 用於證明符合本章規定之其他方法，只要該方
法能達相等之安全水準，應可予接受。該等方法可包
括：

.1 動態數值模擬；

.2 縮尺模型試驗；及

.3 全型試驗。

2.1.5 適當的數值模擬，首先應以合適型式的高速船
相關的全型或模型試驗予以證明。可以適當使用數值
模擬以助確認後續物理性試驗的更關鍵情況。

2.1.6 模型或全型試驗及/或計算(如適合)，應根據船舶

型式，同時考慮包括下列各已知高速船易於發生之穩
度危險性：

.1 當隨伴不穩定橫搖及縱搖發生之方向不穩定；

.2 當船速接近波浪速度，順浪時之橫甩及埋艏；

.3 於較平穩海域，因縱向穩定之動態損失造成滑
行單體船或雙體船之埋艏；

.4 單體船增加船速而降低橫向穩度；

.5 單體船滑行之魚躍現象，與縱搖及起伏震盪同
時，會造成嚴重後果者；

.6 稜跳脫，單體船之一種現象，發生在稜浸
水時，產生強大之翻覆力矩；

.7 氣墊船之埋頭，有縱向亦有橫向，由於船艏或
側邊氣裙塞入水下或氣裙之幾何形狀突然崩
塌，於極端情況，會導致翻覆者；

.8 小水面雙體船(SWATH)之縱搖不穩定性，由於
水流通過水下船體所演變成流體動態力矩之
結果；

.9 水面效應船(SES)有效定傾高度(橫搖耐性)之減
少，相較於直線航路有較高速之轉彎時，會造
成突然增大傾側角及/或同時有橫搖和縱搖震
盪等後果；

.10 水面效應能(SES)於橫浪時之同步橫搖，於極端
情況，會導致翻覆者。

2.1.7 應有適當之計算及/或試驗以證明當於營運限制
內營運時，船舶經過亂流造成橫搖、縱搖、起伏或由
於迴轉或任何合成原因造成之傾側，可恢復至原來之
狀態。如採用計算，首先應顯示於營運限制內正確的
呈現動態情況。

2.2 完整浮力及水密與風雨密之完整性

2.2.1 浮力艙間

2.2.1.1 所有船舶在設計水線應尚有足夠之預留浮力
以符合本章所規定之完整及破損穩度。主管機關可要
求更大之預留浮力，以允許船舶於其預期之模式營
運。預留浮力之計算僅包括下列艙間：

.1 水密且低於基準線，或

.2 水密或高於基準線仍水密。

於考慮破損後之穩度，需假設浸水情況發生，直到受
限於水密周界而達穩定情況及風雨密周界於浸水中
程階段，且扶正力臂為正值的範圍以滿足剩餘穩度之
要求。於此受損後平衡狀態，浮力艙間得承受增加流
體之壓力，該艙間之周界、開口與貫穿件之設計與構
造應能於此壓力下阻止流體穿過。

船舶依照主管機關認可機構之規定建造，遵照公約第

第二章
浮力、穩度及艙區劃分

A 篇－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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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1 條，可認定其具有適當之強度及完整性。

2.2.1.2 應有安排以核對在 2.2.1.1 節所提到艙間之水
密及風雨密完整性，及其與第 18.2.1 節規定之船舶操
作手冊相關連之細節。

2.2.2 水密隔艙之開口

2.2.2.1 水密艙壁上開口數應配合設計與船舶正常工
作而減至最少，且此等門孔應於船舶離開船席前予以
關閉。

2.2.2.2 水密艙壁上之門可為絞鍊式或滑動式。該等門
應能以適當之試驗以證明能維持艙壁之水密完整
性。此等試驗應對其兩側均施行且應加以從浸水口最
小高度為準再加 10%之水頭壓力。試驗可於門裝上船
之前或之後，但如岸上試驗已通過，安裝是否滿意可
用檢驗及沖水試驗以驗證之。

2.2.2.3 只要認可程序中包含有試驗水頭等於或高於
規定水頭(參考 2.2.2.2)，則可接受型式認可而不需要
個別水密門之試驗。

2.2.2.4 所有水密門應能於船舶傾側至 15時尚能操
作，且應有指示器裝於操控艙間以顯示其開或關。此
等門應能於門所在位置之兩側打開及關閉。

2.2.2.5 除可打開供通過之外，水密門於船舶在海上時
應保持關閉。每一門上要附有告示板以防開著不關。

2.2.2.6 水密門應能以遙控方式於操控艙間於 20 秒及
以上至不超過 40 秒時間予以關閉，且應設有音響警
報，與該區域之其他警報有所區別，在門開始以動力
遙控關閉啟動前最少 5 秒但不超過 10 秒，發出音響
繼續響到門完全關閉為止。電源、控制及指示器應能
於主電源失效時也能操作以符合公約第 II-1/15.7.3 條
之規定。在旅客區及背景噪音超過 85dB(A)區域，音
響警報需輔以間歇視覺信號於門上。如果經主管機關
認為滿意符合船舶工作安全，只供船員通行區域可使
用絞鍊式水密門，只要裝有遙控指示器如 2.2.2.4 節所
要求者即可。

2.2.2.7 如管路、排水管、電線等通過水密艙壁，達成
貫穿水密性之裝置應為經型式認可之型式，通過靜水
壓力等於或大於將裝於船上實際位置所需承受壓力
之試驗。試驗時間至少 30 分鐘，在此期間應無通過
貫穿裝置之滲漏。試驗水頭壓力應從浸水口最小高度
為準再加 10%之水頭壓力。水密艙壁貫穿件如以連續
焊做成者，不必要求型式試驗，計入穩度計算中之從
風雨密艙間流下之排水管之閥件，應有於操作站遠隔
關閉之裝置。

2.2.2.8 如通風箱道形成水密邊界之一部份，此箱道應
能承受浸水各階段允許之最大傾斜角時之水壓。

2.2.3 內艏門

2.2.3.1 如駛上駛下船裝有艏登載開口，應於此開口之
後方裝置內艏門，以限制因外部關閉失效浸水之程
度。如裝設此種內艏門，則應：

.1 維持風雨密至上方甲板，而該甲板本身應向前
維持風雨密至艏登載開口。

.2 要有裝置以排除船艏登載門損壞時造成此門
亦受損之可能性或使此門與艏登載門獨立不
相干。

.3 要位於所有用於裝載車輛之車輛甲板之前方。

.4 要為防止浸水至船舶其他空間之設計周界之
一部份。

2.2.3.2 船舶如符合下列其中一項，得豁免內艏門之要
求：

.1 內艏門處之車輛甲板高於設計水線之高度大
於預期最壞狀況相當之有義波高。

.2 能以模型試驗或數學模擬方式證明當船舶滿
載情況，於可達到之最大航速範圍，艏向預期
最狀況相當之有義波高之長峰波海域，符合下
列二者之一：

.2.1 艏登載門未為波浪所波及；或

.2.2 以艏登載門開啟做試驗，以確定最大穩定積水
體積，可以用靜態分析證明，以相等的水於車
輛甲板，都能滿足 2.6.11 及 2.13 或 2.15 剩餘穩
度之規定。如無法用模型試驗或數學模擬以證
明積水達穩定狀態後之體積，則該船舶應認定
不能滿足豁免之條件。

如使用數學模擬，則應先以全尺寸或模型試驗
驗證過。

.3 艏登載開口通至開放駛上駛下空間設有扶手
或具有符合 2.2.3.2.4 之洩水口。

.4 於設計水線上最低層之駛上駛下空間甲板，兩
舷裝有平均分佈之洩水口，此洩水口應按上述
2.2.3.2.2 節規定試驗是否可予接受或符合下列
規定：

.4.1 A 0.3 l
於此：
A  於該甲板每一舷洩水口之總面積，單位
m2；及
l  艙間之長度，單位 m；

.4.2 於最壞狀況，船舶應保持駛上駛下空間甲板之
剩餘乾舷至少 1m；

.4.3 此等洩水口應位於駛上駛下空間甲板上 0.6 m
之高度以內且其開口之下緣應於駛上駛下空
間甲板上 0.02 m 以內；及

.4.4 此等洩水口應裝置關閉裝置或葉片以防止水
進入駛上駛下空間甲板，同時允許駛上駛下空
間甲板可能積水之宣洩。

2.2.4 駛上駛下船舶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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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 所有於駛上駛下空間通往其甲板下空間之通
道口應有一最低高度不低於按 2.2.3.2.2 節試驗所要求
之高度，或者高於設計水線上 3 m。

2.2.4.2 如裝有車輛跳板供車輛通至駛上駛下空間甲
板下方之空間者，其開口應能關閉達風雨密，以防止
水進入下方。

2.2.4.3 駛上駛空間通往其下方空間通道口高度低於
按 2.2.3.2.2 節試驗所要求之高度或設計水線上 3 m 可
予接受，條件是該通道口應水密且在船舶每一航次離
開船席前予以關閉且保持關閉直到船舶到達下一船
席。

2.2.4.4 上述2.2.4.2及2.2.4.3所提到之通道口應於操作
艙間裝有警報指示器。

2.2.4.5 特種艙間及駛上駛下空間應巡邏或以有效方
法監視，例如用電視監看，使船舶航行中於不良天候
時車輛之移動及未授權旅客擅入可被偵測出來(參考
7.8.3.1 節)。

2.2.5 指示器及監控

2.2.5.1 指示器

於操控艙間應有指示器指示所有若不關或未關緊會
導致完整或破損狀況浸水之舷門，登載門及其他關閉
設施。指示器之設計應符合失效安全原則；且如果門
未全關及固緊設施未定位且鎖住時會有視覺警報，且
如果門或關閉設施脫開或固緊設施未固緊時會有聽
覺警報。在操作艙間之指示器應設成可模組選擇「港
內/航行」，使如果船舶離港時，艏門、內門、艉跳板
或其他舷門等未關閉或任何關閉設施未定位時會發
出聽覺警報於操作艙間。供應指示器系統之電源應與
供應門操作及固緊之電源相互獨立。

2.2.5.2 電視監控

於操作艙間及機器控制站應設有電視監控及漏水偵
測系統以偵測任何從內外艏門、艉門或任何其他舷門
有足以導致浸水之漏水。

2.2.6 上層建築之完整性

2.2.6.1 如於基準線上結構進水會顯著影響船舶之穩
度及浮力者，此結構應：

.1 有適當之強度以維持風雨密完整性並裝有風
雨密之關閉設施；或

.2 設有適當之排水設施；或

.3 一相當之方式屬於上述二法之合併。

2.2.6.2 風雨密上層建築及甲板室位於基準線之上
者，應於其外周界具有足夠強度之關閉設施，以於該
艙間未破損時，維持所有破損狀態之風雨密完整性。
尤有進者，關閉設施須能於所有操作狀態維持風雨密
完整性。

2.2.7 風雨密艙間周界之門、窗等

2.2.7.1 風雨密上層建築及甲板室之門、窗等，及其連
結之框及架，應為風雨密且於平均施以其附近結構會
遭遇到發生永久變形或失效之壓力以下時，不致洩漏
或失效。符合根據公約 XI/1 條規定，主管機關所授權
機構之規定，可考慮具有適當之強度。

2.2.7.2 於風雨密上層建築上之門，應執行沖水試驗於
門之外側。水壓至少應根據 IMO組織可接受之基準。

2.2.7.3 通至露天甲板之門檻離甲板之高度，應儘可能
高而合理及實用，特別是位於露天位置者。此種門檻
於基準線上之風雨密甲板上者，高度一般不低於 100
mm，其他位置 250 mm，船長 30 m 及以下之船舶，
門檻高度最多可降至船舶工作安全之高度。

2.2.7.4 在基準線下之特種艙間及駛上駛下空間之周
界不得設窗。如於營運許可有限制者，向前方之窗或
於任何浸水階段中可能沒入水中者，應裝有絞鍊式或
滑動式蓋板供立即使用。

2.2.7.5 基準線下之舷窗應裝置有效之絞鍊內蓋，使其
可有效關閉並水密固緊。

2.2.7.6 窗舷如其窗檻低於設計水線上一公尺之平行
線者，不行裝設。

2.2.8 艙口及其他開口

2.2.8.1 具風雨密艙蓋之艙口

貨艙及其他艙口風雨密固緊方式及結構應符合下述：

.1 基準線以上甲板之風雨密艙間之艙口圍綠高
度通常不得低於 100 mm，其他處所為 250
mm。船長 30 m 及以下船舶，圍緣高度最多可
降至船舶工作安全之高度。

.2 如主管機關滿意，認定於任何海況至預期最狀
況，船舶之安全不致因而受損，則此等圍緣高
度可予降低，甚至免除，如有設置圍緣，此圍
緣應為堅實之結構。

.3 風雨密之維持及固緊之設施須確定可維持於
任何海況至預期最壞狀況。

2.2.8.2 機艙開口

2.2.8.2.1 機艙開口應有適當骨材且以充分強度之圍壁
予以有效封閉，且如圍壁未有其他結構保護者，其強
度應予特別考慮。此等圍壁開口應裝置風雨密門。

2.2.8.2.2 基準線以上甲板之風雨密艙間之門檻及圍緣
之高度通常不得低於 100 mm，其他處所為 380 mm。
船長 30 m 及以下船舶，其高度最多可降至船舶工作
安全之高度。

2.2.8.2.3 機艙通風開口應符合 2.2.8.4.2 規定。

 參詳 ISO6042-船舶及海事科技風雨密單葉鋼製門或相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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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露天甲板其他開口

2.2.8.3.1 於基準線上或非封閉上層建築內之人孔及甲
板窗應以堅實蓋板可使達成水密。除非以密集間距之
螺栓固緊，否則應為永久性之附著。

2.2.8.3.2 通機艙之常用艙口，可設為平面艙口，只要
其蓋板使用密集間距螺栓，於海上保持固緊，並裝有
可移動之護欄。

2.2.8.3.3 露天甲板通至基準線下之艙間或封閉上層甲
板之開口，非屬艙口、機艙開口、人孔及甲板窗者，
應以上層建築或甲板室或相當強度且風雨密之升降
口予以封閉。

2.2.8.3.4 升降口門檻離甲板之高度，於基準線以上甲
板之門一般不低於 100 mm，其他處所則為 250 mm。
船長 30 m 及以下船舶，門檻高度最多可降至船舶工
作安全之高度。

2.2.8.4 通風筒

2.2.8.4.1 供基準線以下艙間或封閉船樓之通風筒應有
堅實構造之圍緣有效連結至甲板。供基準線以上風雨
密艙間之通風筒高度一般不低於 100 mm，其他處所
則為 380 mm。船長 30 m 及以之下船舶，圍緣之高度
最多可降至船舶工作安全之高度。

2.2.8.4.2 通風筒，其圍緣延伸甲板上超過 1 公尺或裝
於基準線以上甲板者，無需裝置封閉設施，除非其開
口朝前或主管機關特別要求。

2.2.8.4.3 除 2.2.8.4.2 所述之外，通風筒開口應裝有效
風雨密關閉設施。

2.2.8.4.4 通風筒如可行，其開口應朝後或朝左舷或右
舷。

2.2.9 洩水管、進水管及排水管

2.2.9.1 從基準線以下艙間或基準線以上之上層建築
及甲板室導穿外板之排水管，要裝置有效且可接近之
防止水灌入船內之設施。通常，每一分離之排水孔要
有一自動之止回閥附有可從基準線上一位置予以關
閉之設施。如設計水線至排水管船內末端之垂直距離
超過 0.01 L，排水管可用兩個自動止回閥而不用關閉
設施，只要靠船內側之閥於各種航行狀況下可接近檢
查即可。如該垂直距離超過 0.02 L，一個止回閥不用
關閉設施可以被接受，操作止回閥之關閉設施應能接
近並設有指示止回閥為開或關之指示器。

2.2.9.2 從計入穩度計算之風雨密艙間流下之洩水管
之閥應能操控艙間予以操控。

2.2.9.3 於有人機艙與機器運轉相關連之主副海水進
水管及排水管，可於就地控制。此等控制，應隨時可
接近並有指示各該閥為開或關之指示器。於無人機
艙，與機器運轉相關連之主副海水進水管及排水管應
為下列二者之一：

.1 應位於對應最壞預期情況在 2.6.6 至 2.6.10 所述
受損後最深泛水水線之上至少 50﹪有義波
高。

.2 應能於操作艙間操作。

2.2.9.4 從未裝有風雨密門之上層建築或甲板室流下
之洩水管應引至舷外。

2.2.9.5 所有船殼裝具及本規範所要求之閥，應用適當
延展材料製造，一般鑄鐵或類似材料不得被接受。

2.2.10 通氣管

2.2.10.1 貯存可燃液體之主貯存櫃或在海上會以泵打
出或充入之艙櫃，應有通氣管通至非封閉空間。

2.2.10.2 所有通氣管在甲板上延伸至水可進入而流下
之點之高度於離設計水線低於 0.05 L 之甲板為 300
mm，於其他甲板為 150 mm。

2.2.10.3 在船舶完整狀態傾斜 15，離任何水線 0.02 L
高度，或於破損穩度計算確定於各種浸水階段，離水
線0.02 L高度處，通氣管可經由上層建築之側邊排出。

2.2.10.4 所有通氣管應裝置風雨密關閉設施以自動關
閉。

2.2.11 排水口

2.2.11.1 如露天甲板之舷牆形成井圍，則應具充分之
設施俾藉排水口急速排出甲板積水並予洩出。主船體
露天甲板每一井圍每一舷最小排水口面積(A)應為：

.1 如該井圍舷牆長度( l)為 20 m 或以下：

A  0.7  0.035 l (m2)；及

.2 如 l 超過 20 m：

A  0.07 l (m2)，

l 不需取大於 0.7L 之值。

如舷牆平均高度超過 1.2 m，則要求面積應按每 0.1 m
高度差，每 1 m 井圍長度，須增加 0.004 m2。如舷牆
高度低於 0.9 m，則要求面積應按每 0.1 m 高度差，
每 1 m 井圍長度，可減少 0.004 m2。

2.2.11.2 此等排水口應位於離甲板 0.6 m 高度之範圍

內，且其下緣要在離甲板 0.02 m 以內。

2.2.11.3 所有此等舷牆上之開口應護以欄杆或鐵條，
其間距約 230 mm。如排水口上裝有擋板，應有足夠
之間隙以防堵塞。鉸鏈上之插梢或軸承應為不銹材料
者，如擋板設有閉鎖裝置，則此裝置應為認可之構造。

2.2.11.4 船舶如具有前端或兩端開放之上層建築，應
符合 2.2.11.1 節規定。

2.2.11.5 於具有後端開放上層建築之船舶，其最小排
水口面積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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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0.3 b (m2)

於此：

b  露天甲板之船舶寬度(m)。

2.2.11.6 裝有艏登載開口通至開放滾裝艙間之駛上駛
下船應符合 2.2.3 節規定。

2.3 排水模式之完整穩度

2.3.1 水翼船裝有穿水面之水翼及/或全浸式水翼者，
於所有許可登載狀況下，須有足夠之穩度以符合附錄
6 相關規定，且應於承受該附錄之 1.1.2 及 1.1.4 節傾
側力矩之大者須維持傾側角低於 10。

2.3.2 除 2.3.4 節另有規定外，非水翼船之多體船於各
種許可登載狀況，須符合附錄 7 之規定。

2.3.3 除 2.3.4 節另有規定外，非水翼船之單體船於各
種許可登載狀況須符合附錄 8 之規定。

2.3.4 如多體船其特性致不適用附錄 7 或單體船，其
特性致不適用附錄 8，主管機關可接受適於該船舶型
式及營運，相當於此規定之變通基準。附錄 7 及附錄
8 規定之適用如下表所示。

表 2.3.4 單體船及多體船附錄 7 及附錄 8 之應用

最大 GZ 之角度

GMT

 25° > 25°

 3m 附錄 7 或 附錄 8 附錄 8

>3m 附錄 7 附錄 7 或 附錄 8

於此：

GMT  相當於設計水線之登載狀況之橫向定
傾高度，經自由液面效應修正之值(m)

GZ  扶傾力臂

2.4 非排水模式之完整穩度

2.4.1 本節及 2.12 節規定之適用係假設任何所裝之穩
定系統均完全作動。

2.4.2 對系列船之首艘船及/或其他船之橫搖穩度與縱
搖穩度應依第 17 章與第 18 章及附錄 9要求之操縱安
全性試航中作定性評估。此類試航之結果得指出是否
有必要實施營運限制。

2.4.3 如船舶設置穿水性的結構或附屬物，則應採取
預防措施，以防止與沉體或漂浮體碰撞後船舶出現危
險姿勢或傾斜及穩度損失。

2.4.4 在設計中，如週期性地利用氣墊變形作為控制
船之一種輔助手段，或週期性地利用氣墊向大氣排氣
以操縱船舶，則應決定其對氣墊效應穩度影響，並建
立船之速度或姿勢之使用限制。

2.4.5 對裝有軟性氣裙之氣墊船，在操作狀態下氣裙
保持穩定之情況應予證明。

2.5 過渡模式下之完整穩度

2.5.1 在天候達到最壞預期情況下，由排水模式轉為
非排水模式所用之時間應儘可能短，除非在此過渡期
間之穩度實質上並未減，不在此限；反之亦然。

2.6 破損後排水模式下浮力及穩度

2.6.1 本節之要求適用於所有允許之裝載情況。

2.6.2 為進行破損穩度計算，體積及表面浸水率一般
應按下表計取：

艙間 浸水率(%)
貨物或儲物艙間 60
起居艙間 95
機器艙間 85
液體艙間 0 或 95 

貨物滾裝艙間 90
空艙 95
取將導致更嚴格要求者

2.6.3 2.6.2 縱有規定，如在會引起更不利情況之艙間
浸水率應採用直接計算決定之。如按照 2.6.2 不會導
致較不利狀況，艙間亦可採用直接計決定浸水率。

2.6.4 主管機關得同意在空艙利用低密度發泡材料或
其他介質提供浮力，其條件為提供足夠之證據證明任
何此類所擬使用之介質為最合適之替代物，而且：

.1 如非為發泡材料，應呈封閉密室型，否則，應
為不透水型；

.2 在營運狀態下結構牢固；

.3 相對於所接觸之結構材料，或相對於可能與該
介質接觸之其他物質應不起化學作用(參照
7.4.3.7 之要求)；及

.4 應就地適當固定，並易於搬移，以便檢查該空
艙。

2.6.5 主管機關可允許裝於船體水密封包內之船底空
艙，不裝設水系統或通氣管，其條件為：

.1 其結構應能承受本節所規定之破損後之水頭
壓力。

.2 當依據本節規定執行破損穩度計算時，任何緊
鄰破損區域之空艙應包括於計算中，且 2.6.2.13
及 2.15 節之基準應符合。

.3 漏水進入空艙之移除方式應包括在第 18 章所
規定之船舶操作手冊中。

.4 於 2.2.1.2 規定之考慮下，有適當之通風以利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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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本節之目的空艙間填充發泡材或組合浮材或
無通風裝置之艙間視為空艙間，如發泡材或元
件完全符合 2.6.4。

2.6.6 對任何較 2.6.7 至 2.6.11 規定小之範圍破損，會
產生更嚴重之情況者，亦應予以調查。

2.6.7 破損程度

下列船側破損應
假定發生於船舶
周邊之 任何位
置：

.1 破損之縱

向範圍應

為

0.751/3

，或(3 m +

0.2251/3

)，或 11 m，三者取最小者；

.2 破損之橫向穿透入船體為 0.21/3。但如船舶設
置充氣氣裙或具無浮力之船側結構，則穿破橫
向進入主浮力船體或艙櫃結構至少 0.12 1/3；
及

.3 破損之垂向範圍應取船之全深。

對應於設計水線之排水體積m3)。

本節所述之破損其形狀應假定為一平行六面體。以此
應用於圖 2.6.7a，內側面於其長度中點應切於或者至
少接觸兩處，該表面與所述橫向滲透程度相當，如圖
2.6.7a。

舷側破損在設計水線之橫向穿透距離應不大於
0.21/3，除非有一個程度較小於 2.6.7.2 所述，參見圖
2.6.7b 及 c。

如考慮多體船，船之周圍只考慮在任何剖面最外側船

體外表面所包圍之船殼表面。

2.6.8 船艏與船艉破損程度

2.6.8.1 下列破損程度適用於船艏與船艉，如圖 2.6.8。

.1 於艏端，在 4.4.1 所定義之 Abow區域破損，其後
面限制為一橫向垂直面，從水密外殼最前端
至此區域再往後延伸不須超過 2.6.7.1 所定義
之距離；及

.2 於艉端，破損區域在橫向垂直面之後，水密外

設計水線

橫向滲透程度
破損少於最大
垂直程度

設計水線下破損滲透
受限於一垂直線

圖 2.6.7c

橫向滲透程度

橫向滲透程度

縱向破損程度

圖 2.6.7a

橫向滲透
程度

設計水線

設計水線下破損滲透
受限於一垂直線

破損少於最大
垂直程度

圖 2.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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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最後端之前面距離 0.21/3。

2.6.8.2 在 2.6.6 之規定有關較小破損程度仍適用於此
等破損。

2.6.9 易受擦傷範圍之船底破損程度

2.6.9.1 適用

.1 船殼表面任何部位如符合下列條件，將視為易
受擦傷：

.1.1 於平靜水域以 90﹪最大速度航行，接觸水之部

位，及

.1.2 同時在圖2.6.9.1所示之高度垂直於中線面之兩
平面以下。

對多體船，各船體須分別考慮。

.2 擦傷須假設發生於龍骨和圖2.6.9.1所定義之上
方界限間之船體表面沿任何前後方向之直線。

.3 破損並不適用於與2.6.7或 2.6.10所定義之破損
同時發生。

2.6.9.2 程度

2.6.9.2.1 兩不同之縱向程度須分別考慮如下：

.1 個別船體水下浮體之最前方之點算起，55%之
船長 L；及

.2 如船長 L  50 m 及以上，以 35%船長，適用於
船長任何位置；如船長 L 小於 50 m，則以(L/2 
10)%船長，適用於船長任何位置。

2.6.9.2.2 除下述但書外垂直於船殼穿透距離應為
0.01/3 或 0.5 m，兩者之較水者，同時沿船殼之胴圍
等於 0.1/3，於此  為對應於於設計水線之排水體
積(m3)。無論如何此項貫穿距離及胴圍不應延伸至
2.6.9.1.1 所述之易受擦傷範圍之垂向程度上方。

2.6.9.2.3 在橫向面破損形狀應假設為長方形，說明如
圗 2.6.9.2，破損圍長之中點。破損應假設在一系列剖
面依據 2.6.9.2 所述縱向程度之內，破損圍長之中點與
中心線之距離遍及該縱向程度應維持一常數。

此線平行於
設計水線

設計水線

本區域為易
受擦傷範圍

於此：T = 至設計水線該船體(如為多體船，各船體個別考慮)最大吃水，不含無
浮力結構，如單板支架或實體金屬附屬物應視為無浮力及排除

圖 2.6.9.1

0.3 T T

L

0.5 L

圖 2.6.9.2

穿透限制

穿透
垂直於船殼

圍長
沿船 l

橫向垂直面
艏甲板面積 = Abow

圖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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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 非易受擦傷範圍船底破損之程度

2.6.10.1 適用

本節適用於非 2.6.9.1 所定義之易受擦傷範圍之設計
水線以下船殼，此破損不適用於與 2.6.7 或 2.6.9 所定
義者同時發生。

2.6.10.2 程度

須假設下列程度：

.1 前後方向破損之長度應為 0.75 1/3，或(3 m +
0.225  1/3)，或 11 m，三者取最小者；

.2 橫向破損胴圍應為 0.2 1/3；及

.3 垂直於船殼穿透深度應為 0.02 1/3，

於此：

  對應於設計水線之排水體積(m3)。

.4 破損形狀應假設為一長方形船殼平面，及長方形

橫向平面，說明如圖 2.6.9.2。

2.6.11 於適用 2.6.9 及 2.6.10 至多體船，在決定幾個船
體同時受損時，須考慮於設計水線及以下，寬度 7 m
及以下之一個障礙物。2.6.6 節之規定應適用。

2.6.12 於符合 2.6.6 至 2.6.11 節破損規定之後；船舶於
靜水中應有足夠之浮力及正值之穩度並確認：

.1 除兩棲氣墊船外，所有船舶於浸水停止且達到
一平衡狀態後，最後水線應低於會導致進一步
浸水之開口一高度，此高度最少等於對應最壞
預期情況有義波高之 50%。

.2 對於兩棲氣墊船，於浸水停止且達到一平衡狀
態後，最後水線應低於會導致進一步浸水之開
口一長度，此高度最少等於對應最壞預期情況
有義波高之 25%。

.3 從破損水線至救生艇筏登載位置應有正值之
乾舷。

.4 於召集撤船行動所需之主要應急設備，應急無
線電，電源供應及公共定址系統應保持可接近
操作。

.5 剩餘穩度應符合根據表2.3.4所列之附錄7及附
錄 8 之適用基準。於附錄 7 或附錄 8 所定之正
值穩度基準範圍內，不得有未受保護之開口浸
入水中。

2.6.13 2.6.12.1 及 2.6.12.2 所提及之浸水開口應包括
用於損壞管制或撤船程序中之門及艙口，但可不包括

不用於損壞管制或撤船程序中以水密門或艙蓋所關
閉者。

2.7 傾斜試驗及穩度資料

2.7.1 每艘船舶於建造完成，應作傾斜試驗且其穩度
各項數據也得以確定。如無準確傾斜試驗施行，則空
船排水量及重心位置應以空船重量調查及精密計算
以決定。

2.7.2 所有高速船如因重心高度(KG)小於橫向定傾
高度(GMT)的三分之一而至精確傾斜試驗不切實際
時，主管機關得接受以詳細計算估計重心高度(KG)
代替傾斜試驗。在此情況，應作排水量查核以確認計
算的空船特性，包括縱向重心(LCG)，如果測量的空
船排水量及縱向重心分別在與估計相關船長的 2％與
1％以內得予接受。

2.7.3 船東應給予船長關於依照本節下列條文規定船
舶穩度之可靠資料。穩度資料在提供給船長之前，須
先經主管機關認可，連同一份副本供其存參，同時，
主管機關可能於特殊情況要求之增修部份亦應納入。

2.7.4 如果船舶有任何變更影響提供給船長之穩度資
料時，修正穩度資料應提供。如有必要船舶應再做傾
斜試驗。

2.7.5 依據本章所執行之每一傾斜試驗及空船重量調
查之報告及其後續空船狀況諸船舶要目之計算應送
主管機關認可，連同一份副本供其存參。認可之報告
應置於船上，由船東提供，船長保管，同時包括主管
機關可能有特別要求之增修部份，當計算船舶穩度
時，船長應使用歷次所獲得之空船重量修正資料取代
先前認可之資料。

2.7.6 如主管機關要求，在任何傾斜試驗或重量調查
之後，修正過之穩度資料應提供給船長。此項提供之
資料應送主管機關認可，連同一份副本供其自存，同
時包括主管機關可能有特別要求之增修部份。

2.7.7 經證明符合本章之穩度資料應做成穩度資料手
冊，保存於船上，隨時由船長保管。此資料應包括該
船舶要目，應反應該船裝載狀況及模式，包括在穩度
交叉曲線及臨界浸水點及角度之任何封閉船樓及甲
板室應予鑑別。在操作站，要有平面圖清楚標示各甲
板及貨艙之水密艙間周界、進入之開口、關閉之方法
及其控制之位置等。

2.7.8 每一船舶要有吃水標誌清楚標示於船艏及船
艉。如吃水標無法標示於易讀取之位置，或因有特別
商標之限制而致吃水標誌不易讀取者，船舶應裝置可
靠之吃水指示系統使艏艉吃水可以確定。兩棲氣墊船
得使用吃水計與甲板基準板相關連方式確認吃水。

2.7.9 應負責之船東或船廠，應確保吃水標之位置精
確且為永久性之標示。在傾斜試驗之前，吃水標之精
確性應向主管機關證明。

2.8 裝載及穩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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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舶裝載完成及離港出航之前，船長應確定船舶之
俯仰及穩度，確定並記錄其符合相關規定之穩度基
準。主管機關得接受裝載及穩度電腦或為此目的之其
他相當方法之使用。

2.9 設計水線之標示及記載

2.9.1 設計水線應以如下述之載重線清楚及永久性標
示於船舶之外側。此線及 2.9.2.2 所述之參考線，應記
載在高速船安全證書上，如對該船舶不適宜，例如，
裝有環周氣裙之兩棲氣墊船，要有確定甲板參考點，
乾舷就由此點量起，且吃水可因而獲得。

2.9.2 載重線

2.9.2.1 載重線包括一個 300 mm外徑及 25 mm寬之圓
圈，與一條 450 mm 長，25 mm 寬之水平線相交。水
平線之上緣通過圓圈之中心，圓圈之中心須置於排水
模式對應設計水線高度之浮面中心處。

2.9.2.2 為有助於驗證載重線標之位置，在船殼縱向浮
面中心處應標以 300 mm 長，25 mm 寬之水平線條作

為參考線，且以此線條上緣為準。

2.9.2.3 如其可行，參考線要相對於最上層甲板之邊
緣，如不可能，參考線之位置須定義自縱向浮面中心
處之龍骨下方。

2.9.2.4 勘劃載重線主管機關之標誌可標示於沿載重
線圓圈而在通過圓圈中心線之水平線上方，或上下兩
方，此標應包括不超過 4 個英文字母開頭以代表主管
機關名稱，每個字母大約 115 mm 高及 75 mm 寬。

2.9.2.5 圓圈、線條及文字要為永久性標示，於暗底色
者應漆以白色或黃色，於淡底色者則漆以黑色。標誌
應清楚易見。

2.9.3 驗證

高速船安全證書在主管機關未驗證其正確且永久性
標示於船側前不得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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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通則

2.10.1 如符合本章須考慮旅客重量之影響者，應使用
下列資訊。

.1 每平方公尺分佈 4 個旅客。

.2 每個旅客 75kg。

.3 座位上旅客之垂向重心在座椅上方 0.3 m 處。

.4 站立旅客之垂向重心在甲板上 1.0 m 處。

.5 旅客及行李應考慮位於受安置之位置。

.6 旅客要分散於甲板空間移向甲板之一側至召
集站所在處所，此將造成最不利之傾側力矩。

.7 旅客假設佔用座位應取已就座垂直重心，其他
全部站立。

.8 召集站所在之甲板，各層甲板上之旅客人數應
為產生最大傾側力距。應假設任何其他旅客所
佔用甲板與召集站所在甲板相鄰，及各層甲板
組合人數及總傾側力距產生最大靜傾側角。

.9 旅客不應假設可達露天甲板也不得假設不正常
的擠在艏艉任一端，除非是計畫撤離程序的必
要部分。

.10 在旅客佔用區域如有座位，應假設每個座位一
個旅客。旅客指定為甲板其他無座位區域(包括
樓梯間，如適合時)，比例為每平方米 4 人。

2.11 排水模式之完整穩度

船舶應有足夠之完整穩度，使於靜水狀況，船舶傾斜
不超過10(於各種裝載狀況及可能發生的旅客不可控
制之移動情況下)。

2.12 非排水模式之完整穩度

2.12.1 在靜水因旅客移動或因如附錄6之1.1.4節所述
之橫風造成之總傾側角不得大於 10。一旦船舶於非
排水模式操作時，要求旅客坐在座位上者不需考慮旅
客之移動。

2.12.2 在各種裝載狀況，因轉彎之外傾不得超過 8，

且附錄 6 之 1.1.4 節橫風壓力及因轉彎之總傾側不得
超過 12向外。

2.12.3 上述 2.10 之規定，證明旅客傾側力距計算之影
響，或在速度中明確的橫向風壓，應以實施試航或模
型試驗以測試重量施以等量傾冊力距。旅客力距得予
忽略，僅限於安全通告(參見 8.4.1 及 18.7)明確要求旅
客在航行中全程保持在座位之船舶。

2.13 排水模式破損後之浮力及穩度

2.13.1 在 2.6.6 節至 2.6.11 節之假設破損之後，除了要
滿足 2.6.12 及 2.6.13 節之規定外，船舶應有足夠之浮
力及良好之穩度以保證同時符合下列二者。

.1 船舶在各方向之傾斜角度正常情況下不得超
過 10，如此項規定明顯不可行時，在破損之
後可暫時情傾斜至15，但在 15分鐘內降至10
可被允許，條件為設有有效之止滑甲板平面及
合適之抓點，例如開孔、棒條等。且

.2 可能發生的客艙或逃生路之任何浸水不可嚴
重阻礙旅客之撤離。

2.13.2 除 2.13.1 節規定之外，B 類船舶於遭受 100%船
長 L 之擦傷，且 2.6.9.2.2 節規定之胴圍及穿透程度，
於 2.6.9.1 節所定義之任何船殼表面部位，仍能符合下
列基準。

.1 船舶於平衡狀態，其傾斜角不超過 20；

.2 在平衡狀態，至少應有 15之正值扶正力臂範
圍；

.3 於平衡狀態在扶正力臂曲線下方之正值面積
至少應有 0.015 m-rad；

.4 滿足 2.6.12.3 及 2.13.1.2 之規定；及

.5 於浸水過渡階段，最大扶正力臂至少應為 0.05
m，且其正值扶正力臂範圍至少應有 7。

於符合上述規定時，扶正力臂曲線應終止於浸水角，
且僅一自由液面需另假設。

2.14 傾斜試驗及穩度資料

B 篇－客船之要求



-19-

高速船.2

C 篇－貨船之要求

2.14.1 於不逾 5 年之週期間隔，客船須進行一次空船
重量調查，以驗證空船排水量及縱向重心位置之任何
改變。客船於比較已認可之穩度資料，空船排水量之
差異超過 2%，或縱向重心位置之差界超過 1% L 已發
現或預期會發生時，應再做傾斜試驗。

2.14.2 每次依據 2.7.1 節傾斜試驗或空船重量調查進
行之後及其後續之空船狀況要目之計算之報告，應送
主管機關認可，連同一份副本供其存參，認可之報告

要由船東交付船長保管，併同主管機關可能因特殊情
況要求之增修部份。由各次獲得之修正空船狀況要
目，船長於計算船舶穩度時應使用之，並據以取代先
前經認可之要目。

2.14.3 在任何傾斜試驗或空船重量調查之後，如主管
機關要求，應提供修正之穩度資料給船長，提供之資
料應先送請主管機關認可，連同一份副本供其存參，
及主管機關可能於特別情況所要求之增修部份。

2.15 排水模式破損後之浮力及穩度

在 2.6.6 節至 2.6.11 節所述之假設破損之後，除了要滿

足 2.6.12 節及 2.6.13 節之規定外，船舶於靜水中應有

足夠之浮力及良好之穩度以同時確定船舶之傾斜

角，通常不超過 15於任何方向。無論如何，如此為

明顯不可行，在破損後暫時傾斜至 20角，但在 15 分

鐘內降為 15可被接受，條件是要有充分之防滑甲板

及適合之抓點設置。

2.16 傾斜試驗

如空船重量調查滿意，經評估或其他方式證明其空船
重量與適用 2.7.1 節之同系列其他船舶甚為近似時，
主管機關可豁免 2.7.1 之船舶傾斜試驗。為此，一船
舶與另一艘作過傾試驗之船舶相比較，其參數差在
2.14.1 所述之範圍內者，可視為與該船甚為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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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則

本章涉及構成全船總縱向強度和其他主要與局部強
度的船体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構件，也涉及與船体和
上層建築直接相連的其他重要部件，諸如水翼和氣
裙。

3.2 材料

按 3.1 中所述，用於船体上層建築，以及其他部件
之材料應適宜於船舶之預定用途。

3.3 結構強度

結構應能在船舶許可運行之一切運行條件下承受作
用在船上之靜態、動態負荷，而不致因此等負荷產
生不可允許之變形和水密損失或妨礙船舶的安全運
行。

3.4 周期性負荷

周期性負荷，包括來自船舶上發生之振動(見附註)

而產生之周期性負荷，不應：

- 損害在船舶預期服務年限或主管機關同意之
服務年限內結構之完整性；

- 妨礙機器和設備之正常運行；以及

- 影響船員執行其職責之能力。

3.5 設計基準

設計條件、設計負荷和採用之安全係數之選擇，應
與證書所示之預定運行條件相一致，並使主管機關
滿意。

3.6 檢驗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應要求進行實尺度試驗，
以確定其負荷情況，對表明的結構計算中負荷假設
不足的試驗結果應予重視。

第三章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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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通則

4.1.1 公共艙間和船員起居艙之設計與佈置，應使在
船人員免受不利環境條件之影響，並在正常與應急
情況下使船上之人員受傷之危險性降至最低程度。

4.1.2 旅客可以進入之艙間，不應設置控制設備、電
氣設備、高溫部件及管路、迴轉機械或其他可能導
致旅客受傷之設備，除非該等設備已有適當遮蔽、
隔離或以其他適宜方式予以保護，不在此限。

4.1.3 公共艙間不應設置操縱控制設備，除非該等設
備之保護及位置適當，船員在正常及應急情況下操
作時，旅客不會受到妨礙，不在此限。

4.1.4 旅客及船員起居艙之窗應具有足夠之強度，且
與該船營運許可證書上註明之最壞預期情況相吻
合，窗之玻璃應採用破裂時不致碎成危險碎片之材
料製造。

4.1.5 公共艙間、船員起居艙以及該等艙間或艙室內
之設備，其設計應符合：不論船舶正常航行及發生
故障或操作異常之情況下，正常及應急之啟動、停
俥及操縱時，每個人只要正確使用該等設施都不會
受到傷害。

4.2 廣播及資訊系統

4.2.1 應設置一套一般緊急警報系統。所有之公共艙
間，通道及樓梯間，船員艙室，通常有船員工作之
艙間，以及敞露甲板都應能聽到警報。警報之聲壓
位準至少較正常航行情況下環境噪音位準高出10dB
（A），警報在觸發後，能持續作用至正常關閉，或
公共廣播系統有廣播時暫停。

4.2.2 應設置一套公共廣播系統，該系統應能含蓋旅
客及船員能進入之所有區域、逃生路徑及搭乘救生
艇筏之處所，並應在任意一艙進水或著火情況下，
該系統之其他部份仍可操作。公共廣播系統及其性
能標準應按國際海事組織之建議案，經主管機關認
可。

4.2.3 所有客船均應設置所有就座旅客均能看見被照
亮或明亮之告示或視覺資訊系統，俾向旅客通告安
全措施。

4.2.4 藉助公共廣播系統及目視訊息系統之設施，船
長在必要時應發佈指令，要求旅客〝請坐好〞。如船
長認為此種作法有利於保護旅客或當超過本章程附
錄3表1所列之安全等級1時，船長應發佈該指令。

4.3 設計加速度

4.3.1 對於旅客除非已採取與旅客安全有關之特別預
防措施，應避免在船舶縱向重心位置處產生超過1.0g
之垂向運動加速度。

4.3.2 客船之設計應考量碰撞設計加速度gcoll，包括人
員能安全處於及撤離公共艙間、船員起居艙、逃生
路徑及救生設施、應急電源等。決定碰撞負荷時，
應考慮船舶尺寸、型式、船速、排水量及建造材料
等。碰撞設計狀況係基於船舶以設定碰撞船速，船
艏向前碰撞。

4.3.3 應以計算證明重量大如主機、輔機、揚昇風
扇、傳動及電力設備之安裝設置可承受表 4.3.3所列
碰撞設計加速度，不致破裂損壞

表 4.3.3 設計加速度為 g 的倍數

船型
方向

所有高速船除
兩棲氣墊船外

兩棲氣墊船

前向 gcoll 6g

後向 2g 或 gcoll 之小者 3g

橫向 2g 或 gcoll 之小者 3g

垂向 2g 或 gcoll 之小者 3g

式中：

gcoll = 碰 撞 設 計 加 速 度 ， 以 重 力 加 速 度
(9.806m/s2)之倍數表示。

4.3.4 碰撞設計加速度依下式計算：

gcoll =1.2[P/(g  )] 但不必大於 12

式中：
負荷 P，應取下列 P1 與 P2 之較小者：

P1 = 460 (M CL)
2/3(E  CH)

1/3

P2 = 9000M  CL (CH D)
1/2

式中：
M 為船體材料系數，其值應為：
M = 1.3 用於高張力鋼；
M = 1.0 用於鋁合金；
M = 0.95 用於低碳鋼；
M = 0.8(強化塑膠纖維)；

CL 為船長因素，按下式計算之：

CL = [(165+L)/245]  (L/80) 0.4

CH 為船高因數，CH = (80–L)/45 但不必大於
0.75 或小於 0.3。

E 為航速 Vimp 時船舶之動能，按下式計算之：

E = 0.5Vimp
2

船舶主要規格如下：

L = 船長(m)如第一章定義；

D = 船深(m)船龍骨下緣量至有效船體樑頂
部；

 = 排水量，取空船重量及最大營運重量之

第四章

艙室佈置及逃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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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w

Total=Abow

A A

圖 4.4.1 兩種不同型式船平面圖

平均值(t)；

Vimp = 估計衝擊速度 (m/s)

= 第一章定義之 60％最大船速；

g = 重力加速度，

= 9.806，m/s
2
。

對於水翼船，碰撞設計加速度gcoll 應取上述計算之
gcoll與下式計算之大者：

gcoll = F/(g  )

式中：

F = 在營運水線處前水翼之破壞負荷(Kn)。

4.3.5 亦可利用船舶碰撞負荷分析決定碰撞設計加速
度gcoll 以替代 4.3.4之規定。分析方式以船艏碰撞最
大高度離水面2公尺之垂直岩面，採用4.3.4所述相同
假設排水量及衝擊速度Vimp。此項評估可做為安全
分析之一部份。如碰撞設計加速依據4.3.4及碰撞負
荷分析兩種方法計得，則可取其中較小值，作為碰
撞設計加速度值。

4.3.6 應就船舶之實際型式證明已符合4.1.5及4.3.1之
規定，如附錄9所述。

4.3.7 在船舶正常營運條件及最壞預期情況均應給予
90％最大船速及必要減速航行之船舶航行海況限
制。

4.4 艙室設計

4.4.1 高速船上公共艙間控制站及船員起居艙之位置
與設計，應使船舶在設計碰撞狀況下旅客與船員不
致受傷。是以該艙間不應位於如下述橫切面之前端
(見圖4.4.1)：

Abow = 0.0035 AmfV, 但決不小於 0.04 A

式中：

Abow = 橫切面前方船體構造可吸收能量部份
於平面上之投影面積 (m2)

A = 整船平面圖上投影面積 (m2)

m = 材料係數 = 0.95/M

M = 4.3.4 所列相當之船體材料係數，

如不同材料混雜使用，材料係數應採
重量比例平均值，依據在 Abow 區域各
材料重量衡量；

f = 肋材型式係數如下：

甲板及外板縱向肋材 = 0.8

縱向及橫向肋材混用 = 0.9

甲板及外板橫向肋材 = 1.0

V = 90％最大船速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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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公共艙間及船員起居艙應按表 4.4.2之指引，或
採用其他業經證明能給予同等保護品質之方法設
計。

表 4.4.2 設計指引概要*

設計等級 1：gcoll < 3

.1 座椅/安全帶

.1.1 低靠背或高靠背

.1.2 座椅方向不受限制

.1.3 允許設沙發

.1.4 不要求設安全帶

.2 一般允許設桌子

.3 用護墊消除凸出物

.4 點心吧、酒吧等，無特別限制

.5 行李，無特別要求

.6 大質量物品應繫固妥善，並定位

設計等級 2：gcoll = 3~12

.1 座椅/安全帶

.1.1 裝有保護變形及填充物之靠背；及

.1.2 朝前或朝後之座椅

.1.3 不允許設沙發作座椅之用

.1.4 座位前方無保護結構時，應設圍腰安全帶，
除非該座位方向與佈置經無安全帶測試合
格。

.2 允許設置有保護措施桌子，並應作動力試驗

.3 用護墊消除凸出物

.4 點心吧、酒吧等應設在艙壁後側或經特別認
可之其他位置

.5 行李應放在前方有保護之位置

.6 大質量物品應繫固妥善，並定位

註：*其他佈置如能達到同等安全等級者，亦可採用。

4.4.3 公共艙間及操作人員艙室中之設備與行李應予
以定位，並作妥善固定，使其在4.3.4與4.3.5規定之設
計碰撞加速度作用下，仍能保持原位。

4.4.4 座椅、救生設備、具有相當質量之器件，及其
支撐結構均不應在任何4.3.4與4.3.5及表4.3.3規定之設
計碰撞加速度作用下，產生變形或移位，以致妨礙
旅客隨後之迅速撤離。

4.4.5 任何通道兩側應設置適當之扶手桿，使旅客行
走時能保持平穩。公共艙間之座椅扶手及靠背得作
為扶手桿。

4.5 座椅構造

4.5.1 對船舶核定客載之每一位旅客及船員均應提
供一個座椅。此類座椅應佈置於圍蔽艙間內。4.5.2
除 4.5.1 規定之座椅外，另增加之座椅不允許在危險
之航行條件或潛在危險之氣候或海況下使用，則該
等座椅得不必符合 4.5 與 4.6 之要求。但應按 4.4.4
之要求固定妥善，且應清晰標明不能在危險狀況下
使用。

4.5.3 座椅安裝時應注意留有足夠之通道，使旅客
能通往艙之各個部位，尤其是不能妨礙任何重要應
急設備及逃生措施之接近與使用。

4.5.4 座椅及其屬件與鄰近之結構型式、設計及佈
置應使船舶遭受 4.4.1 規定之碰撞設計負荷之假定危
險後，旅客受傷之可能性最小，且能避免旅客受
困。凡有危險之凸出物及堅硬之邊緣都應予消除或
另包護墊。

4.5.5 座椅、座椅安全帶、座椅佈置及座椅鄰近之
部件，如桌子，均應按 4.3.4 規定之實際碰撞設計加
速度予以設計。

4.5.6 所座椅、其支撐物及其與甲板之連結物，應
具有良好之吸收能量功能，並應符合附錄 10 之要
求。

4.6 安全帶

4.6.1 對於按 4.3.4 規定計算之碰撞設計加速度 gcoll

超過 3 之所有高速船，所有用於可能營運之座位都
應設置可單手釋放之三點式或肩帶式之安全帶。

4.6.2 應為旅客座椅及船員座椅提供安全帶，若必
要時，以取得附錄 10 規定之保護性能措施。

4.7 逃生出口與逃生措施

4.7.1 為了確保在緊急情況下能立即得到船員之協
助，船員起居艙包括房艙，應設置於有通道能使船
員從船內方便、安全且迅速通往公共艙間之處。鑒
於同樣理由，應為操作艙室提供方便、安全且迅速
直通客艙之通道。

4.7.2 船舶設計應能使所有在船人員在各種緊急情
況下，不論白天、黑夜都可以安全撤離進入救生艇
筏。所有在緊急情況下，可能使用的出口與救生設
備之位置、撤離程序之可行性，以及全部旅客與船
員撤離時所秏費之時間，均應予以驗證。

4.7.3 凡公共艙間、撤離路線、出口、救生衣存放
處、救生艇筏存放處，以及搭乘站都應有清晰且永
久性的標示，並按第十二章規定予以照明。

4.7.4 凡供旅客或船員使用之圍蔽公共艙間及類似
之永久性圍蔽艙間都應至少有兩個出口，設在儘可
能遠隔之處。所有出口均應清標示通往撤離站及安
全區之方向。 A類船及貨船上，至少有一出口提供
該圍敝艙間人員通往撤離站，其他所有出口通往敞
露甲板上，由該處可通往撤離站。B 類船上，出口
應提供通往 7.11.1 所要求安全替代區域，如符合
4.7.3 及 4.7.11 之規定，可接受採用外部路徑。

4.7.5 為提供火災時之避難，公共艙間得按7.4.4.1與
7.11.1 之規定予以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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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 出口門不論白天或是黑夜應能開關，裡外均
可操作，且開關裝置應明顯易見，操作便捷，具有
足夠強度。逃生通道旁之門應隨其適宜性，從使用
之艙間開向逃生潮流之方向上。

4.7.7 出口門之關閉、插梢、上鎖之佈置，應能使
適當船員經由直接觀察或指示器立即知道：出口門
已關閉且處於安全操作狀態。外門之設計應能減少
被冰或碎片卡住之可能性。

4.7.8 船上應有足夠數量之出口，使身穿救生衣之
人員在緊急情況（如撞船或失火）下，能容易而安
全無阻地撤離船舶。

4.7.9 鄰近出口處應備有供一名船員活動之足夠空
間，以確保旅客迅速撤離。

4.7.10 所有出口及其開啟設措施都應標明，作為旅
客之指引。清晰標識，包括火災控制圖之位置，應
提供作為船外救助人員之指引。

4.7.11 凡提供從內部至出口之通道，其踏板與梯
子，應為剛性結構並永久固定。如須藉助扶手方能
使人員到達出口時，應設永久性之扶手，該等扶手
應在船舶發生任何可能之橫傾或俯仰情況下都能使
用。

4.7.12 應為每個人員提供至少兩條暢通無阻之撤離
路徑。撤離路徑之安排應使撤離人員在任何可能發
生之損壞或緊急情況下，都能取得足夠的撒離設
施。撤離路徑上應有主電源與應急電源供電之適當
照明。艙間逃生門，應儘可能分開在艙間相反的兩
端。艙間逃生門如在艙間同一端，則門與門之間的
距離應大於該艙間的最大長度。

4.7.13 做為撤離路徑之走道、門扉及梯道之寬度，
至少應為客船上 900 mm，貨船上 700 mm。通往人
員不常使用艙間之走道，門扉及梯道寬度可減為
600 mm。撤離路徑上不應有任何可能傷人、鉤住衣
服、損壞救生衣或阻礙行動不自由人員撤離之凸出
物。本節不適用於通道(分隔座椅區域前後通行之走
道)或相鄰兩排座椅之間的空間。但通道寬度與座椅
間距應為容許船舶符合 4.8 節之規定。

4.7.14 特種艙間用於儲置車輛應設至少 600mm 寬度
之走道通至安全逃生設施。

4.7.15 應設置足夠之告示，以引導旅客通往出口。

4.7.16 為使撤離之旅客進入救生設備，船上之搭乘
站應有配合設施，該等設施應包括扶手、搭乘甲板
之防滑措施，以及避開羊角、繫纜樁或類似裝置之
適當空間。

4.7.17 主推進機艙及滾裝艙間應有兩套逃生措施可
通往艙外處所，由該處有安全路徑通往撤離站。自
主推進機艙逃生之措施，其中之一應避免直接進入

任何滾裝艙間。主推進機艙長度小於 5 公尺且人員
不需例行進駐或持續操控，可以只提供單一逃生措
施。機艙至少應有一個逃生設施包含一組梯子通至
門或艙口(非水平艙口)或在機艙較低層位置有一個
門通到鄰近設有逃生設施的艙間。

4.7.18 僅供船員偶爾進入的艙間，得僅設置一個具
有獨立水密門的逃生設施。

4.8 撤離時間

4.8.1 撤離設施之設計應使船舶在受控制情況下，能
在撤離時間內撤離。撤離時間為 7.4.2 所規定重大性
火災危險區之結構防火時間（SFP）減去初期偵測與
滅火行動所需之 7 分鐘後之三分之一時間，亦即下
式所示者：.

撤離時間 = (SFP - 7)/3 (min)
式中：

SFP = 結構防火時間，min。
在決定撤離時間，所有逃生設施應認定可供使用，
其尺寸不必考慮其他逃生設施喪失或失效所轉移增
加之人數。

4.8.2 應制定一份包括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所訂準則實
施撤離分析之撤離程序，作為主管機關於防火絕緣
圖審查時之參考。且該撤離程序用以協助船舶所有
人及建造廠按 4.8.3 規定計劃撤離演習。

撤離程序應包括：

.1 船長發出應急通知；

.2 與基地港聯繫；

.3 穿著救生衣；

.4 救生艇筏及應急站人員就位；

.5 關閉機器及燃油供給管路；

.6 發出撤離命令；

.7 部署救生艇筏、海上逃生系統及救難艇；

.8 救生艇筏拉靠船舷；

.9 監視旅客；

.10 旅客在監視下有秩序地撤離；

.11 船員檢查所有旅客已全部離船；

.12 船員撤離；

.13 放下救生艇筏；

.14 救難艇（備有時）集結救生艇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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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按 4.8.1 要求之撤離時間能否達到，應通過實
際演習予以驗證。該演習應在受控情況下，並有主
管機關人員在場時施行。對於客船，其記錄應經主
管機關簽署及驗證。

4.8.4 當有必要迅速撤離，在施行撤離演習時，應慮
及情況緊急時，可能引起大型物件移動或驚恐性加
速之問題。撤離演習時應在乾燥情況下配合救生艇
筏在原來之存放位置，且按下列要求施行：

.1 A 類客船之撤離時間應為第一次發出棄船通
告直到最後一名人員登上救生艇筏所秏費之
時間，並應包括旅客及船員穿著救生衣之時
間。演習時，旅客應按正常航行情況下予以
配置。

.2 B 類客船及貨船之撤離時間應為發出棄船命
令直到最後一名人員登上救生艇筏所耗費之
時間，旅客與船員可以已穿好救生衣，並作
好撤離準備，且分佈在各集合站。

.3 所有船，其撤離時間應包括救生艇筏下水、
充氣膨脹及繫在船邊以供搭乘所需之時間。

4.8.5 撤離時間之驗證應按撤離分析中顯示之耗時
較長一舷之出口及救生艇筏施行演習。演習時，旅
客及船員使用該舷之出口與救生艇筏。

4.8.6 如在船上施行半套試驗不切實際時，主管機
關得考慮施行使用指定通路之局部撤離試驗。該通
路在撤離分析中顯示最嚴酷者。

4.8.7 撤離演習應在受控制情況下，遵照撤離計劃，
於下列情況下施行令：

.1 船舶浮在港內，海面平靜，所有機器與設備
處在正常航行情況下運轉；

.2 船內所有出口及門，均處於與正常航行情況
相同之狀態；

.3 安全帶（備有時）應繫緊；

.4 所有旅客與船員之撤離路徑在撤離時應無須
觸及水面。

4.8.8 對於客船，參加演習之人員應由具有代表性
之正常健康、身高及体重之人員組成，實際可行且
合理時應由不同性別與年齡之人員組成。

4.8.9 挑選參加演習之人員，除船員外，不應是經
過此種專門撤離演習訓練之人員。

4.8.10 如果主管機關核准依據4.8.1至 4.8.9決定之撤
離時間能準確估算，主管機關得接受撤離認證不需
要人員經由海上撤離系統降落，或類似撤離設施，
如能使用下述方法決定登上救生艇所需時間：

.1 自撤離設備型式認可試驗獲得數據，依據本組
織所開發之指引所列因素增加；或

.2 用限定參與人數試驗推定時間。

4.8.11 所有新設計之高速船，以及撤離佈置與經測
試者有明顯差別之其他高速船，都應施行緊急撤離
演習。

4.8.12 作為發證依據之首次撤離演習所遵循之特定
撤離程序，連同 4.8.2 所涵蓋之其他撤離程序，應包
括在該船之操作手冊中。演習時，船內外都應錄
影，該錄影帶將是 18.2 要求之訓練手冊之必要部
份。

4.9 行李、物料、販賣部及貨艙

4.9.1 適當慮及存放艙間及可能產生之加速度，應
採取措施防止行李、物料與貨艙內物品之移動。如
採用固定安全裝置不切實際，則應採取限制行李、
物料及貨物移動之適當措施。公共艙間內應設置存
放旅客隨身攜帶行李之行李架及吊架，但應採取措
施防止行李在任何可能發生之情況下掉落。

4.9.2 鑒於控制裝置、電氣設備、高溫組件、管路
或他項物件等損壞或故障可能影響船舶安全操作，
船舶航行期間船員可能需接近該等設施，該等設施
不應設於行李艙、物料艙及貨物艙內，除非採取足
夠之保護措施，保護該等設施不會受損，或適用
時，不會因裝貨、卸貨或艙內物品移動而造成不慎
之操作。

4.9.3 如有必要，應在該等艙內設置限制裝置之適
當標誌。

4.9.4 慮及船舶之用途，行李艙、貨艙及特種艙間
之外部開口之關閉裝置應為適當之風雨密。

4.10 噪音標準

4.10.1 船員艙及公共場所之噪音應盡可能低，俾能
聽到公共廣播系統之廣播，一般不應超過 75dB
（A）。

4.10.2 操作室最大噪音一般不應超過 65dB（A），使
之能在室內通話，並與外部進行無線電通信。

4.11 船員及旅客保護

4.11.1 所有暴露甲板邊緣部份，船員或旅客可接近
處，應裝有欄杆或舷牆。可以接受替代之佈置如具
有相當程度的安全性之安全索帶及支撐桿。舷牆或
欄杆之高度應自甲板量起至少 1 公尺，如該高度妨
礙船舶正常操作，得認可採用較低高度。

4.11.2 欄杆開口在最低一道橫桿之高不得大於 230

mm。 其他橫桿間隔不得大於 380 mm。具弧形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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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船舶，欄杆支撐柱應豎立在甲板平面部位上。

4.11.3 應提供合格之設施（以欄杆、救生索、橋式

通道或甲板下通道等型式）以保護船員往返其作息

艙區、機艙及其他船上必要工作區域。

4.11.4 任何船上所裝載甲板貨物儲放，應使該裝貨

區內之任何開口或通向或來自船員艙區、機艙及其

他船上必要工作區域者，可確實關閉並鎖固以預防

進水。如船甲板上或甲板下並無方便通道，在甲板

貨物上應以欄杆或安全索型式有效保護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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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通則

5.1.1 船舶應配備具有足夠強度及適當設計之
方向控制措施。該措施應使船舶的艏向及航向
在主要情況及航速下，能作可能最大程度之有
效控制，而在所有船速及證書核定之情況中不
致過份費力。其性能應按附錄 9 之要求予以驗
證。

5.1.2 方向控制得藉助下列裝置達成之：空氣舵
或水舵、水翼、襟翼、導航性推進器或噴射器、
平擺控制口或側推器、差動推進推力裝置、船
舶變換形狀或升力系統組件、或該等裝置之組
合。

5.1.3 就適用本章而言，方向控制系統包括任何
操舵裝置或裝置組、任何機械連動裝置及所有
動力或人力裝置、控制器及啟動系統。

5.1.4 應注意方向控制系統與穩定系統間相互
作用之可能性。凡發生此種相互作用或設置有
雙重用途之組件時，亦應符合 12.5 及第十六章
與第十七章之要求，如適用時。

5.2 可靠性

5.2.1 除諸如擱淺、碰撞或火災之類緊急情況
外，船舶在正常操作時，所有方向控制系統故
障之機率應為極少可能性。

5.2.2 設計中，採用動力組件結合成動力驅動裝
置或啟動系統達成正常之方向控制時，除非設
有替代系統，否則應備有作動該裝置之第二措
施。

5.2.3 作動方向控制裝置之第二設施得為人力
作動，但應經主管機關對船舶之尺寸與設計及
任何船速限制或其他可能必要之參數予以考慮
後，認為適宜可行。

5.2.4 方向控制系統之構造，如適用時，應於一
作動裝置或系統內出現單一故障時，不會導致
任何一個其他裝置或系統不能工作，或不能使
船舶處於安全狀態。主管機關得允許有短暫時
間作為連接第二控制裝置之用，但船舶之設計
應使主管機關認為此種延遲不致危及船舶安
全。

5.2.5 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應包括方向控制系
統。

5.2.6 如有必要使船舶處於安全狀況，用於作動
方向控制裝置之動力裝置，包括此等直接推力
前進或後退所要求之裝置，應能自動操作，並
能在發生電力或其他故障後 5 秒內，作出正確
反應。備用電力系統得按 12.2 對輔助柴油機一
部或 12.3.6 對應急柴油發電機一部之啟動時間
予以要求。

5.2.7 利用船舶可變船形或船舶升力系統組件
之方向控制系統,其構造應儘可能使連動裝置
或作動系統之任何故障都不致嚴重危及船舶安
全。

5.3 功能測試

5.3.1 任何方向控制系統之安全使用限制應依
據附錄 9 所規定之功能測試及驗證程序確定
之。

5.3.2 依據附錄9所作之功能測試應判定任何一
控制裝置發生不可控制完全偏差之情況下，對
該船之安全操作所產生之任何不利影響。為確
保該系統內之備用或保護裝置具有同等之安全
性，可能需要對船舶操作之任何限制，均應包
括在船舶操作手冊中。

5.4 控制位置

5.4.1 所有方向控制系統通常應均能在船舶操
作站內進行操作。

5.4.2 如在其他位置亦能操作方向控制系統，則
應在操作站與該等其他位置之間裝設雙向通信
設備。

5.4.3 適當之指示裝置應設在操作站及該等其
他位置處，以供船舶控制人員能驗證方向控制
裝置對指令之反應是否正確，並且也能顯示任
何異常反應或故障。操舵反應指示裝置或舵角
指示器應獨立於方向控制系統。此種反饋與指
示之邏輯應與其他警報與指示裝置一致，俾在
緊急狀況時，操作人員不致於混淆。

第五章

方向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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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通則

6.1.1 本章之主要假定為高速船只需配一只錨以供應
急時之使用。

6.1.2 錨泊、拖曳、繫泊及船舶局部結構之佈置、錨
泊、拖曳、繫泊及船舶局部結構之設計，應使船員
在執行錨泊、拖曳及繫泊作業時之風險降至最小。

6.1.3 所有錨泊設備、拖纜柱、繫纜樁、導纜孔、羊
角及環首螺栓之構造及其與船体之連接，都應在達
到設計負荷時，不損及船舶水密之完整性。設計負
荷及假定之任一方向限制，均應記入船舶操作手冊
中。

6.1.4 在任何操作負荷達到錨鏈或繫纜索斷裂強度
下，作用於繫纜柱、繫纜樁等之負荷，應不造成損
壞船體結構以致傷害水密完整性。強度餘裕應大於
錨鏈或繫纜索斷裂強度作用於繫纜柱之合力至少 20
％。

6.2 錨泊

6.2.1 高速船至少應配置一具連有錨鏈或纜繩與拖索
及收回裝置之錨。每艘高速船亦應設置能適當且安
全釋放錨、錨鏈及拖索之裝置。

6.2.2 任一存放錨收回裝置之封密艙間，其設計應遵
循良好之工程常規，以確保人員使用該裝置時沒有
危險，尤其要注意該等艙間入口之措施、走道、照
明，並對錨鏈及收回機械予以保護。

6.2.3 在操作室與從事拋錨、起錨或釋放錨作業人員
之間，應配置適當之雙方向聲音通信設備。

6.2.4 錨泊佈置應慮及凡是錨鏈有可能碰擦之任何表
面（如錨鏈筒、船体障礙物）都應防止錨鏈受到損
傷及纏繞，且在所有操作情況下都能將錨固定妥
善。

6.2.5 船舶應受到保護，使錨及錨鏈在正常操作情況

下，損及船体結構之可能性減至最低。

6.3 拖曳

6.3.1 應配置適宜之裝置，使船舶在最壞預期情況下

能夠被拖曳。凡拖曳點為一個以上時，應配有適當

之平衡支索。

6.3.2 拖曳佈置應使任何有可能與拖索發生磨擦之表

面（如導纜孔）具有足夠曲率半徑，以防拖索承受

負荷時受損。

6.3.3 船舶被拖曳時之最大允許船速應記入操作手冊
中。

6.4 繫泊

6.4.1 應按需要設置適當之導纜孔、繫纜柱及繫索。

6.4.2 繫索應有適宜之儲存艙間，取用方便，並予以

予繫固以對抗可能遭受之高相對風速及加速度。

第六章

錨泊、拖曳及繫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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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6.5.1

圖 C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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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通則

7.1.1 下列基本原則為本章各規定之基礎，其所包含之
各適當規定，業已顧及船型與潛在火災危險所涉及：

.1 船上任一艙間發生火災後，船舶主要功能以及
安全系統，包括推進與控制、火災偵測、警報
以及未受影響艙間之滅火能力得以維持；

.2 B 類船公共艙間之分隔應使在任何艙間內之人
員，在發生火災時，能逃往一替代性之安全區
域或艙間；

.3 以抗火圍壁將船舶作艙區劃分；

.4 限制使用易燃材料，以及遇火產生煙霧及有毒
氣體之材料；

.5 火源艙間各種火災之探測、抑制及撲滅；

.6 逃生措施或滅火出入口之防護；及

.7 滅火器材之隨時可用性。

7.1.2 本章之要求係以下述條件為基礎：

.1 當火災被探知後，船員能立即投入滅火行動，
將火情通報至基地港，並準備使旅客逃往替代
性之安全區域或艙區，或必要時，撤離旅客。

.2 不建議使用閃點低於 43℃之燃油。但如符合
7.5.1 至 7.5.6 之規定時，閃點較低但不低於 35
℃之燃油得用於燃氣渦輪機。

.3 依據本章程第十八章及第十九章之要求對船舶
施行修理與維護。

.4 不允許設置如電影院、夜總會與類似空間有暗
燙燈光之圍蔽艙間。

.5 旅客在航行途中不得進入特種艙間及滾裝艙
間，但在負責消防安全船員帶領下，則不在此
限。只有經授權之船員才能在航行中進入貨艙
艙間。

7.2 定義

7.2.1 〝抗火圍壁〞係指由符合以下規定之艙壁與甲板
組成之圍壁：

.1 應由符合 7.2.1.2 至 7.2.1.6 要求具有熱絕緣或抗
火性質之不燃或阻燃材料所構成。

.2 應有適當之加強。

.3 其構造應能在適當之防火時間內防止煙及火焰
通過。

.4 需要時，應在適當之防火時間內，仍具有承受
負荷之能力。

.5 應有下列熱傳導特性，在適當之防火期間，背
火面之平均溫度比最初溫度不超過 140℃，而且
在該面任何點包括任一接頭之溫升，比最初溫
度不超過 180℃。

.6 原型艙壁及甲板應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施行試
驗，以確保符合上述要求。

7.2.2 〝阻燃材料〞係指具有符合耐火試驗程序章程性
能之材料：

7.2.3 〝不燃材料〞係指當材料加熱至經耐火試驗程序

章程認可決定之溫度約為 750℃時，材料本身既不燃

燒，亦不散發能自燃之足量易燃氣體者。

7.2.4 〝標準耐火試驗〞係指將有關之艙壁、甲板或其

他構造之試件暴露於試驗爐內之特定試驗方法，該方

法應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之規定。

7.2.5 在引用〝鋼材或其他同等材料〞一詞時，〝同等

材料〞係指材料本身或經熱絕緣後，暴露於所可適用

標準耐火試驗之後，其結構與完整性能與鋼材具有同

等特性之任何不燃材料（如經適當熱絕緣之鋁合金）。

7.2.6 〝低度火焰蔓延〞係指此種材料之表面足能適當

抑制火焰蔓延，係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決定之。

7.2.7 〝煙密〞或〝能防止煙霧通過〞指用不燃或阻燃

材料製成之圍壁，能阻止煙霧通過。

7.3 艙間使用之分類

7.3.1 依據火災危險程度對艙間使用之分類而言，應適
用下列分組：

.1 〝高度火災危險區〞係指表 7.4-1 與表 7.4-2 標
示為 A者，包括下列艙間：

 機器艙間；

 滾裝艙間；

 裝有危險品之艙間；

 特種艙間；

 裝有易燃液體之貯藏室；

 廚房；

 陳售易燃液體且甲板占面積 50 m
2
或以上之

售貨店；

 與上述空間直通之通道。

.2 〝中度火災危險區〞係指表 7.41 與表 7.42
標示為 B 者，包括下列艙間：

 輔機艙間，定義見 1.4.5；

 裝有酒精濃度不超過 24%盒裝飲料之免稅品
庫；

第七章

火災安全

A 篇－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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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臥舖之船員起居艙；

 服務艙間；

 陳售限量易燃液體而占甲板面積小於 50 m
2

之售貨店，且無隔離專用倉庫；

 未陳售易燃液體且占甲板面積 50 m
2
以上之

售貨店；

 與上述空間直通之通道。

.3 〝低度火災危險區〞係指表 7.41 與表 7.42
標示為 C 者，包括下列艙間：

 輔機艙間，定義見 1.4.6；

 貨物艙間；

 燃油艙櫃；

 公共艙間；

 艙櫃、空艙及幾乎沒有或無火災危險之區域；

 點心吧；

 7.3.1.1 及 7.3.1.2 所述以外之售貨店；

 旅客區及梯道圍壁之通道；

 7.3.1.2 所述以外之船員起居艙；

 與上述空間直通之箱道。

.4 〝控制站〞係指表 7.41 及表 7.42 標示為 D
者，定義見 1.4.16。

.5 〝撤離站與外部逃生通道〞係指表 7.41 及表
7.42 標示為 E 者，包括下列區域：

 作為逃生通道在敝露甲板上之外部樓梯；

 外部與內部集合站；

 敝露甲板空間及圍蔽散步區形成救生艇及救
生筏搭乘站及下水站；

 至最輕航行水線之船舶舷側上層建築與位置
低於且靠近救生筏及撤離滑道搭乘區之甲板
室舷側。

.6 〝敝露空間〞係指表 7.41 及表 7.42 標示為 F
者，包括下列區域：

 除撤離站與外部逃生通道及控制站以外之敝
露空間。

7.3.2 有關在 7.3.1 之艙間分類，應適用以下額
外標準：

.1 如果一個空間用局部艙壁分隔成兩個(或多
個)小型密閉空間，則該等密閉空間，如適用
應依據表 7.4-1 及 7.4-2 以艙壁與甲板區隔。
然而，該等艙間之隔間艙壁開口至少佔 30
％，則該等空間得視為同一空間。

.2 房間甲板面積小於2 m
2
得接受其為所屬空間

的一部份，如該房間有開放通風至該空間且

其所含任何材料或設備無火災危險。

.3 如一空間有兩個或多個空間組特性，分隔板
之結構防火時間應為該相關空間組之最高
者。例如，緊急發電機室之分隔板結構防火
時間應為該空間之最高值，如該空間視為控
制站(D)及機艙(A)。

7.3.3 認可結構防火細節時，主管機關應注意隔熱件交
叉處及其兩端熱傳導之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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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為防止在交接點及末端熱傳導，於鋼或鋁合金結
構情況，甲板與隔艙壁絕熱應越過交接點或末端至少
450mm 距離(參考圖 7.3.4a 及 7.3.4b)。

7.3.5 如果以甲板或隔艙壁分隔一個艙間，及各艙間之
防火絕熱規定不同，較高結構防火保護時間之絕熱應

連續至較低結構防火保護時間之甲板或隔艙壁，越過

兩艙界線至少 450mm 距離。

7.3.6 如為排水須切除防火絕熱下緣，則構造應依照圖
7.3.6 所示之結構詳細。

於 d≦450 mm 於 d≧450 mm

d = 縱桁加強材深度

圖 7.3.4a

艙壁，甲板等 艙壁，甲板等

圖 7.3.4b

襯板

甲板

圖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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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結構防火

7.4.1 主結構

7.4.1.1 不論使用何種結構材料，下述要求適用於所有
船舶。分隔艙壁與甲板之結構防火時間應依據表 7.4-1
與表 7.4-2 之要求，且 4.8.1 所規定之結構防火時間都
要求提供 60 min 之保護。如 4.8.1 中 A類船舶與貨船
採用較少之結構防火時間，則 7.4.2.2 與 7.4.2.3 規定之
時間得按比例修正。在任何情況下，結構防火時間不
得少於 30 min。

7.4.1.2 在應用表 7.4-1 與表 7.4-2 時，須注意每一類別
之名稱應為典型代表性而非限制性者。在決定相鄰艙
間邊界面之合適防火完整性標準時，如類別有疑問
時，則應以該類別中最嚴格之邊界面要求處理之。

7.4.1.3 船體、上層建築、結構艙壁、甲板、甲板室及
支柱應以經認可具有足夠結構性質之不燃材料建造。
其他阻燃材料只要符合本章要求，且符合耐火試驗程
序章程時，可以允許採用。

7.4.1.4 上述 7.4.1.3 節不適用於附屬物如空氣螺槳、至
螺槳之風道、傳動軸、舵及其他控制面、支架、圓材、
彈性氣裙等非屬船體主結構構件。

7.4.2 抗火隔艙

7.4.2.1 高度火災危險區與中度火災危險區應以符合
7.2.1 要求之抗火隔艙予以圍蔽，但任何此種隔艙之免
除不致影響船舶安全者，不在此限。該等要求不必適
用於在排水模式輕載情況水線下至少 300mm 與水接
觸之結構部件，但對於與水接觸船體之溫度影響，以
及熱在與水接觸之任何無熱絕緣結構傳到水面以上有
熱絕緣結構之影響，應予特別注意。

7.4.2.2 中度火災危險區之防火艙壁與甲板應通過 30

min 之標準耐火試驗，而高度火災危險區之防火艙壁
及甲板應能通過 60 min 之標準耐火試驗，但依 7.4.1.1
要求設置者除外。

7.4.2.3 高度與中度火災危險區內之主要承載負荷結
構以及支撐控制站之結構，其負荷之分佈應使船體及
上層建築在暴露於火焰至適當之防火時間，不致發生
崩塌。承載負荷結構亦應符合7.4.2.4 與 7.4.2.5 之要求。

7.4.2.4 如 7.4.2.3 所規定之結構以鋁合金建造時，則其
熱絕緣層應使其中心溫度在 7.4.1.1 與 7.4.2.2 所規定之
時間內不超過環境溫度 200℃以上。

7.4.2.5 如 7.4.2.3 所規定之結構以可燃材料製成時，其
熱絕緣應保証暴露在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要求之標準
耐火試驗，經過 7.4.1.1 與 7.4.2.3 所規定之時間後，溫
度不會升至使結構損壞，造成承載負荷能力受損之程
度。

7.4.2.6 所有抗火分隔板上之門與門框結構以及其關
閉之鎖固措施，應能與其所在處所之艙壁具有同等之
防火以及防止煙與火焰侵入。鋼質水密門無需熱絕
緣。另外，抗火分隔板為管路、風管、電纜等所貫穿
者，應採取措施以確保分隔板抗火之完整性不致受
損，且應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規定，實施所需之試驗。
如機器軸穿過抗火水密分隔板，應採取措施以確保分
隔板抗火之完整性不致受損。

7.4.2.7 進入公共盥洗室之門得接受通風開口，但應位
於門之下方，裝設以不燃或阻燃材料製造之可關閉柵
板並可自室外操作。

7.4.3 可燃材料使用之限制

7.4.3.1 所有分隔艙、天花板或襯板，如非抗火隔艙時，
應為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通氣阻斷裝置應為不燃材
料或阻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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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客船分隔艙壁與甲板之結構防火時間

A B C D E F

高度火災危險區 A
60

60 1,2
1,2

30
60
1

60 3
1,8

60 3,4
1

60 3
1

－
60
1,7,9

中度火災危險區 B
30

30 2
2

30 3
8

60 3,4 30 3
－

3

低度火災危險區 C 3
3

30 3,4
8,10

3
3

－

3

控制站 D 3,4
3,4

3
3,4

－

3

撤離站與逃生通道 E 3
3

－

3

敝露空間 F
－

－

表 7.4-2 貨船分隔艙壁與甲板之結構防火時間

A B C D E F

高度火災危險區 A
60

60 1,2
1,2

30
60
1

60 3
1,8

60 3,4
1

60 3
1

－
60
1,7,9

中度火災危險區 B 2,6
2,6

3
6

60 3,4 6 3
－

3

低度火災危險區 C 3
3

30 3,4
8

3
3

－

3

控制站 D 3,4
3,4

3
3,4

－
3

撤離站與逃生通道 E 3
3

－
3

敝露空間 F
－

－

註：特種艙間滾裝艙間及敞露滾裝

斜線每一邊之數字表示圍壁相關邊防火系統所要求之結構防火時間。當表列圍壁為鋼結構而有 2 種不同的結構防火
時間，只需用大者。

1 固定式滅火系統所保護之艙間，甲板之上側不須絕熱。

2 在相鄰艙間分類字母相同且有註 2之處，只要主管機關認為不需要，其間不必設艙壁或甲板。

例如兩個貯藏室間不必設置艙壁。然而，雖因機器艙間與特種艙間為相同類別，但其間之艙壁仍為必要。

3 無其他結構防火要求，但要求煙密圍壁者應為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

4 控制站亦為輔機艙間者，應具有 30 min 結構防火能力。

5 表中記有短橫線處為對材料或邊界完整性沒有特別要求者。

6 在標準耐火試驗之第一個 30 min 內，防火時間為 0 min，而 30 min 內應能阻止煙霧及火焰通過。

7 抗火圍壁不必符合 7.2.1.5 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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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採用鋼結構時，空艙附近之抗火圍壁不必符合 7.2.1.5 之要求。

9 非主要負荷結構重要部位之敞露滾裝艙間，且旅客及船員在危急狀況下應不致到達時，其防火時間可降至 0 min。

10 A 類船僅有單一公共艙間(盥洗室除外)且有灑水系統保護，並與操作室相鄰時，此值可降至 0 min。

7.4.3.2 如熱絕緣層位於可能與易燃液體或其蒸氣接
觸之處，其表面應能防止此種液體或蒸氣之滲入。在
該艙間之防火絕緣得覆蓋金屬皮(不穿孔)或以防蒸氣
玻璃布密封接頭。

7.4.3.3 公共艙間與船員起居艙之家俱與裝潢應符合
下列標準：

.1 所有家俱例如書桌、衣櫃、梳妝台、衣櫥及餐
具櫃應完全使用認可之不燃或阻燃材料製成，
但熱值不超過 45MJ/m2 之可燃合板用於該等家
俱之暴露表面者不在此限。

.2 如椅子、沙發、桌子等之所有其他家俱連同其
骨架，應以不燃材料與阻燃材料製成。

.3 所有帷幕、窗帘及其他懸掛之編織材料，應具
有阻擋火勢蔓延之品質，此應依耐火試驗程序
章程要求。

.4 所有裝飾性家俱應具有阻止燃燒與火焰蔓延之
品質，此應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要求。

.5 所有床組件應具有阻止燃燒與火焰蔓延之品
質，此應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要求。

.6 所有甲板表面材料應符合耐火試驗程序章程。

7.4.3.4 依 7.4.3.5.之規定外，下列之表面應以低火焰蔓
延特性材料製成，作為最低標準：

.1 走廊和圍蔽梯間以及所有公共艙間、船員起居
艙、服務艙間、控制站以及內部集合及疏散站
之艙壁(含窗)、隔牆與天花板襯板之暴露表面。

.2 走廊和梯道圍蔽、公共艙間、船員起居艙、服
務艙間、控制站以及內部集合與撤離站內之隱
蔽空間或不易出入空間。

7.4.3.5 上述 7.4.3.4 節不適用於不燃材料玻璃製造之
分隔板、窗、與舷窗，及符合低火焰蔓延表面之要求
或參照 7.4.3.3 所列項目與材料。

7.4.3.6 任何熱絕緣與隔音材料，應為不燃材料或阻燃
材料。通氣阻斷裝置及其與隔熱材相接之黏著劑連同
冷服務系統用管件之隔熱材不需為不燃材料或阻燃材
料，但應保持最低實用之品質，而且其暴露表面應具
有低火焰蔓延性。

7.4.3.7 走廊和圍蔽梯間以及所有公共艙間、船員起居
艙、服務艙間、控制站以及內部集合及疏散站之艙壁
(含窗)、隔牆與天花板襯板之暴露表面。表面之製成
材料，應暴露於耐燃試驗程序章程規定之火焰時，不

產生過量之煙霧或有毒物質。

7.4.3.8 使用低密度可燃材料以提供浮力之空艙，應依
表 7.4-1 與表 7.4-2 之要求以抗火圍壁保護，以防止相
鄰之火災危險區所波及。同時，該艙間及其關閉裝置
應為氣密，但應與大氣相通。

7.4.3.9 在允許吸煙之艙區內，應提供合適之不燃材料
製成之煙灰缸。在禁止吸煙之艙區，應張貼適當之告
示。

7.4.3.10 排氣管之佈置應使火災危險降至最小程度。為
此排氣系統應予熱絕緣，而且與排氣系統相鄰之艙區
與結構，或可能於正常運轉或緊急情況下因廢氣而受
溫升影響之艙區或結構，應以不燃材料建造或以不燃
材料遮蔽，並予以熱絕緣以抗高溫。

7.4.3.11 排氣歧管與管路之設計與佈置應確保排氣之
安全排放。

7.4.4 佈置

7.4.4.1 僅連結兩層甲板之內部梯道，僅需在一層甲板
以圍壁及自關門封閉。該圍壁及自關門應具之結構防
火時間，應符合表 7.4-1 及表 7.4-2 對梯道所連通諸空
間隔開用隔板之規定。。

7.4.4.2 開放式梯道得設置於僅通兩層甲板之公共空
間，梯道完全在該空間內並符合下列情況：

.1 各層使用目的相同；

.2 在該空間下部與上部之間開口面積至少為該甲
板面積之 10％；

.3 在設計上應使人員於該空間內能查覺，或易於知
道，在該空間內之火災或其他危險情況；

.4 要有足夠的逃生設施，自該空間的各層直接引導
至相鄰安全區域貨艙間；及

.5 全空間使用同一區灑水系統保護。

7.4.4.3 升降機箱道之裝置應能防止煙霧與火焰從一層
甲板蔓延至另一層甲板，並應有適當之關閉措施俾對
通風與煙霧予以控制。

7.4.4.4 在公共空間、船員起居艙、服務空間、控制站、
走廊與梯道內，其天花板，鑲板或襯板背後之空氣空
間，應以緊密安裝風檔間距不大於 14 m 適當分隔之。
A 類船僅有一公共空間，及其他類船空間裝設開孔天
花板(穿孔天花板)開孔面積達 40％或以上而且天花板
之佈置易於看見與撲滅天花板後面之火災，不要求安
裝風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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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燃油及其他易燃液體艙櫃與系統

7.5.1 裝有燃油與其他易燃液體之艙櫃應與旅客、船員
與行李艙區以氣密圍蔽或以具有適當通風與排水之堰
艙分隔之。

7.5.2 燃油櫃不應位於高度火災危險區內或與其相
鄰。但如以鋼材或其他同等材料製成，且內存閃點不
低於 60℃易燃液體之油櫃，得安裝在該等區域內。可
接受引擎使用鋁質滑油箱，或與引擎結合一起之鋁殼
滑油過濾器。

7.5.3 每一燃油管路如發生損壞，將使油從貯存櫃、沉
澱櫃或日用櫃漏出者，應在油櫃上直接安裝旋塞或
閥，俾在設有此類油櫃之艙間發生火災時，能從該艙
間以外之位置予以關閉。

7.5.4 輸送易燃液體之管路、閥與連接裝置應由鋼材或
由強度上與防火完整性符合標準之替代材料製成，且
應考處工作壓力及所安裝之艙間。應儘量避免使用撓
性管。

7.5.5 輸送易燃液體之管路、閥與連接裝置之佈置，實
際可行時，應遠離引擎裝置之熱表面或空氣入口、電
氣裝置及其他潛在著火源，且其位置或遮蔽應能使漏
油接觸該等著火源之可能性保持最小。

7.5.6 禁止使用閃點低於 35℃之燃油。使用閃點低於
43℃（但不低於 35℃）燃油之船舶，其燃油之貯存、
輸送與使用之佈置，應慮及使用該油得承受著火與爆
炸之危險性，以保護船舶及船上人員之安全。該佈置
除符合 7.5.1 至 7.5.5 之要求外，另應符合下列規定：

.1 用於貯存該類燃油之油櫃應位於機器艙間以
外，且距離船殼板、船底板、甲板與艙壁不小
於 760 mm；

.2 其佈置應防止任何燃油櫃或燃油系統之任何部
分超壓，包括注油管。任何釋放閥與空氣管或
溢流管應通至主管機關認為安全之位置；

.3 燃油櫃所在艙間應使用排氣風機，作每小時不
少於 6 次換氣之機械通風。該風機應能避免引
燃易燃氣體混合物之可能性。在進風口與出風
口應裝有合適之金屬網護罩。排氣出口應通至
主管機關認為安全之位置。該類艙間之入口處
應張貼〝禁止吸煙〞之告示；

.4 不能使用接地之配電系統，但採用接地本質安
全之電路，則不在此限；

.5 在可能發生燃油洩漏之所有艙間（包括通風系
統）應採用合適之經認可安全型*電氣設備。在
該類艙間應僅安裝操作所需之電氣設備與屬
具；

 參詳本組織所採納之決議案 A.753(18)〝塑膠管應用於船舶之準
則。

* 參詳國際電工委員會的建議案，特別是第 60092 號出版物（船舶

電氣設備）。

.6 在每一為燃油管通過之艙間，應安裝固定氣體
偵測系統，同時在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安裝
警報裝罝；

.7 必要時，每一個油櫃應安裝滴油盤或漏油溝，
以收集任何可能從該類油櫃洩漏之燃油；

.8 所有油櫃應設有安全且有效之油位量測裝置。
測深管不能終止於可能會有火花引燃測深管溢
出油危險之艙間。尤其不能終止於旅客與船員
艙間。禁止使用圓柱狀玻璃液面計。但貨船使
用平板式玻璃液面計，且在液面計與油櫃之間
設有自關閥時，可由主管機關同意之。如其他
測量艙櫃油量之裝置，如不需要在油櫃頂部以
下穿孔，且於故障或過量注入時不會釋出燃
油，則允許使用之；

.9 在加油操作時，船上與加油站附近不應有旅
客，並應張貼足夠數量之〝禁止吸煙〞與〝禁
止裸燈〞之告示。船對岸之燃油接頭應為密閉
型，並在加油時適當地接地；

.10 不構成船體一部份之燃油櫃所在艙間之火災偵
測與滅火系統應符合 7.7.1 至 7.7.3 之要求；及

.11 船舶加油應採用認可之加油設施進行，並應在
航線操作手冊中詳細說明。且應裝設下列消防
設備：

.11.1 合適之泡沬施放系統，包括泡沬噴嘴與能維

持至少 10 分鐘，以不少於 500 l/min 速率送

出之造泡沫支管；

.11.2 總容量不少於 50 kg 之乾粉滅火器；

.11.3 總容量不少於 16 kg 之 CO2 滅火器。

7.6 通風

7.6.1 所有通風系統主要進風口與出風口應能在通風
艙間之外予以關閉。操縱裝置應易於接近並有明顯與
永久標誌，指明關閉器是開或關。另外通至高度火災
危險區之此種開口，應能從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予
以關閉。

7.6.2 所有通風機應能在其所服務艙間以及其所安裝
艙間外部予以關閉。服務高度火災危險區之通風機應
能從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予以操作。用於關閉機器
艙間動力通風之措施應與其他艙間通風裝置之關閉措
施分開。

7.6.3 高度火災危險區與作為集合站者，應有獨立之通
風系統與通風導管。高度火災危險區之通風導管不應
通過其他艙間，除非該通風導管位於經依表 7.4-1 與
7.4-2 隔熱之箱道、外延機艙或機罩內；其他空間之通
風導管不得穿過高度火災危險區。高度火災危險區的
通風出口不得位於距離任何控制站、撤離站或外部逃
生路徑 1 m 以內。另外廚灶排煙風道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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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於拆下清潔之袪油脂器，或其他經任可之袪
油脂系統；

.2 位於風道下端(風道與廚房排油煙機之接合處)
且能自動及遙控操作之防火檔板，另外在風道
上端應有遙控操作之防火檔板；

.3 風道內固定滅火措施；

.4 供關閉進/排風機、供操作 .2 所述之防火檔板
及供操作固定滅火系統用之遙控佈置應設置於
接近廚房入口處。若為歧管系統，於上述操縱
裝置處所應設有遙控裝置，以便在滅火介質釋
入系統前關閉經由同一主風道排氣之所有岐
管，；及

.5 位置適當供檢查及清潔用之艙口。在靠近排風

機處應至少設置一個艙口，其他容易積油處

所，諸如 7.6.3.2 所述較低風道末端，亦應設置。

7.6.4 當通風導管穿越抗火或煙密圍壁時，該圍壁附近
應安裝失效仍安全型自動關閉防火檔板。該圍壁與防
火檔板間之風道應為鋼材或其他同等材料製成，且其
隔熱要求應與抗火圍壁之標準相同。若風道穿越抗火
圍壁所圍成之空間，而不供該空間使用，且該風道具
有該圍壁相同結構防火時間，則不必裝置防火檔板。
若通風導管穿越煙密圍壁時，於穿越處應有防煙檔
板；但若只穿越不為該空間使用時，則免除之。防
火及防煙檔板應設置為可立即接近。如設置於天花板
或襯板後面，應設置檢查們並標示識別檔板。該識別
標誌也應設置在所有要求的遙控裝置。

7.6.5 當通風系統穿過甲板時，其佈置應使該甲板之抗
火之有效性不會受損，並應採取預防措施，以減少煙
霧與高溫氣體通過一層甲板艙間至另一層甲板艙間之
可能性。

7.6.6 所有安裝於抗火圍壁或煙密圍壁上之防火檔
板，應能從安裝處圍壁之任一側予以手動關閉；但儲
藏室和廁所等通常無人之空間，其通風導管之防火檔
板祇在室外一側予以手動關閉即可。手動關閉防火或
防煙檔板應以機械釋放裝置或以遙控操作故障安全保
護電動開關或氣動釋放裝置(即彈簧蓄載等)。所有檔
板亦應能從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予以遙控關閉。

7.6.7 風道或導管應為不燃或阻燃材料所製。然而短管
符合以下條件時，可為可燃材料：

.1 其剖面積不超過 0.02 m2；

.2 其長度不超過 2 m；

.3 祇能用於通風系統末端；

.4 距離抗火或阻火圍壁開口 600 mm 及以上；及

.5 其表面具低度火焰蔓延特性

7.7 火災偵測與滅火系統

7.7.1 火災偵測系統

高度火災危險區與中度火災危險區及其他不常有人之
公共艙間及船員起居艙內之圍蔽艙間，如盥洗室、圍
蔽梯間、走廊及逃生通道，應設有經認可之自動煙霧
偵測系統及手動警報按鈕，該按鈕應符合 7.7.1.1 及
7.7.1.3 要求，能在控制站顯示所有裝置正常操作時所
發生火災之位置。控制站通常無人(例如緊急發電機室)
不須裝設手動警報按鈕。廚房內得以熱感式偵測器取
代煙感式。主推進機艙另應設置煙感式以外之其他探
測器，並應設置從操作站予以監視之電視照像。在公
共艙間、船員起居艙、走道及圍蔽梯間、服務艙間與
必要之控制站內，均應安裝手動警報按鈕。在該等艙
間及高度火災危險區之每一出入口處均應安裝一手動
警報按鈕。

7.7.1.1 一般規定

.1 依規定之任何固定火災偵測與火災警報系統及
其手動操作警報按鈕，應隨時可立即作動。

.2 為操作該系統所需之電力供應與其電路，應設
有適當之失電或故障監測裝置；一旦故障，應
在控制盤發出與火警信號不同之可見與可聞之
故障信號。

.3 用以操作火災偵測與火災警報系統之電力設
備，其電源不應少於兩處。其中之一應為應急
電源。其供電應以專為此目的而備之隔離饋電
線為之。該饋電線應接至位於或鄰近該探火系
統控制盤之自動切換開關上。

.4 偵測器及手動警報按鈕應分段組合，各組包括
火災偵測器與手動警報按鈕及顯示在本節所要
求之指示裝置，任何偵測器或手動警報按鈕之
作用，應在控制盤與指示裝置發生可見及可聞
之火警信號；如該信號在兩分鐘內未能引起注
意，則應在所有船員起居艙及服務艙間、控制
站以及機器艙間，自動發出全面可聞之警報。
當控制站無人時，在船員起居艙內之可聞警報
應無時間延遲。該音響警報系統毋需與該偵測
系統結成一整體。

.5 控制盤應位於操作室內或主火災控制站內。

.6 指示裝置應能顯示出何區段之偵測器或手動操
作呼叫按鈕已作動，其中至少有一裝置應位於
負責船員在海上航行或在港內（船舶非在營運
狀況者，不在此限）隨時易於接近之處所。如
控制盤位於非操作室之艙間時，應設有一指示
裝置。

.7 在每一指示裝置上或其鄰近應張貼有關所偵測
艙間及各該區段位置之清晰資料。

.8 如火災偵測系統不包含從遠處識別每一個別偵
測器之措施時，在公共艙間、船員起居艙、走
道、服務艙間及控制站通常不應允准一區段偵
測超過一層以上甲板，惟一區段之偵測在圍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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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樓梯間則不受此限。為避免遲延識別火源，
各區段所包含之圍閉艙間數量應經主管機關決
定限制之。在任何情況下，並不應允准任一區
段超過 50 個圍閉艙間。如火災偵測系統設有遠
處識別各個火災偵測器，則各區段可涵蓋數層
甲板，且接用圍蔽艙間之個數不受限制。

.9 對客船，如沒有火災偵測系統能遠隔個別識別
各偵測器時，則一區段偵測器不應同時服務於
船舶兩舷或超過一層甲板，且不應位於 7.11.1
所述之一個區域以上。儘管本節前面有所要
求，主管機關得接受同一區段偵測器可供多層
甲板之空間使用，如該等空間位於艏端或艉端
或不同甲板共用一個空間(例如通風機室、廚房
與公共空間等)。客船安裝能個別識別的火災偵
測器，其一區段得服務於船舶兩舷及多層甲板
之空間。

.10 火災偵測器區段含蓋控制站、服務艙間、公共
艙間、船員起居艙、走道或圍蔽梯間者，不得
包括高度火災危險區之機器艙間。火災偵測系
統能遠隔個別識別各偵測器之情況，符合本項
規定如果無高度火災危險區之機器艙間包括在
一個迴路(電路連結各區段偵測器依序與連接
(輸入與輸出)指示裝置)含蓋船員起居艙、服務
艙間與控制站。

.11 偵測器應由熱、煙或其他燃燒之產物、火焰或
其他任何此等混合之因素所作動。由顯示初期
火災之其他因素而作動之偵測器，如其靈敏度
不低於此等偵測器者，得經主管機關考慮使用
之。火焰偵測器應僅限與煙或熱偵測器同時裝
用。

.12 應備有試驗與維護之適當說明書及備用配件。

.13 應定期以設備對偵測系統之功能予以測試。該
設備能於適當溫度時產生熱空氣，或產生適當
密度範圍或大小之煙微粒或霧粒，或偵測器設
計反應之產生其他初期火災現象。所有探測器
之型式應為能在正確操作試驗與不必更換任何
零件即能恢復正常監督功能者。

.14 火災偵測系統不得用作其他用途，除了控制盤
得用以作動下列一個或多個裝置者外：

.1 廣播系統

.2 停止通風機

.3 關閉防火門

.4 關閉防火與防煙檔板.

.5 灑水系統

.15 火災偵測系統內之所有偵測器為可個別識別
(即備有區域位址識別能力)，其佈置應：

.15.1 發生一處火災時，迴路不得有超過一處之損

壞；及應沒有迴路通過一空間兩次。如不可
行(例如大型公共空間)，必須第二次通過該空
間的迴路部分，應安裝在距迴路其他部分最
大可能的距離。

.15.2 迴路發生任何故障時(例如電力跳脫、短路、
接地)，應備有措施不致造成整體迴路失效。

.15.3 發生電力、電子、資料故障時，系統應有佈置
以恢復原狀。

.15.4 第一次作動之火警，並不妨礙其他偵測器之後
續作動火警。

.16 車輛甲板空間之火災偵測系統，除手動呼叫按
鈕外，裝卸車輛期間得予關閉。

7.7.1.2 安裝之規定

.1 除符合 7.7.1 外，手動操作呼叫按鈕在各層甲板
之走廊應易於接近，由走廊之任何部份至一手
動操作呼叫按鈕之距離不應超過 20 m。

.2 圍蔽梯間、走道及逃生路徑以外之艙間規定以
固定火災偵測與火災警報系統防護者，在各該
艙間至少應裝置符合 7.7.1.1.11 規定之偵測器一
個。

.3 偵測器應安裝於最佳性能之位置，其位置應避
免靠近樑及通風風道或空氣流可能對功能產生
不利影響之其他位置，以及可能受撞擊或物理
損傷之位置。位於天花板之偵測器應距離艙壁
至少 0.5 m，但位於走道、儲藏櫃與梯道除外。

.4 偵測器與偵測器之間最大間距應符合下表規
定：

註：主管機關得另行規定或准許其他之間距，但應

依據該偵測器性能試驗數據而定。

.5 構成該系統一部分之電線，其佈置應避離高度
火災危險區之機器艙間及其他高度火災危險區
之圍蔽艙間，但該等艙間備有火災偵測或火災
警報，或與適當之電源供應連接者，不在此限。

7.7.1.3 設計要求

.1 該系統及設備應予適當之設計，以承受船上常
發生之電源電壓之變動及瞬間變化、環境溫度
之變化、搖動、潮濕、震動、撞擊與腐蝕等。

.2 煙感偵測器應經證明能在煙之密度超過每公尺
12.5%晦暗度前作動，但直至煙之密度達每公尺
2%晦暗度時停止作動。裝置於其他艙間之煙感
式偵測器，應避開該偵測器不感應或過度感

偵測器之

型 式

每一偵測器防

護之最大面積

兩偵測器中心

點之最大距離

與艙壁之

最大距離

熱感式 37 m2 9 m 4.5 m

煙感式 74 m2 11 m 5.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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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而應在主管機關認可感應限度內作動。

.3 熱感偵測器應經證明能在溫度超過 78℃前，但
直至溫度達 54℃時停止作動，該作動係在此溫
度限度內以每分鐘少於 1℃之速率上升。溫度
升高率較高者，該熱感式偵測器之作動，應避
開該偵測器不感應或過度感應，而應在感應限
度內作動。

.4 在乾燥室與通常周圍溫度較高之類似艙間，經
主管機關之決定，熱感式偵測器之允許作動溫
度得增至超過艙頂甲板最高溫度 30℃。

.5 依 7.7.2.1.11 要求之火焰偵測器應具有足夠之靈
敏度以區別明亮艙間背景之火焰，並應具有一
錯誤信號識別系統。

7.7.2 定時無人當值機器艙間之火災偵測：

定時無人當值機器艙間之固定火災偵測及火警系統應
符合下列要求：

.1 該火災偵測系統之設計及偵測器之位置應使能
迅速偵測該等艙間任何部位開始發生之火災，
並能在任何機器正常運轉狀況下及依可能之環
境溫度範圍內所需之通風變動狀況下使用。除
非在高度有限制及其使用有特別適當之艙間
外，僅利用熱感式偵測器之偵測系統不應准許
之。該偵測系統應能於足夠多之處所，發出可
聞與可見之警報，但其警報應區別於其他任何
非指示火警系統之警報，以確使該警報能為在
駕駛臺及為負責之輪機員所聽見及所看見。當
操作室無人當值時，則應在當值船員所在之處
所發出警報。

.2 該系統應在安裝後於各種不同機器操作及通風
狀況下試驗之。

7.7.3 固定式滅火系統

7.7.3.1 高度火災危險區應以認可之固定滅火系統保護
之。該系統應可從操作艙區及，如設有時，從適合於
火災危險區之控制位置操作。該系統應符合 7.7.3.3 及
7.7.3.4 之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考量 IMO所研發之建議
和準則而認可之替代性佈置，且應能局部手動控制，
並能從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予以遙控。

7.7.3.2 本章程超出要求之額外固定滅火系統，如安裝
於船上應符合本章程之設計規定，固定氣體滅火系統
第二次釋放之規定除外。

7.7.3.3 一般規定

.1 對以氣體作為滅火劑之船舶，氣體之量應足以
提供兩次獨立之釋放。第二次釋放應只能在所

 參詳 MSC/Circ.668－機艙及泵間海龍滅火系統之替代裝置及
MSC/Circ.728 之修正案－A 類機艙及泵間同等水滅火系統之修正
試驗法，並參詳 MSC/Circ.848－機艙及泵間同等固定滅火系統認
可之修正基準，請參詳 SOLAS74。

保護艙間之外部以手動釋放之。如該艙間裝有
以本組織所研發之準則為基準之火災抑制系
統以保護靠近排氣總管、渦輪增壓機或主/輔內
燃機上類似受熱面附近之燃油、滑油和液壓
油，則不要求第二次釋放。

.2 所採用之滅火劑，如經主管機關認為該滅火劑
本身或在其預期使用情況下，將會影響地球臭
氧層及／或產生足以危及人員之有毒氣體時，
應不准使用。

.3 輸送滅火劑進入被防護艙間所需之管路，應備
有控制閥，並加標誌以明示各管所通往之艙
間。管路得經過住艙，唯應有堅固的厚度且安
裝於船上後，以水壓試驗證明水密性，水頭壓
力不少於 5N/mm

2
。另外，管路經過住艙區應只

有電銲接頭及不可安裝排水閥或其他開口。管
路不可經過冷藏艙間。在氣瓶與歧管間之釋放
管路上應裝設止回閥。為防止該滅火劑因疏忽
而逸入任何艙間，應備有適當之設施。

.4 配送滅火劑之管路時，其佈置務使排放噴嘴之
位置應能達平均分配滅火劑之目的。

.5 可能進入空氣或逸出氣體之防護艙間，其所有
開口，應具有關閉之措施，可自防護艙間外面
關閉。

.6 任何艙間有空氣槽裝有空氣者，如在火災發生
時逸至艙間之自由空氣體積將嚴重影響固定滅
火系統之效能時，主管機關應要求供應相當空
氣槽體積轉換成自由空氣體積增加機艙總體積
之額外數量滅火劑。替代措施，各空氣槽得設
置安全閥連結排氣管將空氣直接排放至大氣。

.7 釋放滅火劑進入任何人員經常工作或預期有人
員進入(例如滾裝艙間)及如通道設有門或艙口
或必需進入之艙間時，應裝有自動可聽見之警
報裝置。於滅火劑釋放前，該警報應自動作動
(例如用打開釋放箱門)一適當時間，但不短於
20 秒。除可聽聞之警報外，亦應有可見之警報。

.8 任何固定式氣體滅火系統之控制設施，應操作
簡單且易於接近，並應儘可能集合於較少之位
置，該位置應不易為被防護艙間火災所切斷。
各該位置應配有對人員安全有關系統操作之清
晰說明書。

.9 滅火劑應不准自動釋放。

.10 如滅火劑之量需防護一個以上艙間時，該可用
之劑量，毋需超過最大被防護艙間所需者。如
分隔板符合表 7.4-1 與 7.4-2 適用之規定，或分
隔板為氣密材料鋼質或相等材質，艙間可被認
定為分離。

.11 用以貯藏滅火劑之壓力容器，應依 7.7.3.2.14 之

 參詳本組織研發固定火災抑制系統局部水噴射之認可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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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位於所防護艙間外。若釋放意外發生，不
致危及人員時，壓力容器可位於所防護艙間內。

.12 應備有船員安全檢查容器內劑量之措施而完全
不必自其固定位置移動容器。

.13 設計用以貯藏滅火劑之容器及附屬之壓力組
件，應考慮其位置在使用中預期之最高周圍溫
度。

.14 當滅火劑儲置於所防護艙間之外時，應儲置於
安全且立即可接近之房間內。為表 7.4-1 及 7.4-2
應用之目的，該儲存室應視為控制站。固定氣
體滅火系統滅火劑之儲置室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儲存室不可作為其他目的使用；

.2 如果儲存室位於甲板下，位於露天甲板下不
可多於一層甲板，且自露天甲板可由梯道或
梯子直接進入。

.3 空間應有效通風。空間位於甲板之下或空間
無通道通至露天甲板，應裝設機械通風系統
用以抽排艙底空氣及其尺寸應每小時至少換
氣 6 次；及

.4 出入門應往外開，及隔艙壁與甲板包括門及
其他任何開口關閉設施，此等構成兩室與相
鄰密閉空間之分界應為氣密。

通至該儲存室之任何進口最好應位於露天甲板上，
並在任何情形下應獨立於受防護之艙間。各出
入門應向外開，且其艙壁及甲板包括其上之門
及其他任何開口之關閉裝置，構成房間與鄰接
圍閉艙間之周界者應氣密。

.15 該系統之備用配件應存放於船上或基地港。

.16 若釋放滅火器會在受保護空間產生太大或太小
之壓力時，應有限制過壓力在可接受範圍內之
措施，以避免結構性損壞。

7.7.3.4 二氧化碳系統

.1 貨艙艙間二氧化碳之可用量，除另有明文規定
者外，應足以產生最小自由氣體體積等於其所
防護該船最大貨艙艙間總容積之 30%。

.2 對於機器艙間，該二氧化碳之貯備量，應足以
產生最小自由氣體體積等於下列兩種情況中，
以較大容積為準之量。

.2.1 所防護最大機器艙間總容積之 40%；該容積
並不包括在某一高度以上之機艙棚容積，在
該高度處機艙棚之水平面積為該艙間艙櫃頂
板與機艙棚最低部分間中點水平面積 40%以
下；或

.2.2 包括機艙棚在內所防護最大機艙艙間容積
35%；

如屬總噸位未滿 2000 之貨船，前述百分比得分
別減低為 35%及 30%；又如兩個以上機艙艙間
未完全分隔者，應以一空艙論。

.3 就適用本節而言，自由二氧化碳之體積應以
0.56 m3/kg 計算。

.4 對機器艙間而言，固定管路系統應能將 85%之
氣體於兩分鐘內噴入該艙間。

.5 應配備二組隔開之控制器，以釋放二氧化碳至
受防護艙間，並確保作動警報；其一控制應用
於從貯存容器施放氣體，另一控制應用於開啟
在管路中輸送氣體至防護艙間之閥。

.6 二組控制器應置於釋放控制箱，該箱清楚標示
其防護艙間。如含控制器之釋放控制箱被鎖
住，該箱之鑰匙應置於臨近該箱顯而易見之小
箱中，打破玻璃即可取得。

7.7.4 輕便滅火器

控制站、公共艙間、船員起居艙、走道及服務艙間應
設置認可設計及型式之輕便滅火器。應備有至少 5 具
輕便滅火器，且置於立即可用之處。另外在每一機器
艙間入口外至少應配備一具適於機器艙間滅火之滅火
器。

各輕便滅火器應：

.1 總重量不超過 23 公斤；

.2 如為乾粉或 CO2式其容積至少 5 公斤；

.3 如為泡沫式其容積至少 9 公升；

.4 每年檢驗；

.5 最近檢驗日期標示牌；

.6 每 10 年水壓試驗(圓柱瓶或藥劑瓶)；

.7 CO2式不得置於起居艙；

.8 如置於控制室及其他有電氣或電子裝備或必要
安全設備之空間，滅火劑暨不導電也不損壞裝備
與設備；

.9 立即可用並置於易見處，當任何時間發生火警能
夠迅速輕易到達；

.10 置於不受氣候、振動或其他外在因素損壞之場
所；

.11 備有是否已經使用過之識別措施。

7.7.5 消防泵，消防主水管，消防栓及軟管

消防泵及適當相關設備或其他有效滅火系統，應配備
如下：

.1 至少應設兩台獨立電源驅動泵。每台泵應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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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3.5 及 10.3.6 規定水泵容量之三分之
二，但不得小於 25 m3/h。每台消防泵應能對 .4
所要求之消防栓同時提供足夠數量及壓力之消
防水；

.2 泵之佈置應使在任一艙失火之情況下，不致所
有消防泵同時失去作用；

.3 消防主水管在設有主消防泵機器艙間之管段應
與消防主水管之其他部分以隔離閥隔開，該閥
並應設於機器艙間外易於接近之可靠地點。消
防主水管之佈置應使隔離閥關閉後，船上所有
消防栓，除了前述所提機器艙間之消防栓外，
能由不設於該機器艙間之消防泵與不通過該艙
間之管路供水。消防主水管中之殘水應能洩
除，應設置隔離閥，於消防主水管作為滅火以
外之用途時，分隔消防主歧管。手動閥桿應在
易於接近處，且所有閥應清楚標示。

.4 消防栓之佈置應使兩股從兩個不同消防栓經由
水龍帶之水柱射至船舶之任何位置，其中一股
僅用單根軟管。滾裝艙間消防栓之佈置應使兩
股從兩個不同消防栓之水柱，每股水柱經由單
根軟管供水，能射至該艙間內之任何位置。機
艙出入口附近及外側應置一消防栓；

.5 水龍帶應以耐腐蝕材料製成。水龍帶其長度應
為：

.1 至少 10 公尺；

.2 在機艙內不超過 15 公尺；

.3 在其他空間或露天甲板不超過 20 公尺。

.6 每根水龍帶應配備經認可兩用型具有開關之噴
嘴（即噴霧型／噴水柱型）。

7.7.6 油炸炊具設備之防護

裝置油炸炊具設備時，應有以下裝置：

.1 以本組織可接受之適當標準測試過之自動或手
動固定滅火系統；

.2 主要及備用溫度調節器，連同每一溫度調節器
故障時警告操作者之警報；

.3 作動滅火系統時能自動關閉油炸炊具設備電源
之裝置；

.4 指示使用裝置本設備之廚房滅火系統之警報；

.5 清楚標示備便由船員使用之滅火系統手動控
制。

7.8 特種艙間和滾裝艙間之防護

7.8.1 結構防護

7.8.1.1 遵循 7.8.1.2 特種艙間之邊界應依據表 7.4-1 與

表 7.4-2 之要求予以隔熱。

7.8.1.2 特種艙間或滾裝艙間之車輛甲板，包含敞開滾
裝區，如有需要只需在其下方加裝防火絕緣。全部位
於滾裝艙間內之車輛甲板得接受無結構防火保護，但
該甲板應非為船的主承載結構之部分或支撐，應有良
好的措施以確認船之安全，包含滅火能力，抗火隔板
的完整性及撤離措施，不受此等內部甲板局部或全部
崩塌之影響。

7.8.1.3 在駕駛臺應設有指示器，以指示任何進出特種
艙間與滾裝艙間之門是否關閉。

7.8.1.4 通至車輛甲板下方艙間之特種艙間邊界防火
門應有至少 100 mm 高之緣圍。

7.8.2 固定滅火系統*

7.8.2.1 每一特種艙間及滾裝艙間應裝設一人工操縱經
認可之固定式壓力噴水系統，以保護該艙間內任何甲
板與車輛平台之所有部分。只要經主管機關認可，得
允許使用其他固定滅火系統，但該系統應通過完整之
模擬艙間內流動燃油火災之滅火試驗，顯示其滅火效
果並未減低。

7.8.2.2 該系統之泵應能維持：

.1 A 類船任一泵失效，總額定輸出量的一半；及

.2 B 類船任一泵失效，總額定輸出量。

7.8..2.3 固定式滅火系統應完全符合以下要求：

.1 閥總管應裝設壓力表，及各閥應標示識別保護
區。

.2 閥所在之艙室應存放該裝置之維護與操作指導
書。及

.3 管路系統應裝置足量之排水閥。

7.8.3 巡邏與探火

7.8.3.1 特種艙間及滾裝艙間內應保持連續之消防巡邏
制度，除非設有符合 7.7.1 要求之固定火災偵測與火災
警報系統，並配有電視監控系統。固定火災偵測系統
應具有迅速探測火災之能力。偵測器之間距與位置應
在慮及通風與其他有關因素影響之情況下予以調試。

7.8.3.2 在特種艙間及滾裝艙間內應遍設必要之手動警
報按鈕，且其中之一應位於此類艙間之出口附近。手
動警報按鈕裝置之位置，應距艙間任何地方皆不超過
20 m。

7.8.4 滅火設備

7.8.4.1 每一特種艙間及滾裝艙間應設有：

* 參詳 IMO所採納之決議案 A.123(V)〝關於特種艙間設置固定滅火

系統之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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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少三具水霧噴射器，應包含一個金屬 L 型
管，其長臂長約 2 m 端口可接消防軟管，及短
臂長約 250 mm 可安裝一個固定的噴霧嘴或噴
灑嘴。

.2 一組輕便泡沫噴射裝置，包含一具有抽射型式
之空氣泡沫噴嘴，並能以水龍帶與消防主水管
連接，連同一裝有 20 l 製造泡沬液體之輕便箱
與一備用箱。該噴嘴應能產生每分鐘至少1.5 m3

適合於撲滅油類火災之有效泡沫。船上應至少
備有供此類艙間使用之兩組輕便泡沫噴射裝
置；

.3 型式及設計經認可之輕便滅火器之位置與此類
艙間內任何一點之距離應不大於15 m之徒步距
離，而且每一此類艙間之入口處至少應設有一
具輕便滅火器。除符合 7.7.4 外，滅火器應適用
於 A 類及 B 類火災，其容量為 12 公斤乾粉或
同級品。

7.8.5 通風系統

7.8.5.1 特種艙間及滾裝艙間應設置有效之動力通風
系統，足以在航行途中提供每小時至少 10 次換氣率，
及在碼頭進行裝卸車輛操作時，提供每小時 20 次換氣
率。該類艙間之動力通風系統應與其他通風系統完全
隔開，且在艙間內裝有車輛時經常運轉。服務於特種
艙間及滾裝艙間通風導管應予以有效密封，且每一該
類艙間通風導管之間應隔開。通風系統應能在該類艙
間外部予以控制。

7.8.5.2 通風應能避免空氣層及空氣囊之形成。

7.8.5.3 在操作室應設有所需通風能力喪失或減小之
指示措施。

7.8.5.4 慮及天氣與海況，通風系統應設有能在火災情
況下迅速切斷，並作有效關閉之裝置。

7.8.5.5 通風導管，包括防火檔板應以鋼材或其他同等
材料製成。位在服務艙間內之風道應以不燃或阻燃材
料製成。

7.8.6 排水孔、水泵抽及排水

7.8.6.1 慮及固定式壓力噴水系統工作時，將引起甲板
上大量積水，而使穩度嚴重喪失，應裝設抽水與排水
設施以防止積水，為此目的應設置排水孔以確保該等
積水迅速直接排出舷外。另外，除了第十章之要求外，
另應增設泵抽及排水設施。當需要保持之完整性水密
或風雨密時，排水口應佈置成可由受保護空間外操作。

7.8.6.2 關於依照 7.8.6.1 裝設排水孔與排洩泵：

.1 排洩水量應考慮噴灑系統泵容量及消防軟管數

量。

.2 排洩系統之容量應不少於上面.1 所述之容量之

125﹪。

.3 在各水密艙間內，水井應有足夠儲存容積及應

裝置位於船側板，彼此間之距離不大於 40 m。

7.8.7 預防易燃揮發氣體或液體著火

7.8.7.1 在可能積聚爆炸性揮發氣體之任何載運汽車甲
板或平台（備有時），除了開有足夠大小之開口，使汽
油蒸氣能向下通過外，可能構成易燃揮發氣體著火源
之設備，特別是電氣設備與電纜應裝設於甲板或平台
上方至少 450 mm 處。電氣設備安裝於甲板或平台上
方大於 450 mm，應為密閉及保護型式，具有進入保護
之密封體，符合本組織所接受之國際標準。但如為了
船舶操作安全，電氣設備及電纜必須安裝於甲板或平
台上方小於 450 mm 處，得安裝此電氣設備與電纜，
但應證明該設備為“安全型”符合本組織所接受之國
際標準。

7.8.7.2 如安裝於排氣風道中，電氣設備應證明為“安
全型”。如果裝置該設備與電纜，應適當使用本組織
所接受之標準及慮及其他可能之著火源，排氣風道之
出口應位於安全地點。

7.8.7.3 若裝設泵抽和排水裝置，則應確保：

.1 受汽油或其他可燃物質污染之水，不可洩至機
艙或其他可能有火花之空間。

.2 裝在洩水系統艙櫃或其他部位之電氣設備應為
適用於爆炸性汽油空氣混合之型式。

7.8.8 敝露滾裝艙間

7.8.8.1 敝露滾裝艙間應符合 7.8.1.1，7.8.2，7.8.3，7.8.4
和 7.8.6 之要求。

7.8.8.2 滾裝艙間之上方完全敝露部份，不需符合
7.8.2，7.8.3.1 和 7.8.6 要求，但應維持持續消防巡邏或
電視監視。

7.9 雜則

7.9.1 為指導船長及航行員，船上應永久張貼火災控制
圖，圖上應清楚標示每層甲板之下列位置：控制站、
船上抗火圍壁隔成之區段，連同火災警報、火災偵測
系統、噴水裝置、固定與輕便滅火設備、通至船上各
艙室及甲板之措施、通風系統包括主通風控制規格、
防火檔板位置與服務於船舶每一區段通風機之識別號
碼等、國際岸上接頭之位置（備有時）及 7.5.3、7.6.2、
7.7.1 與 7.7.3.1 中所述所有控制措施之位置。該火災控
制圖*之內容應以船旗國之官方文字為之。如該語文既
非英文、法文、亦非西班牙文，則應備其中一種譯文。

7.9.2 火災控制圖之副本或包括此圖之手冊，應永久存
放於甲板室外具有明顯標誌之水密圍蔽內，以協助岸
上消防人員。

7.9.3 抗火圍壁之開口

* 參照 IMO所採納之決議案 A.654(16)〝船舶防火控制識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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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1 除裝貨艙間、特種艙間、滾裝艙間、貯藏室及
行李間中之艙口以及該等艙間與露天甲板間之艙口以
外，所有開口應具有永久關閉裝置，其裝置至少與其
所處圍壁之抗火性等效。

7.9.3.2 每扇門應能從艙壁之任一邊以一人之力開啟
或關閉之。

7.9.3.3 高度火災危險區與圍蔽梯間邊界之防火門應符
合下列要求：

.1 門應為自閉型，並能於關閉之反方向傾斜至 3.5º
時關閉。船在正立位置時，關閉鉸鏈式防火門
從作動開始之大約時間應不超過 40 秒，但不短
於 10 秒。船在正立位置時，滑動型防火門之大
約均勻關閉速率應不超過 0.2 米/秒，但不少於
0.1 米/秒。

.2 遙控釋放之滑動門或動力操作之門應設有音響
警報裝置，門在由控制站釋放後和門在開始移
動前至少 5 秒，但不大於 10 秒，發出音響警報，
且持續至門完全關閉為止。門之設計使在關閉
過程中碰觸物體能再度開啟，從碰觸點起至再
度開啟之距離應不超過 1 m。

.3 所有門應能在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予以遙控
釋放，得同時或分組進行，亦可以從門之兩邊
單獨釋放。在連續有人當值控制站之防火門指
示盤上應設有每扇遙控門是否關閉之指示。釋
放機械之設計應在控制系統或主電源中斷時使
門自動關閉。釋放開關應具有開－關功能以防
止系統自動復位。在控制站無法釋放之背鉤應
禁止使用。

.4 可由連續當值控制站遙控關閉之門應能在門之
兩邊現場重新開啟。門現場開啟後應自動再關
閉。

.5 供應動力操作門之現場蓄電池電源應位於門之
附近，且能使用現場控制全開及全關至少10次。

.6 某一門之控制系統或主電源中斷應不損及其他
門之安全功能。

.7 為了防火完整性而有必要裝插閂之雙葉門，應
裝有當系統釋放後自動作動之插閂。

.8 直接通往特種艙間之動力門及自動關閉門無需
裝設 .2 與 .3 要求之警報與遙控釋放機械。

.9 現場控制系統之組件應可接近以便維護與調整
時之取用。

.10 動力門需配備火災中能作動之認可型式控制系
統，其認可應依耐火試驗程序章程決定之。此
系統應符合以下要求：

.10.1 以電力供應此系統可在 200℃操作至少 60 分
鐘；

.10.2 未受火災波及之其他門其電力供應不受影
響；及

.10.3 超過 200℃時，此控制系統應能自動隔離電力
供應，且能維持門之關閉至少 945℃。

7.9.3.4 朝向敞露空間之抗火圍壁外部邊界之完整性要
求，不適用於玻璃隔板、窗與舷窗。朝向敞露空間之
抗火圍壁完整性要求，不適用於上層建築與甲板室外
部之門。

7.9.3.5 煙密圍壁之門應為自閉型式。常開之門應能自
動關閉或由連續當值之控制站遙控關閉。

7.10 消防員之裝具

7.10.1 除 A類客船以外之所有船舶應攜帶至少兩套符
合 7.10.3 要求之消防員裝具。

7.10.1.1 另外，B 類客船，對設有旅客艙間與服務艙間
之甲板，按其所有旅客艙間與服務艙間之總長度，或
該等甲板如多於一層時，按如此之最大總長度者，每
80 m 或其零數應配備 2 套消防員裝具與 2 套個人裝
備，每套包括 7.10.3.1.1 至 7.10.3.1.3 規定之項目。

7.10.1.2 B 類客船，每副呼吸器，應備一具符合 7.8.4.1
要求之水霧噴射器，並存放於呼吸器附近。

7.10.1.3 主管機關得依據船舶之大小及類型，額外增加
個人裝備與呼吸器之數量。

7.10.2 消防員裝具與個人裝備，應存放於永久及清晰
標示，易於到達及立即可取用之處所，如所配備消防
員裝具或個人裝備多於一套時，其儲存之位置應儘量
互相遠離。

7.10.3 消防員裝具應包括：

.1 個人裝備包括：

.1.1 防護衣，其材料應能保護皮膚不受火焰之熱輻
射，並不受蒸汽或燃氣之灼傷與燙傷。其外表
應能防水；

.1.2 橡膠或其他不導電材料之靴；

.1.3 一頂能有效防護撞擊之剛性頭盔；

.1.4 一盞經認可防爆型電力安全燈（手提燈），證明
符合本組織所接受之標準，其照明時間至少為
3 小時；及

.1.5 一把俱高壓絕緣手把之太平斧。

.2 一具經認可型式之自給式壓縮空氣作動呼吸

器，其貯氣筒之空氣貯存體積至少應為 1,200

l，或其他自給式呼吸器至少可供 30 分鐘之功

能。每具規定之呼吸器，應備兩具適用於該呼

吸器之備用充氣甁。 

.3 每一呼吸器應配備一根約30 m長度與強度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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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救生索，該索應能以一彈簧鉤繫於呼吸器之

繫耳上，或繫於單獨之皮帶上，以免使用救生

索時與呼吸器分開。該救生索應以 3.5kN 靜力

荷重試驗 5 分鐘。

7.11 佈置

7.11.1 B 類客船之公共艙間應按下列要求分區：

.1 船舶應至少分為兩個區域，每區之平均長度不
應超過 40 m。

.2 各個區域中應有一替代性之安全場所，供區域
內人員在失火情況下逃出。該替代性安全場所
應以不燃或阻燃材料所製成之煙密圍壁延伸上
下甲板，與其他旅客區域隔開。該替代性安全
場所可以作為另一旅客區域。替代性安全場所
大小應以每人一座位加上每人0.35 m2之淨空面
積，人數則以在緊急狀況下需容納之最高人數
為準。

.3 替代性之安全場所應儘可能位於所服務旅客艙

間附近。每一旅客區域應至少有兩個出口，應

儘可能互相遠離，並通往該替代性安全場所。

重大火災危險艙區，在結構防火時間內，應提

供逃生路徑使所有旅客與船員能從該替代性安

全場所安全撤離。

7.11.2 A 類客船無需分區。

7.11.3 控制站、救生設備存放位置、逃生路徑與救生

艇之搭乘場所，儘可能不位於高度火災危險區與中度

火災危險區附近。

7.12 通風

公共艙間之每一安全區域皆應配有獨立於其他區域之
通風系統。公共艙間每一區域之通風機，應亦能從連
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予以獨立控制。

7.13 固定噴水系統

7.13.1 公共艙間與服務艙間、含臥舖之船員起居艙
區，裝有易燃液體以外之貯藏室，以及類似艙間，應
由符合本組織所制訂標準之固定噴水系統保護之。梯
道之開口位於一甲板，應視為此甲板所在空間之一部
分，且應受此空間之噴水系統所保護。手動操作之噴
水系統應分成適當大小之區域，並且每一區域所設之
閥，噴水泵與警報之啟動應能從兩個儘量分開遠離之

 參詳本組織 MSXC44(65)號決議案及其修正案之高速船固定噴水
系統標準。

艙間予以操作，其中之一應為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
站。B 類客船，此系統不得服務於一個以上 7.11 所要
求之區域。

7.13.2 每一操作站應張貼系統圖，應採取適當之佈置
以排除該系統作動時所放出之水。

7.13.3 A 類船若能遵行以下規定，則不需符合 7.13.1
及 7.13.2 之要求：

- 禁煙；

- 不設置售貨店、廚房、服務艙間、滾裝艙間以
及貨艙；

- 最高額乘客不超過 200 人；及

- 在 90％最大速度下，從離開港口至目的地之航
程不超過 2 小時。

B 篇－客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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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控制站

控制站、救生設備存放位置、逃生路徑及救生艇筏之
搭乘場所應位於船員起居艙附近。

7.15 貨物艙間

除了敞露甲板區域或冷凍艙以外之貨物艙間，應具有

經認可符合 7.7.1 要求，能在控制站指出所有正常操作

狀況下失火位置之自動煙霧探測系統，並且應使用經

認可符合 7.7.3.2 要求，從控制站操作之快速反應滅火

系統予以保護。

7.16 固定噴水系統

7.16.1 備有臥舖之船員起居艙，若甲板面積超過 50

m2(含所需走道)，應設置以本組織所研發標準為基礎

之固定噴水系統。

7.16.2 本系統藍圖應張貼在各操作站。當本系統啟動

時，應有將水排出之適當佈置。

 參詳本組織第MSC.44(65)號決議案及其修正案之高速船固定噴水
系統標準。

C 篇－貨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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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通則：

7.17.1 7.17.2 所述之船型及貨艙，計畫裝載危險品
者，除應符合 7.15 貨船規定及 7.8 貨船與客船(如適當
時)規定外，並應符合本節之規定，如適當時，除非該
等要求業已符合本章其他規定，所裝載危險品為限量
者，不在此限。船舶之型式及危險貨物之裝載模式
參考 7.17.2 及表 7.17-1，而 7.17.2 所列之編碼引用於表
7.17-1 之最上欄內。2002 年 7 月 1 日以後建造小於
500GT 之貨船應符合本節規定，但船旗國主管機關，
經與港口國協商後，可降低規定要求，但應將所降低
要求註明在 7.17.4 所述之符合文件內。

7.17.2 表 7.17-1 及 7.17-2 之應用

下列之船型與貨艙應配合表7.17-1及表7.17-2之應用：

.1 船舶與貨艙並非為裝載運輸貨櫃而特別設計，

但計畫裝載包裝型式之危險品，包括裝載於貨

 參詳本組織第 MSC.122(75)號決議案及其修正案之國際海運危險
品章程(1MDG 章程)及第 A.434(XI)號經決議案及其修正案之固體
散裝貨物安全實務章程。

 參詳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1MDG 章程)第 3.4 章之裝載〝限量〞
條款。

櫃或移動式槽櫃之危險品；

.2 專用貨櫃船及貨艙準備載運裝有危險品之貨櫃

及輕便式槽櫃。準此，專用貨櫃艙間為設有貨

櫃導槽之貨艙，儲存與繫固貨櫃；

.3 貨船及滾裝艙間包含特種艙間，計畫裝運危險
品者；及

.4 船舶及貨艙，計畫載運散裝固體危險品。

7.17.3 要求：

除另有明文說明外，下列之要求應配合表 7.17-1、

7.17-2，及 7.17-3「甲板上」或「甲板下」危險品裝載

之應用。下列各次段之編碼均列於於上述各表之第一

欄內。就本段之目的，“甲板上”意指在露天甲板上

之空間。

D 篇－船舶及貨艙裝載危險品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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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7-1

7.17.3 規定對船舶與貨艙危險品各種不同裝載模式之應用

7.17.2.1 7.17.2.2 7.17.2.3 7.17.2.4第 7.17.2 節

第 7.17.3 節

露天甲板

(包含.1 至.9)

非特別設計 貨櫃艙 滾裝艙間 敞露之滾裝艙間 散裝固體危險品 (包括

2004 散裝固體貨物安

全實務章程 B 組貨物，

除此之外，貨物註明散

裝時具危害性 )

7.17.3.1.1 x x x x x

7.17.3.1.2 x x x x x

7.17.3.1.3 - x x x x

7.17.3.1.4 - x x x x

7.17.3.2 - x x x x

7.17.3.3 - x x x -

7.17.3.4.1 - x x1 x -

7.17.3.4.2 - x x1 x -

7.17.3.5 - x x x -

7.17.3.6.1 x x x x x

7.17.3.6.2 x x x x x

7.17.3.7 x x -  x

7.17.3.8.1 - x x x -

7.17.3.8.2 - - - x2 x

7.17.3.9 - - - x x

7.17.3.10 x - - x x

適用 D 部份不同類
別危險品之規定，
請參考表 7.17-2

附註：

1 第 4類及 5.1 類不適用於封閉之貨櫃，第 2, 3, 6.1 及 8 類裝載於封閉貨櫃內時，其通風每小時換氣次數得減為不少於兩次。就適用本項

要求而言，移動式槽櫃視為封閉貨櫃。

2 僅適用於不能密封之滾裝艙間。

x 表內出現〝x〞時，表示該要求適用於表 7.17-3 適當行內之所有各類危險品，但附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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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7-2

7.17.3 規定對船舶及貨艙載運各類不同散裝固體危險品之應用

危險品分類

第 7.17.3 節

4.1 4.2 4.33 5.1 6.1 8 9

7.17.3.1.1 x x - x - - x

7.17.3.1.2 x x - x - - x

7.17.3.2 x x4 x x5 - - x5

7.17.3.4.1 - x4 x - - - -

7.17.3.4.2 x6 x4,7 x,7 x4.6 - - x4.6

7.17.3.4.4 x x x x x x x

7.17.6.3 x x x x x x x

附註：

3 可能散裝載運本類物質之危險性應經主管機關對符合本表所列規定以外該船所涉之構造與設備予以特別考慮。

4 限適用於含殘油之種子餅、硝酸銨與硝酸銨肥料。

5 限適用於硝酸銨與硝酸銨肥料。但符合 IEC 79 號出版物 –使用於爆炸性氣体環境之電氣用品標準保護程度時亦可。

6 僅需適當之金屬防護網即可。

7. 載運含殘油之種子餅及散裝化學品章程 (BC Code) 4.3 類貨物，應裝置固定的兩個獨立的通風機，除非於裝貨之前及航行中輕便型通風機

經改裝固定。通風系統應符合 7.17.3.4.1 及 7.17.3.4.2 之規定。通風應使任何瓦斯氣體洩漏不會進入甲板上或下之公共空間或船員住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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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3.1 水之供應

7.17.3.1.1 應有裝置以確使能在規定之壓力下由主消

防水管供水，俾立即使用。其壓力得由恆久之加壓，

或由適當配置遙控啟動消防泵之裝置達成之。

7.17.3.1.2 水之輸送量應能同時供應 7.17.3.1.3 最大指
定貨艙之要求及在四個同一尺寸之噴嘴供應 7.7.5 所
規定之壓力，並能射達貨艙空艙時之任何部分。主滅
火泵總容量不包含應急滅火泵容量應符合該要求。該
水量得適用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同等方式。

7.17.3.1.3 應裝置供水設備，貨艙水平面積每平方公尺
每分鐘不少於 5 公升，有效冷卻指定甲板下方之貨
艙，以固定噴水噴嘴裝置或泛水至貨艙空間。在小貨
艙及較大貨艙內之小區域，經主管機關之認定，得採
用軟管以達成此一目的。但排水及泵抽裝置應符合
7.8.6 之規定及防止產生自由液面。否則應考慮水之重
量及其自由液面對穩度不利之影響。

7.17.3.1.4 以特定之適當液劑，注入所指定甲板下方貨

艙得代替上述 7.17.3.1.3 之要求。以符合本公約規則

II-2/10.4.1.1.2 規定之高膨脹泡沫系統取代亦可接受。

7.17.3.1.5 得用經主管機關依照本組織所制定之標準
認可之水噴灑系統，以滿足 7.17.3.1.1 至 7.17.3.1.4 之要
求。

7.17.3.1.6 船舶載運危險品，除了 7.7.5.5 之規定，尚須
配置 3 條符合 7.7.5.6 規定之消防軟管及噴嘴。

7.17.3.2 引燃源：

電氣裝備及電纜不應裝置於封閉之貨艙或車輛甲板，

惟操作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但如電氣裝備裝置此於此

等空間，應為經證明安全之型式可曝露使用於危險處

所者，否則該電氣設備應可完全與電力系統隔離（應

將電力系統之連接鏈拆除而非保險絲）。貫穿甲板與艙

壁之電纜應予密封以防氣體或揮發氣之通過。貫穿貨

艙之電纜及在貨艙內之電纜，應予保護，以避免因碰

撞受損。任何其他可能構成易燃揮發氣體引燃源之設

備應不准允設置。

7.17.3.3 偵測系統：

封閉貨艙應裝設符合 7.7.1 經認可之自動煙感偵測系
統或經主管機關同意為等同防護之偵測系統。

7.17.3.4 通風：

7.17.3.4.1 圍閉艙間應裝配適當之動力通風，其裝置應

能使空貨艙為準，每小時至少換氣六次，及由該貨艙

上部或下部(如適當時)移除揮發氣體。

7.17.3.4.2 風扇應為避免引燃可燃氣空氣混合物。抽風

 參詳IEC60092-506號出版物船舶之電氣設備第506篇：特徵-船舶載
運散裝特定危險品及危險性材料，及IEC60079使用於爆炸性氣體
環境之電氣器具。

機應為無火花型。在通風之入出開口處，均應安裝適

當之鋼絲網防護，網眼不超過 13mm x 13mm 以防止

外物進入機殼內。

7.17.3.4.3 如果相鄰艙間沒有用氣密隔艙壁或甲板與

貨艙隔開，則相鄰艙間的通風規定適用貨艙之規定。

7.17.3.4.4 載運散裝固體危險品之封閉艙間，若無機械

通風裝置時，應裝設自然通風。

7.17.3.4.5 開頂式貨櫃船，僅貨艙底部需要特定風道者
需要安裝動力通風機。其通風率應依據在風雨甲板下
方之空貨艙容積，每小時至少換氣 2 次。

7.17.3.5 水泵抽：

計畫在封閉艙間裝載易燃或有毒液體者，其泵系統
之設計，應確使能防止意外將該等液體經過機艙之管
路或各泵。如裝載大量之此等液體時，應考慮增加排
洩該等艙間水之措施如下。

.1 如果貨艙水排洩系統獨立於機艙泵水系統，該
系統之容量每一貨艙應不小於 10 m

3
/h。如果該

增加的系統為一共用系統，其容量不須超過 25
m

3
/h。此增加之水系統不須備用裝置。在裝載

易燃或有毒液體時，水管路進入機艙應以盲板
法蘭或關閉可上鎖之閥予隔離；

.2 如果貨艙水排洩系統為重力排洩系統，應直接
排洩至船外或排洩至機艙外面一個封閉的排洩
櫃，該櫃應裝置通氣管通到敞開甲板上安全場
所。

.3 機艙外之密閉空間，裝置水泵可供排洩裝載易
燃或有毒液體貨艙水，應裝設獨立的機械通
風，每小時至少換氣 6 次。該空間之電氣設備應
為認證合格安全型。如果該空間與其他密閉空間
相通，其門應為自動關閉型；及

.4 從一貨艙排洩水至較低層空間水井，僅允
許如果該空間滿足上述貨艙之相同要求。

7.17.3.6 人員保護裝備：

7.17.3.6.1 除 7.10 規定之消防員裝具外，應增設四套防
化學品侵蝕之完整防護衣，及應選擇考慮到所載運化
學品之危險性與本組織依據分類及物理性所定之標
準。該防護衣應能遮蔽所有皮膚，不使身體有任何部
份未被防護。

7.17.3.6.2 除 7.10 規定之自給式呼吸器外，至少應再增
加兩套。除 7.10.3.2 之規定外，每具規定之呼吸器應
備兩具適用於該呼吸器之備用充氣甁。 

7.17.3.7 輕便滅火器：

貨艙應備有總容量至少 12 kgs 之乾粉或同等之輕便滅
火器。該等滅火器應為本章其他各節明文規定輕便滅
火器以外之額外增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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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3.8 固定滅火系統

7.17.3.8.1 敞露甲板以外之貨艙應備有經認可符合含
7.7.3 要求之固定滅火系統，或經主管機關同意對所載
貨物具等效防護者。

7.17.3.8.2 上方有甲板之各敞露滾裝艙間，及不能密封
之各滾裝艙間，應裝有經核定以人工操作之固定壓力
噴水系統，該系統應能防護在該空間內任何甲板及車
輛平台之所有部份，但任何其他固定滅火系統以實物
試驗其效果不致減低者，主管機關得准採用之。但其
排洩及泵水措施應符合 7.8.6 之規定，閥可自艙間外位
於鄰近滅火系統管制站之場所操作，應能防止產生自
由液面。否則主管機關在認可其穩度資料時，應考慮
增加水之重量及自由液面對穩度之不利影響。

7.17.3.9 滾裝艙間及開敞滾裝艙間其間之隔開

滾裝艙間及敞露滾裝艙間之間應隔開，其隔板應將兩
艙間之間危險氣體及液體之流通情況減至最低。若兩
者皆符合 D篇滾裝艙間相關規定時，則可不必隔開。

7.17.3.10 滾裝艙間及露天甲板間之隔開

滾裝艙間及相鄰露天甲板之間應隔開，其隔板應將兩
者之間危險氣體及液體互相流通情況減至最低。若該
滾裝艙間符合 D 篇滾裝艙間相關規定時，則該隔板可
不必設置。但祇有露天甲板裝載危險品時，則仍需有
隔板。

7.17.4 符合文件

主管機關應提供適當文件給船上，以證明該船結構與
設備符合本 D篇之規定。

對於固定式氣体滅火系統無效之貨物請參詳MSC/Circ671表二之
貨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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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通則及定義

8.1.1 按 4.7 及 4.8 之要求，救生設備及佈置應能符合
棄船要求。

8.1.2 除本章另有規定外，本章所規定之救生設備及佈
置之要求應符合SOLAS第 III章及LSA Code所規定之
詳細要求，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8.1.3 在認可救生設備及佈置前，主管機關應確保該等
救生設備及佈置符合下列事項：

.1 按國際海事組織建議
*
予以試驗，以確認其符

合本章之要求；或

.2 在主管機關認為滿意之情況下，成功地施行實
質上同等於該等建議案所規定之試驗。

8.1.4 在認可新型救生設備或佈置前，主管機關應確保
該等設備或佈置符合下列事項：

.1 提供至少同等於本章規定之安全標準，並按國
際海事組織之建議案予以評估並試驗；或

.2 在主管機關滿意之情況下，成功地施行實質上
同等於該等建議案之評估及試驗。

8.1.5 在接受主管機關原先未予認可之救生設備及佈
置之前，主管機關應滿意救生設備及佈置符合本章之
要求。

8.1.6 除本章程中另有規定外，本章所要求之救生設備
之詳細技術要求未列入 LAS Code 者，應符合主管機關
之要求。

8.1.7 主管機關應規定救生設備應施行必要之產品試
驗，以確保救生設備之製造與認可之型式具有同樣之
標準。

8.1.8 經主管機關採納之認可程序亦應包括是否繼續
認可或撤消之條件。

8.1.9 主管機關應決定容易老化救生設備之使用期限。
該等救生設備應標明決定其使用年限之方法或須更換
之日期。

8.1.10 除另有明文規定外，就適用本章而言：

.1 〝發現〞系指倖存者或救生艇筏位置之確定。

.2 〝搭乘梯〞指備於救生艇筏搭乘站之梯以供安
全進入下水後之救生艇筏。

.3 〝搭乘站〞指搭乘救生艇筏之場所。搭乘站如
有足夠之空間並能安全進行各種集合行動者得
為集合站。

* 參照決議案 IMOA.689(17)〝救生設備試驗之建議案〞。
 參照決議案 IMOA.520(13)〝新型救生設備及佈置之型式評估、試

驗及接受之實用章程〞。

.4 〝自動浮離下水〞指救生艇筏下水之方法，藉
此法該艇筏可自沉沒中之船舶自動脫開，並立
即可用。

.5 〝自由降落下水式〞救生艇筏下水之方法，藉
此法該艇筏連同其全部人員與裝品在無任何
拘束裝置離開船舶，並降落海面。

.6 〝浸水衣〞指可減低穿著人員在冷水中体溫之
防護服。

.7 〝可充氣式設備〞指藉非硬式之充氣室作為浮
力之設備，其在準備使用前通常並不充氣。

.8 〝充氣型設備〞指藉非硬式之充氣室作為浮力
之設備，並無論何時均保持充氣立即可用。

.9 〝下水設備或佈置〞指將救生艇筏或救難艇自
其儲放位置，安全移至水面之措施。

.10 〝海上撤離系統〞（MES）指將大量乘員通過通
道從搭乘站轉移到漂浮平台再搭乘到靠泊之救
生艇筏或直接登入靠泊之救生艇筏之設備。

.11 〝新型救生設備或佈置〞指具有新型特徵之救
生設備或佈置，本章之規定未能完全包含充分
述及的新特徵，但提供同等或更高之安全標準
者。

.12 〝救難艇〞指艇之設計係用以救助遇險人員及
集結至救生艇筏。

.13 〝救回〞指將倖存者安全救回。

.14 〝逆反光材〞指將直接照射之光線向光源方向
反射之材料。

.15 〝救生艇筏〞指棄船之時，能維護遇險人員生
命之艇筏。

.16 〝保溫設備〞指以低熱傳導防水材料製成之袋
或衣。

8.2 通信

8.2.1 船舶應提供下列無線電救生設備：

.1 每艘高速船及總噸位 500 以上之高速貨船應至
少備有三具雙向特高頻無線電話設備，該設備
應符合之性能標準不低於本組織所採納者。

.2 每艘高速客船上及總噸位 500 以上之每艘高速
貨船上，其每舷應備有一具雷達詢答機，該雷
達詢答機應符合之性能標準不低於本組織所採
納者，雷達詢答機之儲放位置應能迅速攜入
任一救生筏上，另一替代方式為在每一救生筏

參照決議案 IMOA.605（15）〝救生艇筏用可攜式雙向 VHF無線電

話設備之性能標準建議案〞。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之決議案 A.761(18)〝救生筏服務站認可條件

之建議案〞。

第八章

救生設備及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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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備置一具雷達詢答機。

8.2.2 船舶應備有下列船上之通信及警報系統：

.1 一種應急措施包括固定或攜帶型設備，或兩者
兼具，以供船上應急控制站、召集站與搭乘站
及船上重要場所間雙向通信之用。

.2 一套符合 LAS Code 第 7.2.1 節要求之一般應急
警報，並且用以召喚旅客與船員至召集站，開
始部署表所列之行動。該系統應以符合 LSA
Code 第 7.2.2 節要求公共廣播系統或其他適當
之通信措施補充之，該系統應能從操作室操作。

8.2.3 信號設備

8.2.3.1 所有船舶應在操作室永久配備一盞白晝信號
燈，該信號燈不依靠船舶之主電力電源。

8.2.3.2 船舶應至少配備 12 支符合 LSA Code 第 3.1 節
規定之火箭式降落傘信號，並儲放於操作室或其附近。

8.3 個人救生設備

8.3.1 在正常操作情況下，如旅客或船員可以到達敞露
甲板，應在船之兩舷各配備至少一個能從操作室，並
從其儲放處及附近易於釋放之救生圈，該救生圈應配
有一盞自己點燃燈及一具自己發煙信號。自己發煙信
號之位置及固定措施應確保其不會由於船舶碰撞或擱
淺產生之加速度而鬆脫或自行作動。

8.3.2 在船舶之每個正常出口附近至少設置一個救生
圈，並在旅客及船員易到達之每層敞露甲板，應至少
設置兩只救生圈。

8.3.3 船舶之每個正常出口附近所設置之救生圈應裝
設有不少於 30m 長之救生浮索。

8.3.4 至少總數一半之救生圈應設有自己點燃燈，該等
設有自己點燃燈之救生圈應不包括 8.3.3 規定之裝設
有救生浮索之救生圈。

8.3.5 船上每一人員應配備一件符合 LSA Code 第 2.2.1
或 2.2.2 節規定之救生衣，此外仍應備有下列救生衣：

.1 應至少備有數量至少為船上旅客總人數 10％之
兒童用救生衣，或備有較此數量為多之救生
衣，俾每一兒童一件；

.2 每艘客船另應備有不少於船上總人數 5％之救
生衣。該等救生衣應置放於甲板上或集合站之
明顯處；

.3 應備有足量之救生衣以供當值人員及位置較遠
之救生艇筏及救難艇站使用；且

.4 所有救生衣應裝有符合 LSA Code 第 2.2.3 節規
定之燈。

8.3.6 救生衣之置放應立可接近取用，其位置並應有明
顯標示。

8.3.7 指派擔任救難艇艇員之每一人員應備符合 LSA
Code 第 2.3 節規定具有適當大小之浸水衣。

8.3.8 應變部署表中被指派負有指引旅客從海上撤離
系統搭乘至救生艇筏之每位船員應配一件浸水衣或防
曝露服。如船舶固定從事航行於溫暖海域，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免配上述浸水衣或防曝露服。

8.4 應變部署表、應變須知及手冊

8.4.1 船上每位人員應配備一份應急時必須遵守之明
確須知。

8.4.2 應將符合本公約第 III章規則37規定之應變部署
表張貼於全船顯而易見之處所，包括控制室、機艙及
船員起居艙。

8.4.3 應將以適當文字書寫之圖例及應變須知張貼在
公眾場所，並在集合站、其他乘客艙間及每張座椅附
近明顯顯示。以告知旅客下列事項：

.1 其集合站；

.2 應變時必須採取之重要行動；

.3 救生衣之穿著方法。

8.4.4 每艘客船應設有旅客集合站，該站應：

.1 設在搭乘站附近，可使所有旅客易到達搭乘
站，但與搭乘站設在同一處所者除外；及

.2 有足夠之集合並指揮旅客用之寬敞場地。

8.4.5 在每一船員餐廳及康樂室，應備有一份符合
18.2.3 規定之訓練手冊。

8.5 操作須知

8.5.1 在救生艇筏及其控制下水處或其附近，應設置告
示或標識，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明記控制目的及操作該設備之程序，並給予有
關須知或警告；

.2 在應急照明下，易於看見；

.3 用本組織建議之符號*。

8.6 救生艇筏之置放

8.6.1 救生艇筏應牢固置放於旅客艙室之外，並儘可能
靠近乘客起居艙及搭乘站，其置放應使每一救生艇筏
以一簡單方式安全下水，並且在下水過程中及下水
後，救生艇筏能繫靠船邊。繫索之長度及拉靠索佈置
應使救生艇筏保持在適當位置俾人員搭乘。當有多艘
救生艇筏使用時；主管機關得允準在出口使用可調整
之繫索及/或拉靠索，所有繫索及拉靠索之繫纜佈置應
有足夠強度，以便在撤離過程中，固定救生艇筏之位

*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決議案 A.760（18）〝與救生設備及佈置有關之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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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8.6.2 救生艇筏之置放應在船上儲放位置及附近能解
除繫繩佈置，並且在控制室或附近亦可解除。

8.6.3 如屬可行，救生艇筏應以相同容量分配於船之兩
舷。

8.6.4 可充氣式救生筏應儘可能在下水過程中開始充
氣。對筏進行自動充氣窒礙難行時（如：救生筏配合
海上撤離系統），救生筏之佈置應能在 4.8.1 規定之時
間內從船舶撤離。

8.6.5 救生艇筏在各種操作狀態下應能下水，並能從指
定之搭乘站搭乘。當船受損，所有浸水情況達到第二
章規定之程度亦然。

8.6.6 救生艇筏下水站之位置，應遠離推進器或噴水推
進器及船体特別突出部分，以確保安全下水。

8.6.7 在準備及下水過程中，救生艇筏及其降落之水面
應有足夠之照明，供電至該照明系統之主電源及應急
電源符合第 12 章之規定。

8.6.8 應採取措施，避免在下水時，任何船舶排水進入
救生艇筏。

8.6.9 每艘救生艇筏應按下列規定置放：

.1 使救生艇筏及其置放裝置均不致妨害任何其他
下水站之任何其他救生艇筏或救難艇之操作；

.2 經常處於備便狀態；

.3 配備齊全；

.4 儘可能在安全受保護位置，並對火災與爆炸之
損害予以防護。

8.6.10 每一救生筏之置放，其曳纜應繫於船上，並應
設有符合 LSA Code 第 4.1.6 節規定之自動浮離裝置，
使救生筏在高速船沉沒時，儘可能自動浮離，如為可
充氣式救生筏，應能自動充氣。

8.6.11 救難艇之置放應符合下列規定：

.1 經常處於備便之狀態，在不超過五分鐘下水；

.2 適於下水及收回之位置；

.3 使救難艇及其置放裝置均不致妨礙任何其他下
水站之救生艇筏之操作。

8.6.12 救難艇及救生艇應繫牢於甲板上，應至少能承
受由於實船之水平碰撞而產生之負荷，以及在置放位
置之垂直負荷。

8.7 救生艇筏及救難艇之搭乘及收回裝置

8.7.1 搭乘站應設在從起居艙及工作處所易於到達之
處，如指定集合站不在旅客艙間，則該集合站應設在
從旅客艙間易於到達之處。搭乘站應設在從集合站易

於到達之處。

8.7.2 撤離通道、出口及搭乘站應符合 4.7 之規定。

8.7.3 通往集合站及搭乘站之走道、梯道及出口應有足
夠的照明，供電至照明系統之主電源及應急電源應符
合第 12 章之規定。

8.7.4 如無配備吊架下水式救生艇筏，為了避免人員搭
乘救生艇筏落入水中，應設置海上撤離系統或同等之
撤離設備。該海上撤離系統或同等之撤離設備應在各
種操作狀態下，人員能搭乘到救生艇筏。當船受損，
所有浸水情況達到第 2 章規定之程度亦然。

8.7.5 在船舶准予操作以及在所有未損壞及規定損壞
之俯仰及橫傾條件下，水線與指定搭乘位置間之乾舷
不大於 1.5 m，只要救生艇筏及救難艇之搭乘位置是可
用者，主管機關得對人員直接登上救生筏之裝置予以
認可。

8.7.6 B 類客船如使用海上撤離設施，如果 2.6.7.1 所述
縱向損壞程度致使海上撤離設施失落或無法使用時，
在最壞預期情況下相同船側，應有替代措施撤離旅客
及船員至救生艇筏上。

8.7.7 救難艇搭乘裝置應能從救難艇置放位置直接搭
乘及下水，並且當其載滿人員及設備時，能迅速收回。

8.7.8 在下述條件下，B 類客船救難艇之下水設施得以
動力供應來自船上動力供應為基礎：

.1 吊架或起重機應有 2 組動力供應，各自在獨立的
機艙。

.2 當僅使用一個動力源時，吊架或起重機應符合下
水、放下及揚升速度。

.3 吊架或起重機不須從救難艇內作動

8.7.9 多體船於傾斜與俯仰之傾斜力臂(HL1)角度小，在
國際生命安全設備章程(LSA)6.1節設計角度可以從20°
/10°變更至依照附錄 7 計算所得最大角度，包括傾斜力
臂 HL2、HTL‧HL3 或 HL4。

8.7.10 救難艇吊架或起重機得設計為下水與回收該艇
搭載 3 人，但僅在各側有一組符合 8.7.5 規定的額外登
艇設施之情況。

8.7.11 在每一海上撤離系統搭乘站均應備有一把安全
刀。

8.8 拋繩器

船舶應備有符合 LSA Code 第 7.1 節規定之拋繩器一
具。

8.9 操作之準備、維修保養及檢查

8.9.1 操作準備

在船舶離港前及航程中之任何時刻，所有救生設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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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良好狀態，並備便立即可用。

8.9.2 維修保養

.1 應備有符合本公約第 III 章規則 52 規定之在船
上維修保養救生設備須知，並應據以進行保養。

.2 主管機關得接受一項包括本公約第 III 章規則
52 規定之船上維修保養計畫以代替.1 所規定之
須知。

8.9.3 吊索之保養

8.9.3.1 用於下水之吊索應以不超過 30 個月之間隔調
頭一次，並依該吊索變質換新之必要，或不超過 5 年
之間隔，兩者中以較早者為準，予以換新。

8.9.3.2 主管機關可接受定期檢查吊索並於該吊索質
變時或不超過 4 年間隔(以較早有為準)予以換新，以
取代 8.9.3.1〝調整〞的規定。

8.9.4 配件與修理設備

救生設備及其易磨損或易消耗而須定期更換之備件，
應備有配件及修理設備。

8.9.5 每週檢查

每週應實施下列試驗及檢查：

.1 所有救生艇筏、救難艇及下水設備應作目視檢
查，以確保可立即使用；

.2 如環境溫度比啟動及運轉引擎所規定之最低溫
度為高，則所有救難艇之引擎應正倒運轉，運
轉總時間不少於 3 min。在此段時間內應確認齒
輪箱及齒輪箱列作動良好。若因救難艇舷外機
的特性，使祇能與其推進器一起沒入水中時，
才能運轉 3 min 時，則運轉時間應依製造廠手冊
要求；及

.3 一般應急警報系統應予試驗。

8.9.6 每月檢查

每月使用本公約第 III 章規則 36-1 規定之檢查表，檢
查包括救生艇筏裝品之救生設備，以確保完整無
缺，並處於良好狀態。檢查報告應載入航海日誌中。

8.9.7 可充氣式救生筏、可充氣式救生衣、海上撤離系
統及充氣型救難艇之檢修

.1 每一可充氣式救生筏、可充氣式救生衣及海上
撤離系統應依下述檢修之：

.1.1 間隔期限不超過 12 個月予以維修，如不切實際
時，主管管署得展延一個月。

.1.2 應在認可之服務站進行檢修，該檢修站應能勝
任檢修工作，備有正規之服務器材，並僱用受
過正規訓練之工作人員。

8.9.8 海上撤離系統的輪流展開

除依 8.9.7.1 所要求檢修外，每一海上撤離系統應以主
管機關同意，同意的期間輪流從船上展開，但至少每
6 年乙次。

8.9.9 依 8.1 認可新式充氣救生筏佈置的主管機關，得
依下列情況同意展延檢修時限：

.1 新式充氣救生筏佈置應在展延的檢修時限內，
依試驗程序要求，維持同一標準。

.2 依 8.9.7.1 節由具有專業證書人員在船上檢查救
生筏系統。

.3 依 IMO 建議不超過 5 年實施檢修。

8.9.10 所有充氣型救難艇之修理及保養，應按製造廠
家之說明書實施。應急修理得在船上實施，永久性修
理應在認可之服務站完成正式的檢修。

8.9.11 依8.9.9充許展延救生筏檢修時限的主管機關應
照公約規則 I/S(b)通知 IMO 相關事宜。

8.9.12 水力釋放組件之定期檢修

水力釋放組件應依下述檢修之：

.1 不超過 12 個月之間隔予以維修，如不切實際
時，主管機關得展延一個月。

.2 應在經認可之服務站檢修，該服務站具有適當
之檢修設施，並僱用經正規訓練之工作人員。

8.9.13 儲存位置的標示

救生設備的儲存容器、托架、支架和其他類似儲存位
置，應依 IMO建議的符號標準，以指示儲存在該位置
設備的用途，若該設備超過 1 具，則應標示數量。

8.9.14 定期檢修下水設施：

8.9.14.1 下水設施：

.1 應依公約規則 III/36 所要求的船上保養說明書
所建議的期限檢修；

.2 應依 1..5.1.3 之規定之歲驗時徹底檢查；及

.3 於上述 .2 檢查完畢後，應在最大下放速度對絞
機剎車實施動力試驗。試驗荷重為救生艇或救
難艇無人登艇，此外，間隔不超過 5 年，應作
保證負荷試驗，試驗荷重為救生艇或救難艇及
其滿載人員與設備重量之 1.1 倍。

8.10 救生艇筏與救難艇

8.10.1 所有船舶應配備：

.1 至少兩艘能容納不少於核定容載船上總人數
100％之救生艇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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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外，另應配備足以容納不少於核定載容總人
數 10％之救生艇筏；

.3 應配備在任何一艘救生艇筏掉失或不能使用
時，能容納船上核定容所有人員之救生艇筏；

.4 應至少配備一艘用於援救落水人員之救難艇。
當船舶核定載客 450 名以上時，應在每舷至少
配備一艘此種救難艇；

.5 長度小於 30 m 之船舶得不配備救難艇，但需符
合下列所有要求：

.5.1 船舶之佈置應能救起水上無助人員；

.5.2 在駕駛台能觀察水上無助人員之救助工作；

.5.3 船舶應有足夠操縱性，俾在最壞預期情況下，
接近並救起落水人員。

.6 以上.4 和.5 縱有規定，船舶另應配備下列足夠
數量之救難艇，確保供船上核定載容所有人員

棄船時使用：

.6.1 依據 8.10.1.1 規定之每艘救難艇所需集結之救
生筏數應不多於 9 艘；或

.6.2 如主管機關對救難艇同時拖曳一對救生筏之能
力認為滿意，則依據 8.10.1.1 規定之每艘救難艇
所需集結之救生筏數應不多於 12 艘；且

.6.3 船舶能在 4.8 所規定之時間內撤離所有人員。

8.10.2 鑒於航區之遮蔽性，以及營運區域之氣候條
件，主管機關允許使用敞露式兩面可用充氣救生筏，
該救生筏應符合附錄11關於A型筏得以替代符合LSA
第 4.2 或 4.3 節規定之救生筏要求。

8.11 直昇機搭載區

8.11.1 船舶於泊靠兩港之間航程在 2 小時以上時，應

備有經主管機關考慮 IMO 建議而認可的直昇機搭載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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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通則

9.1.1 機器以及主、輔機有關之管路系統及附件，其安
裝與防護措施應對運動構件、高溫表面以及其他之危
險作適當之考慮，俾對船上人員之危險降至最低程
度。在設計時應考量結構材料、設備之用途、所使用
之工作條件以及船上環境狀況。

9.1.2 所有溫度超過 220C 之表面，若系統發生故障會
導致易燃液体濺至該表面時，則該表面應包覆隔熱
層。該隔熱層應採用對易燃液体及其揮發氣體均不易
滲透之材料。

9.1.3 對唯一之主要推進機件之可靠性應予以特別考
慮，或許應具備一個足供船舶適航船速之分離推進動
力源，尤其在並非常規之佈置情況下更應如此。

9.1.4 應具備措施以保證即使主要輔機之一無法運轉
時，尚能使推進機器之正常運轉得以維持或恢復。下
列裝置之故障應予以特別考慮：

.1 供應主電源之發電機組；

.2 機器之燃油供應系統；

.3 潤滑油壓力源；

.4 水壓力源；

.5 供啟動或控制用之空氣壓縮機及空氣櫃；

.6 供控制推進主機包括可控螺矩螺槳所用之液
壓、氣壓或電力裝置。

但在基於全面安全之考量下，得接受將正常運轉之推
進功能予以部分降低使用。

9.1.5 應具備措施，以便在無外界之協助下，能確保機
器裝置在船舶於呆船狀況下再進入運轉。

9.1.6 所有承受內壓力之機器部品、液壓、氣動及其他
系統與其附件，在第一次投入使用前，均應經適當之
試驗，包括壓力試驗。

9.1.7 應具備措施，對推進主機及輔機包括鍋爐與壓力
容器能便於清潔、檢驗及維護。

9.1.8 安裝在船舶上之機器，其可靠性應適合該船之用
途。

9.1.9 對於應用在其他類似場合係為合格，但在細節方
面未能完全符合本規範之機器，本中心得同意採用，
但應確認：

.1 該類機器之設計、構造、試驗、安裝及經規定
之維護均應適合在海上環境之用途；及

.2 該類機器應能達到同等之安全水準。

9.1.10 有關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應包括機器系統及其
控制裝置。

9.1.11 製造廠應提供必要之資料，諸如操作條件及限
制等要素，以確保機器能正確安裝。

9.1.12 推進主機以及船舶推進與安全所必要之所有輔
機，當其已安裝在船舶上時，其設計應在船舶正浮與
靜態情況下，向任一舷傾斜至 15；以及動態情況下
向任一舷橫搖至 22.5，並同時艏艉動態縱搖 7.5，均
能運轉工作。但本中心得在考量船舶之型式、大小及
營運條件之情況下，允許將上述之角度加以修正。

9.1.13 所有鍋爐與壓力容器及其管路系統之設計與製
造，應適合其預定之用途，並應予以妥善安裝與防護
使其對船上人員之危險降至最低程度。應特別注意其
構造所使用之材料以及在運轉時之工作壓力與溫度
下，必須具有超過材料正常使用時所產生應力之適當
安全餘裕。每一鍋爐、壓力容器及其管路系統，均應
設有防止使用中超壓之適當裝置，並應在投入使用前
施行液壓試驗，且適當時，在以後之使用期間並定期
以高於工作壓力之適當壓力施行液壓試驗。

9.1.14 應設有裝置以保證在任何液体冷卻系統發生故
障時，能迅速被監測及發出警訊（可見與可聞者）以
及應採取措施使上述故障對該系統所服務之機器產生
之影響能減少至最低程度。

9.2 引擎（通則）

9.2.1 引擎應設有關於轉速、溫度、壓力及其他參數之
適當監測與控制裝置。對機器之控制應在船舶之操作
室內進行。B 類船與貨船應在機器艙間內或其附近設
有附加之機器控制裝置。機器設備之操作應適合如同
在無人當值機器艙間之操作，包括自動火災偵測系
統、水警報系統、遙控機器儀表與警報系統。對於
連續有人當值之場所，上述規定得按本中心之要求加
以變更。

9.2.2 應防止引擎超速、潤滑油失壓、冷卻介質中斷與
高溫、運動部件故障及過負荷等。除非有完全破裂或
爆炸之危險外，安全裝置不得在沒有預警之狀況下而
導致完全停機。上述之安全裝置應能予以試驗。

9.2.3 應設有能從操作室操作之獨立快速停機裝置至
少二套，該裝置應在任何運轉工作下均可使用。但勿
須要求在引擎上裝設兩套作動器。

9.2.4 引擎之主要構件應具有足夠之強度以承受在正
常運轉下之熱力及動力工況。當引擎轉速或溫度超過
正常數值，但尚未超出保護設施所定之限值，而進行
限制性之操作時，則不應造成損壞。

9.2.5 引擎之設計應使發生火災或爆炸之危險性降至
最低限度，並應能符合第七章之防火要求。

9.2.6 應採取措施，將所有過量之燃油及油類排放至安
全場所，以避免發生火災之危險。

9.2.7 在實際可行之情況下應採取措施，以保證被引擎
所驅動之系統，其故障不致過度影響主要構件之完整

第九章

機器

A 篇－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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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9.2.8 在所有可預見之運轉情況下，機艙間通風裝置之
能力均應滿足需要。若適當時，通風裝置應確保引擎
啟動前將封閉之引擎艙區予以強制通風至外界大氣。

9.2.9 任何引擎之安裝，應避免船舶內之過大振動。

9.3 燃氣渦輪機

9.3.1 燃氣渦輪機應設計能在海洋環境中運轉，並在經
認可至最大穩定轉速之整個運轉範圍內不應出現顫動
或危險之不穩定現象。渦輪機之佈置應確保其不會在
可能發生過大振動、失速或顫動之轉速範圍內運轉。

9.3.2 燃氣渦輪機之設計與安裝，應使壓縮機或渦輪機
葉片任何可能之脫落均不應危及該船舶、其他機器、
船上人員或任何其他人員。

9.3.3 上述 9.2.6 之規定亦適用於燃氣渦輪機，關於燃
氣渦輪機於啟動失敗或停機後，燃油可能進入噴管內
部或排氣系統內。

9.3.4 渦輪機應儘可能加以防護，以防止因吸入工作環
境中之污染物而造成損壞。應備有建議性之污染物最
大濃度之通用資料。應採取措施以防止盬垢在壓縮機
與渦輪機上聚積，必要時，尚應防止進氣口結冰。

9.3.5 當軸或薄弱構件發生故障時，其斷裂端不應直接
傷害船上人員，也不應因損壞船舶或其系統而危及船
上人員。必要時，得裝設保護裝置，以符合該項之規
定。

9.3.6 每部引擎均應設有緊急超速停機裝置，可能時該
裝置應直接與每根轉子軸連接。

9.3.7 當裝設之隔音罩將燃氣產生器與高壓油管完全
包圍時，則該隔音罩應裝設火災偵測與滅火系統。

9.3.8 應備有製造廠所提供關於渦輪機裝置在故障時
防止危險情況發生之自動安全裝置之詳細資料，以及
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報告之資料。

9.3.9 製造廠應對機殼之堅固提供證明。中間冷卻器與
熱交換器之每側均應分別施行液壓試驗。

9.4 主推進及重要輔機用之柴油機

9.4.1 任何主柴油機推進系統應具有完善之扭轉振動
與其他振動特性，該項特性應經由對動力組直至推進
器之系統及其組件進行單獨的以及綜合的扭轉與其他
振動分析予以證實。

9.4.2 高壓燃油泵與燃油噴嘴之間所有外部供油管路
均應裝設可以容納破損高壓管所漏出燃油之套管系統
以作為保護。該套管系統應包括一個漏油收集裝置以
及高壓油管破損之警報裝置。

9.4.3 柴油機之缸徑為 200 mm 或曲柄箱容積為 0.6 m3

以上時，均應裝設具有足夠釋放面積之認可型式曲柄
箱防爆洩壓閥。該洩壓閥應設有裝置以確保其排出氣

体對人体傷害之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

9.4.4 潤滑油系統與其佈置，應考慮在所有運轉速度及
所有橫傾、俯仰及運動船況下，均能保持滑油吸入及
避免溢出。

9.4.5 應設有裝置以確保當潤滑油壓力或潤滑油液位
降低至安全值以下時，能作動可見與可聞之警報裝
置，此時應考慮柴油機內潤滑油之循環速率。並應將
柴油機之轉速自動降低至安全值，但僅在將導致損
壞、著火或爆炸之情況下才作動自動停機。

9.4.6 若柴油機採用壓縮空氣啟動、逆轉或控制時，空
氣壓縮機、空氣櫃及空氣啟動系統之佈置應使火災或
爆炸之危險降至最低程度。

9.5 傳動裝置

9.5.1 傳動裝置應具有足夠之強度與剛性，以承受在運
轉中可能會發生最不利之複合負荷而不致超過該材料
之許可應力。

9.5.2 軸系、軸承及繫固件之設計，應能使其在軸之轉
速，直至原動機設計之超速停俥設定轉速，即 105％
軸之轉速範圍內之任何轉速下，不致發生危險之迴轉
及過大之振動。

9.5.3 傳動裝置之強度與製造，應能使其在整個使用壽
命期間，在使用中可能出現之交變負荷作用下所產生
危險性疲勞斷裂之機率為極少可能性。應通過適當之
試驗以及足夠低應力基準之設計，並結合使用耐疲勞
之材料與適當之詳密設計以證實係符合上述之要求。
發生扭轉振動或擺動可能導致故障之情況，若只在變
速過程中發生，而該轉速並非正常運轉轉速時，得允
許其存在，但應在船舶之操作手冊予以記載以作為限
制條件。

9.5.4 若傳動裝置中裝設有離合器時，則離合器之正常
接合不應在傳動裝置或所驅動之部件中產生過度之應
力。任何對離合器之不當操作亦不應在傳動裝置或所
驅動之部件中產生危險之高應力。

9.5.5 應採取措施，使傳動裝置之任何部件或所驅動構
件之故障，不致造成損害而危及船舶或船上人員。

9.5.6 如潤滑油供應故障或潤滑油失壓會導致危險情
況時，則應採取措施以便能在適當時間內向操作船員
顯示上述之故障，俾能在危險狀況出現之前儘速採取
合適之行動。

9.6 推進及揚升裝置

9.6.1 本節各項要求係以下列之前提為基礎：

.1 推進裝置與揚升裝置得分別設置或合併為單一
之推進與揚升裝置。推進裝置得為航空螺旋
槳、或水中螺旋槳或噴水推進器，本節之要求
通用於各種型式之船舶。

.2 推進裝置係指直接提供推進力之裝置及包括機



-63-

高速船.9

B 篇－客船之要求

器設備與主要用以提供推進力之任何導管、翼
片、流体進口與噴嘴等。

.3 本節中所指之揚升裝置係指直接提供空氣壓力
以及主要是為氣墊船提供揚升力量之機器設
備。

9.6.2 推進與升降裝置應具有足夠之強度與剛性。其必
要之設計參數、計算書及試驗，應能確定該裝置有能
力承擔所簽證船舶在運轉期間可能出現之負載，以確
保發生災難性之故障之機率為極少可能。

9.6.3 設計推進裝置與升降裝置時，應適當考慮腐蝕餘
裕、不同金屬間之電解作用以及在自然環境中運轉時
遭受水浪、碎片、鹽份、泥砂與結冰等作用而產生之

侵蝕或空蝕之影響。

9.6.4 推進裝置與升降裝置之設計參數與試驗應適當
考慮由於導管堵塞可能造成之任何壓力、穩定與交變
負載、外力造成之負載以及操縱與換向時之應用及迴
轉構件之軸向位置等。

9.6.5 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確保：

.1 使碎片與外界雜物之吸入減至最低程度。

.2 使軸系或迴轉構件造成人員傷害之可能性降至
最低程度。

.3 必要時，能在營運安全進行中檢查及清除碎片
工作。

9.7 B 類船之獨立推進裝置

B 類船應至少備有二套獨立之推進裝置，俾能在一台
引擎或其輔助系統發生故障時，不致造成另外之引擎
或引擎系統失效，並應在機艙間內或機艙間附近增設
機器控制裝置。

9.8 B 類船返回避難港口之措施

B 類船當任一艙區發生火災或其他災變時，應能維持
重要機器與控制裝置之運轉，以確保能依靠其自身之
動力得以返回避難港口。

9.9 重要機器設備及控制裝置

貨船當任一艙區發生火災或其他災變時，應能維持重

要機器與控制裝置之運轉。但不要求能依靠其自身動
力返回避難處。

C 篇－貨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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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通則

10.1.1 流体系統之製造與佈置，應確保高速船在所有
操作情況所規定之流速與壓力下有安全及足夠之流
量。同時應使任一流体系統之故障或洩漏造成電力系
統損壞、火災或爆炸之機率為極少可能性。並應注意
避免管子洩漏或破損後易燃液体濺在高溫表面上。

10.1.2 流体系統任何部分之最大容許工作壓力，不得
大於慮及材料之容許應力後所確定之設計壓力。如系
統中某些部件，如閥或附件之最大容許工作壓力低於
管子或管路之計算值時，則該系統之壓力應限制在上
述各部件最大容許工作壓力中之最低值。每一可能受
到高於其最大容許工作壓力作用之系統均應受適當釋
壓裝置之保護。

10.1.3 艙櫃及管路系統應經壓力試驗，其試驗壓力保
證在受試項目工作壓力以上有一定之安全餘裕。對任
何儲存櫃或容器之試驗，均應考慮溢流狀態下任何可
能之靜壓頭，以及高速船運動所引起之動負荷。

10.1.4 管系所用之材料應與所輸送之液体相容，並對
發生火災之危險進行考慮後予以選擇。在保持船体、
水密甲板及艙壁完整性之前提下，得允許在某些系統
中使用非金屬材料管系*。

10.2 燃油、滑油及易燃油之佈置

10.2.1 按 7.1.2.2 之規定，適用於燃油之使用。

10.2.3 燃油、潤滑油及其他易燃油類，不得裝在公共
艙間及船員起居艙之前方。

燃油佈置

10.2.4 高速船所使用之燃油，其燃油之儲存、分佈及
使用之佈置，應確保高速船及船上人員之安全，並至
少符合下列規定：

10.2.4.1 壓力超過 0.18 N/mm2 業經加熱之燃油系統所
有部分，應儘可能不設在其損傷及洩漏不易察覺到之
隱蔽地點。機器艙間內上述燃油系統之部分，應有足
夠之照明。

10.2.4.2 在所有正常情況下，機器艙間均應有足夠之
通風，以防止油類蒸氣之聚積。

10.2.4.3 燃油艙櫃之位置，應符合 7.5.2 之規定。

10.2.4.4 燃油櫃不得位於因燃油溢漏於燙熱表面而造
成危險之處。參照 7.5 防火安全之要求。

10.2.4.5 燃油管應按 7.5.3 之要求裝設旋塞或閥。

10.2.4.6 必要時，每一燃油櫃均應設置油盤或溝漕，

* 參詳本組織第 A.753（18）決議案〝塑膠管應用於船上之準則〞。

以收集可能從該油櫃洩漏之燃油。

10.2.4.7 任何燃油櫃均應裝設確定其儲油量之安全及
有效裝置。

10.2.4.7.1 如採用測深管時，測深管之上方開口不得位
於有可能引燃測深管溢油危險之艙間內，特別是不能
位於公共艙間、船員起居艙或機器艙間內。測深管末
端應裝設適當之關閉裝置，以及防止加油作業時溢油
之預防措施。

10.2.4.7.2 可以採用其他油位表以代替測深管，但應符
合下列條件：

.1 對客船，不應從油櫃頂部以下部位穿過，並且
在其故障後，或燃油櫃加油過量時，不得有燃
油釋出。

.2 禁止使用圓形玻璃管油位計。對貨船，主管機
關得允許採用扁平玻璃油位計；但在油位計與
燃油櫃之間應設有自閉閥。該等油位計應取得
主管機關之認可，並應能維持在適用之狀況，
以確保其持續準確之使用功能。

10.2.4.8 應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任何燃油櫃或燃油
系統之任何部分包括使用船上泵之燃油輸送管及加油
管等之過壓。無論洩壓閥以及通氣管或溢流管均應排
放至安全位置，該處於油或油氣出現時無火災或爆炸
之危險，不得導入船員艙、客艙、特種艙間、滾裝艙
間(敞開滾裝艙間除外) 、機艙或類似艙間。燃油閃火
點低於 43°C 之閥與管子，其排出端應裝設滅焰器並符
合本組織所制定之標準*。

10.2.4.9 燃油管及其閥與附件應為鋼質或其他經認可
之材料製造，但限制使用之撓性管於主管機關認為必
要之場所，應可允許使用該等軟管。上述撓性管及
其端部連結件應為經認可具有足夠強度之耐火材料，
其製造應令主管機關滿意。

潤滑油佈置

10.2.5 壓力潤滑系統中所用潤滑油之儲存、分佈及使
用之佈置，應確保高速船及船上人員之安全。機器艙
間與輔助機器艙間（可行時）之佈置，應至少符合
10.2.4.1與10.2.4.4至10.2.4.8之規定。但下列不在此限：

.1 經試驗證明，只要玻璃視流器具有適當之耐火
能力，則不排除其在潤滑系統予以使用；

.2 如裝有適當之關閉裝置，則允許測深管位於機
器艙間內；

.3 容積小於 500 l 之潤滑油儲存櫃，得允許不設
10.2.4.5 所要求之遙控閥。

* 參詳〝關於防止火焰進入液貨艙內之裝置其設計、試驗與定位之

修正標準〞(MSC/Circ.677)。
 參詳國際標準組織頒佈之 ISO15540：1999〝軟管組件耐火測試方

法〞及 ISO15541：1999〝軟管組件耐火測試台之要求〞。

第十章

輔機系統

A 篇－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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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易燃油類之佈置

10.2.6 動力傳動系統、控制及作動系統，以及加熱系
統中，在壓力下使用之其他易燃油類，其儲存、分佈
及使用之佈置，應確保高速船與船上人員之安全。在
有點火設備存在之場所，上述佈置至少應符合 10.2.4.4
與 10.2.4.7 之規定，以及 10.2.4.8 與 10.2.4.9 對強度與
構造之有關規定。

機器艙間內之佈置

10.2.7 除 10.2.1 至 10.2.6 之要求外，燃油與潤滑油系
統另應符合下列要求：

.1 如日用燃油櫃採自動或遙控注入之方法時，則
應設有防止注入過量而溢出之裝置。

.2 易燃液体之其他自動處理設備，應設有防止溢
出之裝置。其燃油淨油機於實際應用時，應安
裝於保留供淨油機及其加熱器之特種艙間內。

.3 如日用燃油櫃或燃油沉澱櫃裝有加熱裝置，如
因恒溫控制裝置故障，可能使油溫達到其閃點
時，則應設有高溫警報裝置。

10.3 水抽吸及排放系統

10.3.1 應設有排除任何水密艙區內水之裝置，但其
中作為永久儲存液体之水密艙區不在此限。如認為特
定艙區無排水必要時，則得以免設排水裝置，但應予
以驗證其不致降低船舶之安全。

10.3.2 除作為永久儲存液体之艙區外，其餘每一水密
艙區均裝設水抽吸裝置，以供排水之用。該等艙區
之容積或位置，應使其浸水後不致影響船舶之安全。

10.3.3 在遭受 2.6.5 與 2.6.8 假定之破損後，水抽吸
系統應能在任何可能之橫傾與縱俯仰狀態下工作。
水抽吸系統之設計，應能防止水從一個艙區流入另一
艙區。控制水吸入必要之閥，應能從基準面以上予
以操縱。與水抽吸裝置相連之所有分配箱及手動操
縱閥之所在位置，在正常情況下均應易於接近。

10.3.4 動力驅動之自注式水泵，得用於如滅火或日
用等其他用途，但不得作為抽吸燃油或其他易燃液体
之用。

10.3.5 每台動力水泵，均應能以不小於 2 m/s 之流
速通過所要求之水管進行抽水。

10.3.6 除了水總管之實際內徑得化整至最接近認可
標準之尺寸外，水總管之內徑應按照下列公式予以
計算：

d = 25 + 1.68(L (B + D))0.5

式中：
d = 水主管內徑(mm)；
L = 第一章所定義之高速船船長(m)；
B = 對單体高速船，為第一章所定義之高速船船

寬；而對多体高速船，為在設計水線處或設計

水線以下之船体寬度(m)；
D = 至基準面處高速船之型深(m)。

10.3.7 水吸入支管之內徑，應符合主管機關之要
求，但不得小於 25mm。吸入支管應裝設有效之過濾
器。

10.3.8 每一設有推進原動機之機器艙間，均應裝設一
個應急水吸入口。該吸入口應與除水泵、推進泵
或油泵以外之最大可用動力泵相連接。

10.3.9 海水進口閥之閥桿，應延伸到機器艙間花紋地
板以上之適當高度。

10.3.10 所有水吸入管接至水泵之接頭前，應獨立
於其他管路。

10.3.11 在預期不利之破損情況下，位於水面以上之艙
間，得以通過裝有止回閥之排水管，將水直接排至舷
外。

10.3.12 任何要求設置水抽吸裝置之無人當值艙
間，均應設有水警報裝置。

10.3.13 對於船舶所有水泵，每一船体水泵之總排
水量 Q，應不低於 10.3.5 與 10.3.6 規定泵排水量之 2.4
倍。

10.3.14 在水抽吸管系佈置中，除公共艙間與船員起
居艙前面之艙間以外之其他艙間，若未裝設水總管
時，則每一艙間應裝設至少一台固定式之潛水泵。此
外，另應至少設一台能用於各個艙間之移動式泵，如
為電動者，該泵應由應急電源供電。每台潛水泵之排
水量 Qn 應不小於下列規定：

Qn = Q/（N-1）噸/時（且最小為 8 噸/時）

式中：

N = 潛水泵之數量；

Q = 10.3.13 所定義之總排水量(噸/時)。

10.3.15 下列部件上應設止回閥：

.1 水分配閥歧管；

.2 直接連接水泵或水吸入主管之水吸入
軟管接頭；

.3 直接水吸入管及水泵連接至主水吸水管
之接頭。

10.4 壓艙水系統

10.4.1 通常壓艙水不得裝載於燃油艙內。如在高速船
上，實際上不能避免將壓艙水裝入燃油艙時，則應安
裝油水分離設備，或裝設處理含油壓艙水之其他代替
措施，如排入岸上收受設備。本項規定不應牴觸已生
效〝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有關規定。

10.4.2 如燃油駁送系統兼壓艙用途時，該系統應與任
何壓艙水系統隔離，並應符合燃油系統以及已生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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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要求。

10.5 冷卻系統

所設置之冷卻裝置，在業經發證高速船之所有營運期
間，應適於維持所有潤滑油與液壓液体之溫度於製造
廠所建議之限度內。

10.6 引擎進氣系統

進氣系統應為引擎提供充足之空氣，並應予以對抗傷
害之適當保護，以防外物入侵，造成各種不同之損傷。

10.7 通風系統

機器艙間應有足夠之通風，以確保艙間內之機器在全
天候（包括惡劣氣候）條件下全功率運轉時，能維持
該艙間適當之供氣，以供人員安全舒適與機器運轉之
需要。輔助機器艙間也應有適合於其用途之足夠通
風。通風裝置應適當，以確保船舶安全營運而不致發

生危險。

10.8 排氣系統

10.8.1 所有引擎之排氣系統均應適當，以確保機器之
正確功能以及船舶之安全營運，而不致發生危險。

10.8.2 排氣系統之佈置，應使排出之廢氣進入有人當
值艙間、空調系統以及引擎進氣口之可能性降至最低
限度。排氣系統之廢氣不得排至氣墊進氣口。

10.8.3 在水線附近通過船殼板之排氣管，應在船殼板

上或管端裝設耐沖蝕/腐蝕之關斷閘門或可接受之措

施，以防水浸入該艙間或進入引擎排氣岐管。

10.8.4 燃氣渦輪機排氣管之佈置，應使直接排出之熾
熱廢氣，遠離船舶人員通達之區域或靠泊時船舶附近
人員出入之區域。

10.9 水抽吸及排放系統

10.9.1 B 類船至少應設 3 台、A類船至少應設兩台動力
水泵，並與水主管相連。其中之一可由推進主機
驅動。其替代裝置應符合 10.3.14 之規定。

10.9.2 在船舶承受之所有浸水情況下，需使用之動力
水泵應至少裝配一台，其佈置應如下：

.1 所要求水泵中之一，應為一台具有應急動力
源之可靠潛水式應急泵；或

.2 各水泵及其動力源應分佈在高速船之全長範
圍內，至少有一台泵可供未破損艙區之使用。

10.9.3 在多胴体高速船上，每一胴体至少應設有兩台

水泵。

10.9.4 連接水抽吸系統之分配閥箱、旋塞及閥之佈

置，應確保在任一艙區如浸水時，其中一台水泵可

以工作。此外，一台泵或其與水主管之連接管損壞

時，不應使水系統失去作用。除了主水抽吸系統

外，另應裝設一應急水抽吸系統，並應獨立於主系

統，且其佈置應有一台泵能在任一艙區 10.3.3 所述之

浸水情況下工作；在此種情況下，僅應急系統運轉需

要之該等閥應能在基準面以上進行操作。

10.9.5 在 10.9.4 中所述之所有能從基準面以上操作之
旋塞與閥，應在其操作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記之控制裝
置，並應裝設開或關之指示裝置。

10.10 水抽吸系統

10.10.1 至少應設置兩台與水主管系統連接之動力

泵，其中一台可由推進主機驅動。如主管機關認為高

速船之安全未受損害，則該艙區內之水抽吸裝置得

予免除。其替代裝置應依 10.3.14 之規定。

10.10.2 在多胴体高速船上，除非在一胴体內之一台
水泵亦能抽吸其他胴体內之水，否則，在每一胴体

內，至少要有二台水泵。每一胴体應至少有一台泵

為獨立動力泵。

B 篇－客船之要求

C 篇－貨船之要求



-69-

高速船.11

11.1 定義

11.1.1 “遙控系統” 係指從一個控制位置操作若干裝
置之所有必要設備組成之系統。於該控制位置操作者
不能直接觀察其動作之結果。

11.1.2 〝備用控制系統〞係指在主控制系統故障或失
效後，為使高速船安全運轉所需要之重要功能維持控
制，其所有必要設備組成之系統。

11.2 通則

11.2.1 任何遙控系統或自動控制系統之故障，均能作
動可聞、可見之警報裝置，並且不應妨礙正常之手動
控制。

11.2.2 操縱與應急控制裝置，應能使操作船員在沒有
困難、不疲勞或不過分集中之情況下，以正確方式完
成其所擔負之工作。

11.2.3 如在操作室之外並與之相鄰之若干站，設有推
進或操縱控制裝置時，控制之轉換應僅能從負責控制
之控制站上予以完成。在可以使用控制功能所有位置
之間，以及上述各站與監視位置之間，均應設有雙向
通話設備。操作控制系統或控制轉換之故障，應在不
對旅客或船舶本身造成危險之情況下降低轉速。

11.2.4 對 B 類船與貨船而言，推進主機之遙控系統與
方向控制裝置，應設有能在操作室控制之備用控制系
統。對於貨船得允許以一個能在引擎控制艙間（如位
於操作室外之引擎控制室）進行控制之備用控制系統
以代替上述備用控制系統。

11.3 應急控制裝置

11.3.1 在所有高速船上，均應在對船舶操縱及/或其主
機進行控制之操作室內設置一個以上控制站。控制站
應易於到達，並設置具有下列應急用途之控制裝置：

.1 啟動固定滅火系統；

.2 如未與.1 功能合為一体時，關閉固定滅火系統
所防護艙間之通風開口，並停止供氣通風機；

.3 切斷主、輔機器艙間內之燃油供應；

.4 從一般電力分配系統切斷所有電源（操縱控制
裝置應予保護，以減少錯誤操作之危險）；及

.5 停止主機與輔機。

11.3.2 如操作室外之控制站設有推進與操縱之控制
裝置時，該等控制站應設有與操作室直接聯繫之通信
設備，該操作室應為一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

11.3.3 對 B 類船而言，另需於操作室外，安裝 11.3.1
所規定之推進與操縱連同應急功能之一個或多個控
制站。此控制站應與操作室可直接聯繫，該操作室應
為一連續有人當值之控制站。

11.4 警報系統

11.4.1 應設有可聞、可見、向船舶控制站通報故障或
不安全狀態之警報系統。警報信號應一直保持至得到
應答。而各個可見之信號則應保留到故障消除為止，
然後警報裝置應自動恢復到正常工作狀態。如一警報
已被應答，而第一個故障消除之前又發生第二故障，
則應再次發出可聞、可見之警報。警報系統應含有測
試裝置。

11.4.1.1 應對下列情況設置警報裝置，該警報裝置之
信號對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之不同狀態之顯示，應為各
不相同者，而且應在操作室內船員之整個視線之內：

.1 探火系統之啟動；

.2 正常電力供應全部消失；

.3 主機超速；

.4 任何永久安裝之鎳-鎘電池之熱逸。

11.4.1.2 與 11.4.1.1 中所述警報裝置不同，具有可見顯
示器之警報裝置，應指出需要採取行動之條件，以防
止惡化到不安全狀態。至少對下列情況應設置此類警
報裝置：

.1 除引擎超速外，超過了任何船舶、機器或系統
參數之極限值；

.2 電動控向裝置或俯仰控制裝置之正常供電故
障；

.3 任何自動水泵運轉；

.4 設計水線以下各水密艙區水偵測

.5 羅經系統故障；

.6 燃油櫃內燃油低油位；

.7 燃油櫃溢流；

.8 舷燈、桅燈或艉航行燈不亮；

.9 對船舶正常操作屬重要之液体容器內液位低
液位；

.10 任何連接之電源故障；

.11 供易燃氣体會聚積艙間通風用之任何通風機
故障。

.12 依 9.4.2 之要求柴油機燃油管路故障。

11.4.1.3 在所有可能執行控制功能之控制站，均應設
有 11.4.1.1 與 11.4.1.2 要求之所有警報裝置。

11.4.2 警報系統應滿足對所需警報裝置，在結構上與

第十一章

遙控、警報及安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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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之適用要求。

11.4.3 對旅客艙間、貨艙，以及機器艙間之火災與浸
水進行監控之設備，應儘可能將所有緊急情況之監控
與作動控制裝置予以合併形成一集中之副中心，該副
中心得要求設置反饋儀表，以指出作動之動作已全部
完成。

11.5 安全系統

如符合 9.2.2 要求之推進主機之任何自動停俥系統設
置越控裝置時，應使越控裝置不可能被疏忽操作。當
停俥系統被作動時，應在控制站發出可聞、可見警
報，並應設有越控停俥系統之裝置，以便對除了有完
全崩潰或爆炸危險情況以外之自動停俥進行越控操
作。

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之決議案 A.830(19)〝警報及指示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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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通則

12.1.1 電機設備應為：

.1 對所有為船舶正常操作與居住條件所必需之電
力輔助設備應予確保，而不求助於應急電源；

.2 在各種應急情況下，能保證對安全所必需之電
機設備供電；

.3 能確保旅客、船員及船舶之安全，免受電力事
故之危害。

慮及電力故障對供電系統之影響，故障模式及影響分
析(FMEA)應包括電力系統。如有可能會發生在例行檢
查中未能發現故障時，該分析應慮及同時故障或連續
發生之可能性。

12.1.2 電力系統之設計與安裝應使船舶在航行中因電
力故障而導致船舶無法服務之可能性降至極低。

12.1.3 如特定之重要設備之缺損將嚴重危害船舶時，
則該設備應至少由兩個獨立線路供電，使在供電或配
電系統中之單一故障不會同時影響兩線路供電。

12.1.4 對蓄電池類之重物固定裝置，應儘可能防止由
於擱淺或碰撞而產生之加速度引起過多之位移。

12.1.5 應採取預防措施，以減少由於疏忽或意外打開
開關或斷路器，而使重要與應急設備中斷供電之危險。

12.2 電力主電源

12.2.1 應配備能足以供應 12.1.1 所述設備用電之電力
主電源。電力主電源應至少由兩套發電機組所組成。

12.2.2 該等發電機組之容量，應為任一發電組停止工
作或發生故障時，仍能保證對正常推進操作與安全所
必需之設備供電。最低舒適居住條件亦應得到保證，
其至少包括烹調、取暖、食品冷凍、機械通風、衛生
及淡水等。

12.2.3 船舶主電源之佈置應使不論推進機械或軸系之
速度與轉動之方向如何，應使 12.1.1.1 所規定之設備
處於工作狀態。

12.2.4 此外，發電機組應保證任一發電機或其一次電
源失效，其餘發電機組仍供應主推進機器自呆船狀態
啟動所必需之設備電力。如應急電源單獨或與任何其
他電源組合之功率足以同時向 12.7.3.1 至 12.7.3.3 或
12.7.4.1至 12.7.4.4或 12.8.2.2.1至 12.8.2.2.4所需之設備
供電，則此應急電源可作為自呆船狀態啟動之目的。

12.2.5 如變壓器為組成本節所要求供電系統之必要部
分，此系統之佈置應能保證如 12.2 所述之相同供電連
續性。

 參照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出版之建議案，特別是第 60092 號出版

物－船舶電氣設備。

12.2.6 於船上通常船員或旅客出入與使用之各個艙
間，其主照明系統應由主電源供電。

12.2.7 主照明系統之佈置應使容納應急電源、相關之
變壓設備（設有時）、應急配電盤及應急照明配電盤之
艙間發生火災或其他事故時，不致使 12.2.6 所要求之
主照明系統失效。

12.2.8 主配電盤與一主發電站之相對安裝位置，應盡
實際可能使正常供電之完整性只在一個艙間發生火災
或其他事故才會受到影響。主配電盤之環境圍蔽，例
如由位於該艙間主圍壁以內之機器控制室提供，不能
視為配電盤已與發電機分開。

12.2.9 主匯流排通常應至少分成兩部分，其應由一斷
路器或其他經認可之裝置予以連接。盡實際可能。發
電機組及其他雙套設備之連接應在該兩部分中平均分
配。B 類船舶其各部份主匯流排與發電機應安置在分
離艙間。

12.3 應急電源

12.3.1 應備有一獨立自足應急電源。

12.3.2 應急電源、相關變壓設備（設有時）、遇渡應急
電源、應急配電盤及應急照明配電盤應置於第二章所
規定之損壞最終狀態之水線以上部位，且在此種情況
下可以操作，並易於接近。

12.3.3 應急電源、相關變壓設備（設有時）、遇渡應急
電源、應急配電盤及應急照明配電盤之位置與主電
源、相關變壓設備（設有時）及主配電盤相對位置應
保證在容納主電源、相關變壓設備（設有時）及主電
配電盤之艙間或任何機器艙間發生火災或其他事故
時，不妨礙應急電源供電、控制與配電。盡實際可行，
容納應急電源、相關變壓設備（設有時）、遇渡應急電
源與應急配電盤之艙間不應鄰接於主機器艙間或容納
主電源、相關變壓設備（設有時）或主配電盤之艙間
圍壁。

12.3.4 採取適當措施保證能在各種環境下安全獨立應
急操作，應急發電機（設有時）得例外作為短時間非
應急電路供電。

12.3.5 配電系統之佈置應使得從主電源與應急電源之
饋電線應在垂直及水平方向儘可能遠離分開。

12.3.6 應急電源得為一台發電機或一組蓄電池，並應
符合下列之要求：

.1 當應急電源為發電機時，其應：

.1.1 由適當之原動機驅動，獨立供給燃油其燃油閃
點符合 7.1.2.2 之要求；

.1.2 主電源供電發生故障時應能自動啟動，並應自
動與應急配電盤連接12.7.5或12.8.3所指設備亦
應轉由應急發電機組供電。自動啟動系統與原
動機之特性應能盡速地在最多45秒內使應急發
電機安全與實際可行地承載其全部額定負荷；

第十二章

電機設備

A 篇－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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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3 備有 12.7.5 或 12.8.3 規定之遇渡應急電源。

.2 當應急電源為蓄電池組時，其應能：

.2.1 承載應急負荷而無需再充電，在整個放電期間
保持電池之電壓在其額定電壓之12％之內；

.2.2 主電源發生故障時自動與應急配電盤連接；及

.2.3 立即對至少 12.7.5 或 12.8.3 所指之設備供電。

12.3.7 應急配電盤應盡實際可能設在靠近應急電源之
處。

12.3.8 當應急電源為發電機時，除非會妨礙應急配電
盤之操作，應急配電盤與應急電源應設置在同一艙間。

12.3.9 按本項規定裝備之蓄電池組不得與應急配電盤
設置在同一艙間。在船舶操作室之適當位置安裝一指
示器，以指示應急電源或 12.3.6.1.3 之過渡應急電源正
在放電。

12.3.10 在正常工作情況下，應急配電盤應以互連饋電
線由主配電盤供電，此互連饋電線在主配電盤上應有
適當保護，以防過載與短路，並能在主電源發生故障
時自動在應急配電盤處切離。當此系統採用回饋操作
時互連饋電線也應在應急配電盤得到保護，至少應防
短路。應急配電盤在非應急狀態下使用時發生之故
障，不應對船舶之操作構成危害。

12.3.11 為了保證應急電源迅速可用，應作安排當必要
時將非應急電路從應急配電盤自動切離，以保證能對
應急電路供電。

12.3.12 應急發電機與其原動機及任何應急蓄電池組
應設計與佈置，確保船舶正浮與在 9.1.12 之橫傾或俯
仰狀態，包括第二章所考慮到之各種損壞狀態，或任
何組合傾斜角度達到最大時，仍能以滿載額定功率發
揮作用。

12.3.13 若由蓄電池組向應急負載供電時，應由可靠之
船上電源就地向其充電。充電裝置之設計應能向負載
供電無論電池是否在充電。應採取措施減少電池組過
充電或過熱之危險。應備有效通風措施。

12.4 應急發電機組之啟動裝置

12.4.1 應急發電機組應能在 0℃之冷機狀態下迅速啟
動。如實際上不可行或者會遇到更低之溫度時，應具
備維持加熱之裝置，以確保發電機組之迅速啟動。

12.4.2 每台應急發電機組應配備至少供三次連續啟動
之貯存能源之啟動裝置。該貯存能源應受到保護以免
被自動啟動系統耗盡，除非備有第二套獨立啟動措
施。除非能證明手動啟動為有效否則另應配備在 30
分鐘內可額外三次啟動之第二能源。

12.4.3 貯備之能源應隨時維持如下列所述：

.1 電力與液壓啟動系統應由應急配電盤予以維
持；

.2 壓縮空氣啟動系統可透過裝有合適止回閥之主
或輔壓縮空氣櫃或應急空氣壓縮機予以維持，
如該應急空氣壓縮機之電力驅動可由應急配電
盤供電；

.3 所有該等啟動、充電及能源貯存裝置應設置在
應急發電機艙間內；該等裝置除操作應急發電
機外，不得作其他目的之用。此並不排除由主
或輔助壓縮空氣系統通過設置在應急發電機艙
間之止回閥向應急發電機組之空氣櫃供氣。

12.5 操舵及穩定裝置

12.5.1 當船舶之操舵及/或穩定主要是依靠一種如單
一舵或槳塔之裝置，其本身依賴連續供電，則應至少
由兩組獨立電路供電，其中一組應從應急電源供電，
或從獨立電源供電，該獨立電源之位置不應受影響主
電源之火災或浸水所影響。在轉換至由替代電源供電
時，任一供電故障應不會對船舶或旅客造成任何危
害，並且此種轉換佈置應符合 5.2.5 之要求。該等電路
應備有短路保護及過載警報。

12.5.2 可配備過電流保護裝置，該裝置之設定值應不
小於其所保護之電動機或電路之滿載負荷電流之兩
倍，並應調整妥當在留有餘裕之情況下能承受啟動電
流。如使用三相電源，則在船舶操作室內易於觀察處
應設置警報器，以顯示任一相之故障。

12.5.3 當操舵及穩定裝置並非主要依靠連續供電但至
少備有一套不需要依賴電源之替代系統，則其電力或
控制系統得依 12.5.2 所述之保護以單電路供電。

12.5.4 應符合第五章及第十六章船舶方向控制系統及
穩定系統之電源供給之要求。

12.6 電擊、電力火災及其他電力災害之預防措
施

12.6.1.1 電機或設備之裸露金屬部分原為不帶電，但在
損壞情況下易變為帶電者，應予接地，除非該等電機
或設備為：

.1 所用之電壓不超過直流 50V 或導体間均方根值
不超過 50V；應不可用自耦變壓器達到該電
壓；或

.2 由安全隔離變壓器供給單一用電裝置其電壓不
超過 250V；或

.3 係依據雙層絕緣之原理予以構造而成。

12.6.1.3 一切電氣裝置之構造及安裝，在正常使用或
接觸時，應不致造成傷害。

12.6.2 主配電盤及應急配電盤之佈置，應在需要時易
於到達電氣裝置及設備所在處，而對人員無危險。配
電盤之側面、後面，必要時前面均應作適當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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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帶電部分之對地電壓超過主管機關規定之電壓
者，不應裝在該等電盤之前面。必要時，應在配電盤
之前面及後面安裝絕緣墊或格柵。

12.6.3 當動力、加熱取暖或照明配電系統，不論是一
次或是二次側不接地時，應備有能連續監視對地絕緣
程度及在絕緣值異常低時能發出可聞或可視指示之裝
置。對限制之二次配電系統，主管機關得允許採用手
動檢查絕緣程度裝置。

12.6.4 電纜與電線

12.6.4.1 除在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例外情況下，電纜之所
有金屬被護與鎧裝應具電性連續性，並應接地。

12.6.4.2 所有電纜與設備外面之電線至少應為難燃之
型式，並應在敷設時不損傷其原來之難燃性。在特殊
需要之情況下，主管機關得允許使用不符合前述要求
之特殊型式電纜，如無線電頻率電纜。

12.6.4.3 重要部分與應急電力、照明、內部通信或信
號使用之電纜及電線應儘可能地遠離機器艙間與其圍
蔽，以及其他有高度火災危險之區域。當實際可行時，
所有該類電纜之敷設，要使它們不因相鄰艙間失火所
致之艙壁變熱而導致不能使用。

12.6.4.4 當敷設在危險區域之電纜因該等區域內之電
氣故障會引起火災或爆炸危險者，應採取主管機關同
意之防止該等危險之特殊預防措施。

12.6.4.5 電纜與電線之敷設及支撐，應避免擦損或其
他損害。

12.6.4.6 所有導線之終端與接頭，應保持其原來之電
氣、機械、難燃性以及必要時電纜應具有耐火性能。

12.6.5.1 除 12.5 許可或主管機關例外允許外，所有獨
立饋電線路應予保護以免短路與過載。

12.6.5.2 每一饋電線路過載保護裝置之額定值或適當
設定值，應在該保護裝置所在位置作永久性標示。

12.6.6 照明裝置之佈置，應能防止其溫度升高而損傷
電纜與電線，並能防止其周圍之材料發生過熱現象。

12.6.7 所有終端於燃油艙或貨艙內之所有照明與動力
電路，應在該艙間以外備有切斷該等饋電線路之多極
開關。

12.6.8.1 對蓄電池組應作適當之罩護，主要作為存放
蓄電池組之艙區應有適當之構造及有效之通風。

12.6.8.2 除 12.6.9 之許可外，凡能形成易燃氣体著火源
之電器或其他設備，不應存放在該等艙區內。

12.6.8.3 蓄電池組不應放在船員起居艙內。

12.6.9 電氣設備不應安放在任何易燃混合氣体易於積
聚之艙間，包括專門作為存放蓄電池之艙區、油漆間，
乙炔貯藏室或類似艙間，除非主管機關認為該等設備
為：

.1 操作所必需者；

.2 不致點燃易燃混合氣体之型式；

.3 適合於有關艙間；及

.4 經試驗證明可在所遇到之粉塵、蒸氣或氣体中
能安全使用者。

12.6.10 應符合以下.1 至.7 之補充要求，對非金屬船舶
同時應符合.8 至.13 之要求：

.1 船舶之配電電壓得為直流或交流，但不應超過：

.1.1 500V 為供動力設備、電炊設備、電熱設備，以
及其他固定不移動之設備之用；及

.1.2 250V 為供照明、內部通信與插座之用。

主管機關得接受較高之電壓以供推進之用

.2 對於電力配電應使用雙線或三線系統。中性點
牢固接地但無船體回流之四線系統亦可使用。
適用時，亦應符合 7.5.6.4 或 7.5.6.5 之要求。

.3 應採取有效措施使得在每一電路、各個電路、
分電路及所有設備上應能切斷電壓，以防危險。

.4 電力設備之設計應使意外觸及帶電部件、迴轉
及運動部件，以及會引起燃燒或產火災之熱表
面之可能性減至最小程度。

.5 電力設備應充分固定。應將由電力設備之損壞
而引起火災或危險之可能性減少至可接受之最
小程度。

.6 每一饋電線路過載保護裝置之額定值或適當設
定值，應在該保護裝置所在位置作永久性標示。

.7 若在蓄電池艙區與機器啟動線路之蓄電組專用
供電纜上，不可能設有電氣保護裝置時，則未
加保護之電纜敷設儘可能短，並應採取特別預
防措施以減少故障之發生，例如使用單蕊電纜
並在各蕊絕緣外加護套並有端末覆蓋。

.8 為了減少火災、結構損壞、觸電，以及由於閃
電或靜電釋放而產生之無線電干擾，船舶之所
有金屬部件應綁接在一起，並儘可能慮及不同
金屬之間之電化銹蝕，形成一適合電力設備接
地回路之連續導電系統，當船舶在水面時該系
統使船舶與水相連。除在燃油艙內，通常結構
內部之獨立元件之綁接是不必要的。

.9 每一個壓力加油點應設一能使加油設備與船舶
綁接之設施。

.10 由於液体與氣体之流動會造成金屬管路靜電放
電，應在其長度上綁接使成電氣連續性，並應
適當接地。

.11 供閃電釋放電流之一次導体應為銅質，其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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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積為70 mm2；或為具等效載流容量之鋁質。

.12 用作靜電釋放之均衡、設備之綁接等而不載閃
電釋放電流之二次導体應為銅質，其最小截面
積為 5 mm2；或為具等效載流容量之鋁質。

.13 除非能證明較高之電阻不會引起危害，否則綁
接物体與基本結構体之間之電阻不應超過
0.02。綁接線路應具有足夠之截面積以使傳送
流通其所承受之最大電流而無太大之電壓降。

12.7 通則

12.7.1 船舶重要之雙套電氣設備應由分離及雙套電源
供電。其正常工作期間，系統可以連在同一電力母線
上，但應設有易於分離之裝置。各系統應能供應維持
推進控制、操舵、穩定、航行、照明，以及通風所必
需之所有設備之電力，並允許最大之重要電動機在任
何負載情況下啟動。非重要設備得允許使用自動負載
切斷。

12.7.2 應急電源

當主電源設在兩個以上互不相鄰之艙區內，每一主電
源具有自足系統包括電力分配及控制系統，兩者之間
完全獨立，並且在任一艙間之火災或其他事故不會影
響其他艙間之配電，或不影響 12.7.3 或 12.7.4 所要求
之設備之使用，則可以考慮已符合 12.3.1、12.3.2 及
12.3.4 之要求而無需追加之應急電源，但應具備：

.1 至少一台符合 12.3.12 之要求，並在至少兩個互
不相鄰之每一艙間中提供符合 12.7.3 或 12.7.4
要求之足夠容量之發電機組；

.2 按 .1 之要求在每一艙間之佈置，相當於
12.3.6.1、12.3.7 至 12.3.11 及 12.4 之要求，以使
該電源在所有時間內可供應12.7.3或12.7.4所要
求之設備電力；及

.3 在 .1 所述發電機組及其自足系統應安裝使得
在任一艙室內之破損或浸水後，其中一台仍能
保持工作。

12.7.3 對於 A類船，應急電源應能同時向下列設備供
電：

.1 下列艙間之 5h 應急照明：

.1.1 在救生艇筏之存放、準備、下水與佈署處及將
設備移入救生艇筏；

.1.2 所有逃生路徑，如走廊、梯道、居住及服務艙
間之出口、搭乘艙間等；

.1.3 公共艙間內；

.1.4 機器艙間與主應急發電艙間含其控制位置；

.1.5 控制站內；

.1.6 消防員裝備之存放處；及

.1.7 操舵裝置處；

.2 供下列設備 5h 電力：

.2.1 主航行燈，但〝運轉失靈〞燈除外；

.2.2 在撤離時用於通知旅客及船員之船內電力通信
設備；

.2.3 火災偵測及一般警報系統以及手動火災警報
器；及

.2.4 滅火系統之遙控裝置（如為電動時）。

.3 以下設備 4h 之間斷供電：

.3.1 晝光信號燈（如本身無蓄電池組獨立供電者）；
及

.3.2 船舶號笛（如為電動時）。

.4 供下列設備 5h 電力：

.4.1 按 14.13.2 所列之船舶無線電設備以及其他負
載；及

.4.2 推進機器所必需之電力儀表及控制裝置（如該
等設備無替代電源時）；

.5 為運轉失靈燈供電 12 h；及

.6 以下設備供電 10 min：

.6.1 方向控制設備之電力驅動裝置，包括引導向前
及向後推進之設備，除非有符合 5.2.3 要求，並
經主管機關所接受之手動替代裝置。

12.7.4 對於 B 類船舶，應有充足之電力向緊急狀況下
維持安全所必需之設備供電，並應考慮該等設備可以
同時操作。應急電源要考慮到啟動電流及一些過渡性
負載，並應能同時供應至少下列設備之電力於指定之
期間（如該等設備為依靠電力工作者）：

.1 下列艙間之 12h 應急照明；

.1.1 在救生艇筏之存放、準備、下水與佈署處及將
設備移入救生艇筏；

B 篇－客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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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有之逃生通道，如走道、梯道、居住及服務
艙間之出口、搭乘地點等；

.1.3 旅客艙室；

.1.4 機器艙間及主應急發電艙間含其控制位置；

.1.5 控制站內；

.1.6 消防員裝備之存放處；及

.1.7 操舵裝置處；

.2 供下列設備 12h 電力：

.2.1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所要求之航行燈與其他信號
燈；

.2.2 在撤離時用於通知旅客及船員之船內電力通信
設備；

.2.3 火災偵測及一般警報系統以及手動火災警報
器；及

.2.4 滅火系統遙控裝置（如為電動時）；

.3 供下列設備工作 4h 之間斷供電：

.3.1 晝光信號燈（如本身無蓄電池獨立供電者）；及

.3.2 船舶號笛（如為電動時）；

.4 供下列設備 12h 用電力：

.4.1 第十三章所要求之航行設備，如此規定被認為
不合理或不合乎實際時，主管機關可對總噸位
5,000 以下之船舶免除此要求；

.4.2 推進器必需之電力儀表及控制裝置（如該等設
備無替代電源時）；

.4.3 依 7.7.5.1 所要求之一台消防泵；

.4.4 水霧泵與灑水泵（備有時）；

.4.5 第十章所要求之應急水泵以及所有操作電力
遙控水閥必需之設備；及

.4.6 依 14.13.2 所列之船舶無線電設備以及其他負
載；

.5 供應第二章所要求之電力操作水密門以及指示
器與警告信號之電力 30 分鐘；

.6 供應方向控制設備之電力驅動裝置，包括引導
向前與向後推進設備之電力 10 分鐘，除非有符
合 5.2.3 要求，並經主管機關所接受之手動替代
裝置。

12.7.5 過渡應急電源

依12.3.6.1.3所要求之過渡應急電源得由適當安置在緊
急情況下使用之蓄電池組組成，該蓄電組應在整個放
電過程中，其電壓能保持在公稱電壓之12％範圍內而
無需再充電，並且具有充足之容量，其佈置應使得當
主電源或應急電源發生故障時，至少能自動對以下列
設備供電（如該等設備為依靠電力工作者）：

.1 供應 12.7.3.1、12.7.3.2 及 12.7.3.3 或 12.7.4.1、
12.7.4.2 及 12.7.4.3 所述之負荷 30 分鐘之電力；
及

.2 對於水密門：

.2.1 除非備有一個獨立之臨時貯存能源，否則應提
供操作水密門之動力，但不必同時操作。電源
應備有足夠之容量，俾對每扇門至少進行三次
操作，即在不利傾斜 15情況下，閉－開－閉；
及

.2.2 供應水密門控制、指示與警報電路 0.5h 之電力。

12.7.6 如每種用途均具有獨立用於應急情況之蓄電池
組按所需時間供電，可以考慮符合 12.7.5 之要求不設
置過渡應急電源。對推進系統與方向系統之儀器及控
制之緊急電力供電應不得中斷。

12.7.7 在公共艙間有限之 A 類船中，只要達到適當之
安全標準，在 12.7.9.1 所述之緊急照明燈具之型式可
以接受作為符合 12.7.3.1 與 12.7.5.1 要求。

12.7.8 應規定對包括12.7.3或 12.7.4與 12.7.5要求之應
急設備在內之整個應急系統進行定期試驗，並應對自
動啟動裝置進行試驗。

12.7.9 具有駛上駛下艙間之每艘船舶除 12.7.3.1、
12.7.4.1 與 12.7.5.1 所要求之應急照明外，尚應：

.1 在所有旅客公用艙間與走道設有補充電力照
明，當其他所有電源發生故障在船舶任何橫傾
狀態下，該補充電力照明仍能至少工作 3h。所
提供之照明應能看清逃生路徑，補充照明之電
源應是位於照明裝置之中並可連續充電之蓄電
池，如實際可行，充電電源應來自應急配電盤。
主管機關可以採納至少是有效之任何其他照明
設施。補充照明所使用之燈泡之任一故障，應
易於被立即發現。慮及所使用環境下之特定使
用壽命，所使用之蓄電池應定期更換；及

.2 除非配備有 .1 所要求的補充應急照明，在每一
船員艙間走道、娛樂艙間，以及每一工作艙間
應配備一具可充電式手提燈。

12.7.10 配電系統之佈置應使得在任何主垂直區域內
之火災不會影響其他垂直區內用於安全之重要設備，
此要求可藉通過任何垂直區之主電源與應急電源饋電
線路在垂向及水平方向都儘可能遠離而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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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通則

12.8.1 船舶重要之雙套電氣設備應由分離及雙套電源
供電。在正常工作期間，系統可以直接或通過配電盤
或組合啟動器與同一電力母線相連，但應可由可移式
聯接器或其他認可裝置進行分離。每一電力母線應能
供應維持推進控制、操舵、穩定、航行、照明，以及
通風所必需之所有設備之電力。並允許最大之重要電
動機在任何負載情況下啟動。無論如何，根據 12.1.2
之要求，得允許在正常工作下之容量予以部分減少。
非雙套之重要用電設備得允許直接或通過配電盤連接
至應急配電盤。非重要設備得允許使用自動負載切斷。

12.8.2 應急電源

12.8.2.1 當主電源設在兩個以上互不相鄰之艙室內，每
一主電源具有自足系統包括電力分配及控制系統，兩
者之間完全獨立，並且在任一艙間之火災或其他事故
不會影響其他艙間之配電，或不影響 12.8.2.2 所要求
之設備之使用，則可以考慮已符合 12.3.1、12.3.2 及
12.3.4 之要求，而無需追加之應急電源，但應具備：

.1 至少有一台符合 12.3.12 要求，並在至少兩個互
不相鄰之每一艙間中，提供符合 12.8.2.2 要求之
足夠容量之發電機組；

.2 按.1 要求之每一艙間之佈置，相當於 12.3.6.1、
12.3.7 至 12.3.11 以及 12.4 之要求，以使該電源
在所有時間內供應 12.8.2 所要求之設備電力；
及

.3 在 .1所述發電機組及其自足系統依照12.3.2 之
要求安裝。

12.8.2.2 應具有充足之電力向緊急狀況下維持安全所
必需之設備供電，並應考慮該等設備得同時操作。應
急電源要考慮到啟動電流與一些過渡性負載，並應能
同時供應至少下列設備電力於指定之期間（若該等設
備為依靠電力工作者）：

.1 下列艙間之 12h 應急照明；

.1.1 救生設備存放處；

.1.2 所有之逃生路徑，如走道、梯道、居住及服務
艙間之出口，搭乘地點等；

.1.3 公共艙間（設有時）；

.1.4 機器艙間及主應急發電艙間含其控制位置；

.1.5 控制站內；

.1.6 消防員裝備之存放處；及

.1.7 操舵裝置處；

.2 供下列設備 12h 電力：

.2.1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所要求之航行燈與其他信號
燈；

.2.2 在撤離時用於通知之船內電力通信設備；

.2.3 火災偵測及一般警報系統以及手動火災警報
器；及

.2.4 滅火系統之遙控裝置（如為電動時）；

.3 供下列設備 4h 之間斷供電：

.3.1 晝光信號燈（如本身無蓄電池獨立供電者）；及

.3.2 船舶號笛（如為電動時）。

.4 供下列設備 12h 之電力：

.4.1 第十三章所要求之航行設備，如此規定被認為
不合理或不合乎實際時，主管機關可對總噸位
5,000 以下之船舶免除此要求；

.4.2 推進機器所必需之電力儀表及控制裝置（如該
等設備無替代電源時）；

.4.3 依 7.7.5.1 所要求之一台消防泵；

.4.4 水霧泵與灑水泵（備有時）；

.4.5 第十章所要求之應急水泵以及所有操作電力
遙控水閥必需之設備；及

.4.6 依 14.13.2 所列之船舶無線電設備以及其他負
載；

.5 供應方向控制設備之電力驅動裝置，包括引導
向前與向後推進之設備電力 10 分鐘，除非有符
合 5.2.3 要求，並經主管機關所接受之手動替代
裝置。

12.8.2.3 應規定對包括12.8.2.2要求之應急用電設備在
內之整個應急系統予以定期試驗，並對自動啟動裝置
予以試驗。

12.8.2.4 當應急電源為一台發電機時，應配備一符合
12.8.3 要求之過渡應急電源，除非該發電機原動機之
特性與自動啟動裝置使得應急發電機在 45 秒內安全
且實際地迅速達到其額定負荷功率。

12.8.3 過渡應急電源

依 12.8.2.4 所要求之過渡應急電源得由適當安置在緊
急情況下使用之蓄電池組組成，該蓄電組應在整個放
電過程中，其電壓能保持在公稱電壓之12％範圍內而
無需再充電，並且具有充足之容量，其佈置應使得當
主電源或應急電源發生故障時，至少能自動對以下設
備供電（如該等設備為依靠電力工作者）：

.1 供應 12.8.2.2.1、12.8.2.2.2 與 12.8.2.2.3 所述之負
荷 30 分鐘之電力；及

C 篇－貨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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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水密門：

.2.1 除非備有一個獨立之臨時貯存能源，否則應提
供操作水密門之動力，但不必同時操作。電源
備有足夠之容量，俾對每扇門至少進行三次操
作，即在不利傾斜 15情況下，閉－開－閉；及

.2.2 供應水密門控制、指示器與警報電路 0.5h 之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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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通則

13.1.1 本章涵蓋有別於船舶安全功能而與船舶航行
有關之航行設備。下列各節為最低要求。

13.1.2 航行設備及安裝應滿足主管機關之要求。主管
機關應決本章不適用於 150 總噸船舶之範圍。

13.1.3 由航行系統及設備提供之資訊應顯示使得誤
讀之機率降至最低。航行系統及設備應給予最佳精確
之讀數。

13.2 羅經

13.2.1 船舶應備有磁羅經，無需電源即可操作，且可
用於操舵之目的。磁羅經應置於具有所要求之校正裝
置之合適羅經箱內，並應適用於船舶之速度與運動特
性。

13.2.2 從船舶之正常操作位置應能易於讀取羅經刻度
盤或復示器之讀數。

13.2.3 每一磁羅經應正確校準，並應備有隨時可用之
剩餘自差表或曲線。

13.2.4 安設磁羅經或磁性感應元件應當心使儘可能消
除磁性干擾或使之降至最低。

13.2.5 核定載客 100 人或以下之客船，除了應備配
13.2.1 所要求之羅經外，另應配備一適於船舶速度與
運動特性及航行區域之經適當校正之發送船艏向裝
置，能夠發送真船艏向至其他設備。

13.2.6貨船與載客超過100人之客船除了應配備13.2.1
所要求之羅經外，另應配備一適於船舶之速度與運動
特性及航行區域之電羅經。

13.3 速度與航程量測

13.3.1 船舶應備有能指示速度與航程之裝置。

13.3.2 裝有自動雷達描繪或自動追蹤裝置之船舶其
所裝設之速度與航程量測裝置應能量測對水之船速
與航程。

13.4 回聲測深儀

13.4.1 非兩棲船應裝有回聲測深儀使當船舶處於排
水狀態時，能指示具有足夠精確度之水深值。

13.5 雷達裝置

13.5.1 船舶至少應備有一台工作於9 GHz之方位穩定
雷達。

13.5.2 總噸位 500 及以上之船舶或經核定載客超過
450 人之船舶，應同時配備一台 3 GHz 雷達或經主管
機關認為合適時一台 9 GHz 雷達或其他指施，以決定
及顯示其他水面船隻、障礙物、浮標、海岸線及航行
示標之距離及方位，以輔助航行及避碰，其功能與
13.5.1 之規定獨立。

13.5.3 至少有一台雷達應具有自動雷達描繪或自動
追蹤裝置並適於船舶之速度與運動特性。

13.5.4 雷達觀測人員與直接監管船舶之人員之間應
備有適當之通信設備。

13.5.5 每部雷達裝置應適於船舶之預定速度、運動特
性及通常遭遇之環境條件。

13.5.6 每部雷達裝置應儘可能安裝於避免振動之位
置。

13.6 電子定位系統

船舶應裝設一部全球航行衛星系統或地面無線電航
行系統接收機或其他裝置，適合於預定之所有航程使
用，以自動方式建立及更新船位。

13.7 迴旋速率指示器與舵角指示器

13.7.1 總噸位 500 及以上之船舶應裝設迴旋率指示
器。總噸位 500 以下之船舶若依照附錄 9 之測試顯示
其迴旋速率超過安全水準 1 時應裝設迴旋速率指示
器。

13.7.2 船舶應配備舵角指示器，如船舶沒有舵，指示
器應顯示操縱推進方向。

13.8 海圖及航海出版物

13.8.1 船舶應備有海圖及航行出版物以計劃及顯示
船舶預定航程之路線以及描繪與監視整個航程之船
位；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ECDIS)可接受為符合
本節攜帶海圖之要求。

13.8.2 高速船應裝設電子海圖(ECDIS)如下：

.1 船舶建造於 2008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

.2 船舶建造於 2008 年 7 月 1 日之前，不晚於 2010
年 7 月 1 日。

13.8.3 若以電子措施使部份或全部滿足 13.8.1 節之功
能要求者，應設有備用設施符合該功能要求。

13.9 探照燈及晝光信號燈

13.9.1 船舶至少應配備一具適當之探照燈，並應便於
在操作站予以控制。

13.9.1 船舶應配備及維持一手提晝光信號燈，並於操
作艙區隨時可供使用。

13.10 夜視設備

13.10.1 如工作情況認定需要提供夜視設備者，則應安
裝夜視設備。

13.11 操舵佈置與推進指示器

13.11.1 操舵佈置之設計應使船舶能與舵輪、舵柄、操
縱桿或控制桿同方向迴轉。

第十三章

船舶航行系統與設備以及航行資料記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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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2 船舶應配備顯示推進系統模式之指示器。

13.11.3 具有應急操舵位置之船舶應備有為應急操舵
位置提供可見羅經讀數之裝置。

13.12 自動操舵儀（自動導航設備）

13.12.1 船舶應配備自動操舵儀(自動導航設備)。

13.12.1 應有措施使藉手動越控將自動操舵模式轉為
手動操舵模式。

13.13 雷達反射器

如屬可行，總噸位 150 及以下之船舶應備有雷達反射
器或其他措施以輔助被航行船舶以 9GHz 及 3GHz 雷
達偵測。

13.14 聲音接收系統

當船舶之駕駛台為全封閉式及除非主管機關決定，否
則應備有聲音接收系統或其他措施，使得航行當值船
副可聽到聲音信號及判別其方向。

13.15 自動識別系統

13.15.1 船舶應備有自動識別系統(AIS)

13.15.2 自動識別系統應：

.1 自動提供資訊至有適當配備之岸台、其他船舶
及飛機，其包括船舶識別碼、船型、船位、航
向、船速、航行狀況及其他安全有關資訊；

.2 自動接收發自裝有自動識別系統船舶之上述
資訊；

.3 監視及追蹤船舶；及

.4 與岸台設施交換資料。

13.15.3 13.15.2節之要求不適用於為保護航行資訊之
國際協定、規則或標準之規範。

13.15.4 自動識別系統依照國際海事組織所採納之準
則操作。

13.16 航行資料記錄器

13.16.1 為協助意外事件調查，客船不分大小及貨船

3,000 總噸及以上均應裝設航行資料記錄器(VDR)。

13.16.2 航行資料記錄器系統包括所有感應器應執行
年度性能測試。本測試應由經認可之測試或服務廠商
驗證記錄資料之精密度、持續時間及回復性。此外，
應執行測試與檢查以決定所有保護外罩及定位裝置
之可用性。船舶應保有一份由測試廠商簽發之載有符
合日期及應用性能標準之符合證書副本。

13.17 系統及設備認可及性能標準

13.17.1 本章所適用之設備應經主管機關型式認可。
該設備應符合不低於國際海事組織所採納之性能標
準。

13.17.2 主管機關應要求製造廠具有經專業機關稽核
之品質控制系統以確保持續符合型式認可條件。或者
主管機關可採用最終產品驗證程序於產品安裝於船
舶之前由專業機關驗證其符合型式認可證書。

13.17.3 對航行系統或設備具有本章未涵蓋之新特性
給予認可前，主管機關應確保此特性支援之功能至少
與本章要求具同樣效力。

13.17.4 本章所規定設備項目之額外設備安裝於船舶
而其性能標已經國際海事組織發展制訂時，該額外設
備應經認可並儘可能符合不低於國際海事組織所採
納之性能標準。

 磁羅經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382(X))；

船舶發送磁艏向裝置 (TMHDs) 性能標準建議案 (決議案

MSC.86(70)，附錄 2)；

高速船電羅經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821(19))；

指示船速及航程裝置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824(19)及其修正

決議案MSC.96(72))；

回聲測深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224(VII)及其修正決議

案 MSC.74(69)，附錄 2)；

高速船航行雷達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820(19))；

自動追蹤裝置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MSC.64(67)，附錄 4，附件

1)；

船舶迪卡航行接收機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816(19))；

船舶羅遠 C及茄卡接收機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818(19)；

船舶全球定位系統接收機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 (決議案

A.819(19))；

船舶GLONASS接收機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MSC.53(66))；

船舶 DGPS 及 DGLONASS 海事無線電示標接收機設備性能標準

建議案(決議案MSC.64(67)，附錄 2)；

結合 GPS/GLONASS 接收機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MSC.74(69)，附錄 1)；

迴旋率指示器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526(13))；

高速船夜視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MSC.94(72))；

晝光信號燈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MSC.95(72))；及

高速船自動操舵儀(自動導航設備)性能標準建議案(決議案

A.8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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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適用

14.1.1 除非特別明示否則本章適用於 1.3.1 及 1.3.2 規
定之所有船舶。

14.1.2 對航行於北美洲大湖區，及與大湖區相接以及
附屬水域東至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聖龍巴村運河
水閘下遊出口處之船舶*，適用本章程但不適用本章之
規定。

14.1.3 本章之規定不得有妨礙遇險船舶、救生艇筏或
人為引起他人注意，讓他人知其位置及尋求救助所使
用之任何手段。

14.2 術語及定義

14.2.1 就適用本章而言，下列術語釋義如次：

.1 「船橋間通信」指自船舶通常操船位置進行船
舶對船舶間之安全通信。

.2 「連續守聽」指有關之無線電守聽不應予中
斷，惟該船之接收能力受設備之損壞或該船本
身通信之妨礙，或該設備作定期之保養或檢查
而作短暫之中斷，不在此限。

.3 「數位選擇呼叫（簡稱 DSC）」指利用數位碼之
技術，使一無線電台能與其他之一個或一組電
台建立聯繫並傳送資訊之無線電通信技術，並
符合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電通信組（ITU-R）之
有關建議事項。

.4 「直接印字電報」指符合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
電通信組(ITU-R)之有關建議事項之自動電報技
術。

.5 「一般無線電通信」指以無線電傳送有關船舶
營運管理及公眾相關之通信，但不包括遇險、
緊急與安全信息。

.6 「全球海事遇險及安全系統(GMDSS)識別」指
可供船舶設備發射及用以識別船舶之海事行動
業務識別，船舶呼號，國際海事衛星識別及序
號識別。

.7 「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指依一九
七六年九月三日所採納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公約
（簡稱 INMARSAT）所成立之組織。

.8 「國際航行警告電傳（NAVTEX）業務」指利
用英文，以 518 kHz 狹頻帶直接印字電報
（NBDP），經協調後播送及自動接收海事安全
資訊。

.9 「定位」指發現遇險之船舶、飛機、物體或人
員。

* 該等船舶應依加拿大與美國所訂相關協定中之有關安全無線
電特別規章之規定。

 參考經本組織認可之船行警告電傳(NAVTEX)手冊。

.10 「海事安全資訊」指向船舶播送之航行警報、
氣象警報、氣象預報及其他與緊急安全有關之
信息。

.11 「繞極軌道衛星業務」指利用繞極軌道衛星接
收並中繼由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Satellite
EPIRB）之遇險警報，並提供其位置之業務。

.12 「無線電規則」指附錄於或被視為附錄於任何
時候已係生效之最新國際電信公約之無線電規
則。

.13 「A1 海域」指至少為在一台特高頻（VHF）海
岸電台無線電話通信範圍可連續使用DSC遇險
警報之海域，該海域得由締約國政府訂定之。

.14 「A2 海域」指不包括 A1 海域，至少為在一台
中頻（MF）海岸電台無線電話通信範圍可連續
使用 DSC 遇險警報之海域，該海域得由締約國
政府訂定之。

.15 「A3 海域」指不包括 A1 及 A2 海域，在國際
海事衛星組織同步衛星範圍可連續使用遇險警
報之海域。

.16 「A4 海域」指在 A1、A2、及 A3 海域以外之海
域。

14.2.2 用於本章以及定義於無線電規則及1979年海事
搜救國際公約(SAR)及其修正案之所有術語及縮寫應
與其在該規則及 SAR 公約之定義同義。

14.3 豁免

14.3.1 咸認不應偏離本章之規定，但如符合下列條
件，主管機關得准個別之船舶對 14.7 至 14.11 之規定
作部分或有條件之豁免：

.1 此等船舶符合 11.5 功能規定；及

.2 此等豁免之影響業經主管機關對於所有船舶之
安全業務之一般效果加以考慮。

14.3.2 依14.3.1之規定准予豁免僅限於下列任一情況：

.1 影響安全之條件認為完全適用 14.7 至 14.11 之
規定為不合理或不必要者；或

.2 在例外之情況下，船舶從事超出其備有之設備
所對應海域外之海域之單程航行。

14.3.3 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一月一日後，儘早提送一
份前一曆年度依 14.3.1 及 14.3.2 所准許之所有豁免及
其准許豁免理由之報告書，至國際海事組織。

14.4 全球海事遇險及安全系統識別

14.4.1 本節適用於所有船舶在所有航線。

 參考本組織所採納 A.801(19) 號決議案〝全球海上遇險與安全

系統無線電通信業務規定〞。

第十四章

無線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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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各主管機關應確保採取適當安排以登記全球海
遇險及安全系統識別以及將此識別資訊全天 24 小時
提供搜救協調中心使用。適當時，主管機關應將此識
別指配通知識別登錄國際組織。

14.5 功能規定

14.5.1 凡船舶在海上航行時，應有下列功能：

.1 除了 14.8.1.1 及 14.10.1.4.3 之規定外，至少以兩
種分離及獨立之方法，分別利用不同之無線電
通信業務發送船台對岸台之遇險警報；

.2 接收岸台對船台之遇險警報；

.3 發送與接收船台對船台之遇險警報；

.4 發送與接收搜索與救助協調通信；

.5 發送與接收現場通信；

.6 發送並依 13.5 之規定接收定位信號；

.7 發送與接收海事安全資訊；

.8 除 14.15.8 另有規定外，發送及接收一般無線電
通信至岸台無線電通信系統或通信網路；及

.9 發送與接收船橋間通信。

14.6 無線電裝置

14.6.1 每艘船舶在其預定之整個航程中應備有符合
14.5 所述功能規定之無線電裝置，及除依 14.3 得予豁
免外應備有 14.7 所規定之無線電設備，且依其預定航
程所經海域之不同分別依 14.8、14.9、14.10 或 14.11
之規定配備適當無線電設備。

14.6.2 各無線電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1 置於無機械、電機或其他原因所產生之有害干
擾影響其正常使用之處；與其他設備及系統應
保持電磁之相容性，並避免有害之相互作用；

.2 置於確保有最大可能之安全性及操作方便之
處；

.3 加以防護以避免水、極端溫度及其他惡劣環境
狀況之有害影響；

.4 備有永久可靠之電力照明，以使無線電控制器
有足夠之照明以操控無線電裝置，該電力照明
之電源應獨立於主電源；及

.5 將呼號、船舶電台之識別號碼及其他適用於該
無線電裝置之代碼予以明顯標示之。

14.6.3 航行安全所需特高頻（VHF） 無線電話頻道之

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 A.614(15)決議案〝裝設在 9,300-9,500MHz 頻
帶操作之雷達〞。

 應注意船舶停泊於港內時可能需要接收相關海事安全資訊。

控制，應在船橋靠近指揮位置隨時可立即使用；如屬
需要，該等設施應能自船橋兩翼進行無線電通信。為
符合後者所述之規定，得採用可攜式特高頻（VHF）
設備。

14.6.4 客船在其指揮位置應設有一個遇險盤。此盤應
含一按鈕使當按下時啟動船舶為遇險警報所裝設之所
有無線電裝置之遇險警報，或各無線電裝置一個按
鈕。遇險盤應清楚可見指出任何按鈕已經被按下。應
設有措施以防止不慎作動按鈕。若衛星 EPIRB 被用為
遇險警報之第二種措施且非遙控作動，則應裝設額外
一具衛星 EPIRB 於駕駛室內靠近指揮位置。

14.6.5 客船其船位資訊應連續及自動地供應至所有相
關無線電通信設備，使當遇險盤之按鈕按下時可將其
納入遇險警報。

14.6.6 客船在其指揮位置應設有一個遇險警報盤。遇
險警報盤應備有目視及耳聞警報以指示船上所接收到
之任何遇險警報，並應指出所收到遇險警報係透過何
種無線電通信業務。

14.7 無線電設備：通則

14.7.1 每艘船舶應備有下列設備：

.1 一套特高頻（VHF）無線電設備，能夠發送及
接收下列電信：

.1.1 156.525 MHz 頻率（CH70）之數位選擇呼叫
（DSC）：其應可自船舶通常操船位置啟動
CH70 發送遇險警報；及

.1.2 156.300 MHz 頻率（CH6)、156.650 MHz 頻率
（CH13）及 156.800 MHz 頻率（CH16）之無線
電話;

.2 一套能對特高頻（VHF）CH70 數位選擇呼叫
（DSC） 維持連續守聽之無線電設備，該設備
得與 14.7.1.1.1 所規定者分離或合成一體；

.3 一具能在 9 GHz 頻帶操作之雷達詢答機，該機
符合下列規定：

.3.1 其安裝應易於取用；及

.3.2 得為 8.2.1.2 所規定供救生艇筏使用者一；

.4 如船舶從事航行之海域具有國際航行警告電傳
業務者，應備有可接收國際航行警告電傳業務
廣播（NAVTEX）之接收機一台；

.5 如船舶從事航行之海域為國際海事衛星組織
（INMARSAT）之通信範圍，但在該海域並無
國際航行警告電傳業務，則應備有接收國際海
事衛星組織強化群呼系統之無線電設施一
具，以接收海上安全資訊。但船舶專門從事航

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 A.701(17)號決議案〝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

統（GMDSS）INMARSAT 強化群呼安全網路接收機之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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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具有高頻直接印字電報（HF NBDP）海上
安全資訊業務海域，並備有能接收此業務之設
備者，本款之規定得豁免之。

.6 除 14.8.3 另有規定外，應備有衛星應急指位無
線電示標（Satellite EPIRB)一具，該示標應符
合下列規定：

.6.1 能經由繞極軌道衛星業務以 406 MHz 頻帶發送
遇險警報，或如船舶僅從事航行於國際衛星組
織之通信範圍內者，經由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同
步衛星業務以 1.6 GHz 發送遇險警報；

.6.2 裝置於易接近之位置；

.6.3 易由人工卸下並能由一人攜入救生艇筏；

.6.4 如船舶沉沒應能自動浮離，當漂浮時能自動作
動；及

.6.5 能由手動作動。

14.7.2 每艘客船應備有雙向現場無線電通信設施由船
舶正常操船位置使用航空頻率 121.5MHz 及 123.1MHz
作搜索及救助之用。

14.8 無線電設備：A1 海域

14.8.1 僅在 A1 海域從事航行之每艘船舶，除應符合
14.7 之規定外，另應備有一套無線電裝置能自船舶通
常操船位置，以下列任一種操作方法啟動遇險頻率，
發送船台對岸台之遇險警報：

.1 以特高頻使用數位選擇呼叫（VHF DSC）發送：
本規定得以 14.8.3 所述之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EPIRB）達成之，此時該應急指位無線電示
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或從該操
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或

.2 經由繞極軌道衛星業務以 406 MHz 發送；本規
定得以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
示標（Satellite EPIRB）達成之，此時該應急指
位無線電示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
置，或從該操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或

.3 如船舶係在裝有數位選擇呼叫之中頻海岸電台
範圍內從事航行，則以中頻（MF）數位選擇呼
叫發送；或

.4 以高頻（HF）之數位選擇呼叫發送；或

.5 經 由 國 際 海 事 衛 星 組 織 同 步 衛 星 業 務
（INMARSAT）；本規定得由下列設備達成之：

.5.1 一套國際海事衛星組織船舶衛星電台；或

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 A.705(17)號決議案〝海上安全資訊發送之建
議〞。

參照本組織所採納 A616(15)號決議案〝搜索及救助之導向能力〞。

 本規定得以能雙向通信之國際海事衛星組織船舶衛星電台，如

.5.2 依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示標
（Satellite EPIRB)，此時該應急指位無線電示
標，應置於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或從該操船位
置予以遙控作動。

14.8.2 依 14.7.1.1 所規定之特高頻（VHF）無線電裝
置，亦應能以無線電話發送與接收一般無線電通信。

14.8.3 僅在 A1 海域從事航行之船舶，得攜備符合下列
規定之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PIRB） 一具，以代替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1 能在特高頻 (VHF) CH70 之數位選擇呼叫發送
遇險警報，並備一具雷達詢答機以 9 GHz 頻帶
操作提供定位；

.2 裝置於易於接近之位置；

.3 易由人工卸下並能由一人攜入救生艇筏；

.4 如船舶沉沒應能自動浮離，當漂浮時能自動作
動；及

.5 能由手動作動。

14.9 無線電設備：A1 及 A2 海域

14.9.1 逾越 A1 海域但仍在 A2 海域內從事航行之船
舶，除應符合 14.7 之規定外，另應備有：

.1 為遇險與安全之目的，以下列頻率發送及接收
之中頻（MF）無線電裝置一套：

.1.1 使用 2,187.5 kHz 頻率之數位選擇呼叫；及

.1.2 使用 2,182 kHz 頻率之無線電話；

.2 一套能對 2,187.5 kHz 之數位選擇呼叫維持連續
守聽之無線電裝置，該裝置得與 14.9.1.1.1 所規
定者分離或合成一體；及

.3 一套中頻以外之無線電業務設施，以下列任一
方法操作，啟動發送船台對岸台遇險警報：

.3.1 經由繞極軌道衛星以 406 MHz 發送；本規定得
以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Satellite EPIRB）達成之，此時該應急指位無
線電示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或
從該操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或

.3.2 以高頻（HF）之數位選擇呼叫發送；或

.3.3 經 由 國 際 海 事 衛 星 組 織 同 步 衛 星 業 務
（INMARSAT）；本規定得由下列設備達成之：

.3.3.1 14.9.3.2 所規定之設備；或

標準 A或 B（決議案 A.808(19)）或標準 C（決議案 A.807(19) 及

MSC68(68)，附錄 4）之船舶衛星電台達成之。除另有其他規定

外，本註腳適用於本章所述之國際海事衛星組織船舶衛星電台

之所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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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Satellite EPIRB），此時該衛星應急指位無線
電示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或
從該操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

14.9.2 在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應能以 14.9.1.1 及 14.9.1.3
所述之無線電裝置啟動遇險頻率發送遇險警報。

14.9.3 船舶另應能以下列任一設施利用無線電話或直
接印字電報發送及接收一般無線電通信：

.1 一套工作頻率在 1,605 kHz 與 4,000 kHz 間或
4,000 kHz 與 27,500 kHz 間頻帶之無線電裝置。
本規定得以 14.9.1.1 所規定之設備追加此能力
達成之；或

.2 一套國際海事衛星組織船舶衛星電台。

14.10 無線電設備：A1、A2 及 A3 海域

14.10.1 逾越A1及A2海域但仍在A3海域內從事航行
之船舶，如該船未符合 14.10.2 之規定者，除應符合
14.7 之規定外，另應備有下列設備：

.1 一套能符合下列規定之國際海事衛星組織船舶
衛星電台：

.1.1 使用直接印字電報發送及接收遇險與安全通
信：

.1.2 啟動及接收遇險優先呼叫；

.1.3 維持岸台對船台遇險警報之守聽，包括向特定
地理區域發送之警報；及

.1.4 使用無線電話或直接印字電報發送及接收一般
無線電通信；

.2 為遇險與安全之目的，以下列頻率發送及接收
之中頻無線電裝置：

.2.1 使用 2,187.5 kHz 頻率之數位選擇呼叫；及

.2.2 使用 2,182 kHz 頻率之無線電話；

.3 一套能對 2,187.5 kHz 頻率之數位選擇呼叫維持
連續守聽之無線電裝置，該裝置得與 14.10.1.2.1
所規定者分離或合成一體；及

.4 以下列任一方法操作之一套無線電設施，啟動
發送船台對岸台遇險警報：

.4.1 經由繞極軌道衛星業務以 406 MHz 發送：本規
定得以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
示標（Satellite EPIRB）達成之，此時該應急指
位無線電示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
置，或從該操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或

.4.2 以高頻（HF）之數位選擇呼叫發送；或

.4.3 經由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同步衛星業務，以額外

之船舶衛星電台或以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
急指位無線電示標（Satellite EPIRB）為之，此
時該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
常操船位置，或從該操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

14.10.2 逾越A1及A2海域但仍在A3海域內從事航行
之船舶，如該船未符合 14.10.1 規定者，除應符合 14.7
之規定外，另應備有下列設備：

.1 為遇險及安全之目的，以下列方式使用 1,605
kHz 與 4,000 kHz 間及 4,000 kHz 與 27,500 kHz
間頻帶之所有遇險與安全頻率發送及接收之中
頻／高頻（MF/HF）無線電裝置一套：

.1.1 使用數位選擇呼叫。

.1.2 使用無線電話；及

.1.3 使用直接印字電報；及

.2 能在 2,187.5 kHz、8,414.5 kHz 及至少在 4,207.5
kHz、6,312 kHz、12,577 kHz 或 16,804.5 kHz 遇
險與安全數位選擇呼叫頻率中之一頻率維持數
位選擇呼叫守聽之設備；此設備在任何時刻應
可選擇此等數位選擇呼叫遇險與安全頻率之任
何頻率。此設備得與 14.10.2.1 所規定之設備分
離或合成一體；及

.3 一套高頻（HF）以外之無線電業務設施，以下
列任一方法操作，啟動發送船台對岸台遇險警
報：

.3.1 經由繞極軌道衛星業務以 406 MHz 發送；本規
定得以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
示標達成之，此時該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應
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或從該操船位置
予以遙控作動。

.3.2 經由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同步衛星業務；本規定
得由下列設備達成之：

.3.2.1 一套國際海事衛星組織船舶衛星電台；或

.3.2.2 依 14.7.1.6 所規定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Satellite EPIRB），此時該應急指位無線電示
標，應置於接近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或從該
操船位置予以遙控作動。

.4 此外，船舶應能以 1,605 kHz 與 4,000 kHz 間及
4,000 kHz 與 27,500 kHz 間頻帶之工作頻率操作
之中頻／高頻（MF/HF）無線電裝置一套，利
用無線電話或直接印字電報發送及接收一般無
線電通信。本規定得以 14.10.2.1 所規定之設備
追加此能力達成之。

14.10.3 由船舶通常操船位置，應可以 14.10.1.1、
14.10.1.2、14.10.1.4、14.10.2.1 與 14.10.2.3 所述之無線
電裝置啟動發送遇險警報。

14.11 無線電設備：A1、A2、A3 及 A4 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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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 在所有海域從事航行之船舶，除應符合 14.7
之規定外，另應備有 14.10.2 所規定之無線電裝置與設
備，惟 14.10.2.3.2 所規定之設備不得做為 14.10.2.3.1
所規定之替代設備。另外，在所有海域從事航行之船
舶應符合 14.10.3 之規定。

14.12 守聽

14.12.1 每艘船舶，當其在海上時應維持連續守聽於：

.1 如船舶依 14.7.1.2 之規定裝設特高頻（VHF）無
線電裝置，則在特高頻數位選擇呼叫（VHF
DSC）CH70；

.2 如船舶依 14.9.1.2 或 14.10.1.3 之規定裝設中頻
（MF）無線電裝置,則在數位選擇呼叫遇險與安
全頻率 2,187.5 kHz；

.3 如船舶依規則14.10.2.2或 14.11.1之規定裝設中
頻／高頻（MF/HF）無線電裝置，則在數位選
擇呼叫遇險與安全頻率 2,187.5 kHz 及 8,414.5
kHz 以及亦應在數位選擇呼叫遇險與安全頻率
4,207.5 kHz、6,312 kHz、12,577 kHz 或 16,804.5
kHz 中適於該船舶之地理位置及時日,至少維持
其中之一頻率。此守聽得以掃描接收器維持
之；及

.4 如船舶依 14.10.1.1 之規定裝設國際海事衛星組
織船舶衛星電台，則應維持守聽衛星岸台對船
台之遇險警報。

14.12.2 每艘船舶當其在海上時應在適當之頻率維持
守聽海事安全資訊（MSI）之廣播，此種資訊以船舶
所航行之海域廣播者為限。

14.12.3 迄二○○五年二月一日每艘船舶當其在海上
時，應儘可能在特高頻（VHF）CH16 維持連續守聽。
此守聽應在船舶通常操船位置為之。

14.13 電源

14.13.1 當船舶在海上時，應隨時有足夠之電力供應以
操作無線裝置，並提供無線電裝置備用電源之蓄電池
充電之用。

14.13.2 每艘船舶應備有備用及應急電源，以供應無線
電裝置，俾當船舶之主電源及應急電源故障時，作為
遇險與安全無線電通信之用。該備用電源應能同時操
作 14.7.1.1 所規定之特高頻（VHF）無線電裝置，及該
船依適當之海域所裝備之 14.9.1.1 所規定之中頻（MF）
無線電裝置，依 14.10.2.1 或 14.11.1 所規定之中頻／高
頻（MF/HF）無線電裝置，或 14.10.1.1 所規定之國際
海事衛星組織船舶衛星電台及 14.13.5 及 14.13.8 所述
之任何附加負載，其供應時間至為一小時。

14.13.3 備用電源應獨立於船舶推進動力及船舶電力
系統。

14.13.4 除特高頻（VHF）無線電裝置外，依 14.13.2
所述之兩個或以上之其他無線電裝置與備用電源相連

接時，該備用源應能依 14.3.2 所規定之時間同時供電
至特高頻（VHF）無線電裝置及：

.1 能同時接至該備用電源之所有其他無線裝置；
或

.2 如僅有一種其他無線電裝置能與特高頻無線電
裝置接至備用電源時，則以該其他無線電裝置
中消耗電力最多者。

14.13.5 備用電源得用以供應 14.6.2.4 所規定之電力照
明。

14.13.6 如備用電源由可充電蓄電池組成時，則應符合
下列規定：

.1 應具有蓄電池自動充電措施，該措施應能於十
小時之內將其再充電至規定之最低容量；及

.2 當船舶不在海上航行時，該蓄電池之容量應於
不超過十二個月之間隔，使用適當之方法*予以
檢查。

14.13.7 備用電源蓄電池之位置與裝設應確保下列事
項：

.1 最高度之使用；

.2 合理之壽命；

.3 合理之安全；

.4 在充電或閒置時，該蓄電池之溫度維持於製造
廠商之規範範圍內；及

.5 當其滿充後，該蓄電池在所有天候條件下，至
少能供應最低所需之操作小時數。

14.13.8 依本章規定所需之無線電裝置，為確保適當之
性能需從船舶之航行設備或其他設備不斷輸入資訊至
無線電裝置者，應有措施以確保當船舶之主電源或應
急電源失效時，仍可繼續供應此資訊。

14.14 性能標準

14.14.1 本章所適用之所有設備應經主管機關型式認
可。此設備符合不低於本組織所採納之適當性能標
準。

* 檢查蓄電池容量方法之一係將該蓄電放電，然後利用正常操作

電流及期間（例如：十小時）再充電之。隨時能對充電狀況予

以評估，但當船舶在海上時不應有嚴重放電之情況。

 參考本組織所採納決議案：

.1 決議案 A.525(13)：接收船舶航行與氣象警報及緊急資訊之狹
頻帶直接印字電報設備之性能標準。

.2 決議案 A.694(17)：構成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一部分之船

用無線電設備及電子助航設施之一般要求。
.3 決議案 A.808(19)：能雙向通信船舶衛星電台之性能標準及決

議案 A.570(14)：船舶衛星電台之型式認可。

.4 決議案 A.803(19)及 MSC.68(68)；附錄 1：能通話及數位選擇

呼叫之船上特高頻無線電裝置性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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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維修之規定

14.15.1 設備之設計應使主要元件能易於更換，不必作
精密之再校準或再調整。

14.15.2 如屬可行，設備之構造與安裝應易於接近以進
行檢查及在船上之維修。

14.15.3 應參照本組織之建議案備有使該設備能適
當操作與維修之充分資訊。

14.15.4 應備有適當工具與備品以維修該設備。

14.15.5 主管機關應確保本章所規定之無線電設備經
常保持 14.5 所述功能規定之可用性，並符合所建議之
性能標準。

14.15.6 在 A1 及 A2 海域從事航行之船舶，應使用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方法，如雙套設備、岸上維修或海上電
子維修能力、或此等方法之合併以確保可用性。

14.15.7 在 A3 及 A4 海域從事航行之船舶，參照本組
織之建議，應使用經主管機關認可方法，如雙套設備、
岸上維修能力或海上電子維修能力中之至少二種結合
方法以確保可用性。

14.15.8 但船舶僅航行於港口間，各港口均有無線電裝
置之岸上維修可資利用，且該等兩港口間之航程不超
過 6 小時，則主管機關得豁免該等船舶使用至少兩種

.5 決議案 A.804(19)及 MSC.68(68)，附錄 2：能通話及數位選擇

呼叫之船上中頻無線電裝置性能標準。

.6 決議案 A.806(19)及 MSC68(68)；附錄 32：能通話、狹頻帶直

印字及數位選擇呼叫之船上中頻／高頻無線電裝置性能標
準。

.7 決議案 A.810(19)及 MSC56(66)：以 406 MHz 操作之自動浮揚

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性能標準，(請亦參見決議案
A.696(17)：使用 COSPAS-SARSAT 系統之衛星應急指位無線

電示標之型式認可)。

.8 決議案 A.802(19)：搜救作業用救生艇筏雷達詢答機之性能標

準。
.9 決議案 A.805(19)：自動浮揚特高頻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性

能標準。

.10 決議案 A.807(19)及 MSC.68(68)附錄 4：能發射及接收直接印
字通信之國際海事衛星組織標準 C 船舶衛星電台之性能標

準及決議案 A570(14)：船舶衛星電台型式認可。

.11 決議案 A.664(16)：強化群呼設備之性能標準。

.12 決議案 A.812(19)：經由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同步衛星系統以
1.6 GHz 操作之自動浮揚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之性能標

準。

.13 決議案 A.662(16)：應急無線電設備自動浮揚釋放及作動裝置
之性能標準。

.14 決議案 A.699(17)：使用高頻狹頻帶直接印字傳送及協調海上

安全資訊之系統性能標準。

.15 決議案 A.700(17)：以 HF 接收航行與氣象警報及緊急資訊
(MSI)之 NBDP 設備性能標準。

.16 決議安MSC.80(70)：現場(航空)手持雙向 VHF 無線電話裝置

之性能標準建議案。

參考本組織所採納之 A.697(17)號決議案〝形成全球海上遇險及
安全系統部分之船上無線電設備及電子助航設備之一般要求建

議〞

主管機關應考慮本組織所採納之 A.702(17)號決議案〝全球海上

安全及遇險系統 A3及 A4 海域無線電維修之準則〞。

維修方法之規定，而該等船舶應至少使用一種維修方
法。

14.15.9 雖應採取所有合理之步驟以保持該設備於良
好作動狀況以確保符合 14.5 所述所有之功能規定，但
在該設備發生故障，致無法依 14.8 提供所需之一般無
線電通信時，如該船仍能執行所有遇險與安全功能，
則不應認為該船無適航性或以此為由而延滯該船於無
修理設施可資迅速利用之港內。

14.15.10 所有船舶衛星 EPIRB 應：

.1 為操作效率各方面做年度測試，特別強調發送操
作效率、編碼及登錄，測試間隔說明如下：

.1 客船於高速船安全證書到期日之前 3 個月內；
及

.2 貨船於高速船安全證書到期日之前 3 個月
內，或週年日前後 3 個月內；

本項測試可於船上或在經認可之測試或服務站
施行；及

.2 應由認可之岸上保養場施行保養，間隔不超過 5
年。

14.16 無線電人員

14.16.1 每艘船舶應配有經主管機關認可供遇險與安
全通信為目的之合格人員。該人員應持有無線電規則
所述之適當證書，該等人員之任一員應經指定於遇險
事故中負責無線電通信之主要任務。

14.16.2 客船應至少有一位依照 .1 節所規定之合格人
員被指派在遇險事故中只執行無線電通信任務。

14.17 無線電紀錄

凡與海上人命安全有重大關連並與無線電通信業務有
關之事故，應依無線電規則之要求與主管機關之規定
予以記錄。

14.18 船位更新

本章所適用裝設於船上之所有雙向通信設備能自動納
入船位資料於遇險警報者，應由內部或外部航行接收
機自動提供此資訊，若裝有任何一種接收機時。倘此
種接收機未裝設，則船位及船位修正時間應在不超過
4 小時之間隔以手動更新，使得船舶在航行時可經常
由設備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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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定義

15.1.1 〝操作區域〞係指操作室以及船之操作室兩側
與其附近延伸到船舷之部份。

15.1.2 〝工作站〞係指一個位置，在此位置上執行構
成特殊活動之一項或數項工作。

15.1.3 〝進塢工作站〞係指配備船舶進塢時需用措施

之處。

15.1.4 〝主控制器〞係指船舶航行時，其安全操作需
用之所有控制設備，包括應急狀況下所要求者。

15.2 通則

船員操作船舶之艙區，其設計與佈置，應能允許從事
操作之船員以正確之方式執行其職責，而無不合理之
困難、疲勞或緊張，並能使從事操作之船員，在正常
情況下，或緊急情況下，受傷之可能性降至最低。

15.3 操作室之視界

15.3.1 操作站應設在所有其他上層建築之上，以使操
作船員能夠從駕駛工作站獲得環繞整個水平之視野。
如果從一個單獨駕駛工作站無法符合本項要求時，則
操作站之設計應使用兩個駕駛工作站之組合，或為主
管機關滿意之任何其他措施，以獲得全環水平視野。

15.3.2 盲區應儘可能少而小，而且對在操作站之安全
瞭望無不良影響。如窗子之間設有防撓材予以覆蓋
時，則不應對駕駛室內產生更多之阻擋。

15.3.3 從正前方至任一舷橫梁後方 22.5 度之扇形區
中，合計盲區不應超過 20 度。每一單獨盲區不能超過
5 度。在兩個盲區間之可視扇形區不應小於 10 度。

15.3.4 如主管機關認為必要，從駕駛工作站之視野應
使駕駛人員從該位置利用船舶後部之導標進行航跡監
控。

15.3.5 操作之海面視野，當駕駛人員就坐時，從船艏
前方至任一舷 90 度，不論船舶吃水、俯仰與甲板貨物
情況如何，盲區不得超過一個船長。

15.3.6 如進塢工作站遠離操作站，則該工作站之視野
應能允許一位駕駛人員安全地操縱船至泊位。

15.4 操作室

15.4.1 包括個別工作站之位置與佈置，操作室之設計
與佈置，應確保每項功能所需要之視野。

15.4.2 船舶之操作室除供駕駛、通信及其他為船舶、
船`舶引擎、旅客及貨物在安全操作上具重要功能之用
外，不得供他用。

15.4.3 操作室應備有一能從事指揮、駕駛、操縱與通
信之整合操作站，並應佈置成能容納船舶安全駕駛所
需之所有人員。

15.4.4 用於駕駛、操縱、控制、通信之設備與措施，
以及其他必需儀表之佈置，應相當集中，使負責駕駛
員及任何助理駕駛員能在其就坐之情況下，接收到所
有必需之信息，並按要求使用該等設備並進行控制。
必要時，具有該等功能之設備與措施應為雙套。

15.4.5 如在操作室內設有監測主機性能之獨立工作站
時，則此工作站之位置與使用不應干擾在操作站內執
行之主要功能。

15.4.6 無線電設備之位置不應干擾操作站之主要駕駛
功能。

15.4.7 船員從事船舶操作之艙室以及主控制裝置之相
對位置，其設計與佈置應依照重要操作人員配備標準
予以評估。當建議最少人員配額標準時，則主控制裝
置與通信控制裝置之設計與佈置，應形成一整合操作
與應急之控制中心。在任何營運與緊急狀況下，操作
船員得從該中心控制船舶，任何船員均無須離開該艙
間。

15.4.8 主控制裝置以及座位之相對位置應為每一操作
船員在其座位作適當調整後，並在不違反 15.2 之規定
下能：

.1 不受任何干擾，充分而無拘束地操作每一控制
裝置，既可分別操作，也可對其他控制裝置按
實際可行之組合予以操作；並且

.2 在所有工作站，施加適當之控制力即可執行操
作。

15.4.9 位於操作船舶處所之座位，經調整到適合操作
者後，不應再為操作任何控制裝置再變動座位位置。

15.4.10 如主管機關認為船上有必要配備安全帶，以供
操作船員使用時，則當操作船員繫妥安全帶後，應能
符合 15.4.4 之要求。但對於能被證明僅在極少情況下
才需使用之控制以及安全限制並無相關需要之控制可
以例外。

15.4.11 整合操作站應設有能提供駕駛員及其他任何
助理駕駛員能執行安全且有效航行與安全職務所需相
關資訊之設備。

15.4.12 應採取適當之佈置以防止旅客使操作船員分
散注意力。

15.5 儀表與海圖桌

15.5.1 儀表、儀表盤及控制裝置，應考慮操作、維護
與環境條件後，永久安裝在控制台上或其他合適之
處。但此要求並不阻止使用新控制裝置或顯示技術，
只要所提供之裝備不低於認可之標準。

15.5.2 所有儀表應按其功能作邏輯分組，俾將混淆之
危險降至最低。儀表間不應因共用功能或內部連線切
換而簡化。

15.5.3 任何操作船員使用之儀表應清晰可見且容易閱

第十五章

操作室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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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1 從其正常就座位置與視線觀察之實際偏差應最
小；且

.2 在一切可能之營運情況下，混淆之危險應為最
小。

15.5.4 關於船舶安全操作之重要儀表，如不另行將其
任何限制條件向操作船員作清楚之交代，則應將此種
限制條件清楚地標示。有關救生筏下水與滅火系統監
控之應急控制儀表盤，應設置在操作區內，獨立且明
顯劃定之位置。

15.5.5 為了將眩目與反射降至最小，並防止在強光下
模糊不清，儀表與控制裝置應設有光罩與柔光裝置。

15.5.6 控制台頂部與儀表表面應為無眩目之深色。

15.5.7 提供多人可見信息之儀表與顯示器，應設在所
有使用者同時能共同易於看到之位置。如不能達到此
要求時，該儀表及顯示器應設雙套。

15.5.8 如主管機關認為必要，則操作室內應設置供海
圖作業之適宜桌子。應設有海圖照明設備，海圖桌照
明設備應加光罩。

15.6 照明

15.6.1 應設有隨時可用且令人滿意亮度之照明設備，
使操作人員在海上及港內、白晝及黑夜，均能適宜其
履行所有之職責。在可能發生系統故障之情況下，主
要儀表與控制裝置之照明亮度應祇能作有限度之降
低。

15.6.2 應避免在操作區之環境中發生眩光及令人迷惑
之影像反射。應避免在工作區及其周圍環境之間形成
較大之亮度差。應使用非反射或無光澤表面，以降低
非直接眩目至最小程度。

15.6.3 應在照明系統中使用令人滿意之柔性光，使操
作人員能夠根據操作室內不同區域及各個儀表與控制
裝置之要求，調整照明強度與照明方向。

15.6.4 為了保持暗房效果，可能某些區域或某些設備
之部件在操作模式需要照明時，則應採用紅燈，但海
圖桌除外。

15.6.5 在黑暗時段，應能識別顯示之信息與控制設施。

15.6.6 參照 12.7 與 12.8 關於照明之追加要求。

15.7 玻璃窗

15.7.1 設在前方、兩舷以及門上玻璃窗間之分隔應保

持最小。在操作站正前方之玻璃不應有分隔。

15.7.2 不論天氣情況如何，在任何時候通過操作室玻

璃窗觀察之清晰度應令主管機關滿意。保持玻璃窗清

晰狀態之裝置，雖在合理而可能之單獨故障下，不應

導致清晰視野之減少，以致嚴重干擾操作船員繼續操

作之能力而停船。

15.7.3 應備有裝置以使操作站前方視界不受陽光閃爍
之影響。偏光或著色玻璃均應不可使用。

15.7.4 操作室之玻璃窗均應呈傾斜狀，以減少有害之
反光。

15.7.5 玻璃窗應採用破裂時不會裂成危險碎片之材料

製成。

15.8 通信設備

15.8.1 應配備有必要之措施，以使船員在正常情況下
以及緊急情況下，彼此之間能進行通信聯繫，並能連
絡船上其他人員。

15.8.2 在操作室與設有重要機器之處所，包括任何應

急操舵位置，不論該等機器為搖控者，或為現場控制

者，其間皆應配備通信裝置。

15.8.3 從控制站至所有旅客與船員可以進入之區域，

應配備公共廣播與通告之措施。

15.8.4 操作室內用於監控、接收與發送無線電安全信
息之措施應予以規定之。

15.9 溫度與通風

操作艙室應裝設適當之溫度與通風控制系統。

15.10 顏色

操作室內部表面材料應具有適宜之顏色與表面處理以
避免反光。

15.11 安全措施

操作區應對操作人員無危險，在乾燥與潮濕之情況

下，其地板都能防滑，並裝有適當之扶手。不論所安

裝之門處於開啟抑是關閉之狀態，皆應設有防止門移

動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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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定義

16.1.1〝穩定控制系統〞係用以穩定船舶姿態及控制
船舶運動主要參數之一種系統。其船舶姿態之主要參
數為橫傾、俯仰、航向與高度等。其船舶運動之主要
參數為橫搖、縱搖、平擺及起伏。這系統不包括與船
舶安全操作無關之裝置，諸如減動或乘控系統。

穩定控制系統之主要元件得包括下列：

.1 諸如舵、水翼、襟翼、氣裙、風扇、噴水推進
器、傾斜與可轉向俥葉以及運送液体之泵等裝
置；

.2 作動穩定裝置之動力；及

.3 用以積聚並處理資料數據，以下決定及指令之
穩定裝備，諸如感應器、邏輯處理器及自動安
全控制等。

16.1.2 〝自行穩定〞係完全由船舶固有特性所確保之
穩定。

16.1.3 〝強制穩定〞係指船舶之穩定獲自：

.1 一套自動控制系統；或

.2 一套人為協助控制系統；或

.3 一套由自動控制及人為協助控制兩系統組合
而成之合成系統。

16.1.4〝增強穩定〞係指自行穩定和強制穩定之合成。

16.1.5 〝穩定裝置〞係指 16.1.1.1 所列舉之裝置，藉
助於其所產生之力，得以控制船舶之位置。

16.1.6 〝自動安全控制器〞係用以處理資料數據及下
決定之一邏輯單元，遇引起傷害安全之情況時，即下
決定使船隻進入排水模式或其他安全模式。

16.2 一般要求

16.2.1 穩定系統之設計，應使於任一穩定裝置或設備
之故障或功能失誤時，有可能藉由運轉中之穩定裝

置，以確保維持船舶運動之主要參數於安全限度內，
或使船隻進入排水模式或其他安全模式。

16.2.2 如於任一自動設備或穩定裝置或其動力故障
時，船舶運動之參數應維持於安全限度內。

16.2.3 船舶裝有一自動穩定系統者，應配裝一自動
安全控制，除非系統內具有安全等效之多重裝置。若
裝有一自動安全控制時，則應裝設從主操作站越控及
取消越控之措施。

16.2.4 任何自動控制下指令減速，並安全地使船隻進
入排水模式或其他安全模式時，其參數及等級應考慮
橫傾、俯仰、平擺及俯仰與吃水組合等適合於該特定
船舶及其營運之安全值。而且亦應考慮推進、揚升或
穩定等裝置動力故障之可能後果。

16.2.5 自動穩定系統所提供船舶之參數及穩定程度
應於船舶之用途及營運狀況上令人滿意。

16.2.6 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應包含穩定系統。

16.3 側向與高度控制系統

16.3.1 船舶裝有一套自動控制系統者，應裝配一套自
動安全控制。可能之功能失誤，應對自動控制系統操
作只造成微小之影響，並應能由操作船員立即消除
之。

16.3.2 任何自動控制下指令減速，並安全地使船隻
進入排水模式或其他安全模式時，其參數及等級應考
慮適合於該特定船舶及其營運之運動安全值，及附錄
3 第 2.4 節所規定之安全等級。

16.4 驗證

16.4.1 任何穩定控制系統裝置之安全使用限度均應
予以驗證，而其驗證過程應依附錄 9 之規定。

16.4.2 依據附錄 9之驗證應確定當任何一套控制裝置

於發生不能控制之偏差時，對於船舶安全操作之任何

不利影響。用以確保系統多重性或安全保護提供等效

安全而制訂之船舶操作任何必要之限制，應包含於船

舶操作手冊。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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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通則

適用本章程之船舶，當其處於正常狀態及處於設備故
障狀態時之船舶操作安全，均應文件化並以原型船之
實船試驗驗證之，適當時，以模型試驗資料補充之。
該試驗之目的係為了取得下列有關資訊，俾列入該船
操作手冊：

.1 操作限制；

.2 在限制內船舶操作程序；

.3 規定之故障發生時，應採取之行動；及

.4 規定之故障發生後，安全操作所應遵守之限制。

操作資訊應置於船上備用，或船上應配有經主管機關
參照本組織所研訂之標準而認可之儀錶系統，以作為
操作性能線上檢查之用。至少該系統應量測靠近船縱
向重心三軸加速度。

17.2 合格之證明

17.2.1 列入船舶操作手冊之關於船舶控制性與操縱性
之資料應包括 17.5 所述之特性(如適用時)，17.6 規定
控制性與操縱性受到最壞預期情況影響之參數清單，
17.9 所述安全最大速度之資訊，以及依附錄 9 驗證過
之性能數據。

17.2.2 包含在航線操作手冊內有關操作限制資訊，應
包含 17.2.1，17.5.4.1 和 17.5.4.2 之特性。

17.3 重量與重心

在最大允許重量範圍內，對船舶操作安全有重大影響
之所有重量與重心組合，是否符合船舶操縱、控制性
與性能等各項要求，應予以建立。

17.4 故障之影響

應對操縱與控制裝置、服務或組件(如動力操作、輔助
動力、平衡及增加穩度)可能發生任何故障之影響應予
評估，俾使船舶操作之安全等級得以維持。依據附錄
4 之故障影響，確係危險情況時，應按附錄 9 予以驗
證。

17.5 控制性與操縱性

17.5.1 規定之故障出現後，應採取之行動以及對船舶
之限制等有關須知，應列入船舶操作手冊。

17.5.2 必須確保操作人員在最壞預期情況下操作控制
裝置，使船舶保持安全操作所需花費之努力，不致導
致過度疲勞或慌張失措。

17.5.3 船舶應可以控制並能執行船舶安全操作所需之
重要操縱直至達到臨界設計條件。

17.5.4.1 欲確定船孫在正常操作中、故障發生時及故
障後之操作限制時，應特別注意下列情況：

.1 艏艉平擺；

.2 迴旋；

.3 自動導航與操舵性能；

.4 正常及應急狀況下停俥； 

.5 在非排水模式船舶在三方向之軸上以及在起伏
時之穩度；

.6 俯仰；

.7 橫搖；

.8 犁浪；

.9 墊升動力限制；

.10 橫轉；

.11 波擊；及

.12 埋艏。

17.5.4.2 對 17.5.4.1 之第 2 項、第 6 項與第 7 項定義如
次：

.1 〝迴旋〞係指船舶在特定之風、浪條件下，以
最大營運航速航行時船舶之方向變化率。

.2 〝犁浪〞係指航行中之氣墊船在氣墊系統局部
漏氣情況下，因阻力增加而造成船体之一種不
隨意之運動。

.3 〝墊升動力限制〞係指加於提供升力機械與組
件之種種限制。

.4 〝波擊〞係指水拍擊於船艏底外板。

17.6 操作表面與模式之改變

當船舶從一種型式之操作表面或模式轉到另一種操作
表面或模式時，船舶之穩度、控制性或姿勢不應發生
不安全之變化。船舶有關轉換過渡時期運動特性之變
化資料應提供給船長。

17.7 表面不規則

對操作船舶越過斜坡地、台階或不連續面等能力受限
之有關因數，其適宜者應予以確定，並提供給船長。

17.8 加速與減速

凡因任何可能之故障、緊應急停俥或其他可能原因所
造成之最壞加速或減速，均不會危及船上人員安全，
應令主管機關滿意。

17.9 船速

慮及 4.3.1 之限制，操作模式、風力、風向，以及在靜
水、波浪與其他表面上航行時，任一升力系統或推進
系統可能發生故障之影響後，船舶之最大安全船速應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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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決定。

17.10 最小水深

船舶在各種模式操作時，所需之最小水深及其他適當
資料，均應予以決定。

17.11 硬体結構之間距

雙棲船於形成氣墊時，其硬体結構之最低點在硬質平
坦表面上方之間距應予以決定。

17.12 夜航

試驗計劃應包括充分之操作以評估船舶內部與外部之
照明及能見度。該測試應在營運狀態、航行狀態、靠
碼頭操縱狀態下分別採用正常供電與緊急供電方式進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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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船舶營運管制

18.1.1 船上應持有〝高速船安全證書〞、〝高速船營運
許可證書〞或其副本，以及航線操作手冊與船舶操作
手冊副本，如主管機關要求時，尚應持有操作方面保
養手冊之副本。

18.1.2 船舶不應故意在〝高速船營運許可證書〞、〝高
速船安全證書〞或有關文件規定之最壞預期情況與各
種限制範圍外營運。

18.1.3 船舶營運者從整体安全角度出發，業已採取適
當之措施(包括下列特定事項)，下述方面所採行者令
主管機關感到滿意時，應簽發〝高速船營運許可證
書〞。如主管機關認為該等措施未能保持到其滿意之
程度時，則應撤銷其營運許可證書：

.1 考慮到航線操作手冊中所載之安全限制與有
關資料，對船舶擬從事業務之適航性；

.2 航線操作手冊所載之操縱條件之適宜性；

.3 得授權准予開航所依據之氣象資料，其取得之
安排；

.4 依據本章程之規定，基地港作業區具有功能與

設備；

.5 指派負責人員依據氣象資料情況決定取消或
延遲某一特定航班；

.6 操作船舶、部署與駕駛救生艇筏，以及營運許
可證書中規定之正常及緊急情況下對旅客、車
輛、貨物實施監督所需之足夠船員編制。船員
編制應考慮：船舶在途中，操作室內應有兩名
駕駛員值班，其中之一可為船長；

.7 船員之資格考核與訓練，包括對有關特殊類型
船舶與擬從事業務之適合性，以及其安全操作
程序方面之須知；

.8 有關對船員工作時間，作息之限制與防止疲勞
之任何其他安排，包括適當之休息期間；

.9 船員在船舶操作與應變程序方面之訓練；

.10 有關操作與應變程序方面船員適任性之維持；

.11 停靠港口之安全設施應適當，且符合任何現有
之安全佈置；

.12 交通管制之安排，且適當時符合任何現有之交
通管制；

.13 關於定位、夜間或能見度受限情況下航行之限
制及／或規定，包括使用雷達及/或其他電子助
航設備，如適當時；

.14 擬從事特殊性質之業務時，如夜航，可能要求

之追加設備；

.15 在船上電台、岸上電台、基地港電台、應急服
務站及其他船舶間之通信設施，包括所使用之
電台頻率與維持守聽；

.16 持有供主管機關查核之下列紀錄：

.16.1 船舶按規定之參數操作；

.16.2 遵守應急與安全演習程序；

.16.3 操作船員之工作時間；

.16.4 船上旅客人數；

.16.5 符合該船應遵守之任何法規；

.16.6 船舶操作；及

.16.7 船舶及其機器按核定之計劃予以維護保養；

.17 確保設備按主管機關之要求予以維護保養之
安排，以及確保船舶與設備之維修資料在船舶
營運組織架構內營運部門與維修部門之間協
調一致；

.18 備有並使用下列情事之適當須知：

.18.1 船舶裝載情況，俾對重量、重心之限制能有效
遵行，必要時，對貨物予以適當繫固；

.18.2 適當燃油儲存之規定；

.18.3 合理且可預見應急情況之對策；及

.19 營運者為應付可預見之事故而制訂之應變計
畫，包括岸基為應付每一件事件所採取的行
動。該計畫應提供給操作船員，搜救（SAR）
當局及當地主管機關與機構。該等主管機關與
機構得以設備協助完成由船員承擔之工作。

18.1.4 按 18.1.3 之規定作出評估後，主管機關應確定
距基地港或避難地之最大許可距離。

18.1.5 船長應確保2.2.4.2及 2.2.4.3所提及之通道開與
關之監視及報告系統之有效性已履行。

18.2 船舶文件

船公司應確保船上備有以技術手冊形成之適當資料
與指導文件，以船舶安全操作並保養船舶。該等技術
手冊應由航線操作手冊、船舶操作手冊、訓練手冊、
保養手冊與檢修計畫所組成。應採取措施使該等資料
必要時更新之。

18.2.1 船舶操作手冊

船舶操作手冊至少應包括下列資料：

 參考 IMO已採納A.439(XI)決議案之搜救手冊(IMOSAR)及已採納

A.530(13)決議案之雷達詢答機搜救之使用。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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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船舶營運管制

18.1.1 船上應持有〝高速船安全證書〞、〝高速船航行
許可證書〞或其副本，以及航線操作手冊與船舶操作
手冊副本，如主管機關要求時，尚應持有操作方面保
養手冊之副本。

18.1.2 船舶不應故意在〝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高
速船安全證書〞或有關文件規定之最壞預期情況與各
種限制範圍外營運。

18.1.3 船舶營運者從整体安全角度出發，業已採取適
當之措施(包括下列特定事項)，下述方面所採行者令
主管機關感到滿意時，應簽發〝高速船航行許可證
書〞。如主管機關認為該等措施未能保持到其滿意之
程度時，則應撤銷其航行許可證書：

.1 考慮到航線操作手冊中所載之安全限制與有
關資料，對船舶擬從事業務之適航性；

.2 航線操作手冊所載之操縱條件之適宜性；

.3 得授權准予開航所依據之氣象資料，其取得之
安排；

.4 依據本章程之規定，基地港作業區具有功能與

設備；

.5 指派負責人員依據氣象資料情況決定取消或
延遲某一特定航班；

.6 操作船舶、部署與駕駛救生艇筏，以及航行許
可證書中規定之正常及緊急情況下對旅客、車
輛、貨物實施監督所需之足夠船員編制。船員
編制應考慮：船舶在途中，操作室內應有兩名
駕駛員值班，其中之一可為船長；

.7 船員之資格考核與訓練，包括對有關特殊類型
船舶與擬從事業務之適合性，以及其安全操作
程序方面之須知；

.8 有關對船員工作時間，作息之限制與防止疲勞
之任何其他安排，包括適當之休息期間；

.9 船員在船舶操作與應變程序方面之訓練；

.10 有關操作與應變程序方面船員適任性之維持；

.11 停靠港口之安全設施應適當，且符合任何現有
之安全佈置；

.12 交通管制之安排，且適當時符合任何現有之交
通管制；

.13 關於定位、夜間或能見度受限情況下航行之限
制及／或規定，包括使用雷達及/或其他電子助
航設備，如適當時；

.14 擬從事特殊性質之業務時，如夜航，可能要求

之追加設備；

.15 在船上電台、岸上電台、基地港電台、應急服
務站及其他船舶間之通信設施，包括所使用之
電台頻率與維持守聽；

.16 持有供主管機關查核之下列紀錄：

.16.1 船舶按規定之參數操作；

.16.2 遵守應急與安全演習程序；

.16.3 操作船員之工作時間；

.16.4 船上旅客人數；

.16.5 符合該船應遵守之任何法規；

.16.6 船舶操作；及

.16.7 船舶及其機器按核定之計劃予以維護保養；

.17 確保設備按主管機關之要求予以維護保養之
安排，以及確保船舶與設備之維修資料在船舶
營運組織架構內營運部門與維修部門之間協
調一致；

.18 備有並使用下列情事之適當須知：

.18.1 船舶裝載情況，俾對重量、重心之限制能有效
遵行，必要時，對貨物予以適當繫固；

.18.2 適當燃油儲存之規定；

.18.3 合理且可預見應急情況之對策；及

.19 營運者為應付可預見之事故而制訂之應變計
畫，包括岸基為應付每一件事件所採取的行
動。該計畫應提供給操作船員，搜救（SAR）
當局及當地主管機關與機構。該等主管機關與
機構得以設備協助完成由船員承擔之工作。

18.1.4 按 18.1.3 之規定作出評估後，主管機關應確定
距基地港或避難地之最大許可距離。

18.1.5 船長應確保2.2.4.2及 2.2.4.3所提及之通道開與
關之監視及報告系統之有效性已履行。

18.2 船舶文件

船公司應確保船上備有以技術手冊形成之適當資料
與指導文件，以船舶安全操作並保養船舶。該等技術
手冊應由航線操作手冊、船舶操作手冊、訓練手冊、
保養手冊與檢修計畫所組成。應採取措施使該等資料
必要時更新之。

18.2.1 船舶操作手冊

船舶操作手冊至少應包括下列資料：

 參考 IMO已採納A.439(XI)決議案之搜救手冊(IMOSAR)及已採納

A.530(13)決議案之雷達詢答機搜救之使用。

第十八章

營運要求

A 篇－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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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之明細；

.2 船舶及其設備之說明；

.3 查核浮力艙區完整性之程序；

.4 根據第二章之要求，可能為船員在緊急情況下
直接實際使用之細節；

.5 損害管制程序(例如 SOLAS 規則 II-1/23 或
II-1/25-8.2 要求損害管制平面圖之資訊，如適用
時)；

.6 機器系統之說明與操作；

.7 輔助系統之說明與操作；

.8 遙控與警報系統之說明與操作；

.9 電氣設備之說明與操作；

.10 裝載程序與限制，包括最大營運重量、重心位
置與載荷分配，包括任何貨物或車輛繫固設施
及程序，視操作限制或損害情況而定。此等設
施及程序不應包含於該公約第 VI 章要求之隔
離貨物繫固手冊內。

.11 火災偵測與滅火設備之說明與操作；

.12 結構防火佈置圖；

.13 無線電設備及助航設備之說明與操作；

.14 按第十七章規定有關船舶操縱之資料；

.15 適用時，最大許可拖曳速度與拖曳負荷；

.16 進塢或吊起之程序，包括各種限制；

.17 本手冊應在主管機關特別核准之清楚界定之
章節中，提供下列資料有關規定：

.17.1 指示應急情況或危及安全之故障，要求採取
之行動以及對船舶或其機器在操作方面之
任何因應之限制；

.17.2 撤離程序；

.17.3 最壞預期情況；

.17.4 達到安全操作要求之所有機器參數之限制
值。

關於機器或系統故障之資料中，其數據應考慮在船舶
設計期間制訂之任何〝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FMEA）
報告中之結果。

18.2.2 航線操作手冊

航線操作手冊至少應包括下列資料：

.1 撤離程序；

.2 操作限制，包括最壞預期情況；

.3 在.2 之限制條件下，船舶之操作程序；

.4 在可預見之事故中，用於主要及輔助救援之應
變計畫之諸要素，包括用於每一事件之岸基設
施與活動；

.5 取得氣象資料之安排；

.6 指定〝基地港〞；

.7 指定作出取消或延遲航班決定之負責人員；

.8 規定船員編制、職責與資格；

.9 對船員工作時間之限制；

.10 停靠港之安全設施；

.11 適當時，交通管制措施與限制；

.12 特定航線情況或有關定位、夜間與能見度受限
情況下時航行，包括使用雷達或其他電子助航
設備；及

.13 在船舶電台、岸上電台、基地港電台、應急服
務站及其他船舶間之通信安排，包括使用之電
台頻率與維持守聽。

18.2.3 訓練手冊

訓練手冊可由數冊組成，它應以通俗易懂之術語，可
能時還應附以圖例表示有關撤離、火災與損害管制之
設備與系統，以及最佳逃生方法之須知與資料。此類
資料之任何部分都可以視聽製品之方式提供，以代替
本手冊。適當時，訓練手冊之內容可以包含在船舶操
作手冊中。下列事項應予詳細說明：

.1 救生衣與浸水衣之穿著；

.2 集合於指定之地點；

.3 搭乘、下水及救生艇筏與救難艇離開母船；

.4 在救生艇筏內使艇筏下水之方法；

.5 從下水裝置脫離；

.6 適當時，在下水區域之保護裝置之使用與保護
之方法；

.7 下水區域之照明；

.8 所有救生設備之使用；

.9 所有偵測設備之使用；

.10 以圖示說明無線電救生設備之使用；

.11 海錨之使用；

.12 引擎及附屬裝置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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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救生艇筏及救難艇之收回，包括儲放與繫固；

.14 暴露之危險與保暖衣服之需要性；

.15 為了求生，救生艇筏上艤裝品之最佳使用；

.16 獲救之方法，包括直升機救助設備（吊環、吊
籃、擔架）、雙筒救生圈與岸上救生以及船上
拋繩器之使用；

.17 在應變部署表及應變須知中所列出之所有其
他職責；

.18 救生設備應急修理須知；

.19 防火及滅火設備與系統之使用須知；

.20 火災時，消防員裝具(備有時)之使用指南；

.21 與火災安全有關之警報與通信設備之使用；

.22 檢查損害之方法；

.23 損害管制設施與系統之使用，包括水密門與
水泵之操作；及

.24 客船在緊急情況下對旅客之管制與通信。

18.2.4 保養及服務手冊/系統

船舶保養及服務手冊/系統應至少包括：

.1 船舶安全操作所要求之所有船舶結構、機器裝
置與所有安裝之設備與系統之詳細說明與圖
示。

.2 需填加液体與結構材料之規格與數量，以供維
修時之需。

.3 主機之操作限制以參數、振動及已填加液体之
消耗量表示之；

.4 結構或主機部件磨耗限制，包括要求按日期或
運轉時間換新部件之壽命；

.5 有關主、輔機械、傳動裝置、推進及升力裝置
與彈性結構部件拆裝程序之詳細說明，包括應
採取之任何安全預防措施或要求之專用設備。

.6 機器或系統部件更換後或故障診斷時應遵循
之試驗程序；

.7 船舶起吊或進塢程序，包括重量或姿勢之限
制；

.8 量測船舶之重量並訂定縱向重心位置（LCG）
之程序；

.9 當船舶可能需拆卸運輸時，應提供有關拆卸、
運輸與再裝配之說明；

.10 檢修計畫，無論是包括在保養手冊內抑是單獨

制訂，應詳細說明為保持船舶及其機器與系統
之安全操作所要求之定期維修保養作業。

18.2.5 旅客訊息

18.2.5.1 客船所有登船人員於開航前應計數。

18.2.5.2 已宣稱於緊急情況需要特別照料或協助者之
詳細資料，在開航前應作成記綠並通知船長。

18.2.5.3 所有登船人員之人名及性別，區分成人、孩
童及嬰兒，須予記錄為搜救之目的。

18.2.5.4 上述 18.2.5.1，18.2.5.2 及 18.2.5.3 規定之資料
應保有於岸上並使於需要隨時可得。

18.2.5.5 客船營運於港口之航程為 2 小時或以下者，
主管機關得豁免 18.2.5.3 之要求。

18.3 訓練與資格

18.3.1 應對船長及每一船員必備適任等級與訓練予以
規定，並按下列準則予以驗證，使主管機關認為符合
船舶之特殊類型、型式以及擬從事之業務。應有一位
以上之船員經訓練後，能在正常及緊急情況下執行所
有之重要操作任務。

18.3.2 主管機關應規定船長及每位船員有適當期限
之操作訓練。必要時，應制定適當之再訓練期限。

18.3.3 經過適當期限之操作/模擬訓練，通過考試合
格，包括在有關之特定類型與型式之船上及所從事之
航線上經過與操作任務相當之實際測試後，主管機關
應發給船長與所有擔任操作角色之船員型式等級證
書。型式等級訓練應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1 船上所有推進與控制系統之知識，包括通信與
航行設備、操舵、電氣、液壓與氣動系統，以
及水與消防管系；

.2 控制、操舵與推進系統之故障模式及此類故障
之適切對策；

.3 船舶之操縱特性及操作條件之限制；

.4 駕駛室通信及航行程序；

.5 完整與破損穩度，以及在破損情況下船舶之殘
存能力；

.6 船舶救生設施之位置與使用，包括救生艇筏內
之設備；

.7 船上逃生與旅客撤離之位置與使用；

.8 在船上發生火災之情況下，防火與滅火設施與
系統之位置及使用；

.9 損害管制設施與系統之位置及使用，包括水密
門及水泵之操作；

.10 貨物與車輛之存放及繫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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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緊急情況下連絡旅客及管制之方法；

.12 訓練手冊中列出之所有其他項目之位置及使
用。

18.3.4 對於一艘特定類型與型式之船舶，其型式等級
證書只有在其完成擬從事之航線上實際試航並經主
管機關簽署後，且從事該等航線之營運時才有效。

18.3.5 型式等級證書每兩年應重新簽證，並且主管機
關應制訂重新簽證之程序。

18.3.6 所有船員均應接受 18.3.3.6 至 18.3.3.12 所規定
之解說與訓練。

18.3.7 主管機關根據相關之航線與船舶，規定船員之
健康標準及健康檢查之週期。

18.3.8 船舶擬營運所在國，如非船旗國，應使其主管
機關對船長與每名船員之訓練、經歷與資格認為滿
意。船舶擬營運所在國之主管機關應接受船長和船員
持有之業經簽署之有效型式等級證書，連同船旗國所
簽發之〝國際公約關於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之國際公
約（STCW）〞規定，應持有的有效執照或證書(該船
旗國應是該公約締約國)，並視其為訓練、經歷與資
格之可接受證明。

18.4 救生艇筏人員配置與監督

船公司及船長應確保：

.1 船上應有足夠數量業經訓練之人員，以召集並
協助未受訓練之人員。

.2 船上有足夠數量之船員，得為艙面甲級船員或
持證人員，以操作全体船上人員棄船時所需之
救生艇筏、救難艇及其下水裝置。

.3 每艘救生艇筏均配置一名艙面甲級船員或持
證人員負責。主管機關在進一步考慮航行之特
性、船上人員數及救生艇筏之特徵後，得允許
每一或一組救生筏上有一名艙面甲級船員、持
證人員、或具操作與操縱救生筏經驗之數名人
員負責。

.4 負責救生艇筏之人員應備有一份救生艇筏搭
乘人員之清單，並應使其指揮下之船員清楚自
己之職責。

.5 每艘救難艇及機動力救生艇筏上應有一名指
定人員，此人應有能力操作引擎，並能作小調
整。

.6 18.4.1 至 18.4.3 所述之人員均平均分佈於救生
艇筏上。

18.5 應急須知與應急演習

18.5.1 船公司應確保18.5.1至 18.5.10所述之應急須知
及演習已履行，且船長應負責施行船上此項須知及演
習。在開航時或開航前，旅客應被告知在應急情況下

救生衣之使用及應採取之行動，並應使旅客注意到
8.4.1 與 8.4.3 所要求之應急須知。

18.5.2 船員應在船上施行應急火災及撤離演習，演習
間隔對客船不應超過一週，對貨船不應超過一個月。

18.5.3 每名船員每月至少參加一次撤離、滅火與損害
管制演習。

18.5.4 船上之演習應儘可能模擬實際應急情況，此類
模擬應包括船上撤離、火災與損害管制設施及系統之
解說與操作。

18.5.5 船上撤離、火災與損害管制設施與系統之解說
與操作，應在船員間進行適當之交叉訓練。

18.5.6 應對每位旅客與船員提供一份包括船舶一般
佈置圖在內之應急須知。該圖應標明所有出口、撤離
線路、指定集合站、應急設備、救生設備及器材，以
及救生衣穿著圖例，應急須知應使用適當語言供每位
旅客與船員隨時取用。其應置於每位旅客及船員之座
位附近，並陳列於集合站及其他旅客艙間之明顯易見
處。

18.5.7 記錄

18.5.7.1 舉行應急部署之日期以及棄船演習、火災演
習、其他救生設備之演習及船上訓練之細節均應記錄
在可能為主管機關規定之航海日誌上。如不能在指定
日期舉行完整之應急部署、演習與訓練，則應在航海
日誌上予以記錄，寫明所舉行之應急部署、演習或訓
練之情況與範圍。該資料之副本應提交營運管理部
門。

18.5.7.2 船長應確認，於任何航次、船舶離開船席前，
2.2.4.2 及 2.2.4.3 所述之通道開關時間應作成記錄。

18.5.8 撤離演習

18.5.8.1 撤離演習之假想情況應每週變化，俾模擬各
種緊急情況。

18.5.8.2 每次船舶撤離演習應包括：

.1 使用 8.2.2.2 所要求之警報，召集船員至集合
站，並且確保他們了解應急部署表所規定之棄
船順序；

.2 向集合站報到，並準備履行應急部署表所規定
之職責；

.3 檢查船員之穿著是否適宜；

.4 檢查救生衣之穿著是否正確；

.5 操作吊架(備有時)俾將救生筏下水；

.6 由適當之船員穿著浸水衣或保溫衣；

.7 測試部署與棄船之應急照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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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講授船上救生設備之使用及海上求生須知。

18.5.8.3 救難艇演習

.1 作為撤離演習之一部分，只要合理並且實際可
行，每個月應將救難艇下水一次，艇上載有指
定之船員且在水中操艇。無論何種情況，此要
求至少每三個月應遵照施行一次。

.2 如救難艇下水演習係在船舶以航行速度前進
時施行，由於涉及危險性，此類演習應限在遮
蔽水域中施行，並應在對此類演習有經驗之船
員監督下為之。

18.5.8.4 單次解說得涉及船上救生系統之不同部分，
但對客船應以一個月，對貨船以 2 個月之時間，包括
船上全部救生裝置與設備。每名船員都應接受解說，
該解說應至少包括：

.1 船上充氣式救生筏之操作與使用；

.2 体溫過低問題、体溫過低之急救處理以及其他
適當之急救程序；及

.3 在惡劣氣候及惡劣海況下，必需使用船上救生
設備之特別解說。

18.5.8.5 船上訓練使用吊架下水之救生筏，每艘裝有
該設備之船舶應在不超過 4 個月之間隔施行。當實際
可行時，此類訓練應包括救生筏之充氣與降落。該救
生筏得為專供訓練使用，不屬於船上救生設備之一部
份救生筏，但該特殊救生筏應予以明顯標示。

18.5.9 消防演習

18.5.9.1 消防演習之假想狀況應每週變化，俾模擬船
上不同艙室著火之緊急情況。

18.5.9.2 每次消防演習應包括下列事項：

.1 召集船員至消防站；

.2 向消防站報到，並準備履行應急部署表所規定
之職責；

.3 穿著消防員裝具；

.4 操作防火門及防火擋板；

.5 操作消防泵及滅火設備；

.6 操作通信設備、緊急信號及一般警報；

.7 操作火災偵測系統；及

.8 解說船上滅火設備及噴水與灑水系統(備有
時)。

18.5.10 損害管制演習

 參考該組織採納之 A.624(15)決議案，「以船舶於航行速度前進時

施放救生艇及救難艇為目的之訓練指南」。

18.5.10.1 損害管制演習之假想狀況應每週變化，俾模
擬不同損害情況之緊急狀態。

18.5.10.2 每次損害管制演習應包括：

.1 召集船員至損害管制站；

.2 向管制站報到，並準備履行應急部署表所規定
之職責；

.3 操作水密門及其他水密關閉裝置；

.4 操作水泵並測試水警報與自動水泵啟
動系統；及

.5 解說損害檢查、在緊急情況下船上損害管制系
統之使用及對旅客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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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型式等級訓練

18.6.1 船公司應確認，型式等級訓練已履行對全体船
員而言，型式等級訓練除 18.3.5 之規定外，另應包括
對旅客之管制與撤離。

18.6.2 當船上裝載貨物時，除本篇規定外，另應符

合本章 C 篇之要求。

18.7 應急須知與應急演習

18.7.1 公司應確認應急須知已履行，且船長應負責旅
客一上船就要告知應急須知之規定。

18.8 型式等級訓練

船公司應確認 18.3 規定之型式等級訓練已履行。對所

有船員，型式等級訓練應包括貨物及車輛貯放區之保
安系統。

B 篇－客船之要求

C 篇－貨船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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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船舶營運人機構或其可能招聘對其船舶作維修
保養之任何單位，應能讓主管機關滿意。慮及該機構
之人數及能力、可用之設施情況、必要時邀請專家協
助之措施、紀錄保持、通信及職責分配後，主管機關
應對該機構內各部門可以承擔之職責範圍予以規定。

19.2 船舶與設備之維修保養應使主管機關滿意，特別
是下列事項：

.1 定期預防檢查及維修保養應依主管機關認可之
時程執行。該時程至少應首先考慮製造廠之計
劃時程。

.2 在進行維修工作時，應對主管機關可接受之保
養手冊、服務公報予以留意，並對主管機關在
此方面之任何補充指示亦予以留意之；

.3 所有改裝工程應予紀錄，並對其安全狀態予以
調查研究。若對安全可能產生任何影響時，改

裝部分及其安裝應能使主管機關滿意；

.4 應提供適當之安排，將船舶及其設備之可維修
性情況通知船長；

.5 應明確界定操作船員在保養維修方面之職責，
以及當船舶離開基地港時要求協助修理之程
序；

.6 船長應向維修單位報告在航行期間發生之任何
已知之故障與修理；

.7 應保存缺失及其矯正之紀錄。對於經常性之故
障或者對船舶或人命安全產生不利影響之故
障，應向主管機關報告。

19.3 應提供安排以確保船上所配備之所有救生設備
及遇險信號均能得到適當之檢查、維護與紀錄，而使
主管機關滿意。

第十九章

檢查及維修保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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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高速船安全證書及設備紀錄之格式

高速船安全證書

本證書應以設備紀錄補充之
(關防) (國名)

依據2000年版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簽發
(MSC.97(73)號決議案)

經..............................................................................................................政府授權
(國家全名)

由.......................................................................................................簽發
(主管機關授權之適任人員或機構之全名)

船舶要目

船名：...................................................................................................................................................................................

製造廠型式及船殼編號： .................................................................................................................................................

船舶號數或信號符字：......................................................................................................................................................

IMO編號： ........................................................................................................................................................................

船籍港：...............................................................................................................................................................................

總噸位：...............................................................................................................................................................................

經核准之船舶營運水域(14.2.1規定)：.............................................................................................................................

設計水線在縱向浮面中心參考線下方……之高度，及吃水標線上之吃水，艏吃水………及艉吃水………

參考線上緣是………位於舷側最上層甲板下方………mm/龍骨下緣上方………mm***，並位於在縱向浮面
中心。

類別 A類客船/B類客船/貨船

船型 氣墊船/水面效應船/水翼船/單體/多體/其他(詳述………)

安放龍骨或船舶建造已達類似階段之日期，或重大改裝開始之日期：..................................................................

茲證明：

1 上述船舶業已依據2000年版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之適用規定檢驗。
2 經檢驗證明該船之結構、設備、裝具、無線台配置、材料及其他狀況等各方面均屬合格，且該船符合

該章程之有關規定。
3 救生設備僅供總人數………人使用，詳如次：....................................................................................................
...............................................................................................................................................................................................
...............................................................................................................................................................................................
4 按本章程1.11規定，該船之下列同等裝置業經核准：

章節................................................................. 同等裝置 ..............................................

本證書有效期限

……………………………………………………………………………………………….(dd/mm/yy).

本證書所依據之檢驗完成日期………………………………………………………………… …….(dd/mm/yy).

於..................................................................... 簽發於 ..................................................

(簽發日期) (證書簽發地點) ............................................

 船舶規格得以裝入水平方格方式替代之。
 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採納之 A.600(15)決議案”IMO 船舶識別編號方案”之要求。
 刪去不適用者。
插入本章程 1.8.4 所述主管機關規定之有效期，其日期之月日應與本章程 1.4.3 規定之週年日期相對應，除非依照本章程 1.8.12.1 之

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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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授權簽發證書者簽字)
............................................................
(發證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定期檢驗之簽證
茲證明本船依本章程1.5之規定實施檢驗，並符合本章程之有關要求。
定期檢驗：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定期檢驗：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定期檢驗：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定期檢驗：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適用於本章程1.8.8所規定對於有效期限少於五年證書之延期簽證
本船符合本章程之有關要求，依本章程1.8.8之規定，本證書之有效期可延期至..................................................
..........................................................................................................................................................................................止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適用於本章程 1.8.9 規定於換證檢驗完成後之簽證
本船符合本章程之有關要求，依本章程1.8.9之規定，本證書之有效期可同意延期至..........................................
...............................................................................................................................................................................................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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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本章程 1.8.10 所規定將證書延期至到達檢驗港口之簽證
依本章程 1.8.10之規定，本證書之有效期可同意延期至............................................................................................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適用於本章程 1.8.12 所規定提前週年日期之簽證
依本章程 1.8.12 之規定，新週年日期為.......................................................................................................................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依本章程 1.8.12 之規定，新週年日期為.......................................................................................................................
簽名：...................................................................................................

(經授權人員簽署)
地點：....................................................................................................
日期：....................................................................................................

....................................................................................
(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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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安全證書之設備紀錄

本紀錄應永久附於高速船安全證書

符合2000年版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規定之設備紀錄
1 船舶要目
船名：...................................................................................................................................................................................
製造廠型式及船殼編號： .................................................................................................................................................
船舶號數及信號符字：......................................................................................................................................................
IMO編號：..........................................................................................................................................................................
類別： A類客船/B類客船/貨船

船型： 氣墊船/水面效應船/水翼船/單體/多體/其他(詳……… )**
核定之旅客人數：..............................................................................................................................................................
操作無線電裝置所需合格人員之最低數：...........................................................................

2 救生設備明細

1 救生設備可供使用之總人數：

2 救生艇總數：

2.1 可容載之總人數：

2.2 符合LSA章程4.5規定之部份圍蔽救生艇數量：

2.3 符合LSA章程4.6及4.7規定之全圍蔽救生艇數量：

2.4 其他救生艇

2.4.1 數量：

2.4.2 型式：

3 救難艇數量：

3.1 包含於上述救生艇總數內之救難艇數量：

4 符合LSA章程4.1至4.3規定配備適合下水措施之救生筏

4.1 救生筏數量：

4.2 可容載之人數：

5 開敞式兩面可用之救生筏(本章程附錄11)

5.1 救生筏數量：

5.2 可容載之人數：

....................

....................

....................

....................

....................

....................

....................

....................

....................

....................

....................

....................

....................

....................

....................

6 船舶撤離系統(MES)之數量：

6.1 可伺服之人數：

7 救生圈數量：

8 救生衣數量：

8.1 成人救生衣數量：

8.2 小孩救生衣數量：

9 浸水衣

9.1 總數：

9.2 符合救生衣規定之浸水衣數量：

10 防曝露衣

10.1 總數：

10.2 符合救生衣規定之防曝露衣衣數量：

11 供救生設施使用之無線電裝置

11.1 雷達詢答機數量：

11.2 雙向特高頻(VHF)無線電設備數量：

....................

....................

....................

....................

....................

....................

....................

....................

....................

....................

....................

....................

....................

....................

....................

 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MO)A.600(15)決議案”IMO船舶識別編號方案”之要求。
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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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海系統及設備明細

1.1 磁羅經

1.2 傳送船艏向裝置(THD)

1.3 電羅經

2 航速與航程測量裝置

3 回聲測深儀

4.1 9 GHz雷達

4.2 第二台雷達(3 GHz/9 GHz*)

4.3 自動雷達測繪裝置(ARPA)/ 自動追跡裝置(ATA)*

5 全球航行衛星系統/地面航行系統/其他定位裝置之接收機* , **

6.1 迴旋速率指示器

6.2 舵角指示器/操舵推力之方向指示器*

7.1 海圖/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ECDIS)*

7.2 ECDIS之備用設施

7.3 航海出版刊物

7.4 航海出版刊物之備用設施

8 探照燈

9 晝光信號燈

10 夜視設備

11 推進系統模式顯示裝置

12 自動操舵儀(自動導航)

13 雷達波反射器/其他裝置* , **

14 聲音接收系統

15 自動識別系統(AIS)

16 遠距識別與追蹤系統

17 航行資料記錄器(V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刪去不適用者。

** 若其他裝置則應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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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線電設備明細

項目 實際配備

1 主要系統

1.1 特高頻(VHF)無線電裝置：

1.1.1 數位選擇呼叫(DSC)編碼器

1.1.2 數位選擇呼叫守聽接收機

1.1.3 無線電話

1.2 中頻(MF)無線電裝置：

1.2.1 數位選擇呼叫編碼器

1.2.2 數位選擇呼叫守聽接收機

1.2.3 無線電話

1.3 中頻/高頻(MF/HF)無線電裝置：

1.3.1 數位選擇呼叫編碼器

1.3.2 數位選擇呼叫守聽接收機

1.3.3 無線電話

1.3.4 直接列印無線電報

1.4 國際行動衛星組織(Inmarsat)船舶地球電台

2 第二種警報措施

3 接收海上安全資訊之設施

3.1 航行警告電傳(NAVTEX)接收機

3.2 強化群呼(EGC)接收機

3.3 高頻直接列印無線電報接收機

4 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PIRB)

4.1 衛星輔助搜救組織(COSPAS-SARSAT)

4.2 國際行動衛星組織(Inmarsat)

5 特高頻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VHF EPIRB)

6 船舶雷達詢答機

7 現場雙向無線電通信121.5MHz及123.1MH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確保無線電設施可用性所採用之方法(本章程14.15.6、14.15.7及14.15.8之規定)

5.1 雙套設備 ..........................................................................................................

5.2 岸上基地維修 ......................................................................................................

5.3 海上維修能力.........................................................................

茲證明本紀錄在各方面均屬正確。

簽發於.............................................

(簽發地點)

....................... ...........................................................................

(簽發日期) (經適當授權簽發紀錄之人員簽字)

.........................................................................................
(簽發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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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之格式

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

依據2000年版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規定簽發

(MSC.97(73)號決議案)

1 船名：................................................................................................................................................................

2 製造廠型式及船殼編號： ................................................................................................................................

3 船舶號數或信號符字： ....................................................................................................................................

4 IMO編號：.......................................................................................................................................................

5 船籍港：............................................................................................................................................................

6 類別：A類客船/B類客船/貨船

7 營運者名稱： ....................................................................................................................................................

8 營運區域或航線： ............................................................................................................................................

9 基地港：............................................................................................................................................................

10 離避難處之最大距離： ....................................................................................................................................

11 數目：

.1 核准最大載客人數： ...........................................................................................................................

.2 要求操作船員人數： ...........................................................................................................................

12 預期最壞條件： ................................................................................................................................................

..........................................................................................................................................................................

..........................................................................................................................................................................

13 其他營運限制： ................................................................................................................................................

..........................................................................................................................................................................

..........................................................................................................................................................................

本許可證書證明上述符合本章程1.2.2至 1.2.7之一般要求。

本許可證書由……………………………………………………政府簽發

本許可證書有效期限至 .................................，但須具有有效之高速船安全證書

簽發於................................................

(簽發地點)

於........................ ...........................................................................

(簽發日期) (經適當授權簽發紀錄之人員簽字)

..........................................................................................

(簽發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適當者)

 依據國際海事組採納之 A.600(15)決議案〝IMO船舶識別編號方案〞之要求。
 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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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則

1.1 在人類之任何活動中不可能達到絕對安全之地
步。自然地，制定安全要求時，應考慮此一事實，即
這些要求並不意味著絕對安全。對於傳統船舶，常常
可能在某些設計或建造方面，作出相當詳細之規定，
但存在著某些程度之危險，多年來一直在直覺中被接
受而不予定義。

1.2 然而，對於高速船常因過於限制而無法將技術規
範訂入本章程中。因此，一些規定須寫成(當此問題出
現時)之形式為：”…..主管機關應審核各項試驗、調查
及以往之經驗，確信…..發生之機率是(小到可以接
受)，而認為合格”。由於不同之不良事件，具有不同
之一般等級可接受之機率(例如推進裝置暫時之損
壞，與不可控制之火災相比較)，因此，各種事故相對
可接受之機率，若同意使用一系列標準化之語詞表
達，將方便得多，亦即是實行定性分級程序。下列詞
彙是要用來作為不應超越危險等級必要敘述之規定，
以確保各種規定間之一致性。

2. 與機率有關之術語

不同之不良事件得有不同之可接受機率等級。因此，
各種事故相對可接受之機率，若同意使用一系列標準
化之語詞表達，將方便得多，亦即是實行定性分級程
序。

2.1 事故

2.1.1 "事故"係指可能會降低安全程度之一種情況。

2.1.2 "故障"係指船舶一個或數個部件損壞或失敗，
例如失控，之一種事故。事故包括：

.1 個別故障；

.2 結合於一個系統內之獨立故障；

.3 結合於一個以上系統內之獨立故障，此故障慮
及：

.3.1 任何已出現但未被偵測到之故障；

.3.2 在所考慮之故障發生後，可合理預測隨之會發
生之進一步故障。

.4 共同原因之故障(由相同之原因引起一個以上
部件或系統之故障)。

2.1.3 "事件"係指起源於船外因素(例如波浪)之事故。

2.1.4 "差錯"係指由於操作人員或維修人員不正確之
行動而造成之事故。

 於評估隨後進一步故障時，應考慮至其時尚未失效項目操作情況
更嚴重之後果。

2.2 事故機率

2.2.1 "經常"係指在一特定船舶之營運期限內，可能經
常發生者。

2.2.2 "相當可能"係指在一特定船舶之總營運期限內，
不可能經常發生，但可能發生幾次者。

2.2.3 "復發"係指包括經常與相當可能，此兩者範圍之
術語。

2.2.4 "很少可能"係指不可能每艘船發生，但在同類型
許多船之總營運期限內，其中之少數船可能發生。

2.2.5 "極少可能"係指從同一類型許多船之總營運期限
內，予以考慮不可能發生，但應當作可能發生予以考
慮之。

2.2.6 "極不可能"係指是如此之極少可能，以至於當作
不可能發生予考慮之。

2.3 影響

2.3.1 "影響"係指事故之結果所造成之情況。

2.3.2 "輕微性影響"係指可能由於如2.1.2，2.1.3及2.1.4
所定義之故障、事件或差錯所造成之影響，可由操作
船員迅速補救，並得包括：

.1 稍微增加船員之操作職責，或稍微增加其職責
執行之困難；或

.2 操作性能作中等程度降低；或

.3 些微改變許可之操作條件。

2.3.3 "重大性影響"係指造成下列情況之影響：

.1 明顯加重船員之操作職責，如果沒有其他重大
影響同時發生，該職責不應超出合格船員之能
力；或

.2 操作性能明顯降低；或

.3 明顯改變許可之操作條件，但不要求操作船員
具有超出正常之技能，仍具有可安全完成一個
航程之能力。

2.3.4 "危險性影響"係指造成下列情況之影響：

.1 危險地加重船員之操作職責，或增加其職責執
行之困難；以致難以指望船員克服這些困難，
而很可能需要外來協助；或

.2 操作性能作危險性降低；或

.3 船舶強度作危險性降低；或

.4 產生危及乘員之邊緣狀態或傷害乘員；或

附錄 3

機率概念之運用



-110-

附錄.3

.5 非得外來救助不可。

2.3.5 "災害性影響"係指導致失去船舶，且/或人員死
亡後果之影響。

2.4 安全等級

"安全等級"係指表示船舶性能及加速度負荷對站著與
坐著人員影響嚴重程度之關係數值。其船舶性能係以
水平單幅加速度(g)表示。

安全等級及其對旅客影響之嚴重性及對船舶性能之安
全基準，應遵照表一規定。

3. 數值

採用機率數值以評估符合類似上述術語所規定之要求
時，可使用下列近似值作為指引，以提供具有共同觀

點之參考。所引用之機率應以每小時或每一航程為基
礎，取決於何者較適合於所評估之情況。

經常 大於10-3

相當可能 10-3至10-5

很少可能 10-5至10-7

極少可能 10-7至10-9

極不可能性
對此雖未訂出機率之約
值，但如以數值表示，則
應比10-9小得多

註：
不同之事故，得具有不同之可接受性機率，端視其後
果之嚴重性而定(參照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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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得超出之標准
影響

負荷類型
數值 註解

等級1
輕微性影響
中等降低安全性

水平方向測得之最大加速度 0.20g
0.08 g: 老年人抓住把手時，能保持平衡。

0.15 g: 普通人抓住把手時，能保持平衡。

0.15 g: 坐著人員會開始抓住把手。

等級2
重大性影響
明顯降低安全性

水平方向測得之最大加速度 0.35g
0.25 g: 普通人抓住把手時，能保持平衡之最大負荷。

0.45 g: 普通人未繫安全帶時會從座椅上跌下。

等級3
危險性影響
嚴重降低安全性

計算碰撞設計情況，依據重
心處垂向加速度決定最大結
構設計負荷

參照4.3.3

參照4.3.1

傷害旅客之危險，碰撞後之安全應急操作。

1.0g: 旅客安全降低。

等級4
災難性影響 失去船舶及/或人員死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所用加速規之精確度至少為滿標之 5%，頻率不應小於 20Hz。取樣頻率不應小於最大頻率響應之 5倍。若使用抗失真濾波器時，應具有

等於頻率響應之通頻帶。

 g = 重力加速度(9.81 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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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安全等級 1 1 1 2 3 4

對船舶與乘員之影

響

正常 干擾 操作限制 緊急步驟：安
全界限明顯減
小；船員應付
不利情況有困
難； 旅客受到
傷害

安全界限大幅
減小；因工作
負荷或環境條
件，船員不堪
忍受；少數旅
客受嚴重傷害

人員死亡，通
常失去船舶

F.A.R.機率

(僅供參考)

JAR-25

機率

影響之類型 災難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美國聯邦航空規則(F.A.R.)。

歐州聯合適飛性能規則(JAR)。

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10
-9

可能

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極不
可能

極不
可能

極少
可能

很少
可能

相當
可能經常

輕微性 危險性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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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紹

1.1 傳統式之船舶已可能在設計及結構上，作某一程
度之詳細規定，但對於某些等級之危險，多年來卻要
在直覺上予以接受，而尚未予以定義。

1.2 發展大型高速船之結果，所要求之經驗並未為廣
泛為人所接受。然而在整體實業上安全評估之機率趨
進論已新近廣泛為人所接受。因此，建議建立一套故
障特性分析以幫助評估高速船操作之安全性。

1.3 船舶及其各系統故障特性之書面評估，具實用性
及實際性，應以之研究其可能存在之重要故障情況，
並以之作為規定之目標。

1.4 本附錄敘述一種故障模式及其影響之分析
(FMEA)，並以下列作為如何應用之指引：

.1 解釋基本原理；

.2 提出執行分析必要之程序步驟；

.3 標示出適當之術語、假設、措施及故障模式；

及

.4 提出必要工作報表之實例。

1.5 高速船所用之FMEA，乃基於單一故障之概念，其
概念為假設每一系統於其系統功能分支綱目上各種不
同等級處，在某一時刻，故障發生之可能原因只有一
個。該假定故障之影響應予以分析，並依其嚴重性予
以分類。如此之影響，可包含其他等級之二次故障(或
多重故障)。任何可能造成船舶災難性影響之故障模
式，應以系統或設備之備份來防範，除非如此故障之
機率為極不可能的(參考第13節)。若遇危險性影響之
故障模式時，可即接受矯正措施。並應擬定一試驗程
序，以確認FMEA之結論正確。

1.6 既然建議之FMEA為分析技術最具彈性之一，因此
在某種環境下，對特殊故障特性使用具同等洞查力之
其他方法也可接受。

2. 目的

2.1 FMEA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很大量統性調查研究文
件，讓人瞭解文件中所建立船舶之重要故障情況，並
以之評估其對船舶安全、乘員及環境之重要性。

2.2 執行分析之主要目的為：

.1 將研究船舶故障特性之成果提供主管機關，俾

助以評估所建議船舶操作之安全水準；

.2 提供船舶操作人員作大量訓練、操作及維修保

養程序或文件之資料；及

.3 提供船舶及系統設計者稽查其建議設計之資

料。

3. 應用範圍

3.1 每一艘高速船在投入營運之前，各系統應依本章
程5.2, 9.1.10, 12.1.1及16.2.6之規定展開FMEA即影響分
析。

3.2 具相同設計及相同設備之船舶，只需一套首艘船
之FMEA即足，但每艘船均應作該套FMEA之結論試
驗。

4. 系統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

4.1 在進入研究系統部件故障對系統功能輸出影響之
FMEA細節以前，必須先執行船舶重要系統之功能故
障分析。只有功能故障分析失敗之系統需要用一更詳
細之FMEA加以調查。

4.2 當指導實施系統之FMEA時，應考慮船舶在正常設
計條件中之下列典型操作模式：

.1 正常航海條件下全速航行；

.2 在擁擠水域中最大允許操作船速；及

.3 停靠碼頭之操縱。

4.3 為使故障影響易於瞭解，該等系統之功能相互關
係，亦應以方塊圖或故障樹圖，或以報表方式敘述之。
所要分析之每一系統應儘可能假定在下列故障模式下
失效：

.1 完全失去功能；

.2 迅速改為最大或最小輸出；

.3 輸出不受控制或輸出變更；

.4 過早操作；

.5 在規定之時間不能操作；及

.6 在規定之時間不能停止運轉。

可考慮使用其他故障模式，視所考慮之系統而定。

4.4 如系統失效不會造成危險性影響或災難性影響，
則無須將詳細之FMEA引進系統架構。對個別故障會
造成危險性影響或災難性影響，且未配置備用系統之
系統，則應隨之作以下所述詳細之FMEA。系統功能
故障分析之結果應予以書面記錄，並按分析所擬定之
實用試驗程序予以確認。

4.5 如一個可能因其故障而造成危險性影響或災難性
影響之系統，配置一個備用系統時，則可不要求詳細
之FMEA，但其前提為：

.1 備用系統能在4.2中所述最麻煩操作模式之時間
限制內，投入運轉或接替失效之系統，而不危

附錄 4

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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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船舶；

.2 備用系統完全獨立於該系統，且無與該系統共
用之部件，其系統部件之故障會導致該系統及
備用系統二者均故障。但若其故障機率符合第
13節之要求時，則該共用系統部件可予以接
受；及

.3 備用系統得與該系統共用同一動力源。在此情
況下，按上述.1之要求，應配有替代性動力源備
用。

因操作者之差錯而帶入備用系統之影響及機率，亦應
予以考慮。

5. 設備故障模式及影響分析

此階段受一更詳細FMEA調查之系統，應包含所有該
等系統FMEA業已失敗之系統，並得包含所有對船舶
及其乘員安全很重要影想之系統，且其影響需要一套
比系統功能故障分析所作等級更深之調查。此等系統
常為船舶所特別採用，或所特別設計，即如船舶之電
力系統及油壓係統。

6. 程序

實施FMEA應遵循下列之步驟：

.1 界定需分析之系統；

.2 利用方塊圖說明系統功能部件之相互關係；

.3 確定所有可能之故障模式及其原因；

.4 評估每種故障模式對系統之影響；

.5 確定故障偵測方法；

.6 確定故障模式之矯正措施；

.7 評估引起危險性或災難性影響之機率，如果適
宜時；

.8 將分析資料予以記錄之；

.9 擬定試驗程序；

.10 準備FMEA報告。

7. 系統定義

7.1 一件FMEA案研究之第一步係利用圖說與設備手
冊，詳細研究要分析之系統。該系統及其功能要求應
予以列出包含下列資料之敘述條文：

.1 系統結構及操作之一般說明；

.2 系統部件間之功能關係；

.3 在每一種典型操作模式中，系統及其組成部件

可接受之功能極限；及

.4 系統限制。

8. 系統方塊圖之繪製

8.1 下一步要繪製表示系統功能流程之系統方塊圖，
俾供技術上瞭解系統之功能及其操作，以及後續分析
二者之用。方塊圖應至少包含：

.1 將系統分解而成之主要子系統或設備；

.2 所有經適當標記之輸入及輸出，以及具一致性
參照子系統之識別碼；及

.3 所有備用設備、選擇性信號路徑及其他具”故障
仍安全”措施之工程器材。

系統方塊圖之一實例--附件1列於後。

8.2 必要時，每一種操作模式得製備一組包含多個不
同圖形之方塊圖。

9. 故障模式、原因及影響之識別

9.1 故障模式乃觀察所得故障之樣式。通常皆描述故
障發生之情形，以及對設備或系統之衝擊。例如，故
障模式清單如表1所示。表1所列之故障模式可用相當
明確之術語描述任何系統部件之故障。當系統方塊圖
中控制輸入與輸出之性能規格連結在一起使用時，即
能標識與描述所有可能之故障模式。即如，供電可能
有描述為”失電”(29) 之故障模式，及說明為”斷路(電
路)”(30) 之故障原因。

9.2 系統部件之故障模式也可能成為系統故障之原
因，例如，舵機系統之液壓管路可能有”外漏”(10)之
故障模式。此液壓管路之故障模式可能成為該舵機系
統故障模式”失壓”(29)之故障原因。

9.3 每一系統應視為從系統功能輸出開始，上傳下達
之系統，而其故障應假定在某一時刻由一個可能之原
因引起。既然一個故障模式可能具有不止一個原因，
則對每一個故障模式所有可能相互獨立之原因均應予
以標識。

9.4 如果主要系統失效不引起任何有害之影響，則沒
有進一步對其進行考慮之必要，除非該故障不能被操
作者發現。判斷為無害之影響並不表示該系統為具有
備用者。備用者應展示能以極短可忽略之滯後時間，
立即作動或帶上線。此外，如次序為：”故障—警報—
操作者動作—備用啟動—備用運轉”，則應考慮滯後之
影響。

10. 故障影響

10.1 設備或系統在操作、功能、或動態上發生故障模
式之結果，稱為”故障影響”。在某一特定子系統上或
涉及設備上之故障影響，稱為”局部故障影響”。評估
局部故障影響，將有助於判定任何備用設備或矯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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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該系統水準上之有效性。在某些情況下，故障
模式本身以外可能沒有局部影響。

10.2 在系統輸出(系統功能)上，一設備或子系統故障
之衝擊，稱為端點”末端影響”。末端影響應予以評
估，並按照下列類型予以分類其嚴重性：

.1 災難性；

.2 危險性；

.3 重大性；及

.4 輕微性。

此等四類故障影響之定義均條列於本章程附錄3之2.3
中。

10.3 若某一故障之末端影響分類為危險性或災難性
時，通常均要求配置備用設備以防止此種影響之發
生，或將此種影響減至最小。對危險性故障影響可接
受其矯正操作程序。

11. 故障偵測

11.1 通常FMEA研究，只有系統之故障影響分析係基
於單一故障，因此，此一故障之偵測措施，諸如可視
或可聽之警報裝置、自動感應裝置、感應儀或其他專
用指示器等均應予以確定。

11.2 若系統部件故障為不可偵測者(即隱匿性故障，或
無可視或可聽之指示傳達至操作者之故障)，且該系統
能持續其特定之運轉時，該系統應予以擴大推定其二
次故障之所有影響，並結合第一個不可偵測性之故障
可能會導致更嚴重之故障影響，如危險性影響或災難
性影響。

12. 矯正措施

12.1 為預防或減小一系統部件或設備故障模式之影
響，在給定之系統水準上啟動之任何備用設備或任何
矯正行動，其回應亦應予評估或確定。

12.2 為了消除失靈或故障造成之影響，在任何系統水
準上所作具有設計特徵之措施，諸如予控制或關閉系
統部件，以防止產生故障影響或其擴散，或啟動備用
機件或輔助機件或系統等，均應予以規定。設計矯正
措施包含下列各項：

.1 允許連續安全運轉之備用設備；

.2 允許限制下運轉或限制損壞之安全裝置、監視
或警報設備；及

.3 替代性之運轉模式。

12.3 為阻止或減輕假定故障之影響而要求操作者動
作之措施，應予以規定。當評估消除局部故障影響之
措施時，如矯正動作或備用設備之啟動要求操作者介

入時，則應考慮操作者差錯之可能性及影響。

12.4 應注意某一種運轉模式中可接受之矯正回應，不
一定會為另一種運轉模式所接受，例如一個具有較長
滯後時間之備用系統部件帶入線上，係符合運轉模
式”全速正常航行情況”，卻可能在另一種運轉模式，
例如”擁擠水域中最大允許運轉船速”中帶來災難性
影響。

13. 機率概念之應用

13.1 如未對故障提供前述章節所述之矯正措施或備
用設備時，則其替代性措施即此類故障發生之機率，
應符合下列可接受之標準：

.1 導致災難性影響之故障模式應評估為極不可能
者；

.2 評估為極少可能之故障模式應不導致比危險性
影響更壞之結果；及

.3 評估為經常性或相當可能性之故障模式，應不
導致比輕微性影響更壞之結果。

13.2 本章程附錄3第3節中列訂各種機率水準之數
值。在無船舶之數據以推定故障機率水準時，得利用
其他之來源，諸如：

.1 廠試，或

.2 用於其他領域中類似操作情況下之可靠性記
載，或

.3 數學模式，如適用時。

14. 記錄文件

14.1 附件2所示之工作報表，對實施FMEA極有幫助。

14.2 工作報表之填寫應首先陳列最高水準之系統，然
後順序往下減小系統水準。

15. 試驗程序

15.1一FMEA試驗程序應予以擬定，以證實FMEA之結
論正確。茲建議試驗程序應包含其故障會導致下列影
響之所有系統或系統部件：

.1 重大性或更嚴重之影響；

.2 限制下之操作；及

.3 任何其他矯正措施。

其故障不易於船上模擬之設備，可用其他測試之結果
推定對系統與船舶之後果及影響。

15.2 測試亦應包含下列調查：

.1 控制站之佈置，尤其是關於開關及其他控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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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相對位置，以確保減少船員疏忽之錯誤動

作帶來危險之可能，尤其是在緊集情況下，以

及防止重要系統於操作時發生疏忽性錯誤操作

之連鎖裝置；

.2 有關船舶操作文件之存在與品質，特別是開航

前之查驗單。針對在故障分析中所確認之任何

不顯現故障模式而立之查驗，乃為非常重要之

事；且

.3 理論分析所述主要故障模式之影響。

15.3 本章程5.3、16.4及17.4所規定之船上FMEA試

驗，應在船舶投入營運之前施行。

16. FMEA報告

FMEA報告應為完備之文件，對船舶、船舶之系統及
其功能、以及在故障模式、原因與影響下之環境條件
及建議操作，均予以充分之闡述，且均不必需藉助於
不在該報告內之其他圖說與文件，而能夠被理解。分
析之假設與系統方塊圖，如適當時，應包含在內。在
系統故障分析及設備故障分析中，對經分析之每一種
系統所作結論及建議之摘要，均應包括於該本報告
內。亦應列出在分析下每一系統每一操作模式所有可
能之故障及其故障機率，若適用時，矯正動作或操作
限制。該報告應含有試驗程序、參考用之其他試驗報
告及FMEA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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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系統方塊圖範例

操舵控制系統 日期：……………………………..

分析者：……………………………

圖中：

EP – 電力

HP – 液壓力

ES – 電信號

MS – 機械信號

操舵控制焊
模式2(S2)

操舵控制焊
模式1(S1)

模式選擇器
(S3)

備用操舵焊
(B1)

指示
(11)

切換控制
(B2)

指示控制器
(12)

操舵控制
處理裝置

(S4)

顯示伺服機構
(13)

舵
(S5)

回饋
(S6)

EP EP

備用系統

EP EP

EPEP

EP

EP

EP

EP

ES

ES

ES

ES

ES

ES

ES

MSMS

HP

E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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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組故障模式範例

1 結構故障(破裂) 18 假動作

2 機械咬合或卡塞 19 未能停止

3 振動 20 未能啟動

4 未能停留(於位置上) 21 未能轉換

5 未能打開 22 超前操作

6 未能關閉 23 延遲操作

7 故障時打開 24 錯誤輸入(增加)

8 故障時關閉 25 錯誤輸入(減少)

9 內部洩漏 26 錯誤輸出(增加)

10 外部洩漏 27 錯誤輸出(減少)

11 偏離公差(高) 28 失去輸入

12 偏離公差(低) 29 失去輸出

13 疏忽操作 30 短路(電)

14 斷續操作 31 斷路(電)

15 不穩定操作 32 漏(電)

16 錯誤顯示

17 限制流動

33 系統特性、要求及操作限制方面之其他獨特故障
情況

參考IEC出版物：IEC 60812 (1985)，系統可靠度分析技術–故障模式及效應分析之程序(F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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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FMEA 工作報表

系統名稱............................................................................................................... 參考文件...............................................................................................................

操作模式............................................................................................................... 系統方塊圖...........................................................................................................

報表編號............................................................................................................... ................................................................................................................................

日期 ....................................................................................................................... ................................................................................................................................

分析者 ................................................................................................................... 圖面 .......................................................................................................................

故障影響設備名稱或
編號

功能 標識編碼 故障模式 故障原因

局部影響 末端影響

故障
偵測

矯正
動作

故障影響之
嚴重程度

故障
機率(若適用
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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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冰允許量

1.1 船舶航行於容易附船結冰之水域時，其穩度計算
應具有下列結冰允許量：

.1 於露天甲板上及舷梯處30 kg/m2；

.2 水面以上船舶每舷之側面投影面積7.5 kg/m
2
；

.3 欄杆、各種吊桿、圓桿(桅除外)及索具等不連續
面之側面投影面積，以及其他小物件之側面投
影面積，應以連續表面總投影面積之5%，及此
面靜力矩之10%增計之；及

.4 因橫向結構上不對稱結冰積聚而造成之穩度降
低量。

1.2 於預期會結冰水域營運之船舶：

.1 在2.1, 2.3, 2.4及2.5所述已知結冰情況之水域，顯
然與1.1所述者大不相同，可用結冰附船規定 ½
至2倍之規定允許量；及

.2 在2.2規定之水域，其預期結冰附船量可能超過
1.1規定允許量之二倍時，可用比1.1要求更嚴格
之要求。

1.3 本附錄所訂每一種環境有關計算用船舶狀況之假
設資料應如下：

.1 續航力，以到達目的地再還回港口所費之期間
表示之；及

.2 航程中燃油、水、糧食及其他日用品之消耗率。

2 結冰水域

於適用第1節之規定時，下列結冰水域亦應適用：

.1 北緯65°30'以北，介於西經28°及冰島西海岸之
間；冰島北海岸以北；從北緯66°西經15°起至北
緯73°30’東經15°之連線以北；介於東經15°與東
經35°之間，北緯73°30’以北，以及東經35°以
東，連同波羅的海北緯56°以北之水域。

.2 北緯43°以北，以西方則北美海岸，東方則從北
緯43º西經48°至北緯63°西經28°之連線，並沿西
經28°線為界之水域。

.3 北美大陸以北及上述.1與.2所訂水域以西之所

有水域。

.4 白令海及鄂霍次克海以及韃靼里海峽之結冰

季。

.5 南緯60°以南。

其地圖附於後以資說明。

3 特殊要求

船舶要在已知有附船結冰情形發生之水域營運時應：

.1 其設計力求結冰附船量減至最低；及

.2 若主管機關要求配備除冰設備時，則依其要求

配備之。

附錄 5

適用於各種船舶之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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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船舶之穩度應考慮排水模式、過渡模式及翼航模
式。穩度研究亦應考慮外力之影響。下列程序為處理
穩度之簡要指引。如2.3.1之規定，水翼船之穩度應在
裝載許可情況下評估。”hull-borne mode”一辭與本章程
1.4.22所定義之”displacement mode排水模式”意義相
同。 ”foil-borne mode” 一辭與本章程1.4.39所定義
之”non-displacement mode非排水模式”意義相同

1. 穿水式水翼船

1.1 排水模式

1.1.1 其穩度應足夠符合本章程2.3、2.4及2.6之規定。

1.1.2 迴旋橫傾力矩

當船舶於排水模式操縱時所產生之橫傾力矩可從下列
公式計算而得：

MR = 0.196 KG
L

Vo 
2

(kNm)

式中:

MR =橫傾力矩；

Vo =船舶迴旋船速(m/s)；

 =排水量(t);

L =船舶水線長(m)；

KG =重心距龍骨高度(m)。

本公式僅適用於迴旋圈半徑與船長比為2：4時。

1.1.3 在氣象標準值下橫傾力矩與傾覆力矩間之關係

水翼船在排水模式下之穩度，可用下列氣象標準值K
予以核對之：

K = 1
v

c

M
M

式中：
Mc =考慮橫搖時決定之最小傾覆力矩；
Mv =風壓橫傾力矩。

1.1.4 風壓橫傾力矩

橫傾力矩Mv 於整個橫傾角之範圍內應視為常數，且
可用下式計算之：

Mv = 0.001 PvAvZ (kNm)

式中:
Pv =風壓 = 750 (Vw/26)

2
(N/m

2
)；

Av =受風面積包括船殼、船艛及水線以上各種結構
之側面投影(m

2
)；

Z =受風面積之力臂(m) =水線以上受風面積幾何中
心之垂直高度；

Vw =對應於預期最壞情況下之風速(m/s)。

1.1.5 排水模式下最小傾覆力矩Mc之估算

最小傾覆力矩係從考慮橫搖之靜穩度曲線與動穩度曲
線時決定之。

.1 當使用靜穩度曲線時，如圖1所示，考慮橫搖
下，使傾覆與扶正力矩(或力臂)曲線下方之面積
相等，其z為橫搖之振幅，而MK為平行於橫座
標軸之直線，此線使陰影面積S1及S2相等。
Mc =OM，若縱座標為力矩時；
Mc =OM x排水量，若縱座標為力臂時；

圖 1 – 靜態穩度曲線

z

M

S2

S1

O

K

力
矩

或
力
臂



附錄 6

水翼船之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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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使用動穩度曲線時，首先應決定輔助點A，沿
橫座標軸向右畫橫傾振幅而得A'點(詳圖2)，畫
一條線AA'平行於橫座標軸等於橫傾振幅之二
倍(AA' = 2z)，要求之輔助點A即得。畫一條動
穩度曲線之切線AC，從A點畫一平行於橫座標
軸之AB線，並等於1弧度 (57.3°)。從B點畫一垂
直線，與切線相交於E點。若沿動穩度曲線之縱
座標軸量測時， BE距離即等於傾覆力矩。然
而，若動穩度曲線係沿此縱座標軸而畫時，BE
即為傾覆力臂，而此情形下，傾覆力矩Mc即由

BE 與對應排水量(公噸)乘積而得：

Mc = 9.81  BE (kNm)

.3 橫搖振幅θZ係在不規則波浪中，用模型船及實
船試驗而得。船舶在設計最壞海況下與50週波
之波浪成90行進時，可得最大橫搖振幅Z。若
此等資料缺乏時，則振幅可假設為15°。

.4 穩度曲線之有效性應以浸水角為極限。

1.2 過渡及翼航模式

1.2.1 其穩度應符合本章程2.4及2.5之規定。

1.2.2.1 在船舶預定用途之各種負荷下，過渡模式及翼
航模式之穩度應予以查核。

1.2.2.2 過渡模式及翼航模式下之穩度，可由計算或從
模型船試驗得到之資料決定之，並應以實船試驗查核
之。試驗時以偏離中心線之壓載重量法，加一系列已
知之橫傾力矩進行，並記錄因此等力矩而產生之橫傾
角。當進入排水模式、經起飛模式、穩定翼航模式及

下沉至排水模式時，其結果，將可提供船舶在過渡情
況下，各種船況之穩度值。

1.2.2.3 在翼航模式下，由於旅客偏集一舷而造成之橫
傾角不應超過8°。在過渡模式下，由於旅客偏集一邊
而造成之橫傾角不應超過12°。本章程附錄7之指引所
述之主管機關應訂定旅客偏集一邊之規定。

1.2.3 於設計階段，特殊型式之水翼，估算翼航模式下
之定傾中心高度(GM)，如圖3，為其可能評估方法之
一。

圖 2 – 動穩度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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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B =前翼負荷之百分比；

nH =後翼負荷之百分比；
LB =前翼間隙之寬度；
LH =後翼間隙之寬度；
a =龍骨底部與水面之間隙；
G =重心距龍骨底部之高度；
IB =前翼對水平線之傾斜角；
IH =後翼對水平線之傾斜角；
S =重心距水面之高度。

2 全浸式水翼船

2.1 排水模式

2.1.1 排水模式下之穩度應足夠符合本章程2.3及2.6之
規定。

2.1.2 本附錄1.1.2至1.1.5之規定適合於排水模式下之
此類型船舶。

2.2 過渡模式

2.2.1 其穩度應以經驗證之電腦模擬，加以檢查核驗，
以評估船舶之運動、性能及在正常情況、操作受限與
功能失誤影響下之反應。

2.2.2 其在過渡階段，因操作程序或系統之潛在故障，
可能危及船舶水密之完整性及穩度時，所呈現之穩度
情況，應加以檢查。

2.3 水翼負荷模式

船舶在翼航模式下之穩度應符合本章程2.4之規定。本
附錄2.2之規定亦應符合。

2.4 本附錄 1.2.2.1,1.2.2.2 及 1.2.2.3 要求之適當者應適
用於此類型船舶，且任何電腦模擬或設計計算均應以
實船試驗查核之。

LB

IB
IH

WLWL

LH

S g

a

M

G
G

M

前翼切面

後翼切面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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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整狀態下之穩度標準

一艘完整狀態之多體船，在航線上作如1.4所述之高速
迴旋，或旅客偏擠一舷時，應有足夠之穩度，以承受
其橫搖之影響而成功。船舶達到符合本節規定時，應
視為具有足夠之穩度。

1.1 GZ曲線下方之面積

角度達時，GZ曲線下方之面積(A1)應至少為：

A1 = 0.055
θ

o30
 (m · rad)

式中為下列角度之最小者：

.1 下沉浸水角；

.2 最大GZ值發生時之角度；及

.3 30°。

1.2 最大GZ值

最大GZ值應發生於角度至少為10°時。

1.3 風力橫傾

在所有之傾斜角度下，風傾力臂應假設為常數，並應
按下式計算：

HL1 =
Δ9800
ZAPi  (m)

HL2 = 1.5 HL1 (m) (詳圖1)

式中：

Pi = 500 (Vw /26) 2 (N /m2)

式中：

Vw =在預期最壞情況下對應之風速(m/s)；

A =船舶最輕營運水線以上部份之側面投影面
積 (m2)；

Z =A之中心至最輕營運吃水一半之垂直距離
(m)；

 =排水量(t)。

1.4 旅客偏擠或高速迴旋時之橫傾

因旅客偏擠一舷或高速迴旋而引起之橫傾，取其較大
者，應與風傾力臂(HL2)合併在一起應用。

1.4.1 旅客偏擠之橫傾

當計算旅客偏擠所引起橫傾角之大小時，旅客偏擠力
臂應使用本章程2.10所述之假設予以開展之。

1.4.2 高速迴旋時之橫傾

當計算高速迴旋影響下所引起橫傾角之大小時，高速
迴旋力臂應使用下列公式，或使用此類船舶試俥或模
型試驗資料特別發展出來之同等方法，予以開展之：

TL =
g
1





 

2

2
dKG

R
Vo

(m)

式中：

TL =迴旋力臂(m)；

Vo =迴旋時之船速(m/s)；

R =迴旋半徑(m)；

KG =重心距龍骨之垂直高度(m)；

d =平均吃水(m)；

g =重力加速度。

或者，得採用其他方法評估，如本章程2.1.4所述。

1.5 波浪中之橫搖(圖 1)

船舶在航線上受橫搖影響之穩度，應以數學方式驗證
之。驗證時，GZ曲線下方之剩餘面積(A2)，即超出橫
傾角(h)至橫搖角r時，應至少等於0.028 m·rad。若缺
乏模型試驗資料或其他資料時，r應為15°或(d -h)之
較小者。用船模試驗或其他資料決定r時，應採用附
錄6之1.1.5.3決定z之方法。

2 破損後剩餘穩度標準

2.1 剩餘穩度曲線之應用標準類似於完整穩度之應用
標準，但應考慮破損後船舶最終狀態仍具有適當之剩
餘穩度者除外，但：

.1 要求之面積A2應不少於0.028 m·rad (參考圖
2)；及

.2 最大GZ會發生之角度並無規定。

2.2 用於剩餘穩度曲線之風傾力臂，應假設在所有之
橫傾角下為常數，且其計算應如下式：

HL3 =



9800
ZAPd

式中：

Pd =120(Vw/26) 2 (N /m2)

Vw =在預期最壞情況下對應之風速(m/s)；

A =船舶最輕營運水線以上部份之側面投影面積
(m2 )；

Z =A之中心至最輕營運吃水一半之垂直距離(m)；

 =排水量(t)。

2.3 使用之橫搖角應與完整穩度所用者相同，如本附
錄1.5所決定者。

2.4 下沉浸水點很重要，且視為剩餘穩度曲線之終止
點。因此，面積A2應於下沉浸水角處截止。

附錄 7

多體船之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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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當船舶於本章程2.6所述之破損後，其最終狀態下
之穩度應予以檢查，並證明符合標準。

2.6 在浸水之中間階段，最大扶正力臂應至少為0.05
m，且其正值扶正力臂之範圍應至少為 7º。所有之情
況均需假設船體只有一個破洞，且只有一面自由液面。

3 橫傾力臂之應用

3.1 在應用橫傾力臂於完整穩度曲線及破損穩度曲線
時，應考慮下列：

3.1.1 完整狀態：

.1 風傾力臂(包括外來影響)(HL2)；及

.2 風傾力臂(包括外來影響)加旅客偏擠力臂或高

速迴旋力臂之較大者(HTL)。

3.1.2 破損狀態：

.1 風傾力臂 – 穩定風力(HL3)；及

.2 風傾力臂加旅客偏擠之橫傾力臂(HL4)。

3.2 穩定風力引起之橫傾角

3.2.1 因陣風而引起之橫傾角，依1.3規定而得之橫傾

力臂HL2，應用於完整穩度曲線時，應不超過10°。

3.2.2 因穩定風力而引起之橫傾角，依2.2規定而得之

橫傾力臂HL3，應用於破損後之剩餘穩度曲線時，客

船應不超過15°，貨船應不超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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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破損穩度

圖 1及2所用之縮寫字母：

HL2 = 因穩定風 + 陣風引起之風傾力臂；

HTL = 因穩定風 + 陣風 + (旅客偏擠或迴旋)引起之橫傾力臂；

HL3 = 因穩定風引起之橫傾力臂；

HL4 = 因穩定風 + 旅客偏擠橫傾力臂；

m = 最大GZ時之角度；

d = 下沉浸水角；

r = 橫搖角；

e = 假設無風、無旅客偏擠、亦無迴旋影響時之平衡角；

h = 因橫傾力臂HL2、HTL、HL3或HL4而引起之橫傾角；

r r

dh

A2A2

HTLHTL

HL2

m

A1

不大於 10º

多體船標準

圖 1 – 完整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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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 1.1規定之面積；

A2  0.028 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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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整狀態之穩度標準

1.1 應引用完整穩度章程*3.2規定之氣象標準。於應用
氣象標準時，風壓值P (N/m2)應為：

500{VW / 26} 2

式中VW =對應於預期最壞情況之風速(m/s)

風力所致傾側角，在應用完整穩度章程3.2.2.1.2之規
定，應不超過16°或甲板邊緣浸水角之80％(取其小
者)。於風力所致傾側角超過10°時，依據本章程2.13.1.1
之規定，應設置有效的防滑甲板表面與適當的停留
點。於評估假設橫搖角1，應用氣象標準時，應考慮
單船橫搖衰減之特性，其特性可從模型試驗或真船試
驗採用附錄6之1.1.5.3決定z之方法，導出以替代之。
船殼附帶之傢伙會使衰減性大增，諸如全潛式側殼
船、堅固之水翼列、或申縮式船殼裙或氣封板等，均
易於瞭解其橫搖大量縮小。因此，此類船之橫搖角應
從模型試驗或真船試驗導出，否則，在無此等資料下，
應為15°。

1.2 扶正力臂曲線(GZ曲線)下之面積，直至=15，其
最大扶正力臂(GZ)發生在=15時，應不少於0.07
mrad；直至=30，其最大扶正力臂(GZ)發生在=30
或以上時，應不少於0.055 mrad。當最大扶正力臂發
生在=15及=30°時，其對應扶正力臂曲線下之面
積應為：

A = 0.055 + 0.001 (30- max) (mrad)

式中：

max為橫傾角(，於其處扶正力臂曲線達到最大
值。

1.3 在=30及= 40之間，或在=30及浸水角 F
**

之間，若 F 小於40時，扶正力臂曲線下之面積應不
小於0.03 mrad。

1.4 於橫傾角等於或大於30時，扶正力臂GZ應至少為
0.2 m。

1.5 最大扶正力臂應發生於橫傾角不小於15時。

1.6 初始定傾中心高度GMT應不小於0.15 m。

2 破損後剩餘穩度之標準

2.1 破損後及平衡後，若有時，最後狀況下要求之剩
餘穩度，應依2.1.1至2.1.4之規定計算之。

2.1.1 正剩餘穩度曲線應具有超出平衡角不小於15之
範圍。若2.1.2規定扶正力臂曲線下之面積依下列比例
增大時，其範圍可減至最少之10：

* 參考本組織 IMO文件中 A.749 (18) 號決議案 MSC.75(69)號修正

案所訂之各種船舶完整穩度章程。
** 應用本標準時，若不會發生繼續惡化性浸水之小開口，不需視
為開口。

式中範圍以度表示。

該範圍應取平衡角與在剩餘扶正力臂隨後轉負數時橫
傾角之差額或進而發生浸水時之橫傾角，取其小者。

2.1.2 從平衡角量至下列角度之較小者時，扶正力臂曲
線下之面積應至少0.015mrad：

.1 於繼續惡化性浸水發生處之角度；及

.2 從正立量至27。

2.1.3 計算在正值穩度範圍內之剩餘扶正力臂時，應考
慮下列橫傾力矩之最大者：

.1 所有旅客偏擠一舷時；

.2 船舶一舷由吊艇起重架將滿載之船艇下放水面
時；及

.3 風壓，

並由下列公式計算：

GZ = + 0.04 (m)

然而無論如何此扶正力臂均不應少於0.1 m。

2.1.4 參考2.1.3，為了要計算橫傾力矩，則應作下列假
設：

.1 旅客偏擠一邊時之力矩。應依本章程2.10節之規
定計算。

.2 船舶一邊由吊艇起重架將滿載之船艇下放水面
時之力矩：

.2.1 於船舶破損後偏傾一舷時，假設所有安置在該
舷之滿載救生艇及救難艇要外旋準備下放時；

.2.2 安排滿載之救生艇從安置位置要下水，應取下
水期間之最大橫傾力矩；

.2.3 於船舶破損後偏傾一舷時，假設一具附著於該
舷之滿載救生筏外旋吊懸於船舷外，準備下放
時；

.2.4 不在即將外旋之救生器材上之人員應不予加計
橫傾力矩或扶正力矩；及

.2.5 在船傾斜一邊時，其對邊之諸救生器材假設均
安置於位置上。

.3 風壓力矩：

.3.1 風壓應為(120 {VW/26}2) (N/m2),式中 VW=風速
(m/s)，對應於預期之最壞情況下；

.3.2 作用面積應為船舶在完整狀態下水線上方部份

附錄 8

單體船之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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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傾斜力矩

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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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側面投影面積；及

.3.3 力矩臂應為船舶在完整狀態下，從平均吃水一
半之點，量至側面積重心之垂直距離。

2.2 於浸水之中間階段，其最大之扶正力臂應至少
0.05m，且其正扶正力臂之範圍應至少 7。所有之情
況均需假設船殼只有一個破洞，且只有一面自由液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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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錄適用於所有型式之船舶。新設計船舶或修改過
去試驗結果之新設計特性船舶，首艘船應實施試驗以
評估其操作之安全性。試驗應依主管機關及製造者所
同意之計劃執行。若營運條件需要追加試驗(如低
溫)，則主管機關或基地港口國家當局，其適當者，得
要求進一步之驗證。並應備有功能說明書、技術及系
統之規格書，供有關船舶性能之評估及瞭解。

此等試驗之目的在於提供基本資料及指引，俾船舶於
周圍環境正常及緊急情況下以設計船速均能安全操
作。

下列程序為船舶性能查驗處理之規定。

1 性能

1.1 通則

1.1.1 船舶應符合本章程第17章及本附錄有關旅客極
限及負荷發證要求上適用之營運規定。有關不同操作
模式之海況限制，應以船舶型式之分析及試驗查驗是
否符合發證規定。

1.1.2 船舶之操作控制應符合營運操作申請者所制定
之程序。所制定之程序應為開航程序、巡航程序、正
常與緊急停船及操縱程序。

1.1.3 依1.1.2制定之程序應：

.1 驗證其正常操縱及船舶對故障之反應均符合船
舶性能；

.2 使用可靠且安全之方法或裝置；及

.3 包含程序執行時允許之時間延滯，該延滯於營
運中可作合理之預期。

1.1.4 本附錄規定之程序應於具有足夠深度，不致於影
響船舶性能之水域實施之。

1.1.5 試驗應於可行之最小重量下進行，而追加試驗則
應在足以確立必要追加限制之最大重量下進行，俾檢
查重量之影響。

2 停船

2.1 本試驗在於確立無載客及載貨負荷之船舶，在下
列靜水情況下停船時，所遭受之加速度：

.1 90％最大船速下之正常停船；

.2 90％最大船速下之緊急停船；及

.3 90％最大船速下及任何過渡模式船速下之急速
停船(Crash stop)。

2.2 依2.1.1及2.1.2規定之試驗應予以記錄。按船舶操作
手冊所訂之程序使用控制桿，或用自動模式試驗時，
其加速度應不超過附錄3之安全級1。若在正常停船

時，超過安全級1，控制系統應加以修正，俾避免超值，
否則應要求旅客在正常停船時坐好。若於緊急停船超
過安全級1時，則船舶操作手冊應包含如何避免超值之
詳細資料，否則控制係統應加以修正，以免超值。

2.3 依2.1.3規定之試驗應予以記錄。若使用自動模式
之控制桿以求得最高加速度時，其加速度應不超過附
錄3安全級2。若超過安全級2，則船舶操作手冊應包含
一警告，即「若執行船舶急速停船，將造成旅客受傷
之危險」。

2.4 其他試驗應於船舶迴旋時，予以重復進行，俾確
立操縱時是否需要給予與船速有關之限制。

3 巡航性能

3.1 本試驗在於建立船舶之性能及所遭受之加速度，
該船舶係在無旅客負荷、無貨物負荷及下列情況下以
巡航模式進行本試驗：

.1 正常操作情況，即以手動操作、自動導航輔助
操作，或以自動控制系統於正常模式下操作，
而使船舶以任何艏向安全巡航之情況；及

.2 如本章程1.4.57所述預期最壞之情況，即無獨特
導航技藝下可能遭遇之情況，船舶應能維持安
全巡航。然而，欲以面對風浪之所有艏向操作，
乃屬不可能。於非排水模式下具較高性能之船
舶，亦應確立其於排水模式及預期最壞之情況
下操作時之性能及加速度。

3.2 如3.1規定之操作級數，應於至少二種相關海況，
且遇迎浪、橫浪及順浪下，以實船試驗方式予以確立，
並記錄之。應證明每一試驗(運轉)之周期及系列量測
數目，均足夠達到可靠之程度。於每一試驗海況下，
每一方向之總計時間，應不少於15分鐘。可用模型試
驗及數學模擬，以驗證其於預期最壞情況下之性能。

船速及面波艏向(浪向)之量測值，及附錄3第2.4節規定
最大水平加速度量測值之內插值應予以記錄，並以之
制訂正常情況下操作限制之規定。波高及周期之量測
應以最切實際之範圍為之。

船速、波高及周期、面波艏向(浪向)之量測值，及附
錄3第2.4節規定之水平加速度與其靠近船舶縱向重心
之垂向加速度兩者之均方根(RMS)值，應予以記錄，
並以之制訂預期最壞情況下限制之規定。RMS值可用
以外推峰值。為了取得與結構設計負荷及安全級(每超
過5分鐘一級)有關之預期峰值，得以RMS值乘以3.0或

NC ln2

式中：

N為於相關週期內連續振幅之數目。

若不用模型試驗法或數學計算法驗證，則可於二種海
況量測而得之波高與加速度係成直線關係之假設下為

附錄 9

有關操作性能及安全性能之定義、要求與應符合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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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壞預期情況應不超過150﹪更嚴厲兩種量側海
況。關於船舶真正結構設計之負荷及附錄3第2.4節規
定之旅客安全，應予以記錄，並以之制訂預期最壞情
況下限制之規定。

3.3 試驗及驗證之過程應對船舶安全操作之海況限制
予以規定：

.1 於90﹪最大船速之正常操作下，其加速度不應
超過附錄3之安全級1，平均每5分鐘一次。船舶
操作手冊中應包含為防止超過而減速或改變面
浪艏向所引起影響之詳細說明；

.2 於預期最壞情況下作必要之減速時，其加速度
不應超過附錄3之安全級2，平均每5分鐘一次。
且船舶其他任何特性運動如縱搖、橫搖及平擺
等亦不應超過會妨礙旅客安全之等級。於預定
最壞情況下作必要之減速時，船舶應可安全操
縱，並具有適當之穩度，俾船舶能繼續安全操
作至最近之庇護場所，但操縱掌控要特別小
心。若遇超過附錄3安全級1時，應要求旅客坐
好；及

.3 於船舶實際結構之設計負荷內，必要時，作船
速及航向之變更。

3.4 迴旋及操縱

於下列情況時，船舶應能作安全之控制及操縱：

.1 排水模式操作；

.2 非排水模式操作；

.3 起飛，降落；

.4 任何中間或過渡模式，適用時；及

.5 停泊操作，適用時。

4 故障或失靈之影響

4.1 通則

安全營運之限制、特殊操控程序及操作上之任何約束

等均應予以檢查，並應從模擬可能設備故障之實船試

俥結果予以增修訂之。 

擬檢查之故障，應為能導致FMEA評估或其他類似分

析所判定之重大性或更嚴重之影響。

擬檢查之故障，應為船舶建造廠及主管機關均同意，
且每一單一故障均應以漸進之方式檢查。

4.2 試驗目的

每一故障之檢查應作成下列結果：

.1 訂定船舶操作故障時之安全界限，逾越時其故
障將導至超過安全級2之降級；

.2 訂定船員之動作，如有時，以減少或克服故障
之影響；及

.3 訂定船舶或機器應遵循之約束，俾使船舶於故
障下能夠到達庇護場所。

4.3 應檢查之故障

設備故障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1 推進動力全部喪失；

.2 揚升動力(氣墊船(ACV)及表面效應船(SES))全
部喪失；

.3 一套推進系統之控制全部喪失；

.4 一套系統之全推進推力(正或負)非自主性施力；

.5 一套方向控制系統之控制故障；

.6 一套方向控制系統非自主性之完全偏轉；

.7 俯仰控制系統之控制故障；

.8 一套俯仰控制系統部件非自主性之完全偏轉；
及

.9 供電全部喪失。

故障應為完全代表於營運情況下會發生者，且應盡可

能準確模擬故障發生時，具最大衝擊，最危急之船舶

操縱。

4.4 呆船試驗

為了要確立因風浪引起之船舶運動及方向，及判定撤

離船舶之條件計，船舶應作足夠時間之停船及所有主

機之停俥，直至該船於風浪中之艏向呈穩定為止。此

種試驗應隨機實施，以建立於各種風情海況下，該設

計型態之呆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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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地及範圍

本標準之目的在於提供船員及乘客座椅、椅腳基與座
椅屬具及其安裝之要求，俾船舶於遭受撞擊時，就坐
者之傷害及/或出入通道之阻塞，能降至最低。

2 座椅靜力試驗

2.1 本節之要求適用於所有船員及程客之座椅。

2.2 本段適用之所有座椅，連同其支架及甲板連結
件，其設計均應至少能承受下列施於船舶方向上之靜
力：

.1 向前：一道2.25 kN之力；

.2 向後：一道1.5 kN之力；

.3 橫向：一道1.5 kN之力；

.4 垂直向下：一道2.25 kN之力；及

.5 垂直向上：一道1.5 kN之力。

一張座椅應包含有一椅架、坐板及椅背。作用於座椅
前後方向上之力，應水平施力於坐板上方350 mm處之
椅背上。作用於座椅橫向上之力，應水平施力於坐板
處。垂直向上之力應均勻分佈於坐板框架之角落上。
垂直向下之力應均勻分佈於坐板上。若一條座椅組含
有多於一個之座位時，則試驗施力應同時作用於每一
座位上

2.3 當力施於一座椅時，應考慮該座椅在船內之朝
向。例如，若一座椅朝向舷側通道時，則船上橫向力
應施於座椅之前後方向上，而船上向前之力即應施於
座椅之橫向上。

2.4 欲試驗一條座椅組時，座椅應附著在支架上，猶
如該支架附著於船上甲板結構一樣。雖然該等試驗可
用剛性支架作試驗，但卻寧可使用具有與船內支架相

同強度及抗撓性之支架。

2.5 從2.2.1至2.2.3所述之力，應經由一半徑80 mm之圓
柱表面及一至少等於座椅寬之寬度，施加於座椅上。
該表面應裝備能量測施力大小之測力儀至少一具。

2.6 該座椅應認為可接受，若：

.1 於2.2.1至2.2.3所述施力之影響下，於施力點量
得之永久位移不多於400 mm；

.2 座椅之任何部件，座椅之座架或屬具，於試驗
時均未完全脫落；

.3 即使一個或多個椅腳基部份脫落，座椅仍屬牢
固；

.4 所有鎖緊系統於試驗全程，均保持鎖緊狀態，
但鎖緊系統於試驗後無須仍可操作；及

.5 就坐者可能觸及座椅之硬質部件，應做成半徑
至少5 mm之曲面。

2.7 本節之規定可引用第3節之規定代替之，但試驗所
用之加速度至少為3g。

3 座椅動力試驗

3.1 船內船員及乘客之座椅，其設計碰撞負荷為3g或
更大者，除了應符合2.1規定外，尚應符合本節之規定。

3.2 本節適用之所有座椅、支架、甲板結構之連結件、
繫腿帶，若備有時，及繫肩帶，若備有時，其設計均
應能忍受於設計碰撞時所加之最大加速度力。應考慮
相對於加速度力之座椅朝向(即座椅是否朝前，朝後或
朝舷側)。

3.3 座椅所受之加速度衝量，應為船舶碰撞時間-歷程
之代表。若撞擊之時間-歷程未詳，或未能模擬，則可
用下圖所示加速度時間-歷程之包絡線。

g/gcoll

10 20 80

時間 (ms)

70 90 150

1.0

0.7

圖–加速度時間-歷程之包絡線

附錄 10

乘客及船員座椅之試驗與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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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試驗架上，每一座椅及其屬具(如繫腿帶及繫肩
帶)均應附著於支架上，與其附著於船舶上相似。其支
架可為一剛性表面，然而其支架最好具有與船舶內支
架相等之強度與剛度。就坐者於船舶碰撞時，可能觸
及之其他座椅及/或桌子，連同其於船內之朝向及其標
準連結件，均應包含於試驗架上。

3.5 座椅於動力試驗時，應以適合於試驗百分之五十
人體仿真之假人正坐安置於座倚上。若一典型之座椅
由幾個坐位組成時，每個坐位均應安置一具試驗假
人。試驗假人均應依照公認國家標準之程序予以繫牢
於座椅上，且應僅以繫腿帶及繫肩帶繫牢，若有配置
時。放置碟盤之餐桌及其他器材，均應置於最有可能
造成就坐者受傷之位置。

3.6 試驗假人應依照公認國家標準之要求，裝上儀器
並予以校正，至少可讓人計算頭部損傷指數及胸部損
傷指數，量測腿骨受力，並量測頸部之伸長及彎曲量。

3.7 若試驗時使用之假人多於一具時，其在座位上最
有可能受傷位置之假人，應僅只該一具假人裝有儀
器，其他假人則不需要。

3.8 試驗應予以指導進行，並應依照公認國家標準之
要求，於足以讓假人之反應作可靠之顯示下，決定
儀器之安放位置及數目。

3.9 依本節規定試驗之座椅組應認為可接受，若：

.1 座椅組及安裝於座椅組上或其區域之桌面，並
未脫離甲板結構上之支架，且其變形之程度尚
未傷及或挾住就坐者；

.2 於碰撞時，繫腿帶，如裝配時，仍保持附著於
支架上，且繫牢於假人之骨盆處。於碰撞時，
繫肩帶，如裝配時，仍保持附著於支架上，且
繫牢於假人之胸肩處。於碰撞後，繫腿帶及繫
肩帶之鬆開機構仍應能作動。

 參考 ECE80 追加頁 79 號。其他國家標準可接受。
參考國際標準 ISO6487 之規格--衝擊試驗測量技術(1987)，或 SAE

J211--器材之使用。

.3 符合下列可接受之指數：

.3.1 頭部損傷指數(HIC),依下列公式計算不超過
500：

HIC = (t2 – t1)

5.2
2

12
1

)(
1















 
t

t
dtta

tt

式中:

t1及t2為HIC最大值期間之開始時間及終止
時間(s)。a(t)項為於假人頭部測得之合成加
速度(g)；

.3.2 胸部損傷指數(TTI)依下列公式計算不超過
30g，但全部週期少於3 ms者除外：

TTI =
2

gg LSR  或重心處之加速度

式中:

gR為上肋骨或下肋骨之加速度(g)；

gLS為下脊椎骨之加速度(g)；及

.3.3頸部之彎曲量不超過88Nm

.3.4 頸部之伸長量不超過48Nm

.3.5 替代上述.3.3及.3.4之規定，椅背或頭枕位於椅
墊上方至少850mm可接受；及

.3.6 腿骨之受力不超過10 kN，但全部週期多於20 ms
時不能超過8 kN者除外；及

.4 上身軀肩胸帶之負荷不超過7.8 kN，或若使用雙
帶時，總負荷8.9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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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則

1.1 所有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

.1 以適當之工藝及材料製成；

.2 於 –18℃至+65℃之溫度範圍內置放而不致受
損；

.3 於 –18℃至+65℃之氣溫範圍內，以及–1℃至
+30℃之海水溫度範圍內，均可操作；

.4 具有防腐性、抗蝕性，且不因海水、油及霉菌
攻擊而過份受影響；

.5 於充氣及滿載下具穩定性，且能保持其形狀；
及

.6 依海事組織所採納建議案之規定貼反光材料，
以助偵測。

2 構造

2.1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構造，應置於其容器內
從10 m之高度墜落水中後，該救生筏及其裝備仍能操
作正常。若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置放於距最輕航海
水線高度超過10 m之處時，該救生筏應為通過至少該
高度墜水試驗之筏型。

2.2 漂浮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能承受於其上作
高度至少4.5 m之反復跳躍。

2.3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及其裝備之構造，於靜水
中，在人員及設備滿載及海錨開展下，應能承受速度3
節之拖航。

2.4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於任一面充氣漂浮時，應
能讓人員從水中登入筏內。

2.5 主浮力氣室應分隔成：

.1 不少二個經隔開之小氣室，各經一具裝設於該
小氣室之止回充氣閥充氣；及

.2 浮力氣室之佈置應即使於一小氣室受損或不能
充氣時，其完固之小氣室仍應能支持該敞露式
兩面可用救生筏正浮，且能搭載該救生筏准許
容載數目之人員，每人均為75kg重，以平常姿
勢坐於座位上，該筏之四周圍仍具有正乾舷。

2.6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筏底應為防水者。

2.7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依LSA章程4.2.2之規
定，以無毒之氣體經由充氣系統充氣。周圍溫度於18
℃至20℃時，充氣應於1分鐘內完成。周圍溫度於–18
℃時，充氣應於3分鐘內完成。充氣後，敞露式兩面可

 參考國際海事組織採納之 A.685(16)決議案〝救生設備使用及裝設
反光材料〞之建議案。

用救生筏於滿載人員及裝備之情況下，應保持其形狀。

2.8 每一充氣小氣室應能承受至少3倍工作壓力之壓
力，且應以洩壓閥或限制供氣法，防止壓力超過工作
壓力之2倍。應置備修理器具、打氣泵或風箱。

2.9 浮力管之表面應為防滑材料。此等浮力管至少25%
應具鮮艷色彩。

2.10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准許搭載人數應等於下
列之較少者：

.1 主浮力管充氣後，以立方米計測之體積(不應含
橫支管，如裝配時)，除以0.096所得之最大整
數；或

.2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內部，以平方米量測至
浮力管最內測邊緣之水平切面面積(可含橫支
管，如裝配時)，除以0.372而所得之最大整數；
或

.3 平均每人75kg重，皆穿救生衣，且均能坐於浮
力管內，而不防礙救生筏裝備操作之人數。

3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裝具

3.1 救生索應環繞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內外打結
固定之。

3.2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裝配一條長可讓救生筏
到達水面時自動充氣之有效纜繩。容載多於30人之敞
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內，應另外再配備一條拉靠索。

3.3 纜繩系統包括其與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連結器
在內之斷點強度，但LSA章程4.1.6.2弱鏈之規定除外，
應如下：

.1 容載不多於8人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為7.5

kN；

.2 容載9至30人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為10.0

kN；及

.3 容載多於30人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為15.0

kN。

3.4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附至少下列數量之充氣

登筏踏板，俾於救生筏以任一面充氣浮於水面時，

隨時皆可幫助從海水登入筏內：

.1 容載不多於30人之開敞式可翻轉救生筏為一處

登筏踏板；或

.2 容載多於30人之開敞式可翻轉救生筏為二處登

筏踏板，此等踏板應相距180
o
。

3.5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配備符合下列規定之

水袋：

附錄11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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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袋之橫切面應為等腰三角形，其三角底部附

著於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浮力管上；

.2 其設計應能在15 s至25 s內開展水袋充水至約容
量之60%；

.3 不多於10人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每一浮
力管上附著之所有水袋，其總容量應約為125 l
至150 l之間；

.4 核定多於10人之救生筏，每一浮力管上附著之
所有水袋，其總容量應儘可能為12N l，其N為
容載之人數；

.5 每一水袋與浮力管之連結，應使水袋於開展情
形下，沿著其上緣全長連結於或靠近較下方浮
力管之最低部位；及

.6 水袋應環繞筏之四周對稱分佈，其每一水袋間
分開之距離，應足以讓空氣容易排出。

3.6 於浮力管之上下表面應裝配至少一盞符合規定之
手動控制燈。

3.7 救生筏地板之每一面應裝配適當之自動排水裝置
如下：

.1 容載不多於30人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一
處；或

.2 容載多於30人之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二處。

3.8 每一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裝備應含有：

.1 一具營救浮環，繫有不少於30 m之浮繩，其斷
點強度至少為1 kg；

.2 二把非摺疊式但具一浮柄之安全刀，應以輕繩
繫於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上。並應放入一袋
內。其於筏內之安置，應使於敞露式兩面可用
救生筏任何一面充氣上浮時，均易於上方浮力
管頂部一適當位置處，取得一把，供纜繩切斷
之用；

.3 一具浮水杓；

.4 二塊海棉；

.5 一具海錨，永久附著於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

上，並應於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充氣時，易

於展開。海錨之位置應於二浮氣管上予以鮮艷

之標示；

.6 二支浮槳；

.7 一具急救醫藥箱，內置急救醫藥，其箱為防水
式，使用後能緊密關合；

.8 一只哨子或同等之音響信號；

.9 二具手持紅色火焰；

.10 一支適於發射摩爾斯信號之防水手電筒，並配
有一組備用電池及一個備用燈泡於防水容器
內。

.11 一套置放於浮箱內之孔洞修補用具；及

.12 一具充氣泵或風箱。

3.9 上述3.8規定之設備稱為HSC法包

3.10 適當時，裝備應存放於一容器內，該容器若非敞
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整體之一部份或非永久附著筏上
時，應置放並牢繫於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上，且應
能漂浮於水面至少30分鐘，而不損毀其內容物。不管
該裝備容器是否為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整體之一部
份或永久附著其上，也不管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以
何面漂浮水上，該裝備應置於容易接近取用之處。牢
繫該裝備容器之繩索應具2 kN之斷點強度，或整套裝
備包重量以3:1而得之斷點強度，取其較大者。

4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容器

4.1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應裝入一容器內，即：

.1 其構造能承受其於海上遭遇之各種情況；

.2 萬一船舶沉沒時，其容器於包裝救生筏及其裝
備入內後，具有足夠之固有浮力，以拉動繩索，
並作動充氣機件；及

.3 盡可能為水密，但容器底部之排水孔則例外。

4.2 該容器上應標誌下列：

.1 製造廠名或商標；

.2 製造序號；

.3 准許搭載之人數；

.4 非SOLAS兩面可用型；

.5 內裝應急包之型式；

.6 上次檢修日期；

.7 繩索長度；

.8 置放處距離水線之最大准許高度(視墜水試驗

之高度而定)；及

.9 下水須知。

5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上之標誌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上應標誌如下：

.1 製造廠名或商標；



-139-

附錄.11

.2 製造序號；

.3 製造日期(年及月)；

.4 上次檢修時，服務站之名稱及地點；及

.5 准許搭載之人數，其字高不少於100 mm，並以

相對於筏管之鮮明顏色標於每一浮力管上。

6 說明書及資料

規定涵蓋船舶訓練手冊及船上維修說明之說明書及資

料，其格式應適合於內含此等船上維修之訓練手冊及

說明書。說明書及資料應為簡明扼要之格式，並應包

括下列之適用者：

.1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及其裝備之概述；

.2 安裝佈置；

.3 操作須知，包含有關求生設備之使用；及

.4 檢修規定。

7 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試驗

7.1敞露式兩面可用救生筏之試驗應符合MSC.81 (70)

號決議案第一篇之規定；

.1 5.5、5.12、5.16、5.17.2、 5.17.10，5.17.11、5.17.12、

5.18及5.20規定之試驗可忽略；

.2 5.8規定試驗部份有關關閉設施可忽略；

.3 5.17.3及5.17.5規定試驗之溫度–30℃，可用–18℃

取代；及

.4 5.1.2號試驗規定之墜水高度18 m可用10 m取代。

上述有關忽略及取代部份應於型式認可證書上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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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本附錄之目的在於決定最壞預期情況(1.4.61所述)及其
他操作限制(1. 4.41所述)應考慮之鑑別參數，以達到本
章程適用之一致性。

2. 應考慮之因素

最少下列因素應予考慮：

.1 距1.3.4所指避難所之最遠距離。

.2 符合1.4.12.1有效救難資源之能力(僅A類客船)。

.3 1.4.61所述安全營運時，最低氣溫(結冰之影
響)、能見度、及水深。

.4 適用第2章及其他有關附錄之穩度與浮力規定
時，所採用之有義波高與最大平均風速。

.5 安全耐海性限制(尤其有義波高)，考慮2.1.5所列
已知之穩度危險、18.1.3.2預定航程之操作情況
及依據附錄9之3.3所定出之運動情況。

.6 依據第3章關鍵設計情況之結構安全。

.7 8.6.5所述撤離系統及救生艇筏之安全部署與操
作。

.8 依據第17章規定之試航結果，決定安全管理限
制，依據17.3鑑別任何重量與重心位置限制，依
據17.4評估故障與失效之影響。

附錄12

高速船決定營運限制應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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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安全證書 
HIGH-SPEED CRAFT SAFETY CERTIFICATE 

本證書應附有設備紀錄 

This Certificate should be supplemented by a Record of Equipment 

茲由中華民國交通部委託       依據 

2000 年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之規定發給本證書 

(MSC.97(73)號決議案)  

Issu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HIGH-SPEED CRAFT, 2000 

(resolution MSC.97(73))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證書號碼 Certificate No.  
 

船舶要目船舶要目船舶要目船舶要目 

Particulars of craft 

 

船名 

Name of craft  

製造廠的船舶型號及船殼編號 

Manufacturer's model and hull number  

船舶號數或信號符字 

Distinctive number or letters  

IMO 編號 

IMO number  

船籍港 

Port of registry  

總噸位 

Gross tonnage  

經核准之船舶營運水域(14.2.1 規定) 

Sea areas in which the craft is certified to operate (paragraph 14.2.1)  
 
位於浮面中心縱向位置，設計水線在參考線下方 

Design waterline corresponding to a height of  

 

mm below the reference line 

at the longitudinal centre of flotation, 
設計水線對應吃水標         艏吃水 

and draughts at the draught marks of  

及艉吃水 

forward and  aft. 
 
參考線上緣位於 

The upper edge of the reference line is at 

  

 

(舷側最上層甲板下方 

(  

mm below uppermost deck at side)*/                          

mm below uppermost deck at side)*/ 

(龍骨下緣上方 

(  

mm above the underside of keel)*，且位於縱向浮面中心。 

mm above the underside of keel)*, at longitudinal centre of flotation. 

類別 A類客船/B類客船/貨船* 

Category category A passenger craft/category B passenger craft/cargo craft* 
 
船型 氣墊船/水面效應船/水翼船/單體/多體/其他(詳述 

Craft type air-cushion vehicle/surface-effect ship/hydrofoil/monohull/multihull/other (give detail 

 )* 

 
安放龍骨或船舶建造已達類似階段之日期，或重大改裝開始之日期 
Date on which keel was laid or craft was of a similar stage of 
construction or on which a major conversion was commenced  

 
 

* 刪去不適用者。 

Delete as appropriate. 

 

中 華 民 國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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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證明 
THIS IS TO CERTIFY: 

1 上述船舶業已依據 2000 年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之適用規定檢驗。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craft has been duly survey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High-Speed Craft, 2000. 

 

2 經檢驗證明該船之結構、設備、裝具、無線台配置、材料及其他狀況等各方面均屬合格，且該船符合該章
程之有關規定。 

That th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equipment, fittings, radio station arrangements and materials 

of the craft and the condition thereof are in all respects satisfactory and that the craft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de. 

 

3. 救生設備僅供總人數 

 That the life-saving appliances are provided for a total number of  

人使用，詳如次： 

persons and no more as follows: 

 

 

 

4 按本章程1.11規定，該船之下列同等裝置業經核准：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1.11 of the Code, the following equivalents have been granted in respect of the 

craft: 

章節 

paragraph  

 同等裝置 

equivalent arrangement  

     

 

 
本證書有效期間至**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本證書所依據之檢驗完成日期 

Completion date of the survey on which this certificate is based  
 

發證地點 

Issued at  
 

發證日期 

Date of issue  
 
 
 
 
 

 

  

 

 
 
 
 
 
 
 
 
 
 

** 插入本章程1.8.4所述主管機關規定之有效期，其日期之月日應與本章程1.4.3規定之週年日期相對應，除非依照本章程1.8.12.1之規定

修正。 

Insert the date of expiry as specifi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1.8.4 of Code. The day and the month of this date 

correspond to the anniversary date as defined in 1.4.3 of the Code, unless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1.8.12.1 of th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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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期定期定期檢驗之簽證檢驗之簽證檢驗之簽證檢驗之簽證 

Endorsement for periodical surveys 
 

茲證明 本船依本章程第 1.5 節之規定實施檢驗符合本章程之有關規定。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t a survey required by 1.5 of the Code, this craft was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de. 

 

 

定期檢驗 

Periodical survey: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定期檢驗 

Periodical survey: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定期檢驗 

Periodical survey: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定期檢驗 

Periodical survey: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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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本適用於本適用於本適用於本章程章程章程章程 1.8.8 規定對有效期少於五年證書之延期簽證規定對有效期少於五年證書之延期簽證規定對有效期少於五年證書之延期簽證規定對有效期少於五年證書之延期簽證 

Endorsement to extend the Certificate if valid for less than 5 years  
where 1.8.8 of the Code applies 

 

本船符合本章程之有關要求，依本章程 1.8.8 之規定，本證書之有效期可延期至 

This craft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Code, and this Certific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1.8.8 of the Code,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 1.8.9 規定於換證檢驗完成後之規定於換證檢驗完成後之規定於換證檢驗完成後之規定於換證檢驗完成後之延期延期延期延期簽證簽證簽證簽證 

Endorsement where the renewal survey has been completed  
and 1.8.9 of the Code applies 

 

本船符合本章程之有關要求，依本章程 1.8.9 之規定，本證書之有效期可延期至 

This craft complies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Code, and this Certific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1.8.9 of the Code,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 1.8.10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對有效對有效對有效對有效期期期期延延延延至檢驗港口之至檢驗港口之至檢驗港口之至檢驗港口之延期延期延期延期簽證簽證簽證簽證 

Endorsement to extend the validity of the Certificate until reaching  
the port of survey where 1.8.10 of the Code applies 

 
 

 

依本章程 1.8.10 之規定，本證書有效期延至 

This Certificate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1.8.10 of the Code, be accepted as valid until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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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適用於本章程 1.8.12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對對對對提前週年日期之簽證提前週年日期之簽證提前週年日期之簽證提前週年日期之簽證 

Endorsemen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anniversary date 
where 1.8.12 of the Code applies 

 

依本章程 1.8.12 之規定，新週年日期為 

In accordance with 1.8.12 of the Code, the new anniversary date is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依本章程 1.8.12 之規定，新週年日期為 

In accordance with 1.8.12 of the Code, the new anniversary date is  

 

 簽名 Signed:  

    

   

 地點 Place:  

 日期 Date:  

(圖章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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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高速高速高速船安全證書之設備紀錄船安全證書之設備紀錄船安全證書之設備紀錄船安全證書之設備紀錄 
RECORD OF EQUIPMENT FOR HIGH-SPEED CRAFT SAFETY CERTIFICATE 

本紀錄必須永久依附在高速船安全證書 

This Record shall be permanently attached to the  

High-Speed Craft Safety Certificate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高速高速高速高速船船船船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章程章程章程章程之設備紀錄之設備紀錄之設備紀錄之設備紀錄 

RECORD OF EQUIPMENT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HIGH-SPEED CRAFT, 2000 

 

1 船舶要目船舶要目船舶要目船舶要目 
Particulars of ship 

船名 

Name of craft  

製造廠的船舶型號及船殼編號 

Manufacturer's model and hull number  

船舶號數或信號符字 

Distinctive number or letters  

IMO 編號 

IMO number  

類別 A類客船/B類客船/貨船* 

Category category A passenger craft/category B passenger craft/cargo craf* 
 
船型 氣墊船/水面效應船/水翼船/單體/多體/其他(詳述 

Craft type air-cushion vehicle/surface-effect ship/hydrofoil/monohull/multihull/other (give detail 

 )* 

核定之旅客人數 

Number of passengers for which certified  

操作無線電裝置所需合格人員之最低數 

Minimum number of persons with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to operate the radio installations  

 
 
 
 
 
 
 
 

 
 

 
 

 
 

 
 
 
 
 

 
 

 

* 刪去不適用者。 

Delete a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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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生設備細目救生設備細目救生設備細目救生設備細目 
Details of life-saving appliances 

 

1. 救生設備可供之總人數 

Total number of persons for which life-saving appliances are provided 

 

 

 

2. 救生艇總數 

Total number of lifeboats 

 

 

 

2.1 可容載之總人數 

Total number of persons accommodated by them 

 

 

 

2.2 符合 LSA 章程 4.5 規定之部份圍蔽救生艇數量 

Number of partially enclosed lifeboats complying with section 4.5 of the  

LSA Code 

 

 

 

2.3 符合 LSA 章程 4.6 及 4.7 規定之全圍蔽救生艇數量 

Number of totally enclosed lifeboats complying with sections 4.6 and 4.7 of 

the LSA Code 

 

 

 

2.4 其他救生艇 

Other lifeboats 

 

 

 

2.4.1 數量 

Number 

 

 

 

2.4.2 型式 

Type 

 

 

 

3. 救難艇數量 

Number of rescue boats 

 

 

 

3.1 包含於上述救生艇總數內之救難艇數量 

Number of rescue boats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total lifeboats shown  

above 

 

 

 

4 符合 LSA 章程 4.1 至 4.3 規定配備適合下水措施之救生筏 

Liferafts complying with sections 4.1 to 4.3 of the LSA Code for which  

suitable means of launching are provided 

 

 

 

4.1 救生筏數量 

Number of liferafts 

 

 

 

4.2 可容載之人數 

Number of persons accommodated by them 

 

 

 

5 開敞式兩面可用之救生筏(本章程附錄 11) 

Open reversible liferafts (Annex 11 of the Code) 

 

 

 

5.1 救生筏數量 

Number of liferafts 

 

 

 

5.2 可容載之人數 

Number of persons accommodated by them 

 

 

 

    
 

 



證書號碼 Certificate No.  
 

Form No. GC179 / 09. 2008 - 8/11 - 

 
6 船舶撤離系統(MES)之數量 

Number of Marine Evacuation System (MES) 

 

 

 

6.1 可伺服之人數 

Number of persons served by them 

 

 

 

7 救生圈數量 

Number of lifebuoys 

 

 

 

8 救生衣數量 

Number of lifejackets 

 

 

 

8.1 成人救生衣數量 

Number suitable for adults 

 

 

 

8.2 小孩救生衣數量 

Number suitable for children  

 

 

 

9 浸水衣 

Immersion suits 

 

 

 

9.1 總數 

Total number 

 

 

 

9.2 符合救生衣規定之浸水衣數量 

Number of suits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lifejackets 

 

 

 

10 防曝露衣 

Number of anti-exposure suits 

 

 

 

10.1 總數 

Total number 

 

 

 

10.2 符合救生衣規定之防曝露衣衣數量 

Number of suits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lifejackets 

 

 

 

11 供救生設施使用之無線電裝置 

Radio installations used in life-saving appliances 

 

 

 

11.1 雷達詢答機數量 

Number of radar transponders 

 

 

 

11.2 雙向特高頻(VHF)無線電設備數量 

Number of two-way VHF radiotelephone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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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航海系統及設備細目航海系統及設備細目航海系統及設備細目航海系統及設備細目 
Details of navigational systems and equipment 

 

1.1 磁羅經 

Magnetic compass 

 

 

 

1.2 傳送船艏向裝置(THD) 

Transmitting heading device (THD) 

 

 

 

1.3 電羅經 

Gyro-compass 

 

 

 

2 航速與航程測量裝置 

Speed and distance measuring device 

 

 

 

3 回聲測深儀 

Echo-sounding device 

 

 

 

4.1 9GHz 雷達 

9 GHz radar 

 

 

 

4.2 第二台雷達(3GHz/9GHz*) 

Second radar (3 GHz/9 GHz*) 

 

 

 

4.3 自動雷達測繪裝置(ARPA)/自動追跡裝置(ATA)* 

Automatic radar plotting aid (ARPA)/Automatic tracking aid (ATA)* 

 

 

 

5 全球航行衛星系統/地面航行系統/其他定位裝置之接收機*,** 

Receiver for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Terrestrial navigation  

system/Other means of position fixing* , ** 

 

 

 

6.1 迴旋速率指示器 

Rate of turn indicator 

 

 

 

6.2 舵角指示器/操舵推力之方向指示器* 

Rudder angle indicator/Direction of steering thrust indicator* 

 

 

 

7.1 海圖/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ECDIS)* 

Nautical charts/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ECDIS)* 

 

 

 

7.2 ECDIS 之備用設施 

Back-up arrangements for ECDIS 

 

 

 

7.3 航海出版刊物 

Nautical publications 

 

 

 

7.4 航海出版刊物之備用設施 

Back-up arrangement for nautical publications 

 

 

 

8 探照燈 

Search light 

 

 

 

9 晝光信號燈 

Daylight signalling lamp 

 

 

 

10 夜視設備 

Night vision equipment 

 

 

 

11 推進系統模式顯示裝置 

Means to show the mode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s 

 

 

 

12 自動操舵儀(自動導航) 

Automatic steering aid (Automatic pilot) 

 

 

 

13 雷達波反射器/其他裝置*,** 

Radar reflector/ Other means* , ** 

 

 

 

14 聲音接收系統 

Sound reception system 

 

 

 

15 自動識別系統(AIS)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16 遠距識別及追蹤系統 

Long-range identification and tracking system 

 

 

 

17 航行資料記錄器(VDR) 

Voyage data recorder (VDR) 

 

 

 

    
 
* 刪去不適用者。 

Delete as appropriate. 

** 代以符合要求之「其他方式」應予以說明。 

In case of “other means” they shall be 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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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線電設備細目無線電設備細目無線電設備細目無線電設備細目 

 Details of radio facilities 
 

項 目 
Item 

 實際配置 
Actual provision 

 

1. 主要系統 

Primary systems 

 
 

 

1.1 特高頻無線電裝置 

VHF radio installation 

 
 

 

1.1.1 數位選擇呼叫編碼器 

DSC encoder 

 
 

 

1.1.2 數位選擇呼叫守聽接收機 

DSC watch receiver 

 
 

 

1.1.3 無線電話 

Radiotelephony 

 
 

 

1.2 中頻無線電裝置 

MF radio installation 

 
 

 

1.2.1 數位選擇呼叫編碼器 

DSC encoder 

 
 

 

1.2.2 數位選擇呼叫守聽接收機 

DSC watch receiver 

 
 

 

1.2.3 無線電話 

Radiotelephony 

 
 

 

1.3 中頻/高頻無線電裝置 

MF/HF radio installation 

 
 

 

1.3.1 數位選擇呼叫編碼器 

DSC encoder 

 
 

 

1.3.2 數位選擇呼叫守聽接收機 

DSC watch receiver 

 
 

 

1.3.3 無線電話 

Radiotelephony 

 
 

 

1.3.4 直接印字無線電報 

Direct-printing radiotelegraphy 

 
 

 

1.4 國際移動衛星船舶地球電台 

Inmarsat ship earth station 

 
 

 

2. 第二種警報方法 

Secondary means of alerting 

 
 

 

3. 接收海事安全資訊之設施 

Facilities for reception of maritime safety information 

 
 

 

3.1 航行警告電傳接收機 

NAVTEX receiver 

 
 

 

3.2 群集呼叫接收機 

EGC receiver 

 
 

 

3.3 高頻直接印字無線電報接收機 

HF direct-printing radiotelegraph receiver 

 
 

 

4. 衛星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Satellite EPIRB 

 
 

 

4.1 衛星輔助搜救組織 

COSPAS-SARSAT 

 
 

 

4.2 國際移動衛星通信系統 

Inmarsat 

 
 

 

5. 特高頻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VHF EPIRB 

 
 

 

6. 船舶之雷達詢答機 

Ship's radar transponder 

 
 

 

7. 121.5 MHz 及 123.1 MHz 雙向現場無線電通信 

Two-way on-scene radiocommunications 121.5 MHz & 123.1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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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保無線電設施可用性所採用之方法確保無線電設施可用性所採用之方法確保無線電設施可用性所採用之方法確保無線電設施可用性所採用之方法(章程第 14.15.16, 14.15.7 及 14.15.8 節) 
Methods used to ensure availability of radio facilities 

(paragraphs 14.15.6, 14.15.7 and 14.15.8 of the Code) 

 

5.1 雙套設備 
 Duplication of equipment  

5.2 岸上基地維修 
 Shore-based maintenance  

5.3 海上維修能力 
 At-sea maintenance capability  

 
 

茲證明  本紀錄在所有各方面均屬正確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is Record is correct in all respects 

 

發證地點 

Issued at 
 

 
發證日期 

Date of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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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船航行許可證書 
PERMIT TO OPERATE HIGH-SPEED CRAFT 

依據 2000 年高速船國際安全章程之規定發給本證書 

(MSC.97(73)號決議案)  

Issu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FETY FOR HIGH-SPEED CRAFT, 2000 

(resolution MSC.97(73)) 
 

證書號碼 Certificate No.       
 
1. 船名 

Name of craft       

2. 製造廠型式及船殼編號 

Manufacturer's model and hull number       

3. 船舶號數或信號符字 

Distinctive number or letters       

4. IMO 編號 

IMO number       

5. 船籍港 

Port of registry       

6. 類別 

Category of craft 

A 類客船 B 類客船 貨船 

category A passenger craft category B passenger craft cargo craft 

7. 營運者名稱 

Name of operator       

8. 營運區域或航線 

 Areas or routes of operation       

9. 基地港 

Base port(s)       

10. 離避難處之最大距離 

Maximum distance from place of refuge       

11. 數目 

Number of:  
.1 核准最大載客人數 

passengers maximum permitted       

.2 要求操作船員人數 

manning scale required       

12. 預期最壞條件 

Worst intended conditions       

13. 其他營運限制 

Other operational restrictions       
 

本許可證書證明上述符合本章程 1.2.2 至 1.2.7 之一般要求。 

This permit confirms that the service mentioned above has been found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1.2.2 to 1.1.7 of the Code. 

本許可證書由中華民國政府授權簽發。 

THIS PERMIT is issu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本許可證書有效期間至 

THIS PERMIT is valid until       

，但須具有有效之高速船安全證書。 

, subject to the High-Speed Craft Safety Certificate remaining valid. 

 
 

發證地點 

Issued at       

發證日期 

Date of issue       
 
 
 

 

(經適當授權簽發紀錄之人員簽字) 

(Signature of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issuing 

the permit)  

(簽發權責機關之關防或圖記

，適當者) 

(Seal or stamp of the issuing 

authority, as appropriate) 


